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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鍵詞：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檔案管理資訊系統、電子檔案 

壹、 提要 

一、研究緣起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公文檔案已有逐漸取代紙本公

文檔案之勢。有鑑於此，檔案管理局特於民國 94年度委託淡江大學歐 陽崇榮

教授進行「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此計畫已針對澳洲、加拿

大、韓國、及新加坡四國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法令、標準、技術、

實務做法等資訊，提出詳細的探討與比較(歐陽崇榮，民國 94年)。由於英國、

美國及日本亦是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先進國家，為使我國擬訂之電子公文檔案 

管理機制，除能符合我國國情外，亦能順應世界潮流，檔案管理局特辦理本計

畫「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以英國、美國、日本為例」，以持續國外

相關資 訊之蒐集、分析與比較工作。  

 

二、執行方法與過程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針對英國、美國、日本、與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進行了解、分析、與比較，其研究方法屬於比較性研究的一環。本計畫 依比較

性研究之作法，經由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並瀏覽研究對象等國相關網站，

建立一個觀念性架構，以作為比較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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觀念性架構中包括「國家背景」、「組織制度」、「推動策略」、及「檔案管理」

等四個構面。「國家背景」構面中探討國家概述、地理環 境、文化特色、與資

訊發展四個比較項目；「組織制度」構面中包含檔管組織與相關法規兩個比較項

目；「推動策略」主要包括教育宣導、E化政府、系統導入、驗 證機制四個比較

項目；「檔案管理」涵蓋文書製作、檔案產生、檔案鑑定、檔案清理、檔案保存、

檔案應用六個比較項目。此外，為使比較更具體，針對每一個比較 項目，本計

畫也選定目前重要的關鍵議題，作為比較的基礎。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透過文獻彙整、焦點座談、專家訪談、網站瀏覽、出

國訪視、…等方式，針對英、美、日、與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議題，

蒐集豐富的資料，藉由本研究所提之觀念性架構，就各國相關措施分別探討，

並進行跨國之比較。  

 

三、重要發現 

（一）我國 

我國於檔案管理之相關立法與配套措施，雖然起步比較晚，但因檔案管

理局上下一心、努力不懈，使得我國在電子公文檔案發展現況，並不亞於先

進國家。  

國內就大環境而言，相關資訊基礎建設完善，如：全球數位機會指數(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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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名)、網路整備度指數(第七名)、智慧城市(台北市第一名)等各項指標，

我國均有傑出表現。此外，我國在電子化政府評比項目，亦高居全世界第二

名。因此，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我國深具發展潛力。 

為提升國內軟體廠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的品質，我國檔案管理局委

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負責進行系統驗證，並於 2006年 10月 16日開始

受理驗證申請。由於目前國內軟體廠商通過 CMMI評等的狀況並不理想，更

突顯此一措施的必要性。相信透過嚴謹的驗證機制，不但有助於國內電子公 

文檔案系統能符合相關法規，更能促進各政府機關推動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

成效。 

根據我國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電子檔案」意指完成線上

簽核之非機密電子文件，且符合檔案法第二條第二款及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

條所界定檔案者。相較於英、美、日三國對於電子檔案之定義則有相當所出

入。反而我國所定義之數位內容檔案，與其他國家電子檔案之定義較相近。  

我國檔案管理局為健全政府檔案管理與應用制度，以達成檔案管理現代

化目標，遂進行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參與該計畫試辦機關

中，實際採用線上簽核處理公文者仍在少數，此一現象恐怕會影響我國在電

子檔案數量上的成長。  

我國檔案保存與鑑定工作主要是依據各機關所制定之保存年限自行保

管，當保存屆滿 25年時，則移往檔案管理局保管，並每 10年鑑定 1次。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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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各機關平時耗費許多人力、物力所保存的檔案，或已轉至檔案管理局的

檔案，往往並不具有實際參考價值。  

我國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安全機制，在使用者身份確認方面，主要

採用自然人憑證。此外，有關確保電子檔案安全方面，我國則主要採用數位

簽章相關技術，並已選定相關的演算法與標準。我國檔案管理局為鼓勵政府

機關重視並投入檔案管理工作，特設立金檔獎與金質獎，以獎勵績效卓越之

單位與專業人員，成果顯著。  

（二）英國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原名英國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創立於 1838年，乃英國國家檔案之典藏與管理機關，於

2003年 4月改名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因應

電子檔案的蓬勃發展，為加強與各政府機關的合作、有效制定相關政策、並

取得大眾的信賴，國家檔案局於 2006年 10月 31日將原隸屬於內閣 之公部

門資訊辦公室(OPSI, 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併入。  

英國於 2000年公布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並於

2005年 1月 1日正式實施。為了有效宣導資訊公開法對大眾的影響，並扮

演資訊提供單位與要求公開資訊者之間的橋樑，英國國家檔案局特別成 立

一個資訊公開法專責單位(FOI Unit)，以提供必要之人才訓練及優質的服

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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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沒有我國所謂的「公文」，因此也沒有類似之公文線上簽核。英國

的檔案主要是包含一些相關之文件(Documents)，而這些文件(Documents)

的形式包括：correspondences, reports, minutes, maps, …等。目前，

產生這些文件的方式均已電子化，並多以類似郵件方式傳遞，進行意見簽

核。此外，英國有關電子檔案的定義較我國廣泛，包括所有以電子形式所產

生的檔案，而其範圍除了政府機關公文外，也包含具歷史保存價值的資料。

因此，由辦公室常用的各式套裝軟體產生之文件或圖片，如：PDF、WORD、 

Power Point、Excel、TIFF、JPEG、…等，或電子郵件、網站資訊，均已涵

蓋電子檔案管理的範疇。 

英國檔案鑑定的方式則深受葛立(Grigg)系統的影響，採系 2階段鑑定

程序設計。在文書辦畢歸檔 5年後，進行第 1階段評估，英國鑑定之政策由

英國國家檔案局制定，鑑定人員主要以機關業務單位人員為主，以該檔案是

否具有業務價值為鑑定重點。鑑定結果可能為銷毀、繼續保存某段期間後銷 

毀、或進入第 2階段再評估；第 2階段評估約於檔案產生日起 25年後辦理，

鑑定人員除機關業務單位人員外，應有英國國家檔案局人員參與，並徵詢外

部使用者意見，以檔案是否具歷史價值為鑑定重點。 

英國 TNA於 1999年針對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發展出一套驗證規格，2002

年修正之，多年來已有許多軟體廠商通過驗證。然而，此驗證 機制已於 2005

年 3 月，宣告暫停，因為 TNA認為已達階段性任務，且有必要再次修正，



7 

並擬採用由歐盟所主導發展的 MoReq2 (Model Requirement for the 

Electronic Records)為日後新版的驗證規格，此規格目前已公開招標，預

計於 2007年底前完成規格與測試資料制定。 

為因應快速增加的電子檔案數量，近年來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積極推動一項名為「Seamless Flow Program」的

重要計畫，透過此計畫的推動，希望電子檔案從政府機關「產生」後、經過

檔案管理局「保存」、到公開給民眾在網際網路「應用」，這整個電 子檔案

生命週期的管理能完全自動化。此計畫的實現，將使英國 TNA從以紙本檔案

為主，邁入以電子檔案為主的里程碑。  

（三）美國 

美國挾其工業科技大國之優勢，在電子檔案管理方面的投入與成果，都

值得各國學習。美國 NARA各種相關法規充實且完整，保存檔案的豐富程度

也是相當可觀。  

美國在西元 1934年成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館務

運作直接對國會負責，其後於西元 1949年改隸於聯邦政府總務署，西元 1984

年再改為目前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藉由聯邦檔案之妥

善管理，以保存美國的歷史，並確保美國公民均能接近並使用有關政府之公

務運作、國家經驗之 紀錄或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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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對於檔案的定義與英國類似，檔案除了一般政府機關公務往來的文

件外，也包括具歷史價值的資料。其文件的範圍主要包括 correspondences, 

memorandum, papers, photographs, reports, …等，而文件的格式則根據

於 1992年頒訂的美國政府信函處理手冊(U.S Government Correspondence 

Manual)。目前，文件的產生方式也都已電子化，並依其價值而可能成為電

子檔案。此外，電子檔案的範圍亦包含電子郵件與網站資訊。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依據美國法典中對於聯邦檔案之定義對

於檔案進行鑑定，首先，將檔案分為三類作為鑑定的參考，分別為 紀錄公

民權利之檔案、紀錄聯邦官員活動之檔案、紀錄國家經歷之檔案，屬於此三

類之檔案表示其具有檔案價值，需永久保存之。接著，提供一般鑑定作業手

冊 (General Appraisal Guideline)進一步協助判定哪些檔案具有重要價值

並需永久保存，該作業手冊中提供鑑定檔案價值之思考方向。鑑定作業執行

時，各機關之非現用檔案， 均需依照檔案保存期限表(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賦予每個檔案一個保存年限。接著，當檔案欲收存至檔案館時，

需經過鑑定作業，判斷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者，方可收存至檔案館中。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 於 2000年授權隸屬於美國國防資訊系

統局(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 Agency，DISA)之聯合互訊操作測試司

令部(JITC)，依照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針對檔

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並於 2000年 11月 13日起受理申請。此驗證機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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針對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驗證申請者可為檔案 管理系統之資訊廠商、

聯邦政府機關。並依據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分為

必備功能需求、非必備功能、機密檔案管理功能三類。每次驗證所收取之費

用將依驗證申請者所申請驗證之項目等予以評估。 

面對電子檔案所引發的眾多議題，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遂於

1998年開始著手進行電子檔案管理計畫 (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Project)，2000年成立電子檔案管理計畫辦公室(ERA Program Office)，

2002年完成電子檔案管理系統需求，2003年釋出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設計與

雛型之建議書徵求文件、2004年委由兩間承包廠商，各自發 展電子檔案管

理系統設計規格。2005年耗資 3億 8百萬美元委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開始著手進行系統發展，未來預計 2007年首次使用電子

檔案管理系統，2008年協助政府機關改善電子檔案管理績效，2011年完成

全部系 統開發與建置。 

（四）日本  

日本政府於昭和 46年(西元 1971) 7月設置了國立公文書館，並於西元

1987年 12月公布施行「國立公文書館法」，以推動日本檔案事業發展之規

模，也使日本國家檔案管理制度有了長足的進展。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相當於

日本的國家檔案館，隸屬總理府，負責典藏全國各行政機關具歷史價值之檔

案，並提供閱覽、研究及展示。然而，自西元 2001年起，國立公文書館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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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為獨立的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目的是建立獨立的行政機構，它

們在法律上獨立於國家行政體系，但仍承擔履行國家政策的職責，藉以提升

工作效率與品質，並確保工作透明度。依行政法人之運作模式，公文書館依

據主管部長所訂定 3-5年之中期計畫，提出相對應之計畫構想，經審核通過

後， 即依計畫執行。當每個工作年度結束及中期目標結束時，將由第三方

超然的評估委員會針對公文書館的表現進行評估。主管部長和公文書館則根

據評估的結果採取因應措施。 

日本自古即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因此國情亦諸多相似之處。日本對於

公文的認定與處理方式，均與我國極為類似。然而，相較於我國於公文辦畢

後稱為檔案，日本並未有此稱謂，而是統稱為公文書，並區分為「限用階段

（current）」、「半現用階段（semi-current）」、與「非限用階段

（non-current）」三類。此外，各政府機關所使用的公文書格式亦大致相同，

配合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公文書製作多採取電子化方式，也具有線上簽核（電

子裁決）之機制，但尚未提出確保電子檔案安全性之相關配套措施。 

日本中央與地方的公文書館並非隸屬關係，權責區分非常清楚，並無一

致的制度與配套措施。目前，日本中央機關各部門都雖然都能利用資訊 系

統製作公文書，然而大多卻還是利用紙本方式保存。此外，雖然每個機關均

有自己的檔案管理系統，但是不僅無法符合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需要，且各

部門彼此之 間無法整合與分享。因此，日本內閣政府希望能建置ㄧ套各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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位可以共用的標準化系統，藉以提升效率並降低維護成本，並能納入針對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的需求。此 一計畫預計於 2006年 12月完成系統需求分析，

再透過公開招標程序，由適當之資訊廠商負責建置。關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系統建置，相較於中央機關，有一些地方機關的進展反而較為超前。以大阪

府為例，已於 2003年 4月建置完成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日本針對檔案管理工作起步較我國早，加以有扎實的資訊技術能力，但

是在電子公文檔案的發展上，卻落後我國。這種現象，可能多少與日本保守

的特質有關，而且，有許多檔管人員普遍認為電子檔案不夠安全，不值得信

任。然而，面對此不可擋的潮流，日本也已開始正視電子檔案相關議題，並

急起直追。 

除了電子檔案管理外，日本也正考慮設置「中間書庫」，即「針對可能

有一定重要性的歷史公文書，從保存期間屆滿前開始就在省廳橫向地集 中

管理，在能防止遺失的環境下，進行保管、鑑定及挑選。」此外，此類型的

系統對各府省而言，不但可以降低保管空間及人力等的文書管理費用，也有

助於行政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四、主要建議事項 

綜合本計畫各章節內容，針對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議題，提供之建

議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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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名詞定義與比較 

本計畫進行過程中，深感各國對於一些檔案管理相關的專有名詞的意涵

並不一致，若未深究，恐怕會使論述有所偏差。例如：中文語詞「公 文」、

「檔案」、「電子檔案」；英文語詞「Documents/Official Documents/ Office 

Documents」、「Records」、「Archives」、「File」；日文語詞「公文書」、「記

錄」、「中間書庫」。建議可針對各國檔案管理 專有名詞加以收集並比較，以

利跨國資料閱讀及出國考察等事宜之進行。  

（二）推廣宣導  

 明確訂定不同的宣導對象，並分別依其特性與需求，提供不同的宣

導內容與活動； 

 在現有網站上提供檔案管理論壇(Record Management Forum)或布落

格(Blog)，以專供政府機關檔管專業人員互相交流，也可作為政令

宣導的一環；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與美國國家及檔案

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

的網站資源豐富、功能完善，值得設計網站時參考； 

 類似英國 Soham case與美國 Enron/Anderson case，我國也可針對

國人皆知的重大案件，作為宣傳資料，引導檔管專業人員及一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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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重視檔案管理； 

 仿傚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提供給政府機

關的「Complying with the Records Management Code：Evaluation 

Workbook and Methodology」，以利政府機關了解自己在檔案管理

方面的成效。  

（三）國內 ERMS試辦計畫 

 檔案管理局執行 ERMS試辦計畫，立意甚佳。惟因實際使用線上簽核

之機關非常有限，影響試辦成效。建議多方了解機關使用線上簽核

之困難，及早謀求對策，以免電子檔案的數量無法有效成長； 

 試用機關所使用之系統原則上屬於套裝軟體性質，不容易獲致全面

性的滿意。建議負責維運之廠商，宜針對使用者介面、系統效能、

與法規配合情形、…等，廣泛了解試用機關的需求，以作為改版時

的參考。  

（四）出國參訪安排  

這次前往英國參訪時，曾向幾位接待人員請教「哪些國家的電子公文檔

案管理成果值得觀摩？」被較多人提及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芬蘭。 前

兩國已是檔案管理局近年參訪的對象，建議未來可考慮芬蘭或北歐的重要國

家，甚至可考慮中國大陸。至於參訪單位，除了一般檔案管理相關機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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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可多與該 國 ERMS供應商交流。  

（五）加入國際組織  

我國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發展已有相當成果，應該多在國際上發聲，

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建議檔案管理局可考慮加入相關國際組織， 如：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East Asian Regional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EASTICA)、Inter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Trust、DLM forum、 Society of Archivists、Records 

Management Society、…等。  

（六）了解國際趨勢  

可持續關注英國「Seamless Flow Program」、美國「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日本「中間書庫系統」，以資借鏡。  

（七）檔案鑑定方法  

國內機關歸檔保存的資料中，日後真正被使用的比例很低。而且，相同

內容的檔案可能在許多機關都同時歸檔保存，無形中耗費許多人力、物力。

建議參考英、美分階段或類別鑑定方法，並以檔案的業務價值做為保存的主

要依據。  

（八）附件的詮釋資料  

檔案的附件往往包含許多有意義的資訊，其價值有時甚至超過檔案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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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建議在訂定檔案的詮釋資料時，能考慮涵蓋有關附件的重要資訊，以利

查詢時，能提昇搜尋的品質。  

（九）檔管系統驗證制度  

參訪英國時，特別向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主管請教為何暫停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驗證工作。主要原因有二：首先，英

國國家檔案局(TNA)認為驗證執行多年來，已有多家廠商通過驗證需求，已 

達到階段性任務；其次，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認為 2002年制定的功能規格

(functional requirements)已有更新的必要，未來將加入歐盟所致力發展

的驗證標準 MoReq2(Model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建議我國可持續關注 MoReq2的發展狀況，以作為改

善我國驗證機制的參考。 

（十）電子檔案的範圍  

 未來，可能有大量電子郵件或網站資訊會成為檔案，建議及早規劃

相關配套措施，以因應此發展； 

 我國電子檔案定義為：起因於「線上簽核」的公文檔案，此定義與

國外比較時，較為狹隘。以現階段而言，或許可因簡化而具集中焦

點的優勢，然而，宜及早針對所謂「數位內容檔案」及早規劃相關

法規與配套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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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文檔合一  

辜且不論國家政策面，依國際上進行檔案管理的趨勢，加上電子公文檔

案的蓬勃發展，「文檔合一」應該是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建議可專案探討我

國實施「文檔合一」時，應有的配套措施。  

（十二）因應資訊公開法  

各國資訊公開法公布後，檔案管理局應該是首當其衝的最主要單位，面

對來自民眾日漸增加的開放要求，檔案管理局將扮演資訊擁有者與使用者之

間的橋樑。因此，宜考慮設置專責單位與人員，及早進行專業培訓，並進行

必要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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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計畫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公文檔案已有逐漸取代紙本公

文檔案之勢。由於電子公文檔案與紙本公文檔案在本質上的差異，使得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工作也截然不同。雖然電子公文檔案可以帶來諸多便利，但是同時

也引發許多問題，例如：詮釋資料的訂定、電子檔案的保存、資訊安全的確保、 

相關法規的修訂、…等(邱炯友，民國 91 年)。因此，如何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的

特性，制定完善的管理制度乃當務之急。有鑑於此，檔案管理局特於民國 94

年度 委託淡江大學歐陽崇榮教授進行「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

究」，此計畫已針對澳洲、加拿大、韓國、及新加坡四國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相關法 令、標準、技術、實務作法等資訊，提出詳細的探討與比較，

也針對國內相關作法提出許多寶貴建議(歐陽崇榮，民國 94 年)，對於檔案管理

局未來規劃我國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機制時之參考，助益甚大。 

由於英國、美國及日本亦是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先進國家，為使我國擬訂

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機制，除能符合我國國情外，亦能順應世界潮流，檔案管

理局特辦理本計畫「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以英國、美國、日本為

例」，以持續國外相關資訊之蒐集、分析與比較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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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計畫目的 

本計畫預期達成之目標如下：  

一、以英、美、日等國家作為探討對象，並選擇兩個國家進行實地訪查。  

二、蒐集並彙整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相關法令。  

三、了解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之基本原則、內涵及工作或績

效。  

四、了解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處理之實務問題。  

五、了解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短期、中期及長期之規劃。  

六、了解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系統建置情形。  

七、了解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標準化(如驗證)

作業情形。  

八、比較、分析探討對象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作法之優缺點及可供參

採之部分。  

九、研提我國電子公文檔案作法之建議，包含系統、法規、時程規劃。  

 

 

 



19 

第二章：文獻探討 

第一節  電子公文檔案 

本計畫研究之標的為「電子公文檔案」，何謂「公文檔案」？「公文」即「公

文書」的簡稱，根據刑法第十條第三項之規定，公文書為公務員因 職務上處理

公務需要而製作之文書。一般而言，公文的生命週期可分為五個階段：製作→

呈核→發文→辦畢→歸檔(陳政益，民國 89 年)。因此，當公文辦理完畢後，將

從文書型態轉為檔案型態，並依規定進行歸檔作業，以供日後調閱應用。 

在早期的政府機關內，不論是公文或檔案，大多是以紙本方式呈現與管理。

然而，隨著資訊科技及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傳統紙本公文檔案， 已有逐漸被

「電子公文檔案」取代之趨勢。根據陳昭珍之研究報告，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

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自 1970 開始有第一份電

子檔案後，其數量就以等比級數持續成長(陳昭珍，民 92 年)。近年來，我國政

府機關因業務而產生的電子公文檔案也日益 增加，在可預見的未來，將有越來

越多的公文，在整個生命週期中，舉凡製作、呈核、發文、辦畢、及歸檔，都

會以電子形式進行，可謂「電子公文檔案」時代的來 臨(王揮雄，民國 92 年)。 

根據我國公文程式條例定義，所謂「公文」，係指處理公務之文書。換言之，

政府機關內部或政府致送人民處理公務的文書，屬於公文是無庸置疑的。此外，

人民致送政府處理公務之文書，在現行法下，亦可能屬於公文之範疇。  

所謂「檔案」，根據我國檔案法第二條第二款及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界

定，「檔案」為文字或非文字資料及其附件，指各機關處理公務或因公務而產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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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類紀錄資料及其附件，包括各機關所持有或保管之文書、圖片、紀錄、照

片、錄影(音)、微縮片、電腦處理資料等，可供聽、讀、閱覽或藉助科技 得以

閱覽或理解之文書或物品。  

 

由此可知，我國所謂之「公文」屬於「檔案」的一部份，惟兩者之區別在

於檔案屬於非現行之資料，即辦畢、結案之公文。  

據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中規定「電子檔案」指完成線上簽核之非機

密電子文件，且符合上述檔案法第二條第二款及檔案法施行細則第二條所界定

檔案者。 

反觀國外，根據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對於檔案之定義，所

謂「檔案」乃是指當進行法定業務或商業交易時，由組織或個人所產生、取得

或維護而視為證據之資訊，檔案為一由內容和 內容結構組成之正式紀錄。依據

美國聯邦文件法(Federal Records Act)之定義，「檔案」為包含各種書籍、報告、

地圖、相片、機器可讀之資料或者記錄資料，不論其實際格式與特色，凡是由

美國政府機關在執行公共職務時所蒐集或產生者，皆因其具有提供資訊之價

值，稱之為檔案(44 U.S.C Sec.3301)。  

而對於「電子檔案」之定義，則將以電子格式存在之檔案，與我國所謂之

「數位內容檔案」定義相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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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相關法規 

近年來，有鑒於電子公文檔案已是潮流所趨，我國檔案管理局針對相關法

令的修訂可謂不遺餘力，目前已公布實施之相關法規命令與行政規則如下(檔案

管理局，民國 91年)： 

 政府資訊公開法 

本法於民國 94年 12月 6日由立法院通過，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

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公

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 

 

 檔案法 

檔案法於民國 88年 12月公布，並於民國 91年 1月 1日正式施行，為

我國檔案管理制度最重要的法源依據，並為我國檔案管理開啟嶄新的里

程碑。 

 

 檔案法施行細則 

本法於民國 90年 12月發布(94年 1月修訂)，針對檔案法中之名詞與

作法進一步詳細的定義，主要包括：檔案之意義、及檔案管理作業事項，

也已涵蓋電子目錄與電子檔案之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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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本法於民國 90年 12月發布(94年 7月修訂)，主要制定當檔案以電子

儲存時之名詞定義與相關管理辦法。 

 

 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2年 7月訂頒，主要為建立電子檔案管理制度，並提升

電子檔案管理與應用效能。要點中除了提供相關名詞定義外，主要針對

機關電子檔案作業事項，訂定管理流程與應遵循之原則。 

 

 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訂頒(民國 94年 8月修訂)，要求各機關應依

該要點使用檔案管理局建置之全國檔案資訊系統或自行建置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以促進檔案之開放、運用與管理效能。新修訂之要點已清楚

規範數位內容之作業方式。 

 

 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為統一機關檔案點收作業，提升

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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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本規範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建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制

度，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規範。 

 

 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本辦法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發布，依照檔案法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說明訂定檔案保存年限與銷毀時應注意之事項等。 

 

 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統一各機關檔案保管作業，

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其中所稱檔案保管作業，包括檔案

之整理、裝訂、分置及存放事項。各機關辦理檔案保管作業時，應依本

要點規定辦理。惟檔案採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依其相關規定

辦理。 

 

 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辦理檔案法第二十二條有

關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其適用範圍包括由檔案管

理局管理及其委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團體管理之國家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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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管理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 

本須知於民國 90年 11月 23日函頒，主要為辦理檔案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有關檔案應用、政府資訊提供及卷宗抄錄

閱覽規定事項，特訂定本須知。 

 

 檔案保存技術規範 

本規範於民國 90年 12月訂頒，為提升檔案保存技術，妥善維護檔案安

全，發揮檔案管理功能，其中已涵蓋使用電子媒體儲存檔案之作業規範。 

 

 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本法於民國 90年 12月發布(94年 7月修訂)，主要制定檔案以電子形

式儲存時之名詞定義與相關管理辦法。 

 

 檔案分類編案規範 

本規範為辦理檔案法第八條第一項中有關檔案分類編案事項，及建立檔

案分類系統，特訂定本規範。 

 

 

除了上列與檔案管理有直接關係的法規外，由於公文與檔案有密切關係，

以下也列出與電子公文相關的法規，僅供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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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公文程式條例 

本條例於民國 17年 11月訂頒，為公文處理相關作業最主要的母法。民

國 82年 2月修訂時，規定機關公文得以電子文件行之。民國 93年 5月

修訂時，規定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數字，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 

 

 文書處理手冊 

本手冊於民國 74年 12月 24日由行政院秘書處編印，文中所稱文書，

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關

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文以

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理部分 

民國 82年 8月訂頒，規範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

流程。民國 87年 3月修訂時，規定公文用紙改採 A4尺寸紙張，並取消

函、開會通知單及簽等公文表格欄框。民國 89年 8月修訂時，明訂機

關公文以電子文件處理者，其資訊安全管理措施，應依「行政院及所屬

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規範」

辦理，並增訂公文電子交換中心、點對點直接交換及登載電子公布欄三

類交換處理機制。民國 87年 3月修訂時，增加機密文件文件之傳遞方

式等文書保密相關保護措施。民國 93年 6月配合公文直式橫書之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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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行相關修訂。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本規範於民國 83年 2月訂頒，期能使電子公文之文書製作、流程管理、

傳遞交換及檔案管理有所依據。民國 88年 12月修訂時，明定共同傳輸

檔案格式採用 XML格式，並確立機關公文電子交換原則分三類辦理，第

一類為使用第三者集中處理服務，第二類為點對點直接交換，第三類屬

發文方登載電子公布欄。民國 91年 5月時，修訂第三類公文電子交換

處理機制，並增加機關憑證及 IC智慧卡等規範。民國 93年 6月時，修

訂公文橫式書寫相關規範。 

 

 機關公文電子交換作業辦法 

本辦法於民國 83年 6月訂定，規範公文資料透過電腦系統及電信網路

傳遞時的相關作業。民國 88年 6月修訂時，規定以電子交換行之之機

關公文，得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製作。 

 

 電子簽章法 

本法於民國 90年 11月 14日由總統府公告，主要為建立安全及可信賴

之網路環境，確保資訊在網路傳輸過程中不易遭到偽造、竄改或竊取，

且能鑑別交易雙方之身分，並防止事後否認已完成交易之事實，乃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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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政府及電子商務能否全面普及之關鍵。且為推動安全的電子交易系

統，政府及民間企業正致力於利用現代密碼技術，建置各領域之電子認

證體系，提供身分認證及交易認證服務，以增進使用者之信心。 

 

 電子簽章法施行細則 

本施行細則於民國 91年 4月 10日發布，主要依電子簽章法第十六條規

定訂定之內容針對電子簽章法中之名詞與作法賦予更具體詳細之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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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相關學術研究 

國內外有許多專家學者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議題，提出研究成果。

茲針對目前蒐集之研究成果，簡略分類並提要說明如下： 

一、電子檔案之管理制度 

 邱炯友認為電子檔案所衍生的問題頗為複雜多元，因此，他從「技

術系統之規劃與設計」及「人因制度之規範與設計」兩個面向，提

出電子檔案管理制度之設計方法，並透過電子檔案之生成、儲存、

轉置、詮釋資料、安全認證、風險評估、訓練等問題，以揭露電子

檔案管理之整體設計和發展之全貌(邱炯友，民國 91年)。 

 陳秋枝認為在設計電子檔案管理制度時，應就組織層面、檔案管理

層面、及資訊技術層面，分別妥善規劃，並以美國與英國為例，說

明兩國與電子檔案管理有關之重要計畫之作法(陳秋枝，民國 93年)。 

王淑貞首先澄清電子文件與電子檔案的差異，也解析複製、備份、

重製等語彙的概念。該研究主要是以紙本檔案轉置電子檔案為例，

探討機關電子檔案之複製及法律效力(王淑貞，民國 93年)。 

 「電子檔案的管理、鑑定及保存」手冊為英國國家檔案局

(TheNationalArchives,TNA)為因應電子檔案的管理，所訂定之作業

原則，內容包含含點收、保存、形成有效的電子檔案，電子檔案的

鑑定及清理程序，以及電子檔案的長期保存策略和移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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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ublicRecordOffice,vo11999) 

 英國國家檔案局在「電子檔案的管理、鑑定及保存」手冊第二卷中，

著重於電子檔案管理最佳化實行步驟，欲將一般檔案管理作業原則

轉入電子檔案管理作業中，並依據檔案生命週期描述之，其中包括

實行步驟，如產生和點收電子檔案進入檔案保存系統、檔案保存系

統中電子檔案保存與管理、電子檔案鑑定及清理、永久保存與轉移

等的詳細規範。(PublicRecordOffice,vo21999) 

 MalcolmTodd提出在所有合法考量下建立檔案清理時程之原則，以便

有效保存檔案。此原則主要提供中央政府部門及地方檔案管理者使

用，配合檔案典藏技術環境之變遷及後續審查需要，訂定階段性清

理年限，並定期檢討修正既有檔案保存年限。(MalcolmTodd,2004) 

二、電子檔案之保存鑑定 

 薛理桂首先說明各國有關電子文件的定義、及電子文件的保存系

統，並以美國、英國、加拿大為例，探討電子文件鑑定之作法(薛理

桂，民國 91年)。 

 歐陽崇榮針對電子文件系統保存之更新、轉置、模擬、標準化、封

裝、重製等作法，提出相當詳細之說明與探究(歐陽崇榮，民國 91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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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吳政叡之研究主要在探討電子檔案的特性與四種管理保存的策略：

更新、轉置、模擬、與封裝，並比較歐洲 NEDLIB與澳洲 VERS兩種

詮釋資料(吳政叡，民國 93年)。 

 歐陽崇榮等人指出電子檔案保存的過程比紙本的保存複雜許多，而

相關保存方法中，則以封裝方法最佳。因此，該研究特別針對澳洲

VERS計畫，深入探討其封裝策略的內部架構(歐陽崇榮，民國 93年)。 

 姜國輝綜觀各國檔案管理流程後，以知識為基礎，提出電子檔案長

期保存系統之架構，並針對長期保存系統應具備之功能、作法、及

分散式系統相關機制與標準，提供詳細建議(姜國輝，民國 93年)。 

 由英國國家檔案局之數位保存部門所出版的第一份指導手冊，針對

電子檔案的長期保存和管理的相關議題給予一般性建議與準則，提

供電子檔案產生及管理時人員選擇適合長期保存之檔案格式。

(AdrianBrown,2003) 

 由英國國家檔案局之數位保存部門所出版的指導手冊，對於電子檔

案的產生與管理給予一般性建議與準則，並描述關於可移動式儲存

媒體之標準及範圍。(AdrianBrown,2003) 

 英國國家檔案局所制定之鑑定政策方案，回應英國政府檔案管理的

改變情況，尤其數位檔案發展部份，包含檔案價值之定義等。

(HelenMercer,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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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電子檔案之資訊安全 

 李正吉等人提出一些資訊安全技術，以抵擋電子檔案在網際網路傳

送時，所可能遭遇的安全威脅，並藉此符合基本的安全需求，如：

來源鑑別、機密性、存取控制、完整性、與不可否認性(李正吉，民

國 91年)。 

 何全德依據電子簽章法相關規定及政府憑證管理中心之實務運作經

驗，從資訊系統風險管理角度，分析電子認證系統可能面臨的各種

安全威脅及弱點，進而提出資訊安全技術、執行管理、教育及宣導、

道德規範及專業倫理等四個面向的整體安全策略(何全德，民國 91

年)。 

四、電子檔案之資訊系統 

 陳瑞華等人分別從人性化操作介面需求與法律及安全層面需求，提

出設計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重要考量，並藉以建置合法可行的

線上簽核系統(陳瑞華，民國 93年)。 

 孫本初根據檔案法及相關規定，探討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管理作業應

有之流程，並進一步分析檔案管理局辦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

辦計畫評估時，應考量的問題焦點與執行策略(孫本初，民國 93年)。 

 MalcolmTodd修改系統功能需求，並依循資料保護法及資訊自由法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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概念。其修改內容包括英國政府部門決定特定組織的電子檔案管理

功能需求、發展電子化政府之需求，以及提出高層次功能需求。

(MalcolmTodd,2002) 

 MalcolmTodd回應中央政府部門和機關的需求，並描述其功能需求，

包括：儲存媒體管理、安全…等，並依循檔案管理原則，如 ISO15489

資訊和文件：檔案管理。(MalcolmTodd,2006) 

 Lam-forKwok,DennisLongley 提出(RiskDataRepository,RDR) 

ComputerModel 提供電腦文件格式以協助資訊安全人員維護組織資

訊安全方面的連續性檔案，並協助系統安全發展。

(Lam-forKwok,DennisLongley，1999) 

五、電子檔案之跨國比較 

 項潔等人以國內數位典藏單位以及美、澳、英、日、新加坡等國之

國家檔案局為對象，探討檔案數位化發展狀況及標準，並針對檔案

數位化之規劃，提出諸多建議(項潔，民國 93年)。 

 岳玉山針對美國、澳洲、歐盟、英國，說明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發

展狀況及標準，研究中亦提及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對未來軟體發展的

影響(岳玉山，民國 93年)。 

 歐陽崇榮則以行政體制、標準格式、收入檔案範圍、線上簽核、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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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檔案管理、檔案清理及銷毀等面向，針對澳洲、加拿大、韓國、

新加坡等國進行廣泛的比較(歐陽崇榮，民國 9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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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執行方法 

第一節  執行流程 

本計畫為承接檔案管理局先前對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

因此，首要步驟即為與相關計畫之銜接，接著，依序為文獻資料彙整與探討、

比較架構之建立、焦點座談、出國訪視與分析比較，如圖 3-1 所示。 

 

一、相關計畫之銜接 

由於本計畫乃延續檔案管理局於 94年度委託歐陽崇榮教授所主持之研

究計畫「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因此本計畫將先瞭

解該計畫之研究方法、研究議題、及研究成果，也將參考該計畫相關

座談會之專家審查意見，以作為本計畫繼續探討英、美、日等國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作法之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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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文獻資料彙整與探討 

本計畫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相關議題廣泛蒐集資料，並進行彙整、研讀、

與分析。資料來源主要包括：國內、外期刊、研究報告、考察報告、

書籍、手冊、法規、網站、…等。藉由文獻探討，預期彙整完成以下

資料：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重要方向與議題 

 英、美、日等國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相關法規制度與配套作法 

 

三、觀念性架構之建立 

根據文獻探討之結果，本計畫以電子公文檔案生命週期為出發點，針

對各階段相關管理與技術議題，如：國情、法規、制度、規模、標準、

資訊系統、長期保存、資訊安全、電子簽核、電子郵件管理、銜接介

面，建立可供比較之架構，以作為進行各國相關作法比較之依據。 

 

四、焦點座談 

本計畫邀請相關專家、學者、資訊廠商代表、政府機關代表等，舉辦

座談會，針對本計畫所彙整之研究方向與比較架構，進行廣泛的意見

交換，以作為本計畫繼續發展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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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出國訪視 

本計畫自英、美、日等三國家中選擇兩個國家前往實地訪視，以彌補

文獻資料的不足。首先，出國訪視前做好充分準備，除了熟悉受訪國

家與本計畫有關之背景資料外，也事先準備訪視時參觀及詢問之重點

與細節，並讓受訪單位了解訪視目的，以避免流於走馬看花。其次，

於訪視時則就受訪單位有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有關之作法、背景、決

策、預算、及公文格式等資訊，詳細詢問並完整蒐集相關補充資料，

詳細出國行程與相關紀錄之內容請參閱附錄二。此外，至於訪視對象

可包括國家級、省級、市級之檔案館(局)、各級政府機關與資訊廠商。 

 

六、分析比較 

經過文獻分析、架構建立、焦點座談、與出國訪視後，本計畫針對英、

美、日等國及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相關議題，進行完整之分析

與比較，並提出對我國相關作法之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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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觀念性架構之建立 

一、理論基礎 

本計畫主要在針對英國、美國、與日本等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進行了

解、分析、與比較，其研究方法屬於比較性研究的一環。依韋氏字典的定義，

所謂「比較」，是「一物和另一物比，尤其是站在同等的立足點比」，這是所有

比較研究之基本方法(傅雅秀，1992)。而「比較法」的定義為「有兩個或更多

的同種現象，用以表示彼此之的同一性、相似性、異質性等關係的概念。它是

組合運用觀察、分析、整理等活動的知性作業。」(楊思偉;沈姍姍，1996)。 

在跨國比較性的研究中，如 Triandis(1972)所述，各國會因為地理環境、

國情、文化等等的因素不同，其「分類」(typology)方式有如「不同方式切割

經驗」，例如，愛斯基摩人對雪的分類就有數十種方法，顯然不同台灣對雪的分

類。因此，在比較性研究中，所選擇分類的方式，除了要符合一般所稱「涵蓋

完全」及「互相排除」兩要求外，還要求其能反映某種普遍規律性，在不同文

化社會內都能發揮適當的歸類作用。依張紹勳(2003)所述，跨國比較時除了暸

解不同文化、種族/國家的特質外，又希望「異中求同」加以比較，並在矛盾中

求統一，藉此發現某些「定律」(law)或是「類似組態」(pattern)。 

 

比較研究的過程一般可分為四個階段(薛理桂，1994)： 

（一） 敘述(description) 

第一階段即是將資料加以記載與敘述，過程中，主要是進行下列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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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 

決定相關性的資料並加以記述 

首先，研究者即可以根據研究主題，在閱讀文獻之後，開始決

定選擇那些資料，而僅留下相關的資料，並加以詳實記載，作

為研究之用。 

查核資料的正確性 

在決定留下相關的資料後，針對這些資料進行考核與查核，反

覆查證資料的正確性，以免日後研究時引用錯誤的資料，導致

錯誤的研究結果。 

 

（二） 解釋(interpretation) 

若留下的資料，已查證無誤後，研究者必須開始解讀與闡釋資料，

作為比較之用。否則，僅是將資料加以閱讀，並未經過解釋，只是

將資料表面化的處理，無法作為比較之用。 

 

（三） 並列(juxtaposition) 

在資料經過解釋後，研究者必須根據研究主題與方向，將資料加以

分類與歸類，爾後再予與並列。初步地將資料呈現，藉以顯現資料

特性的異同，便利比較之用。根據布蘭迪的解釋，所謂的「並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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乃是依據某種標準或原則，忠實地將資料逐一列舉、展開與敘述。

其目的在於促使研究者經由並列的方式，從中發現可以比較的項

目、觀念與假設，作為比較的事前準備與籌備工作。 

（四） 比較(comparison) 

依據鮑汀的定義，「比較」乃是指從二個不同的物體中，發掘其間的

差異與相同、相似之處。所以，比較是一種「同中求異」、「異中求

同」的尋找、核對過程，藉以發不同事物的異同情形。 

至於比較的類型，又可分為「對等性」(balanced)與「解說性」(illustrative)

等二種。前者是指研究者從事二國以上的比較，比較過程中除了著重一國家的

各項變數、變數間的互動關係與整體間等比較外，並將兩國對等的各項變數、

變數間的互動關係與整體間等作一相對性的比較。而後者則是指針對某一問

題，作跨國性的比較，稱之為「解說性」比較。 

 

二、觀念性架構 

本計畫依比較性研究之作法，經由研讀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及瀏覽英、

美、日等國相關網站，建立一個觀念性架構，作為比較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之基礎。此架構中從國家背景、組織制度、推動策略及檔案管理為本計畫進行

跨國比較之基礎，如圖 3-2所示，以下將詳述各構面之比較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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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國家背景 

隨著資訊科技的蓬勃發展，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議題在國際間漸漸

備受矚目。然而，由於各國之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經濟等

因素皆存在著相當顯著的差異性，致使各國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所持之見地與主張不盡相同。因此，本計畫經整理歸納後，將以各

國之「國家概述」、「地理環境」、「文化特色」、「資訊發展」四個比

較項目作為比較之基準。 

1、 國家概述 

政治與經濟常為主導國家發展之重要因素，並且影響各國對於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所持之態度。一般而言，一個國家之「首都」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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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大都市」為該國政治經濟之重心；國家之「土地面積」、「人

口」、「人口密度」、「外匯存底」、「國內生產毛額」則關乎該國經

濟發展的潛力；「民主制度」、「法系」蘊含著各國政策推行的方

式。此外，國家擁有之檔案規模常與其歷史背景有著高度相關

性，因而「建國日期」則可間接意味著該國擁有檔案資料量之多

寡。故本計畫於此比較項目中將並列以下十一項關鍵議題，分別

為「首都」、「最大都市」、「土地面積」、「人口」、「人口密度」、「外

匯存底」、「國內生產毛額(GDP)」、「平均每人國民生產毛額」、「民

主制度」、「法系」、「建國日期」。 

其中，所謂「政治制度」是指實現民主的相關政治制度，有多種

分類方式，從機構關係方面劃分，可分為總統制、議會制、半總

統制。「總統制」指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相互獨立，立法機構有

其固定的選舉基礎，構成其自身合法性的來源，最高行政權力亦

有其獨立的選舉基礎，構成其自身合法性的來源，如美國、塞普

勒斯、菲律賓、印尼、大多數拉丁美洲國家；「議會制」指立法

機構與行政機構相互依賴，最高行政權力必須受到議會中的多數

支持，議會的不信任票可以使最高行政長官倒台，最高行政長官

有解散議會、舉行新選舉的權力，如英國、日本、加拿大、澳洲、

紐西蘭、以色列、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印度、土耳其、大

多數歐洲國家(如德國、義大利、荷蘭、比利時、北歐等)與大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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份前東歐國家(如波蘭、捷克、匈牙利等)、波羅的海三國和牙買

加等；「半總統制」又稱「雙元首制」，介於總統制與議會制之間，

如法國、瑞士、台灣、南韓、俄羅斯、黎巴嫩和部份前蘇聯加盟

共和國(wikipedia)。「法系」可分為兩大類，為大陸法系與英美

法系，詳細介紹請參考附錄三。 

2、 地理環境 

大自然往往以潛移默化的方式影響著人類的生活方式，給予人類

許多的挑戰。當面臨各種狀況時，人類會隨之不斷地調適與改

變。同樣地，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也將隨著環境與人文變遷之影響

產生新的觀念與變化。因此，本計畫於此比較項目中，列出「地

緣」、「地形」、「氣候」三項關鍵議題，以嘗試瞭解地理環境對於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所可能帶來的影響。 

3、 文化特色 

所謂「文化」是指人類所創造的精神財富，如文學、藝術、教育、

科學等，它是一系列共有的概念、價值觀和行為準則，也就是一

些使個人行為能力為團體所接受的共同標準。一般而言，文化的

核心來自其符號系統，如文字、語言、…等。   對於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而言，文化亦具有不容忽視之影響力，如日本民族對

於紙張有著深遠的情感，致使日本對於管理紙本檔案深具信心。

因此，本計畫於此比較項目中，以「文字」與「宗教」作為關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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議題。 

4、 資訊發展 

自工業革命以來，科技不斷的創新，資訊發展日益受到重視。現

今，對於資訊發展有著許多重要的評量指標，本計畫依相關指標

之重要性與參考性，提列以下四項重要指標作為關鍵議題，分別

為： 

(1) 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OpportunityIndex,DOI) 

由國際電信聯盟(ITU)所發佈的「全球數位機會指數

(DigitalOpportunityIndex，DOI)」，針對全球 180個國家

的資訊科技與通訊基礎相關指標進行評比，包括「連網機會」

(Opportunity)、「基礎建設」(Infrastructure)及「連網運

用」(Utilization)三個構面、十一項指標進行評比，藉以

評估各國的數位機會現況。以 2005年之評比資料，全球數

位機會指數前十名之國家如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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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網路整備度指數(NetworkReadinessIndex,NRI) 

網路整備度指數為世界經濟論壇(WEF)評估一個國家利用資

訊與通訊科技(InformationCommunicationTechnology,ICT)

推動經濟發展及提高競爭力的指標，由兩大次指數的得分彙

整，分別為網路使用程度(NetworkUse)及網路環境的促成因

素(Enablingfactors)。網路使用程度是以衡量一國的連網

電腦普及率、上網人口、行動電話用戶、網路主機和公共連

網設備等五個變數；而網路環境促成因素則由網路存取

(NetworkAccess)、網路政策(NetworkPolicy)、網路社會

(NetworkedSociety)與網路經濟(NetworkedEconomy)等四

項次因素所組成。以 2005年之評比資料，網路整備度指數

前十名之國家如表 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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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年度智慧城市 

由「世界電訊端協會」(WorldTeleportAssociation,WTA)所

屬之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CommunityForum，ICF)，以

寬頻通訊(BroadbandCommunication)、知識工作團隊

(knowledgeWorkforce)、創新(Innovation)、數位民主

(DigitalDemocracy)與行銷能力(Marketing)五大指標，並

加上 2006年新增之永續發展(Sustainability)指標，選出

在資訊通信相關領域發展上有傑出表現的標竿城市。2006年

入圍七大智慧城市分別是：美國克里夫蘭(Cleveland)、南

韓首爾江南區(Gangnam)、日本市川(Ichikawa)、英國曼徹

斯特(Manchester)、臺北(Taipei)、大陸天津(Tianjin)、

加拿大滑鐵廬(Waterloo)(台北市政府)。 

 

(4) 軟體能力成熟度模式(SW-CMMI)通過廠商數 

軟體能力整合成熟度模式(SoftwareCapabilityMaturity 

ModelIntegration,SW-CMM)是由美國卡內基美隆大學

(Carnegie-MellonUniversity)的軟體工程學院(Software 

EngineeringInstitute,SEISM)，於 Miter公司協助下，所

發展出用以協助軟體開發者改善軟體流程的流程成熟架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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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cessMaturityFramework)，主要是將全面品質管理應用

到軟體開發與維護中，藉以提升軟體開發的管理能力，達到

降低成本、縮短時程、與提升品質等目標。此評估模式主要

分為五種等級，分別為初始(Initial)、可重複

(Repeatable)、已定義(Defined)、已管理(Managed)、最佳

化(Optimizing)。本計畫所列之 CMMI通過廠商數，指該國

截至 2006年 11月為止通過各級標準之軟體廠商數量(美國

卡內基美隆大學軟體工程學院)。 

 

（二） 組織制度 

各國檔案機關主要職掌該國檔案管理各項相關事宜，對於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之影響力更不容忽視。因此，本計畫將並列各國檔案管理

機關之「檔管組織」與「相關法規」作為比較之基準。 

1、 檔管組織 

檔案機關專司各國檔案管理之作業，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影響

深遠。因此，此比較項目中蒐集整理各國檔案管理機關之「組織

沿革」與「組織架構」，藉由各國檔案管理機關所擁有之權責、

成立時間、檔案機關主要負責之作業項目，進而思考其對於電子

公文檔案管理所抱持之態度與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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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相關法規 

法律規範為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施行主要依據，各國均有其所依

循之法源與標準。因此，本計畫於此比較項目中，將整理各國與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相關法規。 

 

（三） 推動策略 

由於科技日益進步，致使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儼然成為目前檔案管理

之主要趨勢。為有效且順利推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各國檔案機關

所採取之推動策略乃值得關注之焦點。因此，本計畫將並列「教育

宣導」、「Ｅ化政府」、「系統導入」、「驗證機制」四個比較項目作為

探討推動策略之比較基礎。 

1、 教育宣導 

各國檔案機關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所針對之「宣導對象」、所

採取之「宣導方法」，甚至「獎勵方式」皆為本計畫中所關切之

關鍵議題。其中所謂「宣導對象」指各檔案機關主要宣達檔案管

理知識之各種對象，如我國不僅針對一般民眾以及專業人士進行

教育宣導，更將兒童列入宣導對象中。「宣導方法」指為達宣導

目的所使用之方法，如透過網頁、出版刊物、舉辦會議、活動、

競賽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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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Ｅ化政府 

電子化政府為因應時代潮流中科技不斷創新的趨勢，各國皆以推

動電子化政府為未來之目標，本計畫則採用美國布朗大學針對全

球 198個國家進行之電子化政府評比的最新報告，此評比以政府

網站為衡量對象，用超過 20個標準評估各國政府網站的綜合表

現其評分的構面如：政府網站是否提供聯絡電話、地址、電子郵

件、政府出版品下載、資料庫查詢、網站搜尋功能、與其他網站

連結、與政府入口網站連結、有聲資訊、影像資訊、其他外國語、

隱私權保障、安全性保障、可使用電子簽章、信用卡交易、討論

區、政府活動宣傳、發行電子報、個人化網站、沒有廣告、沒有

斷線、不收使用費、不收額外費用、沒有限制使用者身份、可直

接在線上完成服務的數目。以 2006年之評比資料，如表 3-3為

前十名之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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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系統導入 

所謂「系統導入」指各檔案機關推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時，為使

管理過程更具效率，並且便利檔案管理人員與一般民眾之使用，

所導入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本計畫將並列系統導入所採用

之「建置方法」、負責建置系統之「軟體廠商」、及建置系統所需

耗費之「成本」。 

 

4、 驗證機制 

根據國際標準組織 ISO/IEC之定義，所謂「驗證」是一項由第三

者證明某項產品、過程或服務，已經通過鑑別，可以符合特定的

標準或其他標準文件。換言之，「驗證機制」即驗證機構依據檔

案管理局所授權之驗證任務，對軟體廠商或行政機關之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鑑別之方法。以下為本計畫於此比較項目中所

列之關鍵議題： 

(1) 法源 

驗證機構對軟體廠商或行政機關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進行驗證時，所依循之法源對驗證機制影響甚遠，故此關鍵

議題中將並列各國施行驗證所遵循之法源。 

(2) 有關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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驗證施行前，首先主管機關將透過一認證程序，委由驗證機

構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所謂有關單位意指推

動此驗證作業之主管機關與進行驗證作業之驗證機構，故此

關鍵議題中將整理各國之主管機關與驗證機構。 

(3) 目的 

施行驗證之目的將主導驗證機制之各項作法，而此關鍵議題

將闡述各國驗證機制最主要之目的，以掌握推行驗證機制之

主要精神。 

(4) 對象 

驗證對象意指提出驗證之申請者，此驗證對象的性質將影響

驗證機制之推行。因此，此關鍵議題將並列各國之各種驗證

對象。 

(5) 範圍 

驗證範圍即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功能之界限，例如：必

備功能、備選功能。故此關鍵議題將整理各國電子公文檔案

管理系統功能之範圍。 

(6) 費用 

驗證費用為驗證申請者所需負擔之經費，此經費高低取決於

驗證對象、驗證範圍、驗證次數等因素。此關鍵議題中呈現

各國驗證申請者須支付之經費。 



51 

(7) 起迄時間 

起迄時間指驗證機制開始施行與停止辦理之日期，此關鍵議

題中將以西元記年方式整理各國施行時間。 

（五） 檔案管理 

本計畫之檔案管理構面，依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生命週期，分為文書

製作、檔案產生、檔案鑑定、檔案清理、檔案保存、檔案應用等六

個階段。 

1、文書製作 

文書製作屬於電子公文檔案生命週期中之起始階段，泛指公文文

書成為電子形式之過程。公文文書不僅侷限於紙本形式，亦包含

電子形式。以下為本計畫於文書製作階段中所列之關鍵議題： 

(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電子公文檔案製作時，法源與標準主導

著各項作業原則，如：我國之公文程式條例、電子簽章法、

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2) 文書格式 

文書格式指文書製作時所依循之標準，對於未來瀏覽此文書

內容之影響深遠，如：我國文書分為令、函、公告、開會通

知單、簽、簽稿會核單、會銜公文會辦單、公文時效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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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定型化表單。 

(3) 儲存格式 

儲存格式即文書製作後，以電子化形式儲存時所採用之製作

格式，其對後續存取與保存電子公文頗具影響，如：文字、

圖片、聲音、視訊、文字影像與工程圖檔所採用之格式。其

中，文字之儲存格式如：XML、DOC、PDF；圖片之儲存格式

如：JPEG、BMP、GIF；聲音之.儲存格式如：MP3、WVI；視

訊之儲存格式如：MP2、AVI；文字影像之儲存格式如：JPEG、

TIFF；工程圖檔之儲存格式如：IGES、EXF、STEP。 

(4) 線上簽核 

線上簽核指公文文書以電子方式在安全的網路作業環境

下，進行線上傳遞、簽核等工作。昔日紙本文書作業需經承

辦人以書面擬稿，送請主管核示，如：簽核流程、安全機制。

目前，為提升公文簽核之效率，線上簽核已成為政府機關主

要推動方向之一，故此關鍵議題嘗試探討各國之作法。 

(5) 電子郵件 

現今電子郵件已廣為使用，且部分文書附件之內容亦以電子

郵件形式存在，可見文書製作時，電子郵件管理之問題不容

忽視。因此，此關鍵議題中將並列各國對電子郵件管理之作

法，如具備哪些電子郵件須轉換為電子檔案、電子郵件中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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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是否須留存…等。 

2、檔案產生 

「檔案產生」為電子公文檔案生命週期的第二階段，包括紙本公

文或電子公文轉換成電子檔案的過程。以下為本計畫於此階段中

所列之關鍵議題： 

(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電子公文檔案產生時，法源與標準主導

著各項作業原則，如：我國之檔案法、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

點、檔案分類編案規範等。 

(2) 點收原則 

「點收」乃針對具有價值之「電子公文」被篩選成為「電子

檔案」之過程，其目的在於降低電子檔案之資料量，而點收

原則中將說明須點收之範圍。 

(3) 命名原則 

產生電子檔案時，命名指給予各電子檔案唯一、具有意義之

名稱，將有助於查詢檢索。如我國電子檔案命名乃由檔案目

錄層級及電腦檔案名稱所組成。 

(4) 詮釋資料內容 

詮釋資料指用來描述電子公文檔案背景、內容、關聯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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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名、相關案名、機關代碼、年度號、分類號…等相關資訊。

詮釋資料有助於未來電子公文檔案之檢索，因此選擇適當之

詮釋資料內容遂成為一值得關注之議題。 

(5) 檔案產生方法 

檔案產生方法可分為兩種，第一種為將非電子形式公文文書

轉換為數位內容檔案之方式，如掃描、人工輸入等方式；第

二種為將電子形式公文文書轉換為電子檔案之方式，如由系

統直接轉入。 

3、檔案鑑定 

「檔案鑑定」指依據電子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採

用一定原則、標準、方法，判定檔案之價值，以決定未來將保存

或銷毀。以下為本計畫於此階段中所列之關鍵議題： 

(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電子檔案鑑定時，法源與標準主導著各

項作業原則，如：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等。 

(2) 鑑定單位 

鑑定單位指負責制定鑑定原則與負責執行之單位，其對鑑定

作業具有相當之影響力。如我國鑑定規範由檔案主管機關訂

定，而鑑定工作則由各機關進行之。 



55 

(3) 鑑定原則 

鑑定原則指政府機關作為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時所遵循

的依據，此關鍵議題中將整理各國鑑定原則，如我國考量內

容鑑定與技術鑑定兩方面。 

(4) 鑑定時機 

在電子檔案鑑定時程的安排上，鑑定時機隨不同的電子文件

保存系統設計而有所差別，可分為前期鑑定模式

(EarlyAppraisalModel)與後期鑑定模式         

(LateAppraisalModel)。所謂「前期鑑定模式

(EarlyAppraisalModel)」，指在進行檔案保存前，就已明確

定義文件類型及文件的移轉時程表，且對於新產生的文件類

型，即依文件的性質，鑑定該文件是否具有保留價值；「後

期鑑定模式(LateAppraisalModel)」指電子公文檔案產生

後，先予以保存，經過一段時間之後，再依照相關的規則進

行鑑定工作。 

4、檔案清理 

「檔案清理」指政府機關管理人員依相關規定，定期對電子檔案

加以清查，逐一檢查其保存狀況，將逾保存年限之檔案或已屆移

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或移轉，或進行其他必要

之處理。以下為本計畫於此階段中以列之關鍵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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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如：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等 

(2) 清理原則 

清理原則指政府機關清理電子檔案時所遵循之原則，其規範

內容如：電子檔案進行移轉、及銷毀電子檔案的適當時機等。 

(3) 銷毀方法 

銷毀方法指電子檔案屆滿保存年限或因天災事故等原因，須

銷毀檔案之作法，如：我國採用消除電子檔或重新格式化方

式銷毀電子檔案。 

(4) 移轉方法 

移轉方法指電子檔案屆滿移轉年限且具有永久保存價值之

檔案移至相關保存單位典藏的作業及程序，如：檔案移轉步

驟、格式等。 

5、檔案保存 

「檔案保存」指電子檔案經鑑定後，對於具有價值之檔案加以保

管收存之過程。 

(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電子檔案保存時，法源與標準主導著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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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作業原則，如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等。 

(2) 保存機關 

保存機關指負責保存電子檔案之機關單位，惟因行政體制之

不同，各國檔案保存單位亦將有所差異，如：我國電子檔案

由各機關保存，惟電子檔案屆滿二十五年者，應於次年移轉

至檔案主管機關。 

(3) 長期保存方法 

長期保存方法指為保存具重要價值之檔案內容所採用之保

存措施，如：長期保存計畫、儲存之媒體形式等。 

(4) 保存年限 

保存年限指依檔案內容所具價值或其他因素，而賦予檔案不

同之保存期限，如：我國定期保存之檔案，其保存年限區分

為三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年、十五年、十年、五年、三年

及一年。 

(5) 資訊安全 

資訊安全主要探討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有關安全存取之

議題，如：確認使用者身份、防止資料篡改等。 

6、檔案應用 

「檔案應用」指將電子檔案之內容，透過某種方式提供給人民查

詢檢索之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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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法源與標準 

法源即此階段中法律約束效力之來源，標準則為規範此階段

中所應依循之準則。電子檔案應用時，法源與標準主導著各

項作業原則，如：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2) 開放原則 

開放原則即電子檔案開放與民眾調閱之準則，將就國家檔案

與機關檔案兩方面探討各國對於檔案資訊公開之處理原則。 

(3) 查詢方法 

查詢方法指為便利使用者查詢電子檔案所提供之管道，如：

是否需至現場查詢、或可透過電子郵件、網際網路的方式查

詢資料。 

(4) 收費標準 

收費標準指當使用者查詢電子公文檔案內容時，須支付之費

用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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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施行現況 

本章將依觀念性架構所提出之各項重要議題，針對我國、英國、美國與日

本探討目前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現況。 

 

 

第一節  我國 

一、國家背景 

（一）國家概述 

西元 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後，我國於 1911年 10月 10日在武漢肇

建。隔年，1月 1日在南京頒佈臨時約法，組建國民政府，清帝溥儀不久

即在北京退位，將統治權歸諸共和立憲之中華民國。然而，西元 1949年

中華民國政府在國共內戰中失利，播遷台灣，將首都設於台北，並成為

我國最大都市。 

我國政府有效管轄台灣、澎湖、金門、馬祖、東沙群島與南沙群島

等地，土地面積為 36,000平方公里。根據 2006年 3月統計，台澎金馬

地區的總人口數為 22,823,604人，人口密度約為 634人／每平方公里。

台灣的居民以漢人為最大族群，約佔總人口 98％，其他 2％則包括 12族

的台灣原住民與其他少數民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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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國屬於一個資本主義經濟體，政府在經濟中的角色越來越小，許

多大型的國有銀行及企業逐漸轉為私有化。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

際金融統計(IFS)之資料顯示，2006年 2月底，台灣的外匯存底為 256,979

百萬美元，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及日本而居世界第 3位(國際貨幣基金

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中央銀行金融統計，2006)。2005年國內生

產毛額(GDP)為 345,862百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

(IFS)；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日本經濟企畫廳經濟社會

總合研究所，2006)，平均每人 GDP為 15,271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國際金融統計(IFS)；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2006)。 

我國所採行之民主制度屬於半總統制，是一種具有總統制的實質，

但在形式上保留議會制，由總統作為國家元首，並掌握行政大權的政體。

內閣有較穩固的地位，國會權力則相對縮小。而我國所採用之法律體系

屬於大陸法系，或稱歐陸法系，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三。 

（二）地理環境 

我國位於太平洋西隅，亞洲的東邊。西側隔著台灣海峽和中華人民

共和國相望，北至韓國和日本，南為往香港和菲律賓群島的中途點，也

是前來亞洲和在亞洲各地旅遊之旅客必經之地。我國屬於島嶼國家，由

八十六個大小島嶼所組成，包括台灣本島、澎湖群島以及散佈於四周海

域的二十一座離島。其中，澎湖群島就包括了 64座大小面積不等的小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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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相對位置來說，我國扼守著中國東南邊緣的東海和南海海域。 

台灣是由歐亞大陸板塊與菲律賓板塊撞擊形成，為一海中褶曲隆起

之海島。台灣地形的分布，以山地所占面積最大，分別有海岸山脈、中

央山脈、雪山山脈、玉山山脈及阿里山山脈。以中央山脈為本島主幹，

為東、西部河川之分水嶺。玉山山脈主峰高 3,952公尺，為全島第一高

峰。阿里山山脈以西為漸趨平緩的盆地平原，由北而南依序為台北盆地、

桃竹苗台地、台中盆地、嘉南平原及屏東平原。 

由於北迴歸線橫跨我國，且地形多變化，造成我國南北氣候的差異。

北部為亞熱帶季風氣候，南部為熱帶季風氣候。冬季盛行來自蒙古高壓

的東北季風，夏季盛行西南季風。台灣的氣候長年如夏，年平均溫度約

在攝氏 20至 25度之間。全年的降雨量平均約為 2,500公釐，冬季時的

東北季風、夏季時的西南季風以及 6月至 11月的颱風，為全島帶來豐沛

的降雨。換言之，冬季溫暖、夏季炎熱、雨量多為台灣氣候的三大特色。 

（三）文化特色 

我國文字上，使用傳統的正體中文(即所謂繁體中文，中國大陸地區

則使用簡體中文)。由於義務教育的落實與戰後初期的強制推廣，官方語

言所採用的國語是目前臺灣最通行的語言，最常見的外國語言為英語和

日語。此外，台灣也保留了各族群、省份原始的語言與方言，如原住民

各族的語言、台灣話(亦稱台語、福佬話或河洛話，早期威權時代官方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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閩南語稱呼，一般認為是屬於閩南語的一支)、客家話以及其他各省的方

言。而各地方言中，以台語與客家話為大宗。依據美國 2002年國際宗教

自由報告，我國台閩地區 2300萬人口中，548.6 萬人(23.9%)為佛教徒，

454.6萬人(19.8%)為道教徒，84.5萬人(3.7%)信奉一貫道，60.5萬人

(2.6%)為基督教新教教徒，29.8萬人(1.3%)為羅馬天主教徒，26萬人

(1.1%)信奉天帝教。上列數據中，有一半人口時常參加各類型宗教活動，

而佛教徒與道教徒以自我認知為分界，兩者重疊性相當高。 

（四）資訊發展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發佈 2005年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Index，DOI)排名，我國位居第六名。此外，由世界經濟論

壇所提出之 2005年網路整備度指數方面獲得第七名，為近年來首度進入

全球前十大。據智慧社會論壇所公布的 2006年智慧城市得獎名單，獲選

入圍的包括美國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南韓首爾的江南區、日本市川市、

英國曼徹斯特、台灣台北市、中國天津，及加拿大安大略之滑鐵盧市。

我國台北市榮登第一名寶座，此為台北市自 2003年首次參加智慧社會論

壇以來，首次奪冠。此外，截至 2006年 10月，我國通過軟體能力成熟

度模式之軟體廠商數量共計約有 30家(其中通過 Level2的有 20家；通

過 Level3的有 9家；通過 Level4的有 0家；通過 Level5的有 1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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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組織制度 

（一）檔管組織 

自民國 88年 12月 15日公布「檔案法」後，民國 90年 11月 23日

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隸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並自民國 91年

1月 1日起正式實施檔案法及其相關子法，開啟新世紀我國檔案管理的里

程碑。依「檔案管理局組織條例」第二條規定，檔案管理局掌理下列事

項： 

1、檔案政策、法規及管理制度之規劃、擬訂事項。 

2、各機關檔案管理、應用之指導、評鑑及協調推動事項。 

3、檔案目錄之彙整及公布事項。 

4、各機關檔案銷毀計畫及目錄之審核事項。 

5、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期限及其他爭議案件之審議事項。 

6、國家檔案徵集、移轉、整理、典藏與其他檔案管理作業及相關設

施之規劃、推動事項。 

7、私人或團體所有文件或資料之接受捐贈、受託保管或收購等規劃

協調事項。 

8、國家檔案開放應用之規劃、推動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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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全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之規劃建置及協調推動事項。 

10、檔案管理及應用之研究、出版、技術發展、學術交流與國際合

作及檔案管理人員之培訓事項。 

11、其他有關檔案事項。 

檔案管理局的組織由五個業務組三個幕僚室所組成，分別為企劃

組、檔案徵集組、檔案典藏組、應用服務組、檔案資訊組，以及秘書室、

人力資源室(人事室)、會計室，其組織架構如圖 4-1。其中，企劃組主要

負責檔案管理整體策略規劃、研考與綜合事項、檔案管理人員培訓、學

術交流、國際合作、機關檔案管理業務評鑑及本局出版品管理等事項；

檔案徵集組負責檔案管理政策之研訂與推動、審核機關檔案銷毀計畫、

銷毀目錄、國家檔案移轉目錄及檔案保存年限、國家檔案之鑑定、徵集、

辦理私人或團體所有文件或資料之受贈、託管或收購等事項；檔案典藏

組負責檔案典藏政策之研訂與推動、檔案維護與修復技術之研發推廣、

檔案微縮與數位化等複製儲存作業之規劃與推動、研訂、推廣檔案典藏

環境及設備配置標準、國家檔案典藏庫房之規劃設置與管理、國家檔案

館建築設備與設施之規劃興設與營運等事項；應用服務組負責檔案開放

應用政策之研訂與推動、檔案目錄彙整公布、機關辦理檔案開放應用輔

導、檔案研究、編輯、出版、推廣及展示、受理機關檔案爭議、辦理國

家檔案管理委員會議事幕僚作業及其他檔案行銷與應用服務等事項；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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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訊組負責全國檔案資訊系統之建置與推動、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政

策之研訂與推動、電子檔案儲存與安全認證管理及推動、檔案資訊技術

研發與交流、提昇檔案應用效率等事項；秘書室負責本局議事、公共關

係、法制、文書、檔案、印信、出納、事務管理、財產管理及不屬於其

他各組、室等事項；人事室負責本局人事規章、組織編制、任免遷調、

俸級、銓審、考訓、待遇福利及退撫保險等事項；會計室負責本局歲計、

會計及統計等事項。 

此外，另設有國家檔案管理委員會，負責檔案之判定、分類、保存

期限、其他爭議事項之審議，並兼檔案管理與應用政策之諮詢工作。 

 



66 

（二）相關法規 

我國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之法源與標準如： 

1、公文程式條例 

本條例於民國 17年 11月訂頒，為公文處理相關作業最主要的母法。

民國 82年 2月修訂時，規定機關公文得以電子文件行之。民國 93年 5

月修訂時，規定公文得分段敘述，冠以數字，採由左而右之橫行格式。 

2、文書處理手冊 

本手冊於民國 74年 12月 24日由行政院秘書處編印，文中所稱文書，

指處理公務或與公務有關，不論其形式或性質如何之一切資料。凡機

關與機關或機關與人民往來之公文書，機關內部通行之文書，以及公

文以外之文書而與公務有關者，均包括在內。 

3、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理部分 

民國 82年 8月訂頒，規範文書自收文或交辦起至發文、歸檔止之全部

流程。民國 87年 3月修訂時，規定公文用紙改採 A4尺寸紙張，並取

消函、開會通知單及簽等公文表格欄框。民國 89年 8月修訂時，明訂

機關公文以電子文件處理者，其資訊安全管理措施，應依「行政院及

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理要點」及「行政院及所屬各機關資訊安全管

理規範」辦理，並增訂公文電子交換中心、點對點直接交換及登載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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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公布欄三類交換處理機制。民國 87年 3月修訂時，增加機密文件文

件之傳遞方式等文書保密相關保護措施。民國 93年 6月配合公文直式

橫書之變革，進行相關修訂。 

4、電子簽章法 

本法於民國 90年 11月 14日由總統府公告，主要為建立安全及可信賴

之網路環境，確保資訊在網路傳輸過程中不易遭到偽造、竄改或竊取，

且能鑑別交易雙方之身分，並防止事後否認已完成交易之事實，乃電

子化政府及電子商務能否全面普及之關鍵。且為推動安全的電子交易

系統，政府及民間企業正致力於利用現代密碼技術，建置各領域之電

子認證體系，提供身分認證及交易認證服務，以增進使用者之信心。 

5、電子簽章法施行細則 

本施行細則於民國 91年 4月 10日發布，主要依電子簽章法第十六條

規定訂定之內容針對電子簽章法中之名詞與作法賦予更具體詳細之說

明。 

6、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 

本規範於民國 83年 2月訂頒，盼使電子公文之文書製作、流程管理、

傳遞交換及檔案管理有所依據。民國 88年 12月修訂時，明定共同傳

輸檔案格式採用 XML格式，並確立機關公文電子交換原則分三類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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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類為使用第三者集中處理服務，第二類為點對點直接交換，第三

類屬發文方登載電子公布欄。民國 91年 5月時，修訂第三類公文電子

交換處理機制，並增加機關憑證及 IC智慧卡等規範。民國 93年 6月

時，修訂公文橫式書寫相關規範。 

7、檔案法： 

檔案法於民國 90年 11月 2日所制訂，民國 91年 1月 1日起施行之，

為我國檔案管理制度最重要的法源依據，並為我國檔案管理開啟嶄新

的里程碑。 

8、檔案法施行細則 

本施行細則於民國 90年 12月發布(94年 1月修訂)，針對檔案法中之

名詞與作法進一步詳細的定義，包含檔案之意義、及檔案管理作業事

項，及電子目錄與電子檔案之精神。 

9、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訂頒(民國 94年 8月修訂)，要求各機關應依

該要點使用檔案管理局建置之全國檔案資訊系統或自行建置檔案管理

資訊系統，以促進檔案之開放、運用與管理效能。 

10、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辦法 

本法於民國 90年 12月發布(94年 7月修訂)，主要制定檔案以電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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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儲存時之名詞定義與相關管理辦法。 

11、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2年 7月訂頒，目的在於建立電子檔案管理制度，並提

升電子檔案管理與應用效能。要點中除了提供相關名詞定義外，更針

對機關電子檔案作業事項訂定管理流程與應遵循之原則。 

12、檔案分類編案規範 

本規範為辦理檔案法第八條第一項中有關檔案分類編案事項，及建立

檔案分類系統，特訂定本規範。 

13、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為統一機關檔案點收作業，提升

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 

14、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 

本規範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建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制

度，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規範。 

15、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 

本辦法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發布，依照檔案法第十二條第四項規定

訂定之，說明訂定檔案保存年限與銷毀時應注意之事項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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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統一各機關檔案保管作業，

提升檔案管理效能，特訂定本要點。其中所稱檔案保管作業，包括檔

案之整理、裝訂、分置及存放事項。各機關辦理檔案保管作業時，應

依本要點規定辦理。惟檔案採微縮、電子或其他方式儲存者，依其相

關規定辦理。 

17、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 

本要點於民國 90年 12月 12日訂頒，主要為辦理檔案法第二十二條有

關國家檔案之開放應用事項，特訂定本要點。其適用範圍包括由檔案

管理局管理及其委託其他機關(構)或民間團體管理之國家檔案。 

18、檔案管理局檔案及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 

本須知於民國 90年 11月 23日函頒，主要為辦理檔案法、政府資訊公

開法及行政程序法第四十六條有關檔案應用、政府資訊提供及卷宗抄

錄閱覽規定事項，特訂定本須知。 

19、政府資訊公開法 

本法於民國 94年 12月 6日由立法院通過，為建立政府資訊公開制度，

便利人民共享及公平利用政府資訊，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增進人民對

公共事務之瞭解、信賴及監督，並促進民主參與，特制定本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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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推動策略 

（一）教育宣導 

我國目前宣導對象可分為兒童、一般民眾、專業人士三類，主要透

過網頁方式進行宣導，如近期設立之虛擬檔案館，以及發表刊物，如檔

案季刊等，作為宣傳檔案管理之方法。此外，更設立金檔獎與金質獎鼓

勵國內各機關與檔管人員重視檔案管理作業。 

（二）Ｅ化政府 

根據美國布朗大學公布之電子化政府評比，2006年我國排名第 2，

前 3名都是亞洲國家，分別是南韓，台灣與新加坡。 

根據行政院研考會最新資料顯示有 79.8%的民眾知道政府正在推動

電子化服務，可知我國民眾對於政府電子化服務認知度達八成，其中有

46.1%曾經到過政府機關網站找過資料。我國民眾約有 7.7％曾經使用過

「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有八成的使用者對於「電子化政府入口網」所提

供的服務感到滿意。 

（三）系統導入 

目前，我國政府機關運用電子公文檔案者僅佔少數，且檔案管理局

為健全政府檔案管理與應用制度化，促使政府決策過程更趨透明化，進

一步保障民眾「知的權利」，加速檔案資訊應用發展，積極推動並落實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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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資訊化，達成檔案管理現代化目標。遂於民國 95年 3月起研訂機關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委由二一零零科技公司負責系統建置，

耗資約一千兩百萬新台幣。 

此計畫中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所提供之功能主要包含公文製作、

公文管理、線上簽核、檔案管理及數位儲存資訊系統，各機關可依所需

調整採用之系統功能。身為試辦機關之一的檔案管理局，則採納所有功

能。首先，於系統導入時，檔案管理局透過事前宣導，將系統導入的概

念與作業流程知會各組室；其次，針對總收發人員、秘書室、檔案資訊

組登記桌等人提供講習訓練，妥善作好前置準備作業；最後，透過分階

段分批實施的方式，由秘書室與檔案資訊組先行試辦，再推廣到各組室，

直至民國 95年 7月 1日起全面實施。 

為使各機關導入過程更加順利，於推行系統之初，檔案管理局與二

一零零公司另設置專責窗口，負責需求訪談、安裝導入、教育訓練、上

線輔導等作業，並建議各機關成立專案小組，於系統安裝後採進行小組

成員教育訓練，透過種子人員輔導諮詢的方式，加速組織學習。此外，

檔案管理局更為各機關提供教育訓練之課程，輔助各機關順利進行系統

導入。 

截至民國 95年 10月為止，參與試辦之機關有內政部、內政部消防

署、內政部警政署保安警察第一總隊、外交部領事事務局、國立中興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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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國立台北大學、國立勤益技術學院、交通部觀光局、交通部觀光局

東北角海岸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澎湖國家風景區管理處、

交通部觀光局花東縱谷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雲嘉南濱海國

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觀光局西拉雅國家風景區管理處、交通部台灣

區國道新建工程局、交通部台灣區國道新建工程局四個區工程處、蒙藏

委員會、檔案管理局、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行政院勞工委員會職業訓練

局、行政院大陸委員會、桃園縣大溪地政事務所、桃園縣楊梅地政事務

所，共計有二十二個機關參與。 

（四）驗證機制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驗證機制之目的為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

促進檔案之開放、運用與管理效能。因此，以檔案管理局所公布之「機

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作為驗證之基準，委由中華民國資訊軟體

協會負責驗證作業，於民國 95年 10月 16日起正式受理驗證申請至 96

年 10月 31日止。此驗證機制中所針對之驗證對象，可分為三類，分別

為軟體廠商開發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機關自行建置之檔案管理資訊系

統、機關委外開發之檔案管理資訊系統。並依據「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

作業要點」分為標準版與完整版。所謂標準版，指包含在機關檔案管理

資訊化作業要點中有關紙本檔案管理之功能；完整版則為除了標準版之

功能外，並包含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中規範有關數位內容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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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之功能。若欲申請標準版之驗證，每次新台幣 33,000元整，完整版

之驗證，每次新台幣 45,000元整。然而，初次申請驗證者，費用由檔案

管理局負擔。 

四、檔案管理 

我國檔案管理作業之生命週期如圖 4-2所示。首先，檔案乃源於各機關中

所製作之公文文書，該文書為各機關辦理公務時記錄相關資訊之資料，當公文

文書辦理完畢後，將交由各機關中檔案人員予以點收，隨後便保存於檔案館內，

直至檔案保存期限屆滿二十五年者，將移交至檔案管理局集中保管，此時，將

由檔案管理局對此檔案進行鑑定，判斷該檔案之保存價值，作為銷毀或長期保

存之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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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書製作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文書製作作業時，依循「公文程式條例」、「電子簽章

法」、「電子簽章法施行細則」、「文書處理手冊」、「文書及檔案管理電

腦化作業規範」、「事務管理手冊文書處理部分」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文書格式 

依據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所規定，已訂有標準格式之公文

類型包含： 

(1)令 

(2)函(書函、交辦(議)案件通知單、催辦案件通知單、移文單、機密

文書機密等級變換或註銷建議單、機密文書機密等級變換或註銷通

知單格式亦同)函稿格式同函，為函製作過程中所用，部分欄位資

料如受文者、發文日期、發文字號等於發文時加列。 

(3)公告 

(4)開會通知單 

(5)簽 

(6)簽稿會核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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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會銜公文會辦單 

(8)公文時效統計 

(9)其他定型化表單 

3、儲存格式 

依據文書及檔案管理電腦化作業規範，我國電子公文文書所採用之格

式為 XML(eXtensibleMarkupLanguage可擴充之標示語言)，以定義公

文電子交換之共同傳輸檔案格式，並據以制定公文電子交換和處理之

技術規範。 

而公文文書之附件由於來源種類繁多，目前共歸納出六種附件檔案類

型：文字檔、靜態圖形檔、工程圖檔、動畫檔、聲音檔及動態影像檔，

相關附件檔案格式如表 4-1所示。這些檔案類型大多採用國際標準、

國家標準或業界標準之檔案格式，也都有支援呈現之軟體工具。此外，

基於傳輸效率及普及性考量，上述格式之外，惟若發文端與收文端另

有一致之呈現軟體工具，或發文端確定收文端能從適當管道解讀其所

傳送之格式，雙方可直接進行傳遞交換，無須採用所訂定之格式，但

發文端需註明軟體名稱，以供收文端參考。 



77 

 

4、線上簽核 

根據文書處理手冊中規範，我國電子公文線上簽核，採用電子認證、

權限控管或其他安全管制措施，以確保電子文件之可認證性。且公文

進行線上簽核應注意事項如下： 

(1)可判別文件簽章人 

(2)可標示公文時效性 

(3)應提供代理人設定之功能 

(4)應詳實記錄各會簽意見 

(5)應詳實記錄各陳核流程人員之修改與批註文字 

(6)一般線上簽核之功能常附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中，該系統所採

用之安全機制藉由自然人憑證來確定使用者之身分，藉此達到上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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線上簽核所需注意之事項。 

5、電子郵件 

目前，我國對於文書製作過程中，僅將視為檔案之電子郵件列入管理，

尚未針對一般電子郵件有所規範。 

（二）檔案產生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產生作業時，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

辦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檔

案分類編案規範」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點收原則 

依據機關檔案點收作業要點所規範，我國各政府機關承辦單位或文書

單位應將辦畢案件(指依文書處理規定完成發文或存查程序之案件)，

於五日內逐件依序彙齊後，連同歸檔清單送交檔案管理單位歸檔，但

下列物品，不得歸檔： 

(1)現金、有價證券及其他貴重物品。 

(2)司法訴訟有關物證。 

(3)流質、氣體、易燃品、管制物品或其他危及人身與公共安全之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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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易變質而不適長期保存之物品。 

電子檔案經檔案管理人員確認蒐集內容並加附機關電子簽章後，得採

系統權限控管或移至指定檔案儲存位置，進行點收管理。必要時，得

加附檔案管理人員之電子簽章。作業時，均須加附機關憑證；電子檔

案依規定點收管理後，不得任意刪除或修改。 

3、命名原則 

根據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中規定，電子檔案經點收後，應依機

關電子檔案統一命名原則，賦予檔案名稱，並依機關檔案分類系統將

其歸入相關之案卷夾。而我國電子檔案命名架構是由「檔案目錄層級」

及「電腦檔案名稱」組成。 

(1)檔案目錄層級：檔案目錄層級指依檔案階層式分類結構，訂定電腦

目錄，作為電腦檔存放路徑之依據；其組成說明如下： 

 檔案目錄層級由機關依業務或組織規模，採階層式三至五層之架

構訂定之。 

 第一層為機關代碼加上單位識別碼、第二層為分類號、第三層為

年度號、第四層為案次號、第五層為卷次號。第三層至第五層

可因業務需求加以合併。每一層之名稱可由代碼或文、數字組

成，各層之間以斜線〝/〞或反斜線〝\〞分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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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機關代碼為十碼，依行政院人事行政局編製之全國公務人員人事

資訊統一代碼本所載機關暨學校代碼；機關得視業務需要，就

其所屬單位，自行編訂單位識別碼，但以不超過六碼為限且勿

重覆。 

(2)電腦檔名稱：各機關得依據業務特性自行訂定電腦檔名稱，並依下

列原則辦理： 

 同一機關所彙集之電子檔案，其電腦檔名稱在同一檔案目錄層級

下應具唯一性。 

 需考量未來得以因應業務擴充。 

 文字、數字皆可，長度以 50Byte(50字元，25個中文字)為限，

英文內碼採 ASCII碼，中文採 BIG5碼，並應避免使用中文罕見

字。 

 不得含有空白，且避免使用/\：*?＂<>|!@#$%&()+={}[],.等特

殊字元。 

 同一檔案採不同的電子檔案格式儲存時，其電腦檔名稱應維持關

聯性，惟副檔名得依其特性自訂之。 

此外，電子公文檔案命名時，尚應注意下列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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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腦檔若僅係錯別字之修正，不涉內容修改時，其電腦檔名稱應

維持不變；若電腦檔內容經修改，應於電腦檔名稱後以英文大

寫字母〝V〞為版本之註記，並以數字表示不同之版本。 

 有關公文本文及其附件採多頁影像掃描時，電腦檔名稱由機關自

訂之，但應表達其關聯性。 

 電腦檔相關內容如已含有全球性識別碼者，應儘量包含該識別

碼，如：國際標準圖書號碼(ISBN碼)、國際標準期刊號碼(ISSN

碼)等。 

 電腦檔因保存、參考及瀏覽等需要以不同解析度儲存時，得於檔

案名稱後以英文字母 M(Master，主檔)、R(Reference，參考檔)

及 T(Thumbnail，瀏覽檔)等代碼註記之。 

 電腦檔名稱如以中文命名時，應具主題關聯性。 

4、詮釋資料內容 

根據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中所規範，我國電子公文檔案之詮

釋資料分為案卷及案件兩種。案卷之詮釋資料包含：案名、相關案名、

機關代碼,單位代碼、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案卷產生日

期、案卷檔案起始日期之年制、案卷檔案起始日期、案卷檔案迄止日

期之年制、案卷檔案迄止日期、移轉日期、移交日期、接管機關代碼、



82 

移交機關代碼。 

案件之詮釋資料包含：案由、並列案由、其他案由、相關案件、主要

發文者、主要來文者、受文者、次要發文者、次要來文者、發文者之

補正、來文者之補正、文別、本別、發文字號、收文字號、來文字號、

機關代碼、單位代碼、年度號、分類號、案次號、卷次號、目次號、

電子檔案名稱、電子檔案產生日期、電子檔案確認日期、附件紀錄、

實體存放位置、密等、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解密日期、核准使用群、

核准使用者、保存年限、調整後之保存年限、保存年限調整原因、核

准銷毀文號、銷毀日期、移轉註記、延長移轉屆滿日期、移轉日期、

移交日期、接管機關代碼、移交機關代碼、應用限制、應用註記、檔

案格式、檔案大小、檔案格式版本、編碼方式、電子檔案產生者及修

改者、詮釋資料建立者及修改者、簽核人員、異動人員、異動日期及

時間。 

5、檔案產生方法 

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產生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透過掃描的方

式，將原為紙本形式存在之公文檔案轉換為數位內容檔案；第二種則

是各機關所使用之公文，已採電子方式進行，可直接轉換為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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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鑑定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清理作業時，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

辦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之

各項原則處理之。 

2、鑑定單位 

依據檔案主管機關訂定之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各機關辦理檔案保

存價值鑑定，應由檔案管理單位或人員簽請該機關權責長官核准後，

成立檔案鑑定小組，小組應由機關副首長或幕僚長擔任召集人，並由

相關業務單位主管及檔案管理單位主管或人員組成，必要時，應請學

者專家或上級主管機關派員參加。 

3、鑑定原則 

根據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中所規範，電子檔案鑑定原則為內容

鑑定以及技術鑑定，「內容鑑定」包括電子檔案鑑定原則、標準及方式，

應依檔案保存價值鑑定規範規定辦理。「技術鑑定」為分析電子檔案保

存、移轉及應用過程中，所面臨的軟硬體技術問題及所需成本，並就

其保存年限、移轉時間及移轉技術等事項提出建議。且根據檔案保存

價值鑑定規範辦理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時應遵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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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需求原則：衡量檔案應用需求之廣度、深度、特殊性及時效性。 

(2)彈性原則：依檔案性質及應用需求，選擇適當之鑑定標準。 

(3)客觀原則：避免擅斷及主觀。 

(4)完整原則：遵循全宗原則，保持檔案完整性及來源特性。 

(5)不受媒體拘泥原則：注重檔案內容價值，不因檔案媒體型式不同而

有所差異。 

(6)去蕪存菁原則：精選足以代表機關(構)組織沿革、政策及業務之檔

案。但以不違背完整原則為限。 

(7)參考案例原則：參考過去相關檔案鑑定之結果。 

而「檔案保存價值鑑定標準」如下： 

(1)原有價值：指檔案之本質及特性具有之原始價值。 

(2)行政價值：指得供行政機關作為執行業務之參考價值。 

(3)法律價值：指得表彰機關(構)權責或保障權益之價值。 

(4)稽憑價值：指得作為稽核憑證之價值。 

(5)資訊價值：指得作為研究發展參考或滿足民眾知的需求之價值。 

(6)歷史價值：指得保存典章制度或作為史籍資料之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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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管理成本：指典藏及維護檔案之成本效益。 

其中所謂「檔案原有價值」之評量指標如下： 

(1)來源特性：指檔案產生機關(構)、團體或個人於社會上之地位、功

能及影響力等特性。 

(2)內容特性：指檔案所載事項之重要性、獨特性、時效性、真實性、

機密性、發展性、影響廣泛性及完整性等特性。 

(3)形式特性：指檔案文別、本別、存在時間及外觀型式等特性。 

(4)替代特性：指檔案之不可替代性。 

所謂「檔案稽憑價值」之評量指標如下： 

(1)檔案產生機關(構)地位、職權及功能之重要性。 

(2)檔案資料之可信度。 

(3)檔案功能之重要性。 

(4)與其他檔案之關聯性。 

(5)考評行政績效之參考性。 

(6)行政影響評估之可能性。 

所謂「檔案資訊價值」之評量指標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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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內容之重要性。 

(2)應用之需求。 

(3)應用之限制。 

4、鑑定時機 

根據檔案法施行細則中規範，我國檔案鑑定作業至少每十年應辦理保

存價值鑑定一次，鑑定作法如圖 4-3所示。首先，當各機關之公文文

書辦畢成為結案之公文文書時，各機關將會依檔案保存年限區分表賦

予各檔案一個保存年限。接著，當檔案屆滿二十五年之保存年限時，

各機關將移交檔案至檔案局加以保管。爾後，檔案管理局將每十年辦

理一次檔案保存價值之鑑定。因此，我國目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所採

用之鑑定模式屬於後期鑑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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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清理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清理作業時，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

辦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

法」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清理原則 

我國電子檔案倘若遇下列情形之一，且情況急迫時，得逕行銷毀之： 

(1)因變質而散發有毒物質，嚴重影響人體健康者。 

(2)遭遇戰爭、暴動或事變，為保護國家安全或利益而須即時銷毀者。 

且各機關如有前項情形，應將其原因及已銷毀檔案之檔號、案名、數

量、銷毀時間、地點及方法等詳細情形，函送檔案中央主管機關備查。 

電子檔案倘若屬各機關永久保存者，需自文件產生之日起屆滿二十五

年者，應於次年移轉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機關因電子檔案轉置或

維護技術等困難，經檔案管理局同意者，得提前辦理檔案移轉。 

3、銷毀方法 

依據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所規定，各機關之電子檔案銷毀方

式採用消除電子檔案或重新格式化之作法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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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移轉方法 

依據我國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所規定，各機關辦理電子檔案移

轉作業前，應確保三點要項，分別為： 

(1)電子檔案之完整性、真實性及可及性 

(2)防制電腦病毒及其他惡意軟體 

(3)其他經檔案管理局指定事項 

且辦理電子檔案移轉作業時，應將電子檔案與下列項目集結為檔案封

包，併同移轉： 

(1)檔案移轉目錄 

(2)電子檔案詮釋資料 

(3)重建檔案所需完整資訊，包括軟硬體使用及硬體需求說明等系統文

件相關資料 

(4)系統稽核紀錄 

(5)其他經檔案管理局指定事項 

其中檔案移轉目錄之格式，由檔案管理局另定之；電子檔案內容儲存

媒體，應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中附表二規定格式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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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保存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保存作業時，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

辦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機關檔案保管作業要點」、「機

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保存機關 

依照國家檔案移轉辦法與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所規定，我國

電子檔案由各機關保存，惟電子檔案屆滿二十五年者，應於次年移轉

檔案中央主管機關管理。 

3、長期保存方法 

依照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中規範，各機關辦理數位內容檔案

儲存時採用之電子檔案格式與儲存媒體如表 4-2與表 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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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存年限 

依照我國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及銷毀辦法中所規定，檔案之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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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依其性質及價值，區分為永久保存或定期保存。而定期保存之檔案，

其保存年限應區分為三十年、二十五年、二十年、十五年、十年、五

年、三年及一年。 

5、資訊安全 

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安全機制乃是利用自然人憑證之作

法，來確定使用者之身分，其系統可建置臨時憑證中心，忘記攜帶憑

證時需辦理借證，並於歸檔點收時補簽自然人憑證。在檢閱公文時，

公文本文與附件一同呈現，無須逐一開啟個別檔案。此外，系統並設

有訊息入口點(MessagePortal)，有效管理相關訊息。政府憑證管理中

心(GovernmentCertificationAuthority,GCA)有關電子憑證之命名、

加密演算、數位簽章演算、憑證格式、憑證編碼、私密金鑰加密格式

等所採用之標準與格式如下： 

(1)命名(Naming)：採 X.509命名方式。其他標準包括電子郵件

E-mail(RFC822)、網域名稱服務

DomainNameServiceName(RFC1035)、

Originator/RecipientAddressO/RAddress(X.400,1988)、目錄名

稱 DirectoryName(X.501,1993)、電子文件交換 EDIpartName、全

球資訊網網址 UniformResourceLocatorURL(RFC1630)、網際網路位

址 IPaddress(RFC791)及註冊識別碼 RegisteredID(X.660)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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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對稱金鑰加解密演算法：採 TripleDESCBC演算法。 

(3)非對稱金鑰數位簽章演算法：採 RSA演算法，其金鑰長度為

1024bits，並配合雜湊函數 SHA-1作訊息摘要，補白(padding)方

法採 SET規範。 

(4)憑證公布(CertificateDistribution)：採用 HTTP協定。 

(5)憑證格式(CertificateFormat)：採用 X.509(V3，1997)標準。 

(6)憑證廢止清冊(CertificateRevocationList)：採用 X.509(V2，1997)

標準。 

(7)證編碼方式，請參閱政府憑證管理中心網站，

http://www.pki.gov.tw 

(8)私密金鑰:採用 PKCS#5(PKCS:PublicKeyCryptographicStandard)

公開金鑰密碼標準加密格式。 

 

（六）檔案應用 

1、法源與標準 

我國各機關進行電子檔案應用作業時，依循「檔案電子儲存管理實施

辦法」、「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國家檔案開放應用要點」、「檔

案管理局級政府資訊開放應用須知」、「政府資訊公開法」、「檔案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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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開放原則 

依據檔案法規定，國家檔案應將屆滿三十年之國家檔案予以開放，除

法律另有規定外，應開放應用。未屆滿三十年之國家檔案，其開放應

用應注意檔案法第十八條及相關法令之限制規定，並就具體個案情形

為必要之處理。而根據政府資訊公開法中第二章第十七條中規定，下

列政府資訊應主動公開： 

(1)條約、對外關係文書、法律、緊急命令、中央法規標準法所定之命

令、法規命令及地方自治法規。 

(2)政府機關為協助下級機關或屬官統一解釋法令、認定事實、及行使

裁量權，而訂頒之解釋性規定及裁量基準。 

(3)政府機關之組織、職掌、地址、電話、傳真、網址及電子郵件信箱

帳號。 

(4)行政指導有關文書。 

(5)施政計畫、業務統計及研究報告。 

(6)預算及決算書。 

(7)請願之處理結果及訴願之決定。 



94 

(8)書面之公共工程及採購契約。 

(9)支付或接受之補助。 

(10)合議制機關之會議紀錄。 

此外，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第四章中規範政府資訊公開之限制，倘若

政府資訊屬於下列各款情形之一者，應限制公開或不予提供之： 

(1)經依法核定為國家機密或其他法律、法規命令規定應秘密事項或限

制、禁止公開者。 

(2)公開或提供有礙犯罪之偵查、追訴、執行或足以妨害刑事被告受公

正之裁判或有危害他人生命、身體、自由、財產者。 

(3)政府機關作成意思決定前，內部單位之擬稿或其他準備作業。但對

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4)政府機關為實施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等業務，而取得或製

作監督、管理、檢(調)查、取締對象之相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

對實施目的造成困難或妨害者。 

(5)有關專門知識、技能或資格所為之考試、檢定或鑑定等有關資料，

其公開或提供將影響其公正效率之執行者。 

(6)公開或提供有侵害個人隱私、職業上秘密或著作權人之公開發表權

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95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7)個人、法人或團體營業上秘密或經營事業有關之資訊，其公開或提

供有侵害該個人、法人或團體之權利、競爭地位或其他正當利益

者。但對公益有必要或為保護人民生命、身體、健康有必要或經當

事人同意者，不在此限。 

(8)為保存文化資產必須特別管理，而公開或提供有滅失或減損其價值

之虞者。 

(9)公營事業機構經營之有關資料，其公開或提供將妨害其經營上之正

當利益者。但對公益有必要者，得公開或提供之。 

 

3、查詢方法 

我國電子檔案所提供之檔案查詢與應用方式如： 

(1)以電腦紙張列印輸出檔案內文。 

(2)以電子郵件方式傳送。 

(3)以線上方式瀏覽。 

(4)以電子儲存媒體離線交付。 

(5)其他足以提供應用之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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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收費標準 

依照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中規範，電子檔案應用之收費方式依

循檔案閱覽抄錄複製收費標準，該標準中明定我國閱覽、抄錄機關檔

案，每二小時收取新臺幣二十元；不足二小時，以二小時計算。閱覽、

抄錄國家檔案，免收費。而複製檔案所收取之費用如表 4-4，並加收處

理費新台幣五十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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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英國 

一、國家背景  

（一）國家概述  

過去一千年中，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幾經多次分分合合，

直至十世紀以後，蘇格蘭與英格蘭各自成為獨立的國家，西元 1603年，

英 格蘭和蘇格蘭兩國共有一位君主，西元 1707年正式合併為大不列顛

王國(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簡稱

聯合王國或英國)。以倫敦為其首都及最大都市，其位於英格蘭東南部的

平原上，跨泰晤士河，距離泰晤士河入海口八十八公里。 

英國本土位於歐洲大陸西北面的不列顛群島，被北海、英吉利海峽、

凱爾特海、愛爾蘭海和大西洋包圍，由大不列顛島上的英格蘭、蘇格蘭

和 威爾士，以及愛爾蘭島東北部的北愛爾蘭共同組成，還包括一些英國

海外領地，總面積約 244,820平方公里。根據 2006年 3月統計，英國總

人口大約有 60,441,457人，人口密度約為 247人／每平方公里，其中三

分之一居住在英格蘭東南部(首都倫敦就有 720萬)。據統計，英國人民

鍾英格蘭人占 83.6%；蘇格蘭人占 8.6%；其他還有北愛爾蘭人(2.9%)、

威爾斯人(4.9%)、非洲人(1.8%)以及印度人(1.8%)等。  

19世紀時，英國為遙遙領先世界工業的強國和海上霸主，並且是早

期議會民主制度的誕生地，無論在科學技術還是文學藝術水平都居於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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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地位。在其頂峰時期，大英帝國曾經控制了世界四分之一的土地和三

分之一的人口，因其控制的土地覆蓋了地球所有經度，太陽時刻都會照

耀英屬領土，故號稱「日 不落帝國」，是人類歷史上最大的帝國之一。

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之資料顯示，2006年 2月

底，英國的外匯存底為 37,019百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

統計(IFS)；中央銀行金融統計，2006)，位居世界排名第六名，國內生

產毛額為 2,203,485百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

(IFS)；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日本經濟企畫廳經濟社會

總合研究 所，2006)，平均每人之國民生產毛額為 36,919美元(國際貨

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 

計，2006)。  

英國所採行之民主制度屬於議會制，指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相互依

賴，最高行政權力必須受到議會中的多數支持，議會的不信任票可以使

最高行政長官倒台。其所採用之法律體系屬於英美法系，或稱普通法系，

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三。  

（二）地理環境  

英國為位於歐洲西部的島國，包含大不列顛島、愛爾蘭島北部以及

其他零星的小島。東臨北海，西北濱臨大西洋，南方以英吉利海峽 

(English Channel)與法國隔海相望。大部分地區地勢綿延起伏，北部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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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區，西岸高峻曲折，多峽灣，東岸沿海分布有平原，南部為平原。河

流包括了泰晤士河和塞 文河，其中塞文河是英國最長的河流。城市包括

了倫敦、曼徹斯特、利物浦、紐卡斯爾和伯明罕。  

英國氣候屬於海洋性溫帶闊葉林氣候，終年溫和濕潤。通常最高氣

溫不超過 32℃，最低氣溫不低於-10℃，平均氣溫 1月 4~7℃，7月 13~17

℃。多雨霧，秋冬尤甚。年平均降水量約 1000毫米。北部和西部山區的

年降水量超過 1600毫米，中部和東部則少於 800毫米。每年三月至六月 

最為乾燥，九月至來年一月最為濕潤。 

（三）文化特色  

英國所採用的官方語言是英國英語，其他官方語言，例如威爾斯語

(威爾士人口的 26%)、蘇格蘭蓋爾語(6萬人使用)等。世界各地移民到英

國的人也講自己的家鄉語言，如孟加拉語、粵語、印地語、旁遮普語和

烏爾都語。英國是印度以外說印地語人數最多的地方。 

英國國教為基督教中一新興教派，自西元 1534年亨利八世脫離天主

教以來，英國君主是英國國教的最高元首，信奉者約兩千七百萬人，此

外尚有約九百萬人信奉天主教、一百萬人信奉伊斯蘭教。  

英國人民非常注重其個人隱私，凡是不再有行政或稽核使用價值，

而具佐證歷史或學術研究之價值者，經檢視鑑定之機制，即移轉檔案館

保存， 開放提供民眾應用。惟有檔案牽涉個別當事人權益部分，其開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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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用則非常嚴謹。如英國家族檔案中心(Family Records Center)之族譜

及人口普查檔案為例，其開放年限即訂 1為一百年後。  

（四）資訊發展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發佈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排名，英國位居第十二名。在 2006年中由世界經濟論壇所

提出之網路整備度指數方面，更獲得第十名。據智慧社會論壇所公布的

2006年智慧城市得 獎名單，英國曼徹斯特亦獲選為年度智慧都市之一。

此外，截至 2006年 9月，英國通過軟體能力成熟度模式之軟體廠商數量

共計約有 23家(其中通過 Level 2的有 11家；通過 Level 3 的有 10 家；

通過 Level 4的有 2家；通過 Level 5的有 0家)  

 

二、組織制度  

（一）檔管組織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原名英國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創立於 1838年，乃英國國家檔案之典藏與管

理機關，於 2003年 4月改名為英國國家檔案局。近年來，考量資訊安全

因素，英國國家檔案局 於2006年 10月 31日將公部門資訊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併入。國家檔案館的組織架構如圖 4-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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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示，主要分為四個部門，分別為： 

1、大眾服務與行銷部門(Public Services & Marketing)目前著重

於數位出版品，包括利用將數位出版品傳送自手機。  

2、政府與科技團體部門(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Group)現在

的計畫包括對辦公室如何處理電子檔案的轉變，保管和傳達進行

評論。  

3、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部門(HR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

責任為為職員提供一種支持的文化，使他們的發展向前並且使國

家檔案局能夠達到我們的目標。 

4、財務和法人服務部門(Finance and Corporate Services)責任為

確保國家檔案局的管理有金融資訊，在有效率經營上維持檔案局

的需要，並且能在法人和金融計畫上結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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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英國國家檔案局除上述四個主要部門外，更於 2006年 10月

31日併入原隸屬英國皇室文具署(HMSO)的公部門資訊辦公室 (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 OPSI)，其為專責管理英國政府政府出版

品及皇室著作權的單位，於 2005年 5月正式轉型更名為公部門資訊辦公

室。目前，公部門資訊辦公室不再只專注於 傳統政府出版品管理的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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架，更積極邁向對政府資訊內容的利用管理，致力於促進政府資訊資源

的取用流通、加值與產值創造。  

（二）相關法規  

英國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之法源與標準如：  

1、歐盟隱私與電子通訊法 (EU Privacy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Directive)本法規範電子通訊網路、服務而傳輸

的資訊內容的相關規範。  

2、ISO15489(Records Management)電子檔案管理與一般檔案管理均

以 ISO15489為作業標準，定義檔案所需之詮釋資料，包含描述

關鍵內容(context)、主要意旨(content)…等。  

3、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保護由創造到正式為一個檔案的第

一個立法，其中包括移轉年限。  

4、BS 4783: 1981-1993 Storage and Maintenance of Magnetic 

Media and Optical Disk Cartridges.：電子檔案儲存的環境的

依據標準。  

5、BS7799「A 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Management」由英國標準協會 British Standards Institution 

在 1995 年提出、修訂，為目前國際上最知名的安全規範，已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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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SO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接納

成為國際標準。  

6、鑑定政策「Appraisal policy」英國國家檔案局所研訂之鑑定政

策，確定檔案是否值得永久保存。  

7、徵集政策「Acquisition Policy」由英國國家檔案局所研訂之檔

案鑑定的政策，定義選擇檔案是否需要被留存的方法。  

8、作業選擇政策「Operational Selection Policy」為鑑定的標準，

作業的選擇政策一般用於檢查檔案，包括抽樣技術…等。  

9、英國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UK FOIA)：

規範由官方以及為官方提供服務之私人所持有之資訊之公開事

宜，確立人人(含外國人)皆有獲悉官方持有之資訊的一般性權

利。  

10、資料保護法(Th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於 1998年 7月 16

日通過，並於 2000年 3月 1日起生效。此法加強並延伸 1984年

資料保護法中資料保護機制，就取得、持有、使用或揭露有關個

人資料處理過程等方面，提供新法規範。  

11、 “Z39.50＂ refers to the International Standard, ISO 

23950: "Information Retrieval (Z39.50): Applic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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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ervice Definition and Protocol Specification", and to 

ANSI/NISO Z39.50.( “Z39.50＂)英國訂出非強制之資料標

準，雖非系統開發所必備，得適需求搭配者，若機關提供查詢跨

機關目錄的需要時，則應以 Z39.50作為介面標準 方式來進行多

點同時查詢。  

12、環境資訊規章「The Environmental Information Regulation 

2004」，為英國政府機關依循公開資訊法中存取環境資訊之規

章，其中提供於一般資訊環境中正確存取資料的原則，以確保資

訊之可靠性、安全性。所謂資訊環 境指包括任何撰寫上的、可

見的、可聽聞的電子資訊或任何其它物質。  

 

三、推動策略  

（一）教育宣導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目前宣導對象可分

為兒童、一般民眾、專業人士三類。且主要透過網頁方式進行宣導、出

版刊物，開設課程。其教學課程可依對象分為兩種，一種為針對一般沒

有檔案管理概念之民眾所參考，另一種則為針對專業人士所提供之課

程，涵蓋檔案管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等。依課程內容則可分為三類，

分別為由英國國家 檔案局(TNA)本部進行訓練、合作進修、以及其他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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練。其中，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所提供之訓練課程內容包含入門課程

(Introductory courses)、指定課程(Bespoken courses)、職業訓練

(Vocational training)、大學基礎課程(University-based courses)四

種；而合作進修之課程則內容則包含短期課程(Short courses)、專業檢

定研究(Certificate in Professional Studies)，二年內修畢四門核心

課程、專業授證(Diploma in Professional Studies)，四年內修畢四門

核心課程及六門專業課程；其他訓練則是與部分大學校院、私人企業、

專業(學)協會、顧問專家等進行合作，如利物浦大學、 威爾斯大學。上

述人員訓練，除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辦理之入門課程不予收費外，其餘

參訓之檔案管理人員必須付費，以作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NA)營運 財源

收入之一。 

（二）Ｅ化政府  

根據美國布朗大學公布之電子化政府評比，2006年英國排列第 6名。

前 3名都是亞洲國家，分別是南韓，台灣與新加坡。 

（三）系統導入  

英國國家檔案局著手進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遴選前，首先對於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做了初步瞭解，同時參考 1999年所公告之電子檔

案 管理需求規格，藉以訂定此系統導入之需求。當初，制定第一版電子

檔案管理系統需求規格時，主要是為發展一套跨機關的電子檔案管理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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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需求規格，並於 2002年再度修定該需求規格。 爾後，於 2002年 12

月英國國家檔案局選擇由 Objective Corporation 公司所開發之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系統，並於 2003年 3月開始系統建置，2003年 6月開始進行

導入。最後，於 2003年 12月完成 系統導入。總計約耗資五十萬英鎊(約

台幣三千萬元)。  

其實，英國國家檔案局(TNA)當初考量導入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時，乃為達英國政府於 2004年所訂下的目標－所有新產生的公共檔 案

均需以電子化的方式儲存與檢索。 系統導入的過程中，由於英國國家檔

案局(TNA)中有部份人員日常生活中鮮少接觸資訊科技。因此，英國國家

檔案局(TNA)為免員工對此變革造成反彈，以 致系統導入失敗，故將系

統導入過程分為兩階段。首先，自董事會與執行部門中找了八十人進行

為期八週的評估與修訂工作。其次，將其餘員工分為兩組，分別進行 為

期兩週的評估與修訂工作。 經歷過此系統導入之經驗後，各機關單位更

加熟悉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所能提供之便利性，並且為使能以更完善

的方式使用該套系統，已經建立後續改善計畫以及 重新思考一些議題與

尋求解決之道。  

（四）驗證機制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綜理檔案管理業務，制定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

驗證程序以推動檔案管理系統之驗證，其主要目的培養機關處理電子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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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的能力，以及鼓勵開發更多符合部門需求的系統功能。於 1999年起，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開始針對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廠商推行驗證計畫，驗

證規格分為 核心需求(Core requirements)與備選模組(Optional 

modules)，每次驗證所收取之費用約 12,000英鎊與加值稅。而截至 2005

年 3月，據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表示：此驗證計畫之階段性任務已 達

成，最後一批廠商須於 2005年 3月前提出驗證申請之意願，並於 2005

年 6月前完成正式申請，未來將配合歐盟與國際合作修改原功能需求。

然而，事實上 歐盟已於 2001年提出第一版驗證標準，稱之為 Moeq(Model 

Requirement for the Electronic Records)，作為協助各機關確認其使

用與發展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過程符合檔案管理之原則。於 2006年 9月

15日進行招標作業以徵選負責發展 Moeq2驗證規格者，預計耗資 30萬

歐元，於 2006年年底完成招標作業，並於 2007年 12月前完成規格制定。  

 

四、檔案管理  

英國檔案管理作業之生命週期如圖 4- 5所示。首先，檔案由許多形式之文

書所形成。接著，填入相關資訊，如文書詮釋資料(Document Metadata)、文書

內容(Content)、檔案詮釋資料(Record Metadata)，其中檔案詮釋資料即為該

檔案於其他檔案之關連性資訊，如其上下文、歷史資訊等。再者，非現用之檔

案，將由檔案管理局進行鑑定作業，判 斷該檔案是否具有永久保存之價值，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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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將進行檔案之長期保存，反之，當期屆滿保存年限時

便予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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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書製作  

1、法源與標準  

英國各機關進行文書製作作業時，依循「歐盟隱私與電子通訊法

(EU Privacy Electronics Communication Directive)」之各項

原則處理之。  

2、文書格式  

英國沒有我國所謂之「公文」。英國的檔案主要是包含一些相關

之文件(Documents)，而這些文件(Documents)的形式包 括：信

函(correspondence)、地圖(maps)、備忘錄(memo)、照片

(photographs)、報告(reports)、郵件 (letter)、會議紀錄

(minutes)、請願書(request)、遺囑(wills)。  

3、儲存格式  

文件之附件由於來源種類繁多，目前共歸納出 word-processing 

document、text-base document、Spreadsheet、email、

presentation、desktop、publish、image。  

4、線上簽核  

5、英國沒有我國所謂的「公文」，因此也沒有類似之公文線上簽核。  

6、電子郵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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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符合檔案定義之電子郵件均可視為檔案，並且將其歸檔管理。

而所謂檔案是指在履行法律義務或進行商業交易時，由組織或個

人所產生、接收 或維護的資訊，用以作為證據者。此外，當判

斷電子郵件是否可歸為檔案時，不僅需要考慮電子郵件的內容，

且需要考慮電子郵件與其它郵件的關聯性。一般來說，包含與商

業交易相關資訊的電子郵件，很可能被歸檔，例如當某個重要決

策確立前，透過電子郵件做為溝通的訊息便需要歸為檔案。由於

電子郵件具有多方收送的特性，因此，以寄件的角度來看，寄件

者便需負責此電子郵件歸檔之責任，而以收信的角度來看，若收

件者僅有一人時，此收件者便須負起歸檔之責任，若收件者不僅

一人時，其工作內容與此信件相關者便需負起歸檔之責任。 

現今許多電子郵件除主要內容外，有時會有附加檔案的存在。當

此電子郵件之內容經判斷後，若視為一份檔案時，大部份會將此

信件之內容與附加檔案同時歸檔。且若此份電子郵件確定視為檔

案時，應儘早歸檔。 

許多電子郵件主要之用途為溝通、討論。因此，可能有多份電子

郵件圍繞著相同議題的情況發生，此時，所有相關之電子郵件，

例如每個回覆的意見，不需都歸檔處理，亦不需等到討論終了才

歸檔。而是必須在討論的過程中，擷取具有意義的幾封內容，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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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歸檔。  

當電子郵件歸為檔案時，可透過過幾種方式處理，如列印成紙

本、以.msg的格式儲存於可分享的硬體中、放在公開的資料夾

內、或者保存於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中。有些電子郵件，因為具

有重要資料內容，或許會採用加密方式傳送，此類電子郵件，若

要將其歸檔時，必須先進行解密的處理，以免造成後續 對此檔

案存取時的困擾。  

一般來說，電子郵件歸檔後，多半透過標題反映出此份資料之內

容，因此若當初電子郵件之標題名稱，無法清楚表達時，將視需

要重新命名此份電子郵件。  

 

（二）檔案產生  

1、法源與標準  

英國各機關進行檔案產生作業時，依循「ISO15489(Records 

Management)」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點收原則  

電子檔案點收是賦予電子文件之密等與分類後，即可決定適當的

保存年限，並保留文件間關聯性。而非針對單一電子文件賦予保



114 

存年限再歸類， 含文件內容的組織架構(content structure)

及電子檔案的關連文字(context)，以確保該電子檔案已被系統

所登錄。  

3、命名原則 

英國對於命名標準，並沒有嚴格的限制，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可適

度的支援類別及資料匣結構化的命名機制(Structured Naming 

Mechanism)即可。為保留實際應用的彈性，和傳統分類表一樣，

分類號代表某類目，類目間的階層關係，可以同時用控制字彙及

數字表示，以冒號區分出 上下階層間的對應關係，例如：

Regional planning : Transport 等於 300:50 ；Regional 

planning : Economic development 為 300:60。 根據英國國家

檔案局(TNA)出版之「電子文件之管理、鑑定及保存實務指南」

命名原則如下： 

(1) 一份文件給予唯一的標題。 

(2) 給予有意義且接近文件內容的標題。 

(3) 標題的要素在結構化和可預期的次序下陳述。 

(4) 將特定的資訊置於標題的開端，一般性資訊置於標題的後

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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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給予被連結的文件相同結構且貼切的標題。(例如, 一個較

早和較遲的版本)  

(6) 避免日期的不必要使用(切記在操作系統產生和編輯時將標

示上當時的日期) 

(7) 避免使用屬於個人化的用語當做是一般性的名稱。  

(8) 上下文避免使用非標準的縮寫和沒有增加價值的字  

4、詮釋資料內容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要求系統開發商均能以 XML語法架構

(schema)產出所有檔案的詮釋資料，確保可以符合英國電子化政

府共 通平台(E-GIF, E-Government Interoperability 

Framework)規定及基本功能需求的所有內容。詮釋資料內容，並

不是由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自行定義，而是各類電子檔案管理

代表單位，組成工作 小組共同研商。 檔案管理的相關詮釋資料

將被適當的保留在檔案/檔案夾層級，其內容如下：  

(1) 檔案/檔案夾分類層級或指示路徑：檔案夾的標題或其它檔

案的名稱  

(2) 檔案之間的關聯性：(e.g.電子郵件的附件)  

(3) 保存於系統之日期：文件被點收的時間或是宣告成為一個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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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以及輸入系統的時間。 

(4) 稽核紀錄：使用者的識別在檔案的生命週期中是很重要的動

作。  

(5) 使用者存取限制：定義使用者群組的任何存取限制，可能與

防護標號相關。  

(6) 防護標記(protective marking)：安全分類層級，包含使用

者的存取限制。 

(7) 日期檢驗：檢查最適當的日期。  

(8) 描述版本(presentation versions)：連接相同案之間的版

本，相同的檔案被使用不同的格式保存及不同的格式瀏覽，

或敏感性的編輯導致產生一個以上的版本。  

5、檔案產生方式  

英國電子檔案產生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透過掃描的方

式，由辦公室系統所產生各種型式之電子檔案包括(純文字、聲

音、影片等)及經由掃描之紙本、微縮單片、電子郵件等；第二

種則是各機關所使用之檔案，已採電子方式產生，因此原本就是

電子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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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鑑定  

1、法源與標準  

英國各機關進行檔案鑑定作業時，依循「鑑定政策(Appraisal 

policy)」、「徵集政策(Acquisition Policy)」、「選擇作業政策

(Operational Selection Policy」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鑑定單位  

檔案鑑定的方式則深受葛立(Grigg)系統的影響，該系統源於

1958年機關檔案管理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Departmental Records)所提報告，建議檔案鑑定採系統 2階段

檔案鑑定程序設計，由於該委員會由 James Grigg擔任主席，故

一般簡稱為 Grigg系統。Grigg系統設計主要為在文書辦畢歸檔

5年後，進行第 1階段評估，英國鑑定之政策由英國國家檔案局 

(TNA)制定，鑑定人員主要以機關業務單位人員為主，以該檔案

是否具有業務價值為鑑定重點。鑑定結果為判定銷毀，判定繼續

保存某段期間後銷毀，或進入第 2階段再評估；第 2階段評估

約於檔案產生日起 25年後辦理，鑑定人員除機關業務單位人員

外，應有英國國家檔案局(TNA)人員參與，並徵詢外部使用者意

見，以檔案是否具歷史價值為鑑定重點。  

3、鑑定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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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檔案學家謝倫伯格之雙重價值鑑定理論，亦即檔案價值包括原

始價值：或稱為業務價值(business value)，指檔案對於機關組

織業務運作的價值；次要價值：或稱為檔案價值(archival 

value)，指檔案對於民眾使用或歷史研究的價值。  

4、鑑定時機  

英國的鑑定作業之作法如圖 4-6所示。首先，各機關先將文書相

關資料加以彙整，包含文書詮釋資料(Document Metadata)、文

書內容(Content)、檔案詮釋資料(Record Metadata)，其中所謂

「文書詮釋資料(Document Metadata)」即對於文件本身的一些

描述資料，「檔案詮釋資料(Record Metadata)」即描述檔案與其

他檔案間關聯性之資料，如其上下文、歷史資料等。接著，各機

關將針對非現用之檔案，依照檔案保存期限表賦予每個檔案一個

保存年限。最後，當檔案欲進入檔案館時，需經過鑑定作業以判

斷檔案所具有之價值是否為永久保存。因此，英國採用之鑑定模

式屬於後期鑑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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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清理  

1、法源與標準  

英國各機關進行檔案清理作業時，依循「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清理原則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出版之「電子文件之管理、鑑定及保存實

務指南」其清理的原則如下：  

(1) 清理的時程需在合理範圍及明確的期間 

(2) 值得長期保存之檔案以經過檢驗的格式轉換到英國國家檔

案局(TNA) 

(3) 無長期需求可提早銷毀  

3、銷毀方法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出版之「電子文件之管理、鑑定及保存實

務指南」中提到，檔案管理人員明白從磁碟中刪除一份檔案與銷

毀是不相同 的，檔案仍可能被取回，除非媒體完整的格式化，

或有足夠的時間釋放儲存空間被新建的文件重新使用。若沒有完

整的格式化，刪除的檔案能用軟體工具直接讀取磁 軌被重新建

立。因此，對於機密檔案而言就必須要求保證銷毀(由較低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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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化，或物理媒介的破壞)而不僅僅是刪除；檔案管理人員

也應該確保檔案可能有一個以上的複本存在時，所有的複本應同

時被銷毀。  

4、移轉方法  

英國於 1967年修訂之檔案法中，規定檔案 30年要移轉至英國國

家檔案局，並且在檔案屆滿 30年後須開放給民眾使用。電子檔

案方面移轉之轉置格式包括：PostScript、TIFF、SGML、PDF 等，

其功能分述如下：  

(1) PostScript：為 Adobe公司開發，適用於電腦排版及圖表為

主的檔案之轉置格式。  

(2) PDF(Portable Document Format)：為 Adobe公司開發，運

用於跨平台之電子文件型式，並可作為電子檔案查檢之用，

適合作為轉置和儲存之檔案格式。  

(3) TIFF(Tagged Image File Format)：TIFF是影像標準，適用

於以影像為基礎的檔案之轉置格式，為公共財使用特性之普

及格式。  

(4) SGML(Standard Generalised Mark-up Language)：SGML為

國際性標準格式，適用於轉置和儲存檔案，但成本高較不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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濟。  

PostScript、TIFF及 SGML格式容易轉換成 PDF格式，因此英國

國家檔案局(TNA)採用 Adobe Acrobat的 PDF格式作為資料及影

像文件的標準，以及檔案輸出與保存的處理。目前 HTML並非英

國國家檔案局(TNA)所認同之轉置格式，凡利用 HTML作為電子

檔案格式者，均應另轉置為上述之格式，並建議將該 HTML檔附

加上網址、內文說明等資訊。  

電子檔案移轉之媒體最常見的是磁片或磁帶，其他尚包括：

CD-ROM光碟機、CDR光碟片或 DAT磁帶等，其中 DAT磁帶因可以

重複 編寫，且磁帶中的資料可能流失，因此其優點不如 CD-ROM

及 CDR，而較適合規模較大的轉置作業使用。DVD(Digital 

Versatile Disk)是新的 CD-ROM格式，其優點為儲存量大，有效

節省儲存空間。LS-120為 3.5吋磁片，容量 120Mb，具有重複讀

寫的功能，因較早期之 1.44Mb磁片之容量大，故具備了檔案轉

置的點。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推薦之檔案媒體主要為 CD-ROM及

CD-R，DAT磁帶為次要之考量。  

（五）檔案保存 

1、法源與標準 

英國各機關進行檔案保存作業時，依循「BS 4783: 1981-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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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torage and Maintenance of Magnetic Media and Optical Disk 

Cartridges.」、「ISO 17799/BS7799」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保存機關 

英國檔案保存機關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檔案局必須儲存政

府電子檔案，並提供應用，讓使用者能輕易取得檔案，英國各主

要檔案保存 及產生機關，計有英國電子化政府辦公室(Office 

of the e-Envoy)，皇家關稅總署(HM Customs and Excise)，工

商貿易部(Department of Trade and Industry)，運輸部

(Department of Transport)，各級地方政府(Local Government 

and the Regions)，衛生部(Department of Health)，上議院(Lord 

Chancellor’s Department)，國防部(Ministry of Defence)，

蘇格蘭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 of Scotland)，威爾斯

國會(National Assembly for Wales)，蘇格蘭國會(Scottish 

Parliament)，克倫威爾管理委員會(Cornwell Management)等。  

3、長期保存方法  

英國的數位保存部門已發展 PRONOM計畫，用以長久保存電子檔

案，並於 2003年十月啟用。PRONOM是一個線上資訊系統，關於

資 料文件的格式及所支援的軟體產品，起初目的為協助國家檔

案局發展支援電子檔案增加和長期保存之用。如今，PRONOM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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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始提供給任何需要利用資訊的人。 

採用之儲存格式需考慮電腦檔案是否可持續被查檢閱覽，若機構

須藉由文件閱讀軟體(viewer)技術瀏覽檔案，則必須確定閱讀軟

體是 否足以瀏覽機構內所有文件檔案之電腦檔案格式。否則，

則應採取檔案轉置措施，以確保查檢利用之可能。一般檔案常用

之格式為 PDF、CSV。 

選擇電子檔案媒體形式時須考慮資訊科技、儲存媒體之成本、電

子儲存媒體之可得性及穩定性，如：光碟片、磁碟、磁帶，而

WORM(Write Once Read Many)光碟雖然向來被認為是可靠媒體，

惟若內容龐大時，則採用可重複讀寫的光碟媒體仍是較佳之選

擇。 

由於所有電子媒體型式難免受到環境的影響(如：溫度、濕度)，

為避免品質與內容之減損，每一份電子檔案都要定期重新複製於

新的媒體上， 其複製更新頻率可參酌媒體製造商之意見。然而，

對於媒體穩定性之檢驗，其時間間隔應不要超過五年，此外電子

檔案之閱讀軟體應選擇一般平台皆適用之瀏覽軟 體，電子檔案

之典藏環境其溫溼度也應控制，如表 4- 5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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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保存年限  

英國各機關檔案保存年限之訂定，區分為「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

年限基準」及「個別機關檔案保存年限」，前者為各機關共通性

檔案之清理授 權，由國家檔案局訂頒，包含政府建築、公務人

員、機關會計、衛生安全、契約、申訴、新聞公關、資訊管理、

中央支出、內部稽核及國會等類檔案，其規範之保存 年限包含

定期、不定期及永久保存檔案。此外，為配合檔案典藏技術環境

之變遷及後續審查需要，得訂定階段性之清理年限；亦得應業務

需求改變、組織重整、新頒 法令規定、權責稽憑及訴訟要求等

內、外在環境之變遷，定期檢討修正既有之檔案保存年限。以資

訊管理類別為例，其中依不同型式的檔案保存年限分別有：一

年、二年、五年、六年、十年、永久保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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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資訊安全 

英國依據 BS7799資訊安全管理相關標準，針對電子檔案儲存認

證安全，包括電子簽章、電子浮水印及加密等三種技術，其中電

子簽章是最 主要的方法，其應用所需環境設定(configuration)

方式，包含三種層次：第一種層次是只保留檔案認證核可的事

實；第二種保留檔案認證的過程相 關資訊；第三種是保留所有

認證相關資料，包含檔案及其中所有的電子簽章本身。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則必須通盤思考資訊安全所需考量之問題，如

該系統需確認所呈現之結果、保存電子簽章所相關聯的檔案、紀

錄檔案中每一 個電子簽章的認證過程、與憑證管理中心

(Certificate Authority)查核每一簽章及其時戳。經過數位簽

章後的電子檔案才算是完成歸檔作業，且電子簽章必須經過認

證，經由憑證管理中心確認的電子簽章，可 在不影響私密金鑰

完整性的情況下，檢索出其他相關的檔案。英國所規劃之電子檔

案管理系統，至少要具備以金鑰基礎(PKI)建立的電子簽章技術

界接的能力。 在完成歸檔的同時，亦完成查核電子簽章確認作

業，即便電子檔案的詮釋資料有所變更，仍可以呈現檔案完整性。  

（六）檔案應用  

1、法源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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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各機關進行檔案應用作業時，依循「英國資訊公開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UK FOIA)」、「資料保護法

(The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Z39.50」、「BS 7799」之

各項原則處理之。  

2、開放原則  

英國規定屆滿 30年的檔案稱之為「歷史檔案」，應盡量開放給一

般民眾使用。根據英國資訊公開法將公開方式區分為「主動公開」

與「被動公開」，主動公開的方式，主要係由「官方」自行擬定

「公開計畫」(Publication Scheme)為之。 

未列入公開計畫之資訊，得因人民以書面方式申請而公開，但資

料有豁免規定，例如：資訊係為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或其揭露將

牴觸「資料保護 原則」或 1998年資料保護法(Data Protection 

Act 1998)第 10條之規定，或資料主體(data subject)對之並無

個人資料接近權(right of access to personal data)者，應豁

免公開  

3、查詢方法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建立起檔案的經濟規模 A2A(Access to 

Archives)架構，A2A為聯合線上檔案目錄查詢聯盟，主要效益

在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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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民眾可由一個入口網站查詢所有的檔案。 

(2) 採用通用的標準來描述檔案。 

(3) 可讓民眾從家裡、圖書館、教室、辦公室等任何地方查詢檔

案，提升檔案受重視的程度。  

(4) 讓不同地方的檔案典藏管理者可在此環境下一起工作，及服

務其使用者。  

(5) 透過將既有的紙本目錄回溯轉  

英國於資訊公開法中，規定人民請求資訊的方式，以電子形式傳

遞之方式也具有法律效益，意即民眾除了可以利用傳統方式申請

檔案，如傳真、親自到館等方式，亦可利用電子郵件方式來申請

檔案的使用，同樣具有法律效益。  

4、收費標準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提供親自至英國家檔案局閱覽原始資料、

檔案複製申請服務、專業助理研究人員協助三種服務；親自至英

國家檔案局 閱覽原始資料是免費的，需要專業助理研究人員協

助服務則基本費用是每 15分鐘 £15 元，檔案複製申請服務則依

據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所制定之收費標準如表 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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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英國國家檔案局(TNA)主要處理的對象，正逐漸從過去以

紙本檔案為主，轉型為以電子檔案為主。自 2001年 7月，英國國家檔案

局已開始管理數位形式產生之檔案。於 2003年 4月啟用數位檔案館

(Digital Archive)，可供民眾透過網路取得電子檔案，並提供線上瀏覽

電子檔案的服務。2005年 6月，將此服務移到英國國家檔案局(TNA)的網

站中。 

由於現今大部分政府檔案多半以電子的方式產生，於是便為電子檔

案管理系統揭開了序幕。過去的法律中規定著檔案未屆滿三十年者將不

會移 轉至英國國家檔案局。而且，隨著資訊公開法的施行，自 2005年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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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起，屆滿三十年之資料將依法公開。況且有別於紙本檔案的性質，電

子檔案很容易消逝與毀壞。因此，英國國家檔案局必須盡快處理電子檔

案相關事宜。 

未來幾年當中，預計將會有大量電子檔案移轉至英國國家檔案局

(TNA)。因此，英國國家檔案局(TNA)首先將儘可能採自動化方式處 理各

種作業，並確保政府部門的檔案產生亦採用自動化方式處理。其次，面

對各種日益漸增的檔案類型，如影像、資料庫等。英國國家檔案局(TNA)

亦須具備保存檔案的能力，如將過時的電子檔案轉置新格式。最後，更

需因應資訓公開法所帶來的影響，包括在網際網路中提供電子檔案的傳

遞。  

然而，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考量倘若其仍以半人工方式處理各項檔

案作業，將無法處理不斷增加的電子檔案。唯有透過重新改變現有作 業

流程以及投資自動化的處理過程，方可改善此一窘境。因此，為了因應

快速增加的電子檔案數量，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近年來積極推動一項名

為 「Seamless Flow Program」的重要計畫。透過此計畫的推動，希望

電子檔案從政府機關「產生」後、經過英國國家檔案局(TNA)「保存」、

到公開給民眾在網際網路「應用」，這整個電子檔案生命週期的管理能完

全自動化。此計畫的實現，將使英國國家檔案局(TNA)從以紙本檔案為

主，邁入以電子檔案為主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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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國國家檔案局(TNA)在推動「Seamless Flow Program」時，主要

是經由執行與整合以下各項計畫：  

 Appraisal and selection of records and related 

Departmental FOI activities 

 Public Web Search and Resource discovery 

 Metadata and cataloguing 

 Management of the survival of semi-current records in the 

Departments 

 Transfer to TNA of records and metadata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enhancements to digital 

archive) 

 Technology watch (enhancements to PRONOM) 

 Delivery and presentation to users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issues  

 Business change and training  

其中，負責推行「Appraisal and selection of records and related 

Departmental FOI activities」部份之團隊將盡可能使選擇電子檔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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標準得以透過自動化應用程式來進行。負責推行「Public Web Search and 

Resource discovery」部份之團隊則主要引導搜尋系統的發展。負責推

行「Metadata and cataloguing」部份之團隊將以提供未來檢索為原則，

找出適當的詮釋資料。負責推行「Management of the survival of 

semi-current records in the Departments」部份之團隊則須確保半現

用 (semi-current)檔案將完全移轉至英國國家檔案局。負責推行

「Transfer to TNA of records and metadata」部份之團隊則為此

「Seamless Flow Programme」計劃的主要核心，必須發展一個將政府部

門之電子檔案自動移轉至英國國家檔案局的流程。負責推行

「Preservation and maintenance (enhancements to digital archive)」

部份之團隊則延續並加強數位檔案館的工作，使其包含各種電子檔案保

存的面向，如將檔案載入數位檔案館、儲存檔案與備份、保存原本的儲

存媒體並移至新的檔案格式等。負責推行「 Technology watch 

(enhancements to PRONOM)」部份之團隊則必須注意在各部門中科技的

改變、數位檔案館中檔案的可讀性、傳送與呈現電子檔案給使用者所採

用的科技。負責推行 「Management and security issues」部份之團隊

則必須負責與檔案及整格流程相關的管理與安全性議題，如確保檔案屬

於非機密性、定義各檔案的安全層級、提供數位檔案妥善的身份確 認

等。負責推行「Business change and training」部份之團隊則必須負

責企業的改變對於此計畫所帶來的衝擊，給予適當訓練與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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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美國 

一、國家背景  

（一）國家概述  

美利堅合眾國(United States of America)，通稱美國，舊稱花旗

國，是一個位於北美洲的聯邦共和制國家。為世界上最悠久的共和立憲

制國家。美國源自於西元 1776年從英國統治下脫 離而出的北美殖民地，

13州的殖民地代表們一同發表《美國獨立宣言》，在經歷艱苦的獨立戰爭

後，遂於西元 1783年與英國簽訂了巴黎協約，從此受到世界各 國的承

認。 

經過兩百多年的發展，美國國土不斷拓展，37個州陸續加入聯邦旗

下，目前有 50個州，1個聯邦直轄特區，以及若干海外領地。美國國土 超

過了 9,629,091萬平方公里，是世界上第三大/第四大的國家。美國擁有

295,734,734位居民，人口數量位居世界第三，人口密度約為 31人 ／每

平方公里。 

美國龐大的經濟、文化、科技、和軍事影響力貫穿了整個 20世紀。

在第一次世界大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戰中，美國和同盟國一同獲得勝利，

並 經歷數十年的冷戰後終於拖垮蘇聯，成為世界上唯一的超級大國。根

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之資料顯示，2006年美國的

外匯存底 為 54,321百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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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FS)；中央銀行金融統計，2006)，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12,485,700

百萬美元(第一名)(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行政院主

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日本經濟企畫廳經濟社會總合研究所，

2006)，平均每人 GDP為 41,853美元(第三名)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

際金融統計(IFS)；行政院主計處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2006)。自建

國以來 200多年的歷史裡，美國曾經歷過內戰(1861-65)和經濟大恐慌

(1930年代)兩次嚴酷考驗，仍堅守自由民主制政治制度，成為憲法民主 

和公民自由的的代表性國家，其所採行之民主制度屬於總統制，是一個

共和國的政治體制，行政和立法機關分別選出。所採用之法律體系屬於

英美法系，或稱普通法系，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三。  

（二）地理環境  

美國本土東瀕大西洋，西面太平洋，北臨加拿大，南接墨西哥及墨

西哥灣。阿拉斯加州也與加拿大接壤，南至太平洋而北至北冰洋。夏威

夷州則處在太平洋的群島上，位於北美大陸的西南方。 

美國國土地形變化多端，尤其是在西部。東海岸沿岸地區有著海岸

平原，在南部較為寬廣，而在北部較為狹窄，海岸平原在新澤西州以北

並不存 在，不過在長島等地也有一些冰川沉積平原。在海岸平原後方的

是地形起伏的山麓地帶，延伸到位於北卡羅萊那州和新罕布夏州、高

6,000英尺(1830公 尺)的阿巴拉契亞山脈為止。在阿巴拉契亞山脈以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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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美國中西部地帶的內部平原，這裡相對而言較為平坦，五大湖和密西

西比河-密蘇里河流域—世界上第四大的 河域也位於這裡。在密西西比

河以西，內部平原的地形開始上升，最後進入美國中部面積廣闊而地形

特色稀少的大平原(Great Plains)。在大平原西部則有高聳的洛磯山脈，

從南至北將美國大陸一分為二。洛磯山派以西和內華達山脈以南的大盆

地(Great Basin)地帶有大量的高山、鹽帶平原、和山谷，內華達山脈本

身也有崎嶇的峽谷。在大盆地地帶的西南方則有低於海平線的死谷

(Death Valley)，那裡也是西半球最低矮的地區。大臉盆地帶北方和喀

斯喀特山脈(Cascades)東方的則是哥倫比亞河高原。由科羅拉多河貫穿

的科羅拉多 高原則坐落於四角落州正中央，高原的海拔高度平均極高，

並且有經過強烈侵蝕的砂岩地帶。而在大臉盆地帶西方的內華達山脈則

有美國本土海拔最高的惠特尼山 (Mount Whitney)。在太平洋沿岸地區

旁的是太平洋海岸山脈和火山喀斯喀特山脈，從南至北橫越美國。  

由於幅員遼闊和廣泛的地理特徵，美國幾乎有著世界上所有的氣候

類型。本土西部加州屬地中海型氣候，全年溫暖少雨；中西部亞利桑納

和科 羅拉多州屬沙漠型氣候，日夜溫差大，全年乾燥無雨。東南部佛羅

里達州屬濕潤溫帶氣候，全年溫暖多雨；東北部及北部屬濕潤大陸型氣

候，冬天潮濕嚴寒，夏季酷熱乾燥。  

而影響美國氣候的主要是北極氣流，每年從太平洋帶來了大規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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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氣壓，這些低氣壓在通過內華達山脈、洛磯山派、和喀斯喀特山脈時

夾帶 了大量水分，當這些氣壓到達中部大平原時便能進行重組，導致主

要的氣團相遇而帶來激烈的大雷雨，尤其是在春季和夏季。有時這些暴

雨可能與其他的低氣壓會 合，繼續前往東海岸 和大西洋，並會演變為

更激烈的東北風暴(Nor'easter)，在美國東北的中大西洋區域和新英格

蘭形成廣泛而沉重的降雪。大平原廣闊無比的草原也形成 了許多世界上

最極端的氣候轉變現象。  

然而，相較之下美國所擁有的地理環境也是促成它邁向世界強權的

原因之一，在主要農業地帶少有嚴重的乾旱發生、氾濫也並不常見，並

且有著溫和而又能取得足夠降雨量的氣溫。  

（三）文化特色  

美國所採用的文字為英文，雖然美國沒有法定官方語言，英語是事

實上的國家語言。據 2003年統計，約 2億 1480萬(81.6%)的五 歲以上

人口在家只說英語。此外，美國中使用人口超過 100萬人的語言還包括

西班牙語(2970萬)、漢語(220萬)、法語(140萬)、塔加洛語 (130 萬)、

越南語(110萬)、德語(110萬)。  

美國政府對於美國人的宗教信仰並沒有作過正式的登記，但根據西

元 2001年一次民間進行的調查顯示，有 76.7%的美國成年人自認為 基督

徒，52%的的成年人自認為屬於新教的某個特定教派，24.5%則是天主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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徒，而即使少如猶太教(1.4%)、摩門教(1.3%)、以及其他各形各色 的宗

教也都對美國文化有著深刻影響。  

（四）資訊發展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發佈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排名，美國位居第十三名。在 2006年中由世

界經濟論壇所提出之網路整備度指數方面，更獲得第一名。據智慧社會

論壇所公布 2006年智慧城市得獎 名單中，美國俄亥俄州的克里夫蘭亦

雀屏中選。此外，截至 2006年 9月，美國通過軟體能力成熟度模式之軟

體廠商數量共計約有 270家(其中通過 Level 2的有 106家；通過 Level 3

的有 102家；通過 Level 4的有 8家；通過 Level 5的有 54家)。  

 

二、組織制度  

（一）檔管組織  

美國在西元 1934年成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

館務運作直接對國會負責，其後於西元 1949年改隸於聯邦政府總務署，

西元 1984年再改為今日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藉由監

督聯邦檔案之管理，以助於保存美國的歷史。其任務在於確保美國公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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均能接近並使用其所能掌握有關政府 之公務運作、國家經驗之紀錄或資

訊。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之組織架構如圖 4- 7所示。主要部門分別

為：美國檔案保管員(Archivist of the United States)、美國檔案保

管員代理人(Deputy Archivist of the United States/Chief of Staff)、

政策與計畫人員(Policy and Planning Staff)、會議事務與通訊人員

(Congressional and Public Affairs Staff)、同等的工作機會與不同

的計畫(Equal Employment Opportunity and Diversity Programs)、一

般商議(General Counsel)、資訊安全監督辦公室(Information Security 

Oversight Office)、國家歷史刊物和檔案委員會(National Historical 

Publications and Records Commission)、一般稽查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Inspector General)、行政辦公室(Office of Administration)、

聯邦記錄員辦公室(Office of the Federal Register)、資訊服務辦公

室(Office of Information Services)、總統圖書館辦公室(Office of 

Presidential Libraries)、Washington, DC檔案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Records Services - Washington, DC)、區域性的檔案服務辦公室(Office 

of Regional Records Serv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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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規  

美國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之法源與標準如下：  

1、美國聯邦法規集-電子檔案管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1234,1220,1222,1228)本法適用於電子檔案

的建檔、維護、應用與清理。電子檔案是指可記錄於任何電腦可

讀取的媒體並符合檔案定義 的數字、圖檔與文字。此一定義包

括但不限於 磁性媒體(如磁帶、磁碟)與光碟。除非另有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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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一規定適用於所有的資訊系統，不論微電腦、迷你電腦或網域

電腦均屬之，而與其儲存媒體為網路或工作站無 關，本辦法亦

適用於由個人使用電子郵件所完成的聯邦檔案之建置、維護、應

用與清理。  

2、美國聯邦法規集-聯邦檔案(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20)本法規範管理聯邦檔案館所應遵循之方針，包含檔

案的產生、維護以及妥善存放。  

3、美國法典集四十四號-公共印務與文件(44 U.S.C. 3301)本法主

要定義檔案包含各種書籍、報告、地圖、相片、機器可讀之資料

或者記錄資料，不論其實際格式與特色，凡是由美國政府機關在

執行公共職務時所蒐集或產生者，皆因其具有提供資訊之價值，

稱之為檔案。  

4、美國聯邦法規集--銷毀聯邦檔案(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28.270) 本法規範檔案銷毀應遵循之原

則、處理過程等內容。 

5、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General Records Schedule 4,20) 

規範各機關應依政府的保存需要建立並確保電子檔案及其文件

處理的政策與程序時所應依據之基準。  

6、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本法規定美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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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邦行政部門中的各級行政機關應不待人民請求而公開(所謂

「主動公開」)的資訊，如主動登載公報、提供檢索、影印、編

製索引。  

 

三、推動策略  

（一）教育宣導 

美國目前宣導對象可分為兒童、一般民眾、專業人士三類。其宣導

方式包含建置網站、出版刊物、舉辦活動、開設課程等。如馬里蘭州立

檔案館 與 Anne Arundel County school 有教學合作計畫，教學內容有

傳記研究、歷史學研究、公共關係、編目及行銷，學生必須一星期約上

課五小時，一學期或暑期共約完成六十六小時，課程結束發給認 證。就

專業人士而言，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另提供在職進修之課程，

於 2007年試辦夏季學院，希望在明年的夏天能夠舉辦三期的教學活動。  

（二）Ｅ化政府  

西元 2002年 12月 17日美國總統喬治布希(George W. Bush)因應數

位時代的來臨，簽署了「2002 年電子化政府法案(E-Government Act of 

2002)」，並宣布美國將成立電子化政府基金，預計 2006年前將花費 3億

4,500萬美元的預算，以提供更完善的電子化政府服務，2003年到 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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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四個會計年度，美國電子化政府預算將分別為 4,500萬美元、5,000萬

美元、1 億美元。美國電子政府計畫(e-Government Plan)便如火如荼的

進行，其中計畫成立一個“The FirstGov＂網站，整合所有政府單位建

立入口網站，提供民眾一個完整性的政府搜尋管道，藉由多樣化服務與

功能，達到政府與民間之互動。然而，據調查 顯示，美國民眾對於電子

化政府網站整體的滿意度，在 2005年第一季是 71.9%，第二季則是 72.6%。  

此外，根據美國布朗大學公布之電子化政府評比，2006年美國排列

第 4名，第 1名的寶座由南韓獲得。  

（三）系統導入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於 2005年 9月 8日，授予 Lockheed 

Martin三億八百萬美元的合約，委任其承辦永久檔案管理系統之建置工

作，此系統需提供由聯邦政府所產生之電子檔案的保存與管理。首都華

盛頓之檔案管理 局之前推行為期六年之電子檔案管理計畫(ERA)也將與

此計畫共同合作。不論電子檔案本身格式，電子檔案管理系統將永久保

存所有電子檔案之資訊，並且使現 在所使用的各種軟硬體設備於未來仍

可使用。這整個完整的系統預計在 2011年將會完成，其中部份功能將在

近兩年內完成。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所領導的團隊由

許多公司所組成，包含：BearingPoint Inc., McLean VA; Fenestra 

Technologies Corp., Germantown, MD; FileTek Inc., Rockville, M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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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istory Associates Inc., Rockville, MD; EDS Corp., Plano, TX; Image 

Fortress Corp., Westford, MA; Métier Ltd., Washington, DC; Science 

Applications International Corp. (SAIC), San Diego, CA; and 

Tessella Inc., Newton, MA.。總計約 135,000人負責進行研究、設計、

發展、製造、整合等。  

（四）驗證機制  

美國檔案管理系統驗證機制之目的主要為檢驗檔案管理系統是否符

合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且由於美國國防部之政策，美國國防

部所屬 之單位，僅能使用符合該標準之產品，故將註記通過驗證之檔案

管理系統產品，以供各機關建置之參考。遂於 2000年美國國家檔案及文

件署(NARA)授權隸 屬於美國國防資訊系統局(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 Agency，DISA)之聯合互訊操作測試司令部(JITC)，依照美國國

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針對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

並於 2000年 11月 13日起受理申請。此驗證機制中針對檔案管理系統進

行驗證，驗證申請者可為檔案 管理系統之資訊廠商、聯邦政府機關。並

依據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分為必備功能需

求、非必備功能、機密檔案管理功能三類。每次驗證所收取之費用將依

驗證申請者所申請驗證之項目等予以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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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管理  

美國檔案管理作業之生命週期如圖 4- 8 所示。首先，各機關中凡與公務相

關之資料均可視為文書，如信函、備忘錄、報告、照片等。若為非現用之檔案

將由各機關依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表 (General Record Schedule)賦予保存年

限。接著，當檔案欲收存至檔案館保管時，將由檔案館進行鑑定作業，判斷檔

案是否具有永久保存之價值，若具價值者將予以保存，反之將予以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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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文書製作  

1、法源與標準 

美國各機關進行文書製作作業時，依循「聯邦公報法(Federal 

Register Act)」、「美國政府信函處理手冊(U.S Government 

Correspondence Manual)」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文書格式  

根據「美國聯邦公報法(Federal Register Act) 」以及「美國

政府信函處理手冊(U.S Government Correspondence 

Manual) 」，文件的範圍包括信函(correspondence)、備忘錄

(memorandum)、稿(papers)、照片(photographs)、報告 

(reports)、銘(writings)、錄音(recordings)、電子郵件

(e-mail)、總統聲明書(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行政命

令(Executive order)、規範(Order)、條例(Regulation)、法則

(Rule)、證書(Certificate)、執照(License)、公告 (notice)、

聯邦政府機關所公布或發出之正式文件等。而文件的格式則根據

於 1992年頒訂的美國政府信函處理手冊(U.S Government 

Correspondence Manual)處理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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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儲存格式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所推行之「電子化檢索計畫 

Electronic Access Project, EAP)」中，公布之「檔案資料數

位化指南(NARA Guidelines for Digitizing Archival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 Access)」，為達便利電子化檢索，

規範文字、照片、地圖、圖片等以電子化形式儲存之格式，並依

目的分為永久保存、下載、預覽三種。詳細格式如表 4-7 所示。  

 

資料數位化時之永久典藏檔、下載檔以及預覽檔等各種不同使用

目的之檔案的規格。 

4、線上簽核 

5、美國並未採用線上簽核作為電子公文意見表達之方式。  

6、電子郵件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集中對於電子訊息之定義，指以電子郵件系統



146 

建置或接收的文件，包括簡訊、一般文件、附件等，如可供傳輸

訊息的文字檔與其他電子文件。電子郵件方面，美國國家檔案及

文件署所採行之策略共含以下三點內容： 

(1) 倘若電子郵件訊息符合聯邦法典中對於檔案之定義者，均可

稱之為聯邦檔案。 

(2) 聯邦檔案均需以某種形式儲存於檔案保存系統中，其可為紙

本或電子之形式，惟顧慮檔案暫時性之因素時，無須保存。  

(3) 倘若電子郵件已提供複製版本之資料至檔案保存系統中，不

論其提供之檔案形式為紙本或電子，均允許其刪除電子形式

之檔案。  

（二）檔案產生  

1、法源與標準 

美國各機關進行檔案產生作業時，依循「美國法典集四十四號-

公共印務與文件(44 U.S.C. 3301)」、「美國聯邦法規集-聯邦檔

案(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20)」、「美國

聯邦法規集-電子檔案管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1234)」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點收原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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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是由美國政府機關在執行公共職務時所蒐集或產生者，皆因其

具有提供資訊之價值，將予以收存於檔案館中保存。  

3、命名原則  

並無提及電子檔案命名原則。  

4、詮釋資料內容  

電子媒體中每一文件的適當詮釋資料包括：單位名稱、文件編

號、檢索用的關鍵詞、位址(如果有)、承辦人、創稿人、日期、

授權清理文號、機密等級。各機關應確保該系統中的檔案須與紙

本、微縮或其他媒體相聯結。  

5、檔案產生方式  

美國電子公文檔案產生的方法主要有兩種，第一種是透過掃描的

方式，將原為紙本形式存在之文件檔案，如信函 

(correspondence)、備忘錄(memorandum)、稿(papers)、照片

(photographs)、報告(reports)、銘 (writings)、錄音

(recordings)、電子郵件(e-mail)、總統聲明書(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規範(Order)、

條例(Regulation)、法則(Rule)、證書(Certificate)、執照

(Licence)、公告 (notice)、聯邦政府機關所公布或發出之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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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件等，轉換為電子檔案，並透過光學字型辨識技術(Optical 

Character Recognition, OCR)使後續檔案檢索時更加精準；第

二種則是各機關所使用之文件，已採電子方式進行，可直接轉換

為電子檔案。  

（三）檔案鑑定  

1、法源與標準  

美國各機關進行檔案鑑定作業時，依循「美國法典集四十四號-

公共印務與文件(44 U.S.C. 2107, 2905, 3302, 3302a)」之各

項原則處理之。  

2、鑑定單位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主要負責聯邦檔案之鑑定，換言之，凡符

合美國法典集四十四號中對於聯邦檔案定義之檔案，均由美國國

家檔案及文件署負責鑑定。而各州檔案鑑定則由各州制定。  

3、鑑定原則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依據美國法典中對於聯邦檔案之定義對

於檔案進行鑑定，首先，將檔案分為三類作為鑑定的出發點，分

別為紀錄公民權利 之檔案、紀錄聯邦官員活動之檔案、紀錄國

家經歷之檔案，屬於此三類之檔案表示其具有檔案價值，需永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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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存之。接著，提供一般鑑定作業手冊(General Appraisal 

Guideline)進一步協助判定哪些檔案具有重要價值並需永久保

存，該作業手冊中提供鑑定檔案價值之思考方向，如：  

 該檔案對於研究而言是否具有重要意涵？  

 該檔案之內容與來源是否具有重要意義？  

 該檔案中之資訊是否獨特？  

 該檔案是否具可用性？  

當初採用何種方式蒐集、組織、呈現檔案，或商業過程中對於使

用性之影響 ·就技術面考量該檔案之可用性 ·實體檔案的狀況

對於可用性之影響  

 該檔案是否可協助尋找其他永久保存之檔案？  

 該檔案資訊中包含哪些時間範圍？  

 該檔案是否記載著某些決定可供未來作為先例之參考？  

 該檔案是否與其它永久保存之檔案有關？  

 該檔案中是否包含不具檔案價值之檔案？  

 若需長期保存該檔案時，需要耗費多少資源？  

 該檔案之數量有多少？  



150 

 是否透過適當的鑑定工具進行採樣？  

4、鑑定時機  

美國的鑑定作業執行之作法如圖 4- 9所示。首先，各機關中，

檔案可能由許多文件所組成，凡各機關之非現用(non-current)

檔案，均需依照檔案保存期限表(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

賦予每個檔案一個保存年限。接著，當檔案欲收存至檔案館時，

需經過鑑定作業，判斷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者，方可收存至檔

案館中。因此， 美國採用之鑑定模式屬於前期鑑定模式。  

 

（四）檔案清理  

1、法源與標準  

美國各機關進行檔案鑑定作業時，依循「美國聯邦法規集--電子

檔案管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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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34.34)」、「美國聯邦法規集--銷毀聯邦檔案(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28.270)」、「檔案保存期限表

20(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 20)」、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清理原則 

電子檔案只有根據美國檔案管理局局長已核定的檔案清理期限

表(General Records Schedules)才可被銷毀。首先，每一機關

至少須確保電子檔案的銷毀期限的訂定是為了保護敏感性、財產

權或國家安全資訊。其次確保電子檔案媒體先前 用於保存敏感

性、財產權或國家安全資訊，唯未被再使用，該資訊若被再使用

可能造成其他的傷害。最後，確保各機關應建立並執行個人產出

之電子郵件的銷毀程序。 

此外，美國「檔案保存期限表 20(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 

20)」授予處理某些電子檔案的權利。不論電腦如何產生或儲存

電子檔案之格式，該規範中將電子檔案分為十五類，分別規範欲

刪除電子檔案時應依循之原則。 

(1)電腦系統產生、使用、維護相關之檔案或電子檔案

(Files/Records Relating to the Creation, Use, and 

Maintenance of Computer Systems, Applications, or 

Electronic Records.)：一般來說，當聯邦政府機關認此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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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用

途便可予以刪除。 

(2)輸入或來源檔案(Input/Source Records.)：大致上，此類檔

案若已轉置於電子媒體中或不再需要用來支資料援復原之

用時，便可予以刪除。  

(3)電子版本之檔案銷毀計畫(Electronic Versions of Records 

Scheduled for Disposal)：除取代或複製之檔案保存期限

表(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 )之外，凡超過保存期限

或不再需要保存者，均可予以刪除。  

(4)摘要資料(Data Files Consisting of Summarized 

Information.)：一般來說，當聯邦政府機關認此類檔案若

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用途便可

予以刪除。  

(5)摘要檔案(Records Consisting of Extracted 

Information.)：一般來說，當聯邦政府機關認定此類檔案

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用途便

可予以刪除。  

(6)印刷檔案(Print File)：一般來說，當聯邦政府機關認定此

類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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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途便可予以刪除。  

(7)重新格式化之檔案(Technical Reformat File)：除用以移轉

至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之檔案外，當聯邦政府機關

認定此類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

業上之用途便可予以刪除。  

(8)備份檔案(Backups of Files)：原始檔案已存入後續備份檔

案、已移轉至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已遭刪除時，

此類電子檔案便可予以刪除。  

(9)協尋檔案(Finding Aids (or Indexes))：一般來說，當聯邦

政府機關認定此類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上、稽核上

或其他作業上之用途便可予以刪除。  

(10)特殊目的之軟體程式(Special Purpose Programs)：除某些

用必須維護尚未移轉至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之軟

體程式外，當聯邦政府機關認定此類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

上、法律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用途便可予以刪除。  

(11)電腦使用說明(Documentation)：若使用說明已遭取代或淘

汰時，此類電子檔案便可予以刪除。  

(12)下載與複製之資料(Downloaded and Copied Data)：一般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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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當聯邦政府機關認定此類檔案若不再具有管理上、法律

上、稽核上或其他作業上之用途便可予以刪除。  

(13)文字處理檔案(Word Processing Files.)：當此類檔案不需

更新或校訂時，便可自文字處理系統中刪除。  

(14)電子郵件檔案(Electronic Mail Records)：當此類檔案已

複製至檔案管理系統後，便可子電子郵件系統中刪除。  

(15)電子資料表(Electronic Spreadsheets)：凡超過保存期限

或不再需要保存者，均可予以刪除。  

3、銷毀方法  

並無提及如何銷毀電子檔案。若為紙本檔案時，採燒毀、絞碎、

浸軟或其他適當的方法。  

4、移轉方法  

各機關須肩負使檔案具有完整性之責任，藉由實體媒介將檔案移

轉至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於移轉之過程中，美國國家

檔案及文 件署亦會與機關共同確保檔案之完整性。而為確保妥

善保存需永久保存之電子檔案，各機關須依照其檔案銷毀計畫

(records disposition schedule)中所訂定之時間，按時將電子

檔案移轉至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此外，若各機關無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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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電子檔案之媒介提供適當之保存與照顧， 或者該電子檔案存

在之媒介已過於老舊而無法移至較新之媒介時，各機關應儘快與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聯繫，以即時安排對於需永久保存之電子

檔案的移轉。 各機關不可將需儲存於特定軟硬體之檔案移轉至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欲移轉之檔案必須採 ASCII或 EBCDIC

方式編碼，或資料文件與資料庫(Data file and database)、文

字文件(Textual documents)、數位空間資料(Digital spatial 

data files)、其他種類電子檔案，且不可將該檔案進行壓縮，

除非經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事先同意，遇此狀況時，美國國家

檔案及文件署可能會要求該機關提供 可以解壓縮之軟體。 

目前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屬許可之移轉媒體包含，開放式磁帶

(open reel magnetic tape)、磁帶匣(magnetic tape 

cartridge)、光碟片(Compact-Disk)、唯獨光碟機(Read Only 

Memory ,CD-ROM)、檔案傳輸協定(File Transfer Protocol)。  

（五）檔案保存  

1、法源與標準 

美國各機關進行檔案鑑定作業時，依循美國聯邦法規集--電子檔

案管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34.30,1234.32)」、「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Gener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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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Schedule 4,20)」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保存機關  

美國檔案管理制度中，聯邦與各州間並無隸屬及監督關係，採中

央與地方檔案管理事權分離的方式。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之設

置及國家檔案的 管理主要依據聯邦文件法(Federal Records 

Act)、國家檔案及文件管理法、總統文件法(Presidential 

Records Act)、總統圖書館法(Presidential Libraries Act)、

總統文件及資料保存法(Presidential Recordings and 

Materials Preservation Act)、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及隱私權法(Privacy Act)等法令，其任務在

於「國家檔案」的掌握與應用，因此國家檔案由美國國家檔案及

文件署負責保存，而各州則負責保存下轄之檔案資料，相較於我

國現制來看，或可以「機關檔案」視之。  

3、長期保存方法  

由於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有義務將政府資訊對民眾公開，而現

今越來越多的資訊是以電子檔案的形式存在。因此，於 1998年

宣佈一項電子 檔案管理計畫(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ERA)，將設計一套系統來保存與檢索聯邦政府的檔案，解決電子

檔案瞬息萬變的窘境，盼能確保電子檔案之內容可為眾人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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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計畫對於長期保存的方法提出四項策略，首先，針對博物館或

技術保存而言，必須維護固有之軟硬體元件，以確保檔案可再製

之能力；其次，就格式演進而言，儘 快隨著科技的演化將舊有

檔案格式轉換為新的格式；接著，提供檔案產生時之環境，以供

檔案重新產生之用；最後，永久保存檔案之方式(Persistent 

Archives Method, PAM)即以維持檔案既有特質，並減少其對於

特定軟硬體依賴性之方式保存與適時轉換檔案格式，使檔案在各

種技術轉換過程之間仍可保有原貌。  

此外，根據電子檔案管理法中對於電子檔案儲存媒體的選擇與維

護應注意下列七點：  

(1) 各機關應依據下列規定選擇適當的媒體與系統以全程儲存

機關檔案：  

 允許特定時段的簡易檢索。  

 易於區隔檔案與非檔案資料。  

 保留檔案於可用的狀態直至授權清理日。  

 媒體中若包括永久檔卻不符合 36 CFR 1228.270永久檔

移轉 NARA的規定時，須允許該永久檔得移轉至其他符合

規定的媒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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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選擇儲存媒體或自某一媒體轉置至另一媒體時應考慮下列

要項：  

 判定保存期限時檔案被授權的期限。  

 保留檔案時必要的維護工作。  

 檔案儲存與檢索的經費。  

 檔案的量。  

 檢索檔案的時間。  

 媒體的可攜式(如選擇的媒體可安裝於各種廠牌的設備)

及資訊自某一媒體轉換至另一媒體的能力(如從光碟轉

至磁帶)。  

 媒體須符合聯邦資訊現行處理標準。  

(3) 各機關應避免以磁片儲存長期檔案或清理中電子檔案。 

(4) 各機關應確保依外部程序建置或採用時，經授權的使用者可

辨識並檢索儲存於磁碟、可移式磁片或磁帶中的資訊。  

(5) 各機關應確保資訊不因技術的改變，或將轉置的儲存媒體匯

入現有軟硬體時遺失，轉置至其他媒體前，各機關應確定經

授權清理的電子檔案得在轉置後順利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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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各機關應依例行程序製作電子檔案的備份以避免因設備或

人為的疏失導致資訊遺失，永久性或清理中檔案的複製應保

存於儲存區中，而與已複製的檔案妥為區隔。 

(7) 電腦磁帶的維護  

 各機關至少每六個月應測試儲存清理中或有意延長為永

久性的電腦磁帶，此一測試應證明磁帶並無永久性的錯

誤，且符合 National Institute of Standard and 

Technology 的標準或其他工業標準。 

 各機關永久性或清理中電腦磁帶的儲存與測試區域的環

境，應參照下列的溫濕度：恆溫....華氏 62至 68度(攝

氏 17-20度)、恆濕....相對濕度 35%至 45%  

 各機關每年均應瀏覽所有永久性與清理中檔案磁帶的統

計樣本，以了解資料的遺失並予修護，庫存 1800捲以下

應抽驗 20%或 50捲以上的樣本，庫存 1800 捲 以上，應

抽驗 384捲以上的樣本，當有 10處以上的錯誤時應予重

製，遺失的資料應予重新儲存。可能有相同情況的磁帶

(如品質不良、高使用率、環境欠佳、處理不當)亦應予

適當地瀏覽與修護。 

 各機關保存永久性或清理中資料的磁帶應不逾 1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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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一捲用於儲存永久性或清理中電子檔案磁帶的外部標

籤(或同等的自動磁帶管理系統)均應有統一的標示，包

括機關名稱、承辦單位、系統名稱、機密等級。存檔 文 

件若只是磁帶中的一部分，下列資訊應存入(非附加)於

儲存永久性或清理中電子檔案的每一磁帶中：檔案名

稱、建置日期、起迄日期、檔案數量、內部標籤類型、 同

批數量(若有)、磁軌數、代碼或軟體的特性、磁區大小

的資訊、磁帶的流水號。文件的編碼資料可包括檔案格

式與檔案長度，資料組可給予名稱與流水號，每一 資料

組的檔案亦可給予名稱。  

 各機關應禁止在永久性或清理中檔案的磁帶庫房與測試

或評鑑區抽菸與飲食。  

(8) 隨機存取記憶體的維護  

 各機關應告示原廠推薦該隨機存取記憶體的操作程序與

處理模式。  

 持續或定期儲存永久性或清理中檔案的磁碟或可移式磁

片的外部標示應包括下列的資訊：機關名稱、承辦單位、

內容的名稱、建置日期、機密等級、使用的軟硬體。  

4、保存年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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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美國機關共通性檔案保存年限基準(General Records 

Schedule 4,20)與檔案鑑定政策(Appraisal Policy)所規定，檔

案保存年限主要分為永久保存與暫時性保存兩類，而暫時性保存

之檔案中因檔案價值之差異而影響其保存年限長短，分別為兩

年、三年、 六年。  

5、資訊安全  

根據美國電子檔案管理辦法第二十八條所規定，各機關應執行與

維護檔案安全計畫的有效性並與下列各項結合：  

(1) 確保只有經授權的使用者可以查詢電子檔案。  

(2) 提供全部檔案的備份以避免資料遺失。  

(3) 確保機關中的人員均經過敏感性與機密性電子檔案的安檢

訓練。 

(4) 將電子檔案未經授權而被竄改或刪除的風險降到最低。  

(5) 確保電子檔案的安全性包含於依據 1987年電腦安全法規範

的電腦系統安全計畫之中。  

（六）檔案應用  

1、法源與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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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各機關進行檔案鑑定作業時，依循「美國聯邦法規集--電子

檔案管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36 CFR 

1234.20,1234.22)」、「美國聯邦法規集--(NARA Code of Federal 

Regulations Subchapter C - Public Availability and Use CFR 

1256.20)、「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FOIA)」

之各項原則處理之。  

2、開放原則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集中規定大部分「聯邦檔案」均可公開以作為

研究之用，惟資訊公開法中限制公開之資訊不予公開。各機關針

對機關檔案所訂 之開放原則亦需與資訊公開法一致。倘若民眾

欲查閱受限之檔案資訊，可依照資訊公開法中 1250條，提出資

訊公開申請。若欲查閱聯邦機密檔案時，可依照資訊 公開法中

1256.74條，提出資訊公開申請或必要調閱申請。  

3、查詢方法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提供線上查詢介面供民眾查閱聯邦檔案

資訊。為了推展檔案資訊化，NARA業已研提一份「電子化檢索

計畫 Electronic Access Project, EAP)」，並且公布「檔案資

料數位化指南(NARA Guidelines for Digitizing Archival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 Access)」，以便利電子化檢索。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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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目前為止，已約有 124,000 件檔案完成數位化，為便於這些

資料能提供線上查詢，並設置「檔案研究目錄查詢網站(The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簡稱 ARC)」，提供檔案目錄及數

位化電子檔案之查詢窗口，此三項重要計畫內容分別說明如下：  

(1) 電子化檢索計畫(Electronic Access Project, 簡稱 EAP)

本計畫目的在建置一線上檔案目錄，以便提供民眾了解 NARA

的館藏情形，並將其核心館藏或民眾最有興趣之館藏，以數

位化方式提供檢索。 

(2) 檔案資料數位化指南(NARA Guidelines for Digitizing 

Archival materials for Electronic Access)本項指南係

作為 NARA執行 EAP，以利內部作業之用，並非作為各機關進

行檔案影像數位化之標準，也不是供聯邦政府各機關作為製

作文書或移 轉檔案至國家檔案館之指南。其內容區分為數

位影像要求、品質確認程序及操作指南三部分。  

(3) 美國檔案研究目錄查詢網站(The Archival Research 

Catalog，簡稱 ARC)為提供檔案目錄資訊檢索，NARA原已建

置「美國國家檔案查詢目錄(National Archival 

Information Locator, 簡稱 NAIL)」，改稱「美國檔案研究

目錄查詢網站(ARC)」後，檔案目錄收錄範圍包括華盛頓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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區、各地區檔案館及總統圖書館所典藏的全國性檔案目錄檢 

索服務。目前收錄的資料量已達 869,979 立方公尺的館藏，

但其中僅有 20%的檔案是典藏在國家檔案館，所有目錄資料

包括：470 個文件群(record groups)、9,898 個文件系列

(series)、311,119 個案卷(file units)、245,683 個文件

(items)，其中也包含 124,000 個已數位化的影像檔。除 ARC

提供聯合目錄查詢服務外，NARA另建置 The Access to 

Archival Databases(簡稱 AAD)系統，專門提供 NARA 典藏

的電子文件檢索服務，選取具有特殊價值的個人或組織的電

子文件，計有 30 個電子文件系列、350 個案卷以及 5,000 萬

份文件，檢索結果可直接提供線上瀏覽、列印或下載電子文

件。  

4、收費標準  

根據美國聯邦法規集中規定，檔案機構會收取檔案複製費用、複

製品鑑別費用以及檔案修復費用，收費標準如：  

(1) 基本調閱處理費用：$89.00(USD)  

(2) 電子檔案複製費用：$ 9.00(USD) 

(3) 檔案儲存媒體費用(含運送費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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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track reel：$22.50(USD)  

 3480-class cartridge：$5.75(USD)  

 CD-R：$7.50(USD)  

 DVD：$7.50(USD)  

 Diskette：$2.50(USD)  

倘若美國政府因公務目的需再製檔案時，不收取費用。  

整體而言，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之任務在於確保美國公民均能接

近並使用其所能掌握有關政府之公務運作、國家經驗之紀錄或資 訊。而隨著資

訊科技的興起，電子檔案已使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面臨許多挑戰。約

於 1970年代，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收到了第一 份電子檔案資料，而

過去十年來，電子檔案的數量已成長了十倍之多，遠比過去傳統紙張之成長速

度來的快，可見未來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將面對 為數可觀的電子檔

案。此外，日新月異的資訊科技也將使得保存電子檔案更加困難。  

面對電子檔案所引發的眾多議題，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遂於 1998

年開始著手進行電子檔案管理計畫 (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Project)，

2000年成立電子檔案管理計畫辦公室(ERA Program Office)，2002年完成電子

檔案管理系統需求，2003年釋出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設計與雛型之建議書徵求文

件、2004年委由兩間承包廠商，各自發 展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設計規格，於 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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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開始著手進行系統發展，未來預計 2007年首次使用電子檔案管理系統，2008

年協助政府機關改善電子檔案管理 績效，2011年完成全部系統開發與建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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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日本 

一、國家背景 

（一）國家概述  

日本，正式名稱為日本國。西元 1850 年以後日本逐漸面臨來自歐、

美的叩關壓力，以及北方俄國的要求通商，直到 1854 年日本開放門 戶，

因而激起了「尊王攘夷」運動，德川幕府也在 1867 年遭推翻。隔年，遂

建立了以「明治天皇」為首的新政府，次年遷都江戶，並更名為「東京」

而延用至今，亦為日本最大都市。也開始了「明治維新」運動，以「富

國強兵」為口號，廢除封建制度，採行歐美現代化措施，以工業化為基

本國策，至 1889 年頒布憲 法，1890 年召開國會。日本是位於亞洲東部

的島國，領土由北海道、本州、四國、九州四個大島和 3900 多個小島組

成，土地面積為 377,800 平方公里。截至西元 2005 年 12 月，總人口數

約為 126,140,000，在全世界排行第十，人口密度為 334 人／每平方公里，

其中又以東岸地區與南部地區最為密集。全國 80%的人口居 住於城市或

大城鎮，26%以上的人口居住在大東京地區(首都圈)，49%以上的人口集

中在東京都、大阪府及神奈川縣。 

日本政府以資本扶持工業與企業、強大的勞動力、高科技的發展以

及較低的軍事預算比例(占 GDP 的 1%)，幫助日本經濟高速發展，併成 為

當今科技發達程度僅次於美國的經濟體，以及僅次於美國的全球第二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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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體。根據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之資料顯示，2006

年 2 月底，日本的外匯存底為 836,381 百萬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

國際金融統計(IFS)；中央銀行金融統計，2006)，僅次於中華人民共和 

國，位居世界第 2 位。2005 年國內生產毛額(GDP)為 4,562,842 百萬美元

(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IFS)；行政院主計處中 華民國國民

所得統計；日本經濟企畫廳經濟社會總合研究所，2006)，平均每人 GDP

為 35,603 美元國際貨幣基金會(IMF)國際金融統計 (IFS)；行政院主計處

中華民國國民所得統計，2006)。 

日本所採行之民主制度屬於議會制，是一種立法機構與行政機構相

互依賴的政體，在採用這種政治體制的國家中，立法體系與行政體系(或

稱立法機關與行政機關)並不完全分立。而英國所採用之法律體系屬於大

陸法系，或稱歐陸法系，詳細說明請參閱附錄三。  

（二）地理環境  

日本是位於亞洲東部的島國，東臨太平洋，西隔日本海與朝鮮相望，

南接東海、菲律賓海，北面鄂霍次克海。由 6800 多個島嶼組成的日本，

主要包含北海道、九州、本州及四國與週邊的千島群島、小笠原群島及

琉球群島組成，其中四大島的面積就佔了國土面積的 99.37%。  

日本位於亞歐板塊和太平洋板塊的消亡邊界，為西太平洋島弧-海岸

山脈-海溝組合的一部分。全國 68%的地域是山地，平原較少。且日本位 



169 

於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全球有十分之一的火山位在日本，全國都時常

會發生火山活動。嚴重的地震則每一個世紀都會發生幾次；近年發生的

阪神大地震、新潟縣中 越地震都是芮氏地震規模 6 級以上的強震，受到

世界各國關注。  

由於日本的島嶼呈北東向延伸得很長，南北跨越緯度約 20 度，因此

有多種溫度帶。氣候類型大部分是溫帶季風氣候，南部的九州、四國、

琉 球群島(歸屬存在爭議)有副熱帶季風氣候。北部的島嶼夏天溫暖，冬

天則十分漫長、寒冷，還時常有大量降雪。而中西部地區則冬天比較乾

燥，很少下雪，夏天潮濕。  

（三）文化特色 

日本官方語言為日語，其他語言與文化主要受到鄰近的中國及朝鮮

影響，因此，現在包括外國人的日本居民中 99%以上的人口暢通日語。

剩餘的 1%以下主要包括了新近移居的中國人、巴西人等，也或多或少兼

通日語。現行的公用語言是以江戶山手地區(今東京中心一帶)的方言為基

礎的“標準語＂。  

神道與佛教是日本的主要宗教，而其他宗教則以佛教、基督教居多。

大多數日本人並不信奉某一特定宗教，但是許多宗教儀式或活動已經與

日本人的生活融為一體，如婚禮和葬禮。  

此外，日本國人對於造紙技術相當自豪，因而對於電子檔案仍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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守態度，目前大部分檔案之保存媒體仍以紙張為主，近年來逐漸重視電

子檔案管理各項議題，並著手規劃。  

（四）資訊發展  

根據國際電信聯盟(ITU)發佈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排名，日本位居第三名。在 2006 年中由世界經濟論壇所提

出之網路整備度指數方面，則獲得第十六名。據智慧社會論壇所公布的

2006 年智慧城市得 獎名單，日本市川亦榜上有名。此外，截至 2006 年

9 月，日本通過軟體能力成熟度模式之軟體廠商數量共計約有 76 家(其中

通過 Level 2 的有 18 家；通過 Level 3 的有 45 家；通過 Level 4 的有 5 家；

通過 Level 5 的有 8 家)。  

 

二、組織制度  

（一）檔管組織  

自明治年代以來，各省的公文為各自的機關自行保存，不過戰後關

於為了公文的散逸防止和公開的設施的必要性，昭和 34 年(西元 1959)11

月，日本學術會議會長對內閣總理大臣建議-設置國立公文書館，要求公

文需集中管理。 

日本政府也認為有其必要性，各省廳呼籲公文將公文及中管哩，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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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著手對於國外公文管制度進行研究調查，於昭和 46 年(西元 1971)7 月

設置了國立公文書館，西元 1987 年 12 月公布施行「國立公文書館法」，

更進一步推動日本檔案事業發展之規模，西元 1999 年 7 月該法修正通

過，更使日 本國家檔案管理制度有了長足的進展。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相當於日本的國家檔案館，隸屬總理府，負責典

藏全國各行政機關具歷史價值之檔案，並提供閱覽、研究及展示。然而，

自西元 2001 年起，國立公文書館改制為公法人性質之團體，不再屬於政

府機關之組織。  

國立公文書館基於國立公文書館法(平成十一年法律第七十九號)第

四條第四項之規定，設有館長、次長各一人，綜理全館行政業務，組織

架構如圖 4- 10 所示；在業務方面，設有庶務課、公文書課、內閣文庫及

分館等四大部份，其職掌分述如下：  

1、庶務課：關於館長官印及館印之保管、國立公文書館主管事務之

綜合企劃、國立公文書館職員之人事事項、國立公文書館之會計

及會計監查、國立公文書館設施及其物品管理、公文書收受編輯

與保管、其他國立公文書館主管事務。  

2、公文書課：關於國家保管之公文書或其他紀錄之接管、公文書之

整理與保存、公文書之提供閱覽與展示、公文書之調查研究與企

劃、公文書相關資料之蒐集編輯與刊行、與他機關之聯繫交流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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務。  

3、內閣文庫：關於國立公文書館所管古書與圖書之管理、古書之調

查研究、古書資料之蒐集編輯與刊行、圖書之徵集、國立國會圖

書分館內閣府圖書館之相關事務。  

4、筑波分館：關於庶務、設施之管理、公文書之接管與整理、公文

書等開放應用、公文書之調查研究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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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相關法規  

日本與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之法源與標準如：  

1、國家檔案法(National Archives Law) 

2、公開檔案法(Public Archives Law)  

3、國立公文書館法  

4、行政機關保有資訊公開法  

5、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文件管理規則  

 

三、推動策略  

（一）教育宣導 

日本目前主要針對一般民眾與專業人士進行教育宣導，不僅透過網

頁的方式，更藉由出版刊物、舉辦會議、開設課程等方式教育民眾檔案

管理的 概念。就專業人士而言，日本自平成元年(西元 1989)每年會提出

「全國公文書館長會議」，讓各公文書館中的館長各自對於館內的問題可

以直接交流、研討； 昭和 63 年(西元 1988)起每年舉辦「公文書館職員

研修會」，此外尚有「日本公文書館實物研究會議」以及「公文書保存管

理講習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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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Ｅ化政府  

西元 1994 年日本政府通過電腦化基礎計畫，2001 年通過資訊科技基

礎法，並成立資訊科技策略總部，提出「e-Japan 策略」，推 動基礎建設，

預計五年內躍升為界資訊科技最先進之國家，且將電子化政府計畫一併

納入「e-Japan 策略」中，持續改善政府資訊科技基礎建設。接著，日本

更擴大該策略之範圍，於西元 2003 年 7 月通過「e-Japan 策略 2」，朝建

立「活力．安心．感動．便利」的資訊科技社會為目標，針對制定全球

通信標 準、培育人力資源、電子化商務應用、電子化政府、確保安全可

靠的通信網路等五大重點發展。 根據 Accenture 電子化政府評估報告，

日本電子化政府使用率達 55%，較各國平均 48%高，歸屬於先進國家等

級。至於線上服務推動現況，2004 年 3 月計有 96%(13,317 種)的政府表

單可供線上使用，其中最常用的 175 種申辦表單中，採線上方式辦理者

占全部申辦件數比率 7.58%，其中以土地登記業務及稅務比率最高，分別

達 39.8%及 27.4%。 而根據美國布朗大學公布之電子化政府評比，2006

年日本於全球各國家中，排列第 9 名。前 3 名都是亞洲國家，分別是南

韓，台灣與新加坡。  

（三）系統導入  

日本是一個地方自治非常落實的國家，中央機關各部門有關檔案管

理業務是由內閣府與國立公文書館負責，而各都、府、縣、道之檔案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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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業務則由各地方公文書館負責，中央與地方的公文書館並非隸屬關

係，權責區分清楚，並無一致的制度與配套措施。  

目前，日本中央機關各部門都雖然都能利用資訊系統製作公文書，

然而卻還是利用紙本方式保存。此外，每個機關均有自己的檔案管理系

統，主 要是為了提升紙本公文檔案管理的效率，不僅無法符合電子公文

檔案管理的需要，而且各部門彼此之間無法整合與分享。因此，日本內

閣政府希望能建置ㄧ套各單位 可以共用的標準化系統，藉以提升效率並

降低維護成本，並能納入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需求。此一計畫預計

於 2006 年 12 月完成系統需求分析，再透過公開 招標程序，由適當之資

訊廠商負責建置。  

有關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建置，相較於中央機關，有一些地方

機關的進展反而較為超前。以大阪府為例，於 2001 年 6 ~ 8 月針對「電

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對外公開招標，由日本東芝株式會社得標，發展

建置總經費為日幣 57,750,000 元。本系統的發展期程為 2001 年 10 月至

2002 年 12 月；於 2003 年 1~3 月開始試用；2003 年 4 月由大阪府本廳開

始導入並正式使用；2003 年 11 月開始上網公布檔案目錄資 料；2004 年

4 月成立總服務中心，提供文書檔案資訊與相關服務；2005 年 4 月由大

阪府契約局上網公布契約書相關資訊；2006 年 4 月通知府外單位 (如：

醫院)進行系統整合之規劃；2006 年 8 月進行系統更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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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驗證機制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尚在規劃階段，因此尚未

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  

 

四、檔案管理  

日本檔案管理作業生命週期如圖 4- 11 所示。首先，由各機關將處理公務時

所產生之資料予以整理、製作成為文書。所有文書凡非現用之(non-current)者則

需移至中間書庫予以保存， 而現用檔案中，若其保存年限為為一年者，屆滿時

機關便可銷毀檔案。其次，儲存於中間書庫之檔案若為半現用之檔案，將繼續

保存之，反之則移至國立公文書館中 進行鑑定作業，判斷該檔案是否具有永久

保存之價值，以決定後續保存或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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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日本各政府機關雖然已普遍使用檔案管理系統，然而，這些系統的

主要目的是用來提升紙本檔案管理的效率。有些政府機關雖然已開始在系統上

直 接產生電子公文，但對於電子公文檔案整個生命週期的管理與配套措施，中

央與地方尚未有一致的處理共識。因此，有些機關雖然已有能力產生電子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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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會將這 些電子公文視需要印製成紙本公文，再進行檔案管理作業。因此，綜

觀日本政府機關檔案管理的發展，主要仍停留在紙本檔案管理的範疇，有關電

子公文檔案的制度 與相關措施，正值起步階段。然而，有鑒於電子公文檔案管

理已是未來的趨勢，日本內閣府與國立公文書館結合相關機關與專家學者，已

積極召集許多研討會，以期 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相關議題，提出因應之道。  

由於日本政府機關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著墨不深，因此本計畫無法針對

日本的管理構面之比較項目提出可供比較之內容，以下僅提供日本國 立公文書

館於 2006 年 6 月所提出的中程階段發展目標報告書中之摘要說明，主要包含「中

間書庫」與「電子公文檔案之管理、移管、保存」兩項議題，以供參 考，有關

該報告書完整內容，請參閱附錄六。  

（一）緣起  

爲了提升日本政府機關公文書管理的成效，日本內閣府秘書長於

2003 年 12 月召開「公文書有效管理保存及利用懇談會」，並於 2004 年 ６

月彙整懇談會內容，出版了一份報告書，名為「公文書之有效管理、保

存及利用－對於未來的歷史文件進行檔案化的充實－」，並提出具體的建

議。  

內閣府及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以下稱之「國立公文書館」)，

接受了這些建議，並針對其中較重要項目及各都府縣道之公文書館相關

制度，進行更具體之研討，以便提出落實之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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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針對日常業務較少直接利用的公文書，即所謂「半實用公文

書」，若日後具有業務參考價值和被引用為證據的可能性，很可能會被移

轉至 國立公文書館。未免於這類公文書的散逸各處，並能提高保存環境

的安全，極需及早探討跨越府省界線之集中式管理的作法，並評估建構

「中間書庫 (Records Center)系統」的相關議題。  

其次，鑑於國外諸國針對電子公文書的移交、保存、利用等作業，

早已進行探討與規劃，各府省的文書管理負責人應一齊努力，並另闢研

討會，積極地針對電子公文書管裡進行討論。  

（二）公文書中間階段之集中管理機制  

1、檢討的觀點 

以公文書生命週期而言，為了最後階段的歷史公文書可以有完善

的移管及保存利用，並要防止遺失，從「現用階段」就必須做良

好的保存與管 理。為此，最適合的對策之一就是仿效部分地方

公共團體和其他國家，採用「中間書庫」系統，即「針對可能有

一定重要性的歷史公文書，從保存期間屆滿前開始就 在省廳橫

向地集中管理，在一個能防止遺失的環境下，進行保管、鑑定及

挑選。」此外，此類型的系統對各府省而言，不但可以降低保管

空間及人力等的文書管理費 用，也有助於行政效率的大幅度提

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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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過程中，宏觀而言，應不侷限於原有法律與制度，並考量公

文書電子化的發展趨勢，以中長期為目標，針對理想性的中間書

庫系統進行檢 討。同時，從及早預防歷史公文書遺失的觀點，

由於各府省的行政事務的分工管理制是以現行的行政系統為基

礎，因此，也應該確實檢討當前五年內須發展哪些系統。  

此外，為了預防將來應當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的公文書遺失，建

議引進「中間書庫」系統。因此，依現行各府省的行政事務管理

機制和公文書 管理的整合性，府省進行橫向的公文書管理時，

負責保存管理歷史公文書的國立公文書館，有必要與內閣府密切

合作，並擴大參與面，也是討論的重點。  

而且，面對國家財政與人力日益困難的窘境，提升行政效率乃當

務之急。藉由中間書庫系統的導入，不但不會加重各府省的業務

負荷，反而透過府省公文書集中管理的做法，降低各府省的公文

書管理成本，並提高公文書搜尋業務的效率，不失為一個值得考

慮的方向。  

2、檢討的結論  

(1) 中長期的發展目標  

以中長期為目標，一個理想的中間書庫系統，應如下所述：   

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國立公文書館均負有統一指導、監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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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公文書管理之責，因此，有關日本中間書庫制度的相

關事務，也以具有專業知識以及技能的國立公文書館最適於

扮演主要角色。  

關於公文書移轉至中間書庫的範圍與時機，以美國為例，公

文書完成時便訂定公文書類型、與機關的處理程序，並預先

決定移轉中間書庫的時 機，以及是否適合移管至國立公文

書館等細節，這些觀念相當值得引進。此外，考慮機關處理

程序時，符合移管基準(「歷史公文書妥善保存之必要措 

施」，2001 年 3 月 30 日內閣會議通過)之公文書，應該被強

制移轉至中間書庫。     作為集中管理的場所，應該避

免與各府省的一般公文書混雜一起，而需在府省橫向徹底進

行有效率且安全的管理，並提供最佳的設備與理想的保管環

境。根據許 多先進國家的例子，在獨立的共用設施中，採

用集中管理是較適當的。  

在中間書庫中，對於保存期間屆滿的公文書的處分雖屬各府

省的權限，然而，為了確實做到歷史公文書的移管，應建立

一種機制，以便國立公文書館針對屆滿保存期限的公文書的

銷毀與否，能參與討論並提供意見。 

而且，由於中間書庫業務涉及公文書等的接收、整理、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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製作、及鑑定分類等多方面工作，有關優秀的營運人才的培

養，若能按照業務內容， 讓具備歷史公文書鑑定、保存與

管理專業知識的專家，協助負責文件管理的一般職員，是最

好的作法。為達此目標，應以國立公文書館為中心，針對中

間書庫的一般 職員提供適當的進修機會，以培養具備現用

公文書管理的專業知識。 

並且，由於公文書的媒體已往數位化方向迅速發展，電子公

文書也須依照府省橫向基準進行管理。為了實現上述理想的

中間書庫制度，應以修改現行的國立公文書館法為首要之

務，包含法律層面及完善的公文書管理架構的重新設計，均

有必要深入研討。  

(2) 短期的發展目標  

依現在的法律及財政規定，從早期就謀求預防歷史公文書遺

失的觀點來看，在５年內需要完成以下的機制。屆時，在政

府內，內閣府相關制度負 責歷史公文書資料的保存與利

用，關於集中管理的地方，以使用附屬於內閣府且跨越府省

的共用書庫為原則，但也不排除使用經選定之各府省所屬之

書庫，並針對移 轉範圍，移轉對象機關，處理業務的合適

人材等議題，也都須提出合理的因應之道。 



183 

 有關確實保護歷史公文書的集中管理架構 

1.制度的管理權限 

2.保有被移送公文書的法律主體性  

3.公文書的移送範圍 

4.移轉的義務性 

5.運用業務的內容  

6.適合的業務人才  

7.集中管理的場所(共用設施與各府省書庫的並用)  

 在集中管理下，因應個人資訊保護以及資訊公開等事宜  

1.因應個人資訊保護  

2.因應資訊公開  

 移送的對象機關相關事宜  

1.移送的對象機關  

2.移送時期  

3.移送公文書的選定  

4.移送公文書的鑑定區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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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參與銷毀的決定  

 行政利用的機制規劃  

1.確保便利性  

2.確保時效性  

3.確保安全性  

（三）中間書庫系統的實現  

國家機關進行決策與相關業務時，亦負有向廣大的國民公開公文書

已完成「說明責任」的義務，因此有必要針對公文書生命週期進行完整

的管理。依此觀點，如何提出一個可長可久的理想機制，並儘早開始規

劃，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在本報告書中，以日本行政機關的現行

制度為前提，提出在五年內應發展的「並用型」系統，以防止公文書的

遺失、促進移送業務順利進行、並提升各府省公文書的管理效率。藉此，

則可朝向妥善管理公文書生命週期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四）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管、保存方法  

1、檢討的觀點  

為了在公文書生命週期的最後階段，能讓歷史資料得到的妥當保

存與充分利用，從公文書現用階段開始的整個生命週期，都應該

有必要加以完善管理。這個觀點對於電子公文書而言，也是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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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  

另一方面，日本從１９９０年代開始發展行政機關的資訊化，２

００１年１月制定「e-Japan 戰略」, 國家全體不論政府或國民均

一齊努力，期望達到 5 年內在(2005 年)，成為世界最尖端的 IT

國家的目標。身為政府機關，在行政服務方面，致力於推動電子

化 政府，建置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與電腦設備，如：全面設置府

省內的區域網路與網際網路設施。伴隨而來的是，政府公文書及

資訊電子化的製作及流通正急速的蓬勃發展。  

例如：根據「有關行政機關提供店電子化資訊的基本想法(方針)」

(各府省資訊化負責人(CIO)聯絡會議決定，2004 年１１月１２ 

日)，在各府省針對行政組織與制度、活動現況、預算及決算等

資訊，都積極地推動由在網頁線上提供。而且，面對電子化政府

的趨勢，大家也開始討論如何長期穩 定地保存電子公文書，以

便將來的國民可以參考使用。  

然而，根據 2005 年由內閣府所實施的調查，各府省大部分的公

文書雖然都以電子化方式製作，但是這些電子公文書被保存下來

的比率很 低。當前，政府為了讓國民在將來能持續的利用公文

書，針對資訊技術的進步、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電子公文書數量

的增加與形式的多樣性等議題，應該對其影響提 出因應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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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論點的檢討結果 

(1) 電子公文書的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問題  

 安全確保的必要性  

1.保存環境維護的必要性  

2.安全確保的必要性  

 儲存媒體轉換的必要性  

1.確立媒體定期轉換的架構  

2.公文與記錄媒體的不一致性  

3.非電子媒體的轉換方法的考量  

 詮釋資料標準化的必要性  

1.根據詮釋資料管理電子公文的生命週期  

2.詮釋資料項目的適當定義以及記述內容的標準化  

3.格式標準化的必要性  

4.轉換為適合長期保存的格式  

5.製作適合長期保存格式的電子公文書  

(2) 電子公文書的保存範圍及確保「原本性」的技術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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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子公文書保存範圍的必要性  

1.只有「本質」的保存  

 電子公文書「原本性」的確保及技術課題  

1.制定「原本性」確保規則與方法  

2.在歷史資料利用階段的「原本性」確保  

(3) 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及移送方法  

 移送時期的考量  

1.保存期間屆滿後移管時所伴隨的問題 

2.保存期限屆滿前的移送及適當的移送日期  

3.保存期間屆滿前的移送與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的關係  

4.移送後便利性的確保及規則化  

 電子公文書成為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選定方法  

1.製作時或製作前可能的選定方法  

2.根據保存期間所做的選擇  

 移交方法  

1.紙、微縮膠片轉換為非電子媒體的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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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電子媒體 (CD-R, DVD)的移送  

3.網路線上移送  

4.因管理權限轉移所做的移送  

(4) 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適當保存 

 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鑑定區分基準  

網站上的公文，若被認為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即成為移

管、保存、利用的對象。有關其鑑定基準，雖然紙本公

文書及其他電子公文書是一樣的，但若有需要，也可以

考慮針對網站公文書的特性，制定專門的鑑定區分基

準。例如：在網站上公開的公文書，鑑定基準可針對一

些關於國政上的重要特定的日期或在一定的期間需要進

行移管、保存或利用的資料。  

 網站歷史公文書之適當移管方法  

網站上之公文書若具歷史價值而成為移管或保存、利用

對象，則其移管的方法與其他的電子公文書是相同的，

即在保存期間屆滿前，都需經鑑定區分之後 進行移送。

但是，關於公開在網站上公文書的移送，與其他的電子

公文書是有差異的，以盡可能降低各府省事務負擔與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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費為原則，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可透過網 路自動收集

或以人為方法從網路外部收集。  

 關於網站上歷史公文書保存的技術課題  

1.在移送、蒐集階段的課題  

2.在保存、裡用階段的課題  

 透過國立國會圖書館與網際網路資訊收集利用的關係  

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對國會的服務責任與義務」及「蓄

積文化資產以供現在及將來民眾的利用」為宗旨及目

的，作為在日本國內網路資訊收集和利用的一 環，使用

搜集引擎定期的自動搜集相關資訊，並已正式開始搜集

了。然而，依公文書館的制度，將進行公開網站上公文

書之移管，如此一來，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的 公文書和

國立國會圖書館收集的網路資訊之間，難免會產生重複

的情況。以國家的立場而言，工作過程中產生重複的事

其實並不值得鼓勵，依公文書館的制度，以謀 求「國家

機關相關歷史公文書的保存利用」為宗旨，根據移交的

基準來建定區分符合的「歷史公文書」，並用自動及人為

方法來做選擇性且有系統地移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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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待解決事項  

依上述討論結果，為進行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管理、移管、保存，

以「應立刻開始解決」與「應持續性努力」兩方面，摘要整理出

需尋求解決的事項如下。 

(1) 應立刻開始解決的事項  

 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的課題  

1.制定有關安全性與保存環境的指引 

2.制訂移送後所需媒體轉換之規則  

3.制訂當製作公文書時，有關詮釋資料取得與管理的方

式，包含各項目的定義。此外，最好可以提供方便或

自動取得詮 釋資料的方法，並兼顧詮釋資料的標準化  

4.制定長期保存格式，以實現移送後的格式標準化  

5.探討製作電子公文書的標準格式  

 

 確保成為保存對象電子公文書之「原本性」的課題  

1.清楚確認各種檔案形式應保存「本質」的範圍。另外，

也應檢討關於資料庫「本質」的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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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檢討移送後確保「原本性」的方法與規則 

3.針對移管後的利用階段，檢討確保其「原本性」的方

法 

4.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與移送方法之課題  

5.保存期間屆滿後，暫時以電子媒體移管的事宜  

 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適當保存之課題  

1.關於網站上的公文書，根據其特性制定鑑定區分基準  

2.試驗性地開始進行網站上公文書的移管(移送.收集)  

3.有關網頁編製與運用的方法，有必要制定相關指引  

4.從移管網站上公文書被利用的便利性來看，應致力於

與國立國會圖書館之間建立必要且可能的合作關係  

(2) 必須持續性努力的事項  

 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之課題  

1.建購並開始運用移送或移管後的保存系統及移管後的

利用系統  

2.進行移送或移管後的電子公文書媒體轉換  

3.將移送或移管後電子公文書轉換成長期保存的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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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針對成為保存對象之電子公文書，為確保其「原本性」

的技術課題  

1.根據技術趨勢，有必要再次評估應保存「本質」的範

圍 

2.根據技術趨勢，有必要再次評估確保移送後及移管後

「原本性」的方法  

 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及移送方法  

1.關於成為移管、保存、利用對象的電子公文書的選定，

基於類型的手法，明並將此基準明確化與精緻化。而

且，公文書製作時或從製作前開始進行鑑定區分  

2.保存期間屆滿前，以電子媒體移送之事宜，可開始進

行  

3.根據電子化政府的發展狀況，檢討有關線上移送或移

管的事宜  

 網站上歷史公文書適當保存的課題  

1.真正實施網站上公文的移管(移送、收集)  

再者，關於上述應立即開始解決的事項，因有鑒於急迫性，希望

能在今後五年內看到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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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邁向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管理 

為了長期、安定、有效率的進行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管、保存，

有必要針對整個生命週期進行管理。特別是由於紙本公文書與電

子公文書之差異，在製作電子公文書前，就應制定相關的詮釋資

料與格式。  

在推動電子化政府過程中，本府省的職員每１人都將配備１部個

人電腦，並且可利用個人電腦製作電子公文書。若要推動整個電

子公文書生命週期的管理，應該確實地從各府省每個職員工作的

最前線開始進行。  

再者，電子公文書的壽命可能會超過的系統(軟體、硬體)壽命，

基於長期保存的需要，不論移送對象是否同意，以政府整體利益

而言，均有必要的全力配合。因此，各府省期朌今後能根據電子

公文書長期保存觀點來進行公文書管理系統的改善。屆時，國立

公文書館有必要提供各府省專業與技術的建議，並 進行合作與

支援。  

並且，「e-Japan 戰略」之制定已經過了５年，有必要立即開始的

進行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的努力。目前，有關電子公文書長期保

存這 個領域中雖然還存在不少不確定性，但是不需要等到知識

與技術完全確定，應以「從現在已經了解的部份立即實行」，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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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所有政府部門持續以此態度不斷努力。而且，期盼內閣府及國

立公文書館，能緊密地與相關機關保持合作，並在制定指引與格

式工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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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綜合比較 

由於各國之歷史背景、社會制度、文化、經濟等因素皆存在著相當顯著的

差異性，本節就「國家概述」、「地理環境」、「文化特色」、「資訊發展」四個比

較項目，提出建議並說明各國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所持之見地與不盡相同之

處。 

 

 

第一節  國家背景 

一、國家概述 

國家之首都，由於是直接行政的處所，往往是人文匯集之處。從國家概述

層面分析，由表 5- 1中觀察看來，英、日、我國其首都均為其最大城市，參考

面積及人口數據後，經換算後得知英國每平方公里約有 244人、美國 31人、日

本 338人、台灣 627人。依此數據可知：全國平均人口地狹人稠之指數而論:

台灣最高，日本次之，其次為英國及日本。因此，當公文檔案尚未電子化時，

若要將檔案作集中管 理，美國最為費時，其次為英國、日本、臺灣。 

從一國家政府重視其檔案管理之程度而論，英國政府最早(1838年)法制

化，並建立其獨立部門，美國至 1934年建立法制化，其次為 日本(1971年)及

台灣(2001年)。美國法制化雖晚於英國，但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發展上一直

居於世界領導地位，日本早期對於公文檔案管理的保存著 重於紙本保存技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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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可永久保存的品質)方面研究，非強調一定要電子化的方式保存。因此，在

公文檔案電子化的發展上並無顯著的突破。我國檔案管理局成立時 間最晚，但

由於資訊科技基礎建設與相關軟硬體的配合，使我國檔案管理電子化有一步到

位的優勢。  

 

二、地理位置  

各國地理位置相關資訊如表 5- 2所示，各國均分佈在北半球，美國位於北

美洲，英國位於西歐，臺灣及日本分別位於西太平洋東亞島弧的南方及北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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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於地域的關係，日本吸收我漢民族文化， 因此檔案管理和我國較為相似，如：

公文與公文書的概念。美國之前原為英國的殖民地，因此英國及美國較為相似，

如：法律制度上均屬於英美法系。  

 

三、文化特色  

由表 5- 3中得知英國與美國之官方語言均為英文，而我國為中文，日本為

日語。英文為二十六個字母的排列組合而成，中文與日文之文字的形成則以象

形文字演變而來，因 此在電子公文檔案系統的作法上英國與美國的作法上較為

相似，如英國與美國均能接受 e-mail即為公文檔案。而日本和我國的概念較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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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似，如：日本的公文 書和我國的公文檔案。由於日本與我國的國情相似，雖

然日本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發展上尚不及我國，但未來我國若有其他的研究要

和他國比較時，可斟酌考慮文化較為類似的日本。  

 

四、資訊發展  

本比較項目依據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

網路整備度指數、年度智慧城市 2006、軟體開發成熟度(CMMI)Level 2-5通過

總數，用以分析各國資訊發展之現況： 

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是由國際電信聯盟

(ITU)發佈全球數位機會指數(Digital Opportunity Index， DOI)排名，針對

全球 180個國家基礎的資通訊指標進行評比，包括可負擔性及覆蓋率、可取得

通路及連網設備、基礎建設及連線品質等四個構面、11項指標 進行評比。2005

年 6月在此次指數排名上，全球數位機會指數排名在本計畫研究的國家中，日

本為第二名，英國排名第七，美國排名第二十一名臺灣則排名第十 名。 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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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資訊科技報告中，世界經濟論壇所提出之網路整備度指數主要由兩大次指數

的得分彙整而言，分別為(1)網路使用程度(Network Use)(2)網路環境的促成因

素(Enabling factors)。英國在網路整備度指數上排名第十，美國在此項指數

排名第一，臺灣排名第七，日本則為第十六名。 

2003年 SEI(Software Engineering Institute/SEI， Carnegie Mellon 

University/CMU)發表 CMMI開始，全球每年導入家數幾乎以倍數成長，顯示 CMMI

確為國際證實有助於流程改善的模式，甚至認為 CMMI已 經為軟體的品質保證

及國際合作的基本要求。CMMI以嚴謹、科學的方法有效提升流程管理能力，可

以協助業者面對系統日趨複雜化、大型化的多元需求下，有效 管理開發流程，

並可藉 CMMI認證與國際接軌。在此項目中，由資訊強國-美國榮獲第一名的殊

榮，日本第二、我國第三、英國第四。因此，我國軟體供應廠商發 展軟體的能

力還有改善空間，或許也會間接影響到我國檔案管理系統的品質。 

關於年度智慧城市則為：「世界電訊端協會」(World Teleport 

Association;WTA)所屬之智慧城市論壇(Intelligent Community Forum， 

ICF)，選出在資訊通信相關領域發展上有傑出表現的標竿城市，並於 2006年 1

月份於太平洋電信年會(Pacific Telecommunications Council)中公布。2006

年共有七個城市上榜，本計畫研究國家之城市均有上榜，分別為英國-曼徹斯特

(Manchester)、美國-克里夫蘭 (Cleveland)、日本-市川(Ichikawa)、臺灣-臺

北(Taipe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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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組織制度 

本節依觀念性架構針對各國之「檔管組織」與「相關法規」進行比較，並

給予檔案管理局建議與參考。 

一、 檔管組織  

英國自 1838年根據《公共檔案法》成立，負責保管中世紀以來中央

政府機關和法院的檔案。由管卷大臣領導，1958年新的《公共檔案 法》

通過後改歸大法官(Lord Chancellors)領導；館長由女王任命改為由

大法官任命。2003年 4月改名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美國國會於 1934年批准羅斯福總統簽署的《關於建立國家檔案館的

法令》。這是美國建國史上第一個專門的檔案法令。它宣布美國國家

檔 案館的誕生。將國家檔案與文件局由直屬於政府的獨立局改屬總

務署。直至 1984年 10月 19日美國國會通過該局脫離聯邦總務署而

獨立的法案﹐1985年正 式成為聯邦政府直屬的一個獨立部門﹐並改

稱現名。  

日本國家檔案管理制度之建立肇基於西元 1971年七月一日國立公文

書館之成立。1987年十二月公布施行「國立公文書館法」，更進一 步

推動日本檔案事業發展之規模。1999年七月該法修正通過。國立公

文書館已自 2001年起改制，成為公法人性質之團體，其組織基於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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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公文書館法 (1999年法律第七十九號)第四條第四項之規定，設有

館長、次長各一人，綜理全館行政業務。  

我國自民國 88年 12月 15日公布「檔案法」後，民國 90年 11月 23

日檔案管理局正式成立，隸屬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並自民國

91年 1月 1日起正式實施檔案法及其相關子法。  

由各國檔案管理組織成立的沿革上觀察，我國與美國皆為政府所立法

規範的行政組織，擁有較大職權與資源，由表 5- 5及表 5- 6分析後

可知臺灣與美國所花費的經費資源較為豐富。日本則是自 2001年起

由政府機關改制為公法人性質之團體，由此可看出其電子公文檔案管

理系統推廣由於 沒有公權力的界入，執行推動上並不順利。而英國

檔案管理局從以前至今仍為公法人性質之團體；然而，英國國家檔案

局(TNA)於 2006年 10月 31號納入 公部門資訊辦公室(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為同一政府部門的機關，此經驗可供我

國進行組織再造時參考、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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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相關法規  

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的法規，如表 5-6中所示，均有訂定檔案

法及資訊公開法。政府資訊公開法是規定政府機關必須公開相關政府

資訊 的法律，美國於 1996年，英國於 2000年，日本於 1995年，我

國於 2005年 12月 28日分別公布。將我國政府資訊公開法之條文與

其他各國的資訊公 開法作比較後，得知依我國資訊公開法第二章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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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條規定，政府機關主動公開政府資訊時，有下列五種方式： 

(一) 刊載於政府機關公報或其他出版品  

(二) 利用電信網路傳送或其他方式供公眾線上查詢  

(三) 提供公開閱覽、抄錄、影印、錄音、錄影或攝影  

(四) 舉行記者會、說明會  

(五) 其他足以使公眾得知之方式。  

這種設計雖然可以減輕政府機關的行政負擔，但也不禁讓人民擔心，

究竟一般政府機關是否會以最方便民眾取得的方式公開？建議參考

英國資訊 公開法主動公開的方式(請參考附錄四)，由「官方」擬定

「公開計畫」(Publication Scheme)為之，並詳細說明官方擬公開之

資訊為何、方式為何、以及所需之費用等，以增加民眾對政府公開資

訊之信賴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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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節  推動策略 

本節依關念性架構針對各國之「教育宣導」、「Ｅ化政府」、「系統導入」、「驗

證機制」進行比較，並給予檔案管理建議與參考。  

一、 教育宣導  

從表 5- 7看來，各國網站宣導的對象中除日本外，其餘國家皆有考

慮到兒童，且將網站的使用者分級為一般人士及專業人士的部份，方

便不同需求的使用者使用。但我國於 一般民眾及檔管人員的劃分上

似乎不甚明顯；檔管人員僅多了談天說地和線上調查兩項功能和綜合

服務區。建議檔案管理局可站在使用者(兒童、一般民眾、專業人 士)

想獲取的資料與檔案管理局想宣導什麼資訊給使用者的概念下，重新

設計網站內容的配置。  

 

二、 Ｅ化政府  

電子化政府的最終目標為：有網路的地方，就有政府提供全方位的服

務，而不再需要跑到各機關排隊辦理申請作業。各國施行電子化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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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在政府供給面的服務而已，也同時「創造人民使用網路的需求」，

且提供人民「均等運用資訊科技於政府服務的機會」，以加速政府行

政效率。  

 

 

三、 系統導入  

目前，除了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尚在規劃以外(因此，比較表中本日方

面是以大阪府為例)，其他各國均已建置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而

且皆採委外建置的方式，以引進最新的技術，並可能會比自行開發

節省成本。 以各國建置成本分析而言，本計畫根據系統建置成本依

各國國家人口、國民平均每人國民所得與 GDP(見表 5- 1)，交叉分

析後發現美國平均每人花費一美元、我國每人花費 0.017美元、英

國每人花費 0.016美元(日本因導入資料為大阪府，故不參與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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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驗證機制  

「驗證機制」即驗證機構依據檔案管理局所授權之驗證任務，對軟體

廠商或行政機關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鑑別之方法。其各國驗

證機制綜合比較如表 5- 10。  

我國檔案管理局於 2006年 10月起，委由與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

依機關檔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作為檔案管理系統驗證制度主要依 

循。主要目的在於未健全政府機關檔案管理，促進檔案之開放、運用

與管理效能。因此，驗證對象共包含軟體廠商所開發之檔案管理資訊

系統、機關自行開發之檔案 管理資訊系統、機關委外開發之檔案管

理資訊系統三種，範圍則分為標準版與完整版兩種。且為激勵各界踴

躍參予，凡初次申請驗證者，其費用均由檔案管理局負 擔。 美國國

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與國防部(DOD)合作發展符合美國聯邦文件法

(Federal Record Act)之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以作為檔案管理系統驗證制度之主要依歸。並委由隸

屬於美國國防部(DOD)之聯合互通操作測試司令部(Joint 

Interoperability Test Command, JITC)執行，原因在於該機構乃隸

屬於國防部之下，具有相當之公信力，且負責美國其他多項驗證測試

計畫，因此能勝任該國驗證機構一職。而此驗證制度之目 的在於檢

驗檔案管理系統是否符合相關法規，進而促進資訊公開，使民眾存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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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資訊更加便利。有鑑於此，其驗證對象除了發展檔案管理系統之

資訊廠商外，亦包 含自行發展系統之政府機關。驗證範圍分為必要

功能、非必備功能以及機密檔案管理功能，其特殊處在於考量資訊安

全與機密檔案之相關問題，因而將涉及機密檔案 管理之功能獨立出

來測試，且此項功能需求也由驗證申請者自行決定是否驗證該項功

能，不僅使得檔案管理系統發展時有更大的彈性，更可確保機密檔案

之安全。收 取之費用則根據驗證申請者所欲驗證之項目作為費用收

取之主要參考，致使收費標準具有相當之彈性，對驗證申請者亦較具

公平性。此項驗證作業自 2000年委由 隸屬於美國國防部(DOD)之聯

合互通操作測試司令部(JITC)執行至今，約有六十二項檔案管理系統

通過驗證，且為考量驗證時效問題，並訂定驗證通過之 效期為兩年。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根據公共檔案法(Public Record Act)提出檔案

管理系統需求功能(Functional requirements for ERMS)作為驗證檔

案管理系統之主要根據。且英國國家檔案局為提升廠商知識水準以及

培養廠商能力，而選擇由其自行負責驗證作業。而此驗證制度之目的

則在 於培養各機關處理電子檔案的能力，以及鼓勵資訊廠商發展符

合規範與需求之系統，因此其驗證對象則針對開發電子檔案管理系統

之資訊廠商，而非其他電子檔案管 理系統之使用者及政府單位。驗

證範圍則簡單的分為核心需求及備選模組，以供資訊廠商選擇。惟因

驗證對象為資訊廠商之緣故，故其驗證費用相對高於美國。自 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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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施行此電子檔案管理系統驗證制度至今，已有十二項產品通過驗

證。考量驗證時效問題，英國國家檔案局亦訂定其驗證效期為兩年。

然而，英國國家檔案 局考量此驗證計劃之階段性任務已達成，於 2005

年終止此項驗證作業。未來，將配合歐盟正積極發展之功能需求 

MoReq2，並可能請其他機構進行驗證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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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節  檔案管理 

一、文書製作 

文書製作指電子公文檔案生命週期中之起始階段，泛指公文文書成為電子

形式之過程，其各國文書製作綜合比較如表 5- 11 所示。我國目前對於電子郵件

之作法仍處於研究階段，故尚無電子郵件管理之相關規範，反觀英美兩國將電

子郵件視為重要的檔案來源，並訂有電子郵件如何成 為檔案之規範，因此英、

美兩國之電子郵件規範可供我國日後管理電子郵件之重要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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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產生  

檔案產生指電子公文檔案生命週期的第二階段，包括紙本公文或電子公文

轉換成電子檔案的過程，各國檔案產生綜合比較如表 5- 12。其中，我國非電子

形式之檔案透過掃描方式，轉換為電子形式，稱之為數位內容檔案，此作法與

英美兩國之作法相近。各國所制定之詮釋資料內容雖有所差 異，但概念上均為

清楚描述該檔案之全貌，以利日後檔案調閱，如美國將檢索用關鍵字列為應填

寫之詮釋資料之一。因此，建議我國自資訊檢索之角度思考詮釋資料之項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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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檔案鑑定  

檔案鑑定指依據電子檔案內容、形式、屬性及應用需求，採用一定原則、

標準、方法，判定檔案之價值，以決定未來將保存或銷毀，各國檔案鑑定綜合

比較如表 5- 13。  

由於檔案的價值會隨著時間而改變，因此應隔一段時間即著手判定檔案之

價值，如：我國的檔案每十年作一次鑑定，優點為符合檔案價值之時效性，缺

點為大量保存檔案可能造成資料遺失、重覆；英國採檔案學家謝倫伯格之雙重

價值鑑定理論，分為二階段，首先，鑑定檔案之原始價值(業務價值)，其次， 鑑

定檔案之次要價值(檔案價值)。不僅可以避免大量資料進入英國家檔案局，且雙

重模式的價值鑑定除了考量檔案的行政價值外，亦發掘檔案的歷史價值，此雙

重 模式可供我國參考，避免遺漏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美國將檔案歸為三種

具有永久保存價值的類別，再提供鑑定作業手冊協助進一步的判定、檢查，美

國的分類的方式可提供我國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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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清理  

檔案清理指對電子檔案加以清查，逐一檢查其保存狀況，將逾保存年限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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檔案或已屆移轉年限之永久保存檔案，分別辦理銷毀或移轉，或進行其 他必要

之處理，各國檔案清理綜合比較如表 5- 14。其中由於電子檔案媒體種類繁多且

複製與刪除均相當容易，各國銷毀檔案之作法也大致相同。而移轉電子檔案至

檔案管理局時，我國規範重點在強調電子檔案 之結構與資料內容部份，英美兩

國則著眼於電子檔案格式、編碼、儲存媒體等部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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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檔案保存  

檔案保存指電子檔案經鑑定後，對於具有價值之檔案加以保管收存之過

程，各國檔案保存比較如表 5- 15。其中各國檔案保存機關概念上均可分為中央

與地方，我國由檔案管理局保存屬於國家檔案之資料，美則國由美國國家檔案

及文件署(NARA)保存聯邦檔 案，各州各自保存管轄範圍內之檔案。此外，英、

美兩國皆提出關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計畫分別為 PRONOM 計畫及電子檔案

管理計畫(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ERA)，英國 PRONOM 不僅提供長期保存

之外，更開始提供給任何需要利用資訊的人；而美國 ERA 計畫目前僅供保存，

盼未來能提供檔案供民眾取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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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檔案應用  

檔案應用指將電子檔案之內容，透過某種方式提供給人民查詢檢索之過

程，各國檔案應用綜合比較如表 5- 16。我國與英國皆為屆滿 30 年應將檔案予以

開放及應用，而三國的開放原則皆為原則公開、例外禁止，檔案開放應用須依

據資訊公開法及個人資料保護法，所列 之規定，避免影響開放原則及個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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益；英國提供聯合線上檔案目錄查詢聯盟(A2A)，美國則提供電子化檢索計畫

(EAP)、檔案資料數位化指南、美國檔案 研究目錄查詢網站(ARC)等三種線上目

錄查詢，供民眾運用便利的入口網站獲得所需之資訊及節省調閱的時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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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節  與其他國家之綜合比較 

民國九十四年度時，由歐陽教授崇榮先生所主持之「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之研究」計畫已針對新加坡、澳洲、韓國、加拿大與我國進 行比較

性研究，而本計畫乃承接該計畫之精神，亦採比較性研究之方式，就英國、美

國、日本與我國進行研究。因此，本節首先將闡述兩計畫比較項目之對應，並

透 過圖 5-1清楚呈現。其次，進一步說明兩計畫間異同處。此外，本計畫亦依

循前計畫之比較項目，將英國、美國、日本之資料對應至比較表內，詳盡之內

容請參閱附錄五。  

根據前計畫第四章中，主要自行政管理體制與系統管理兩方面來進行各國

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比較研究。其中，行政管理體制方 面共包含

四個主要面向，分別為國情概述、檔案機關之行政體制、相關法規及標準、檔

案清理與銷毀。系統管理方面共包含五個主要面向，分別為系統所採用之格 

式、各國收錄電子檔案範圍、線上簽核與安全機制、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相關綜合。  

就前計畫之行政管理體制方面而言，首先，「國情概述」中，以「地理位置」、

「獨立」、「國家背景」、「首都」、「人口」、「最大都 市」，共計六個項目比作為

比較各國之基準。而本計畫則將「地理位置」對應於本計畫觀念性架構中「國

家背景」構面下之「地理位置」，並改以「地緣」、「地 形」、「氣候」三方面來

作更詳細的比較；而「獨立」、「國家背景」、「首都」、「人口」、「最大都市」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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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本計畫「國家背景」構面下之「國家概述」涵蓋 之。  

其次，前計畫「檔案機關之行政體制」中，分別以「檔案機關」、「隸屬單

位」、「其他」三個部份作為比較之基準，本計畫則於「組織制度」構面內「檔

管組織」中「組織沿革」之比較項目內併列各國之檔案管理機關及其隸屬單位。  

再者，前計畫「相關法規與標準」則對應於本計畫「組織制度」構面內之

「相關規範」中。最後，前計畫之「檔案清理與銷毀」涵蓋於本計畫「檔案管

理」構面之「檔案清理」中。  

另外，以前計畫之系統管理方面而言，首先，「系統所採用之格式」則相對

於本計畫「檔案管理」構面之「文書製作」與「檔案產生」兩部份 中，以「文

書格式」、「儲存格式」涵蓋之。其次，前計畫之「各國收錄電子檔案範圍」則

對應於本計畫「檔案管理」構面「文書製作」。接著，「線上簽核、安全機制」

則對應於本計畫「檔案管理」構面之「文書製作」中「線上簽核」。再者，前計

畫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則對應於本計畫「推動策略」構面中「系統導

入」中。最後，前計畫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相關綜合」則對應於本計畫

「檔案管理」構面之「檔案保存」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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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體而言，經兩計畫之研究後發現，我國、加拿大、澳洲、韓國、新加坡、

英國、美國、日本等，八國之政府機關對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對象有以下幾點 共

同處：首先，各國均為獨立且擁有民主制度之國家。其次，各國皆設立檔案管

理機關主管檔案管理作業各項相關事宜，並立有各項檔案管理作業相關標準，

尤其逐 漸關注資訊公開法所帶來之衝擊。接著，各國檔案保存均可大致分為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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久保存與非永久保存兩大類，且屆滿某特定年限後，檔案均予以開放。最後，

各國皆已採用檔 案管理資訊系統以協助處理檔案管理作業。  

除此之外，各國政府機關面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時，依然有許多不同處：

首先，以法規與標準而言，僅部分國家著眼於國際標準，藉以促進電子公文檔

案管理與國際接軌。其次，目前僅發現英國國家檔案局針對資訊公開法特別設

立一獨立部門，負責處理相關事宜，足見對於資訊公開法之重視。接著，我國 所

謂之公文文書之定義與處理方法，與國外不同，大部分國家並未採用線上簽核。

最後，英美兩國已透過各項計畫的發展，投入於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領域，為

其他國家所未見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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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結論與建議 

第一節  結論 

隨著資訊科技與網際網路的蓬勃發展，電子公文檔案已有逐漸取代紙本公

文檔案之勢。有鑑於此，檔案管理局特於民國 94 年度委託淡江大學歐 陽崇榮

教授進行「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此計畫已針對澳洲、加拿

大、韓國、及新加坡四國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法令、標準、技術、

實務做法等資訊，提出詳細的探討與比較(歐陽崇榮，民國 94 年)。由於英國、

美國及日本亦是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先進國家，為使我國擬訂之電子公文檔案 

管理機制，除能符合我國國情外，亦能順應世界潮流，檔案管理局特辦理本計

畫「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以英國、美國、日本為例」，以持續國外相

關資 訊之蒐集、分析與比較工作。  

本計畫主要目的在針對英國、美國、日本、與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進行了解、分析、與比較，其研究方法屬於比較性研究的一環。本計畫依比較

性研究之作法，經由彙整國內外相關文獻資料，並瀏覽研究對象等國相關網站，

建立一個觀念性架構，以作為比較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基礎。  

觀念性架構中包括「國家背景」、「組織制度」、「推動策略」、及「檔案管理」

等四個構面。「國家背景」構面中探討國家概述、地理環 境、文化特色、與資

訊發展四個比較項目；「組織制度」構面中包含檔管組織與相關法規兩個比較項

目；「推動策略」主要包括教育宣導、E 化政府、系統導入、驗證機制四個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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項目；「檔案管理」涵蓋文書製作、檔案產生、檔案鑑定、檔案清理、檔案保存、

檔案應用六個比較項目。此外，為使比較更具體，針對每一個比較項目，本計

畫也選定目前重要的關鍵議題，作為比較的基礎。  

本計畫執行過程中，透過文獻彙整、焦點座談、專家訪談、網站瀏覽、出

國訪視、…等方式，針對英、美、日、與我國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議題，

蒐集豐富的資料，藉由本研究所提之觀念性架構，就各國相關措施分別探討，

並進行跨國之比較。  

以下為本計畫研究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後所得之重要發現： 

（一） 我國 

我國於檔案管理之相關立法與配套措施，雖然起步比較晚，但因檔

案管理局上下一心、努力不懈，使得我國在電子公文檔案發展現況，並

不亞於先進國家。 

國內就大環境而言，相關資訊基礎建設完善，如：全球數位機會指

數(第六名)、網路整備度指數(第七名)、智慧城市(台北市第一名)等各項

指標，我國均有傑出表現。此外，我國在電子化政府評比項目，亦高居

全世界第二名。因此，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我國深具發展潛力。 

為提升國內軟體廠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的品質，我國檔案管理

局委託中華民國資訊軟體協會負責進行系統驗證，並於 2006 年 10 月 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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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開始受理驗證申請。由於目前國內軟體廠商通過 CMMI 評等的狀況並

不理想，更突顯此一措施的必要性。相信透過嚴謹的驗證機制，不但有

助於國內電子公 文檔案系統能符合相關法規，更能促進各政府機關推動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成效。 

根據我國機關電子檔案管理作業要點規定，「電子檔案」意指完成線

上簽核之非機密電子文件，且符合檔案法第二條第二款及檔案法施行細

則 第二條所界定檔案者。相較於英、美、日三國對於電子檔案之定義則

有相當所出入。反而我國所定義之數位內容檔案，與其他國家電子檔案

之定義較相近。  

我國檔案管理局為健全政府檔案管理與應用制度，以達成檔案管理

現代化目標，遂進行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參與該計畫

試辦 機關中，實際採用線上簽核處理公文者仍在少數，此一現象恐怕會

影響我國在電子檔案數量上的成長。時我國檔案保存與鑑定工作主要是

依據各機關所制定之保存年 限自行保管，當保存屆滿 25 年時，則移往

檔案管理局保管，並每 10 年鑑定 1 次。然而，各機關平時耗費許多人力、

物力所保存的檔案，或已轉至檔案管理局的檔 案，往往並不具有實際參

考價值。  

我國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安全機制，在使用者身份確認方面，

主要採用自然人憑證。次外，有關確保電子檔案安全方面，我國則主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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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用數位簽章相關技術，並已選定相關的演算法與標準。 我國檔案管理

局為鼓勵政府機關重視並投入檔案管理工作，特設立金檔獎與金質獎，

以獎勵績效卓越之單位與專業人員，成果顯著。  

（二） 英國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原名英國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創立於 1838 年，乃英國國家檔案之典藏與管理機關，於

2003 年 4 月改名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因應電

子檔案的蓬勃發展，為加強與各政府機關的合作、有效制定相關政策、

並取得大眾的信賴，英國國家檔案局於 2006 年 10 月 31 日將原隸屬於 內

閣之公部門資訊辦公室(OPSI, Office of Public Sector Information)併入。  

英國於 2000 年公布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並於

2005 年 1 月 1 日正式實施。為了有效宣導資訊公開法對大眾的影響，並

扮演資訊提供單位與要求公開資訊者之間的橋樑，英國國家檔案局特別

成 立一個資訊公開法專責單位(FOI Unit)，以提供必要之人才訓練及優質

的服務。  

英國沒有我國所謂的「公文」，因此也沒有類似之公文線上簽核。英

國的檔案主要是包含一些相關之文件(Documents)，而這些文件

(Documents)的形式包括：correspondences, reports, minutes, maps, …等。

目前，產生這些文件的方式均已電子化，並多以類似郵件方式傳遞，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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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意見簽核。此外，英國有關電子檔案的定義較我國廣泛，包括所有以

電子形式所產生 的檔案，而其範圍除了政府機關公文外，也包含具歷史

保存價值的資料。因此，由辦公室常用的各式套裝軟體產生之文件或圖

片，如：PDF、WORD、 Power Point、Excel、TIFF、JPEG、…等，或

電子郵件、網站資訊，均已涵蓋於電子檔案管理的範疇。 

英國檔案鑑定的方式則深受葛立(Grigg)系統的影響，採系 2 階段鑑

定程序設計。在文書辦畢歸檔 5 年後，進行第 1 階段評估，英國鑑 定之

政策由英國國家檔案局制定，鑑定人員主要以機關業務單位人員為主，

以該檔案是否具有業務價值為鑑定重點。鑑定結果可能為銷毀、繼續保

存某段期間後銷 毀、或進入第 2 階段再評估；第 2 階段評估約於檔案產

生日起 25 年後辦理，鑑定人員除機關業務單位人員外，應有英國國家檔

案局人員參與，並徵詢外部使用者意 見，以檔案是否具歷史價值為鑑定

重點。  

英國 TNA 於 1999 年針對電子檔案管理系統發展出一套驗證規格，

2002 年修正之，多年來已有許多軟體廠商通過驗證。然而，此驗證 機制

已於 2005 年 3 月，宣告暫停，因為 TNA 認為已達階段性任務，且有必

要再次修正，並擬採用由歐盟所主導發展的 MoReq2 (Model Requirement 

for the Electronic Records)為日後新版的驗證規格，此規格目前已公開招

標，預計於 2007 年底前完成規格與測試資料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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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因應快速增加的電子檔案數量，近年來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積極推動一項名為「Seamless Flow Program」的重

要計畫，透過此計畫的推動，希望電子檔案從政府機關「產生」後、經

過檔案管理局「保存」、到公開給民眾在網際網路「應用」，這整個電 子

檔案生命週期的管理能完全自動化。此計畫的實現，將使英國 TNA 從以

紙本檔案為主，邁入以電子檔案為主的里程碑。  

（三） 美國  

美國挾其工業科技大國之優勢，在電子檔案管理方面的投入與成

果，都值得各國學習。美國 NARA 各種相關法規充實且完整，保存檔案

的豐富程度也是相當可觀。  

美國在西元 1934 年成立國家檔案館(National Archives)，所有的館務

運作直接對國會負責，其後於西元 1949 年改隸於聯邦政府總務署，西元

1984 年再改為目前的國家檔案及文件署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NARA)。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藉由聯邦檔案之

妥善管理，以保存美國的歷史，並確保美國公民均能接近並使用有關政

府之公務運作、國家經驗之紀錄或資訊。  

美國對於檔案的定義與英國類似，檔案除了一般政府機關公務往來

的文件外，也包括具歷史價值的資料。其文件的範圍主要包括 

correspondences, memorandum, papers, photographs, reports, …等，而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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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格式則根據於 1992 年頒訂的美國政府信函處理手冊(U.S Government 

Correspondence Manual)。目前，文件的產生方式也都已電子化，並依其

價值而可能成為電子檔案。此外，電子檔案的範圍亦包含電子郵件與網

站資訊。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依據美國法典中對於聯邦檔案之定

義對於檔案進行鑑定，首先，將檔案分為三類作為鑑定的參考，分別為 紀

錄公民權利之檔案、紀錄聯邦官員活動之檔案、紀錄國家經歷之檔案，

屬於此三類之檔案表示其具有檔案價值，需永久保存之。接著，提供一

般鑑定作業手冊 (General Appraisal Guideline)進一步協助判定哪些檔案

具有重要價值並需永久保存，該作業手冊中提供鑑定檔案價值之思考方

向。鑑定作業執行時，各機關之非現用檔案， 均需依照檔案保存期限表

(General Retention Schedule)，賦予每個檔案一個保存年限。接著，當檔案

欲收存至檔案館時，需經過鑑定作業，判斷具永久保存價值之檔案者，

方可收存至檔案館中。  

美國國家檔案及文件署(NARA) 於 2000 年授權隸屬於美國國防資訊

系統局(Defense Information System Agency，DISA)之聯合互訊操作測試司

令部(JITC)，依照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針對

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並於 2000 年 11 月 13 日起受理申請。此驗證機

制中針對檔案管理系統進行驗證，驗證申請者可為檔案管理系統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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廠商、聯邦政府機關。並依據美國國防部電子檔案保存標準(DoD 

5015.2-STD)分為必備功能需求、非必備功能、機密檔案管理功能三類。

每次驗證所收取之費用將依驗證申請者所申請驗證之項目等予以評估。 

面對電子檔案所引發的眾多議題，美國國家及檔案文件署(NARA)遂

於 1998 年開始著手進行電子檔案管理計畫 (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 

Project)，2000年成立電子檔案管理計畫辦公室(ERA Program Office)，2002

年完成電子檔案管理系統需求，2003 年釋出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設計與雛

型之建議書徵求文件、2004 年委由兩間承包廠商，各自發展電子檔案管

理系統設計規格。2005 年耗資 3 億 8 百萬美元委由洛克希德馬丁公司

(Lockheed Martin)開始著手進行系統發展，未來預計 2007 年首次使用電

子檔案管理系統，2008 年協助政府機關改善電子檔案管理績效，2011 年

完成全部系 統開發與建置。  

（四） 日本  

日本政府於昭和 46 年(西元 1971) 7 月設置了國立公文書館，並於西

元 1987 年 12 月公布施行「國立公文書館法」，以推動日本檔案事業發展

之規模，也使日本國家檔案管理制度有了長足的進 展。日本國立公文書

館相當於日本的國家檔案館，隸屬總理府，負責典藏全國各行政機關具

歷史價值之檔案，並提供閱覽、研究及展示。然而，自西元 2001 年 起，

國立公文書館改制為獨立的行政法人。獨立行政法人制度的目的是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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獨立的行政機構，它們在法律上獨立於國家行政體系，但仍承擔履行國

家政策的職責，藉 以提升工作效率與品質，並確保工作透明度。依行政

法人之運作模式，公文書館依據主管部長所訂定 3-5 年之中期計畫，提出

相對應之計畫構想，經審核通過後， 即依計畫執行。當每個工作年度結

束及中期目標結束時，將由第三方超然的評估委員會針對公文書館的表

現進行評估。主管部長和公文書館則根據評估的結果採取因應措施。  

日本自古即深受中華文化的影響，因此國情亦諸多相似之處。日本

對於公文的認定與處理方式，均與我國極為類似。然而，相較於我國於

公文 辦畢後稱為檔案，日本並未有此稱謂，而是統稱為公文書，並區分

為「限用階段（current）」、「半現用階段（semi-current）」、與「非限 用階

段（non-current）」三類。此外，各政府機關所使用的公文書格式亦大致

相同，配合電子化政府的發展，公文書製作多採取電子化方式，也具有

線 上簽核（電子裁決）之機制，但尚未提出確保電子檔案安全性之相關

配套措施。  

日本中央與地方的公文書館並非隸屬關係，權責區分非常清楚，並

無一致的制度與配套措施。目前，日本中央機關各部門都雖然都能利用

資訊 系統製作公文書，然而大多卻還是利用紙本方式保存。此外，雖然

每個機關均有自己的檔案管理系統，但是不僅無法符合電子公文檔案管

理的需要，且各部門彼此之間無法整合與分享。因此，日本內閣政府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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望能建置ㄧ套各單位可以共用的標準化系統，藉以提升效率並降低維護

成本，並能納入針對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需求。此 一計畫預計於 2006

年 12 月完成系統需求分析，再透過公開招標程序，由適當之資訊廠商負

責建置。關於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建置，相較於中央機關，有一些 地

方機關的進展反而較為超前。以大阪府為例，已於 2003 年 4 月建置完成

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日本針對檔案管理工作起步較我國早，加以有扎實的資訊技術能

力，但是在電子公文檔案的發展上，卻落後我國。這種現象，可能多少

與日本 保守的特質有關，而且，有許多檔管人員普便認為電子檔案不夠

安全，不值得信任。然而，面對此不可擋的潮流，日本也已開始正視電

子檔案相關議題，並急起直追。  

除了電子檔案管理外，日本也正考慮設置「中間書庫」，即「針對可

能有一定重要性的歷史公文書，從保存期間屆滿前開始就在省廳橫向地

集中管理，在能防止遺失的環境下，進行保管、鑑定及挑選。」此外，

此類型的系統對各府省而言，不但可以降低保管空間及人力等的文書管

理費用，也有助於行政效率的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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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節  主要建議事項 

綜合本計畫各章節內容，針對我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相關議題，提供之建

議下如： 

（一）名詞定義與比較  

本計畫進行過程中，深感各國對於一些檔案管理相關的專有名詞的

意涵並不一致，若未深究，恐怕會使論述有所偏差。例如：中文語詞「公 

文」、「檔案」、「電子檔案」；英文語詞「Documents/Official Documents/ 

Office Documents」、「Records」、「Archives」、「File」；日文語詞「公

文書」、「記錄」、「中間書庫」。建議可針對各國檔案管理 專有名詞加以

收集並比較，以利跨國資料閱讀及出國考察等事宜之進行。  

（二）推廣宣導  

1、 明確訂定不同的宣導對象，並分別依其特性與需求，提供不同的

宣導內容與活動；  

2、 在現有網站上提供檔案管理論壇(Record Management Forum)或

布落格(Blog)，以專供政府機關檔管專業人員互相交流，也可作

為政令宣導的一環；  

3、 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與美國國家及檔

案文件署(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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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RA)的網站資源豐富、功能完善，值得設計網站時參考；  

4、 類似英國 Soham case與美國 Enron/Anderson case，我國也可

針對國人皆知的重大案件，作為宣傳資料，引導檔管專業人員及

一般民眾重視檔案管理；  

5、 仿傚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提供給政府

機關的「Complying with the Records Management Code：

Evaluation Workbook and Methodology」，以利政府機關了解自

己在檔案管理方面的成效。 

（三）國內 ERMS試辦計畫  

1、 檔案管理局執行 ERMS試辦計畫，立意甚佳。惟因實際使用線上

簽核之機關非常有限，影響試辦成效。建議多方了解機關使用線

上簽核之困難，及早謀求對策，以免電子檔案的數量無法有效成

長；  

2、 試用機關所使用之系統原則上屬於套裝軟體性質，不容易獲致全

面性的滿意。建議負責維運之廠商，宜針對使用者介面、系統效

能、與法規配合情形、…等，廣泛了解試用機關的需求，以作為

改版時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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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出國參訪安排  

這次前往英國參訪時，曾向幾位接待人員請教「哪些國家的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成果值得觀摩？」被較多人提及的國家如：加拿大、澳洲、

芬蘭。 前兩國已是檔案管理局近年參訪的對象，建議未來可考慮芬蘭或

北歐的重要國家，甚至可考慮中國大陸。至於參訪單位，除了一般檔案

管理相關機構外，也可多與該 國 ERMS供應商交流。  

 

（五）加入國際組織  

我國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的發展已有相當成果，應該多在國際上發

聲，扮演更積極的角色，建議檔案管理局可考慮以單位或個人名義加入

相關國際組織，如：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ICA)、East 

Asian Regional Branch of the International Council on Archives 

(EASTICA)、International Records Management Trust、DLM forum、 

Society of Archivists、Records Management Society、…等。  

 

（六）了解國際趨勢  

可持續關注英國「Seamless Flow Program」、美國「Electronic 

Records Archives」、日本「中間書庫系統」，以資借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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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檔案鑑定方法  

國內機關歸檔保存的資料中，日後真正被使用的比例很低。而且，

相同內容的檔案可能在許多機關都同時歸檔保存，無形中耗費許多人

力、物力。建議參考英、美分階段或類別鑑定方法，並以檔案的業務價

值做為保存的主要依據。  

（八）附件的詮釋資料 

檔案的附件往往包含許多有意義的資訊，其價值有時甚至超過檔案

的本文。建議在訂定檔案的詮釋資料時，能考慮涵蓋有關附件的重要資

訊，以利查詢時，能提昇搜尋的品質。  

（九）檔管系統驗證制度  

參訪英國時，特別向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主管請教為何暫停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驗證工作。主要原因有二：首先，

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認為驗證執行多年來，已有多家廠商通過驗證需

求，已 達到階段性任務；其次，英國國家檔案局(TNA)認為 2002年制定

的功能規格(functional requirements)已有更新的必要，未來將加入歐

盟所致力發展的驗證標準 MoReq2(Model Requirements for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建議我國可持續關注 MoReq2的

發展狀況，以作為改善我國驗證機制的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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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電子檔案的範圍  

1、 未來，可能有大量電子郵件或網站資訊會成為檔案，建議及早規

劃相關配套措施，以因應此發展；  

2、 我國電子檔案定義為：起因於「線上簽核」的公文檔案，此定義

與國外比較時，較為狹隘。以現階段而言，或許可因簡化而具集

中焦點的優勢，然而，宜及早針對所謂「數位內容檔案」及早規

劃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  

（十一）文檔合一  

辜且不論國家政策面，依國際上進行檔案管理的趨勢，加上電子公

文檔案的蓬勃發展，「文檔合一」應該是個值得努力的方向。建議可專案

探討我國實施「文檔合一」時，應有的配套措施。  

（十二）因應資訊公開法  

各國資訊公開法公布後，檔案管理局應該是首當其衝的最主要單

位，面對來自民眾日漸增加的開放要求，檔案管理局將扮演資訊擁有者

與使用者 之間的橋樑。因此，「事務管理手冊」檔案管理、集會管理及

員工福利管理 3部分停止適用宜考慮設置專責單位與人員，及早進行專

業培訓，並進行必要的宣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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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英國標準線上(British Standards Online, BSi)，available at: 

http://www.bsonline.bsi-global.com/server/index.jsp  

12、 紐西蘭檔案局(Archives New Zealand)，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govt.nz  

13、 紐西蘭檔案局(Archives New Zealand)，available at: 

http://www.archives.govt.nz  

14、 國際資訊安全稽核規範(Code of Practice for Information 

Security (BS7799))，available at: 

http://asia.bsi-global.com/Taiwan+About/BSINews/iSecuTech20

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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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國際電信聯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 ITU)，

available at: http://www.itu.int/osg/spu/ni/wsisbridges/  

16、 國際標準組織(ISO 15489)，available at: 

http://www.iso.org/iso/en/CatalogueDetailPage.CatalogueDeta

il?CSNUMBER=31908&ICS1=1&ICS2=140&ICS3=20  

17、 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網址，available at: 

http://enable.nat.gov.tw/index.jsp  

18、 無障礙網路空間服務網網址，available at: 

http://enable.nat.gov.tw/index.jsp  

19、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available 

at: http://www.museum.org.sg/NAS/nas.shtml  

20、 新加坡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available 

at: http://www.museum.org.sg/NAS/nas.shtml  

21、 資訊檢索服務與協定(Information Retrieval:Application 

Service Definition and Protocol Specification(Z39.50))，

available at: http://www.loc.gov/z3950/agency/  

22、 電腦公會之 Linux測試認證中心，available at: http://l                 

inux.tca.org.tw/linux-test/index_home_List.php 

23、 臺北市政府 資訊中心(Information Management Center, Taipei 

City Government)，available 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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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www.ic.taipei.gov.tw/cgi-bin/SM_theme?page=43cfa498  

24、 徵集政策(Acquisitions policy)，available at: 

http://www.northamptonshire.gov.uk/Community/record/Policy.html 

25、 澳洲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available at: 

http://www.aa.gov.au  

26、 澳洲國家檔案局(National Archives of Australia)，available at: 

http://www.aa.gov.au  

27、 澳洲維多利亞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available at: http://www.prov.vic.gov.au/  

28、 澳洲維多利亞公共檔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 Victoria)，

available at: http://www.prov.vic.gov.au/  

29、 檔案儲存的環境標準(Storage and Maintenance. of Magnetic Media 

and Optical Disk Cartridges(BS 4783))，available at: 

http://www.standardsdirect.org/standards/standards4/Standar

dsCatalogue24_view_3129.html 

30、 環境資訊規章「The Environmental Infor聯合國教育科學

UNESCO(United Nations Educational, Scientific & Cultural 

Organization) Archives portal，available at 

http://www.unesco.org/cgi-bin/webworld/portal_archives/cgi/

page.cgi?d=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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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一  相關會議紀錄 

本計畫自始至終共舉辦五次重要會議，藉此徵詢各方之寶貴建議，以凝聚

焦點。首先，於民國九十五年三月二十七日首次舉辦期初座談會，其次，民國

九 十五年五月二十九日舉辦焦點座談會，接著，民國九十五年八月七日舉辦其

中座談會，再者，為更進一步瞭解使用者面向的看法，更於民國九十五年八月

十七日參訪 交通部觀光局，最後，於民國九十五年十一月十三日舉辦期末座談

會。  

一、期初座談會 

（一）會議時間：95年 3月 27日下午 2時  

（二）會議地點：本局會議室  

（三）主席：陳局長士伯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略）     紀錄：胡治民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計畫主持人何教授祖鳳報告：詳簡報資料（略）  

（七）與會人員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排列）：  

1、王組長崇賢： 

(1) 有關「主題背景及相關文獻之探討」，國內相關法規文獻除本局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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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法規外，亦請了解我國現行電子公文相關法規，例如「公文 e

網通」等。 

(2) 「經費之配置」列有國外出差旅費，請依規定提出出國計畫書。  

(3) 有關「相關參考資料」，建議增列日本紀錄管理學會及 UNESCO 

Archives portal網站。  

2、黃組長政民：  

(1) 比較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作法時，請考量國情差異。  

(2) 部分先進國家電子公文可透過電子郵件傳遞，請了解此類公文格

式及作法，並建議納入研究範圍內。 

(3) 本局 91年有派員至英國考察，出國考察報告資料亦可參考。 

3、張組長鴻銘： 

本計畫已將英國納入，惟歐盟亦屬先進國家之林，建議先行取得相

關研究資料，未來並可就重點問題了解比較。  

4、許組長啟義： 

電子公文檔案有其生命週期，建議考量前段作業，除實地參訪檔案

館外，亦請納入一般機關之訪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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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趙組長培因： 

(1) 本案應著重從縱切面看各國在非紙本之電子檔案管理作法，分析

比較其相關技術作法、實際執行情形及遭遇困難點，做為我國未

來推動時之參考，至於紙本與電子重疊交集部分，請就電子檔案

作法之差異點進行分析探討。  

(2) 建議本案於出國實地訪查時，蒐集各國檔案管理機關在制定電子

檔案規定時之背景、決策、經費等資訊，以為本局參考。  

(3) 基於各國電子公文檔案特性，可就性質相近之國家分群後比較。  

6、張高級分析師文熙：  

(1) 請事先清楚了解各國如何界定電子公文及電子檔案，避免實地訪

查時未能聚焦。  

(2) 各國政府如有實施地方自治者，公文格式未有同一標準，如需公

文格式樣本時，請優先蒐集上層機關。  

7、張副局長聰明：  

(1) 請了解各國在收錄電子公文形成檔案時，其銜接介面相關資料，

以做為我國未來推動文檔合一工作之參考。  

(2) 電子檔案與紙本檔案有其共通性，本案請著重各國電子檔案管理

作業上，尤其是特殊性媒體，以為本局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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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本局曾協助 10個機關導入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該計

畫係以使用者為出發點，並蒐集使用上遭遇之問題，希望藉由本

案了解各國解決之道。  

(4) 如與預定實地訪查之國外機關洽談遭遇困難時，可尋求學者專家

等交流管道協助，如台史會等組織。 

(5) 本局目前有美國、英國及日本之出國考察報告，可提供本案參考。  

8、梅教授興： 

(1) 建議本案蒐集各國政府制定各項電子公文檔案法規制度之時間點

及規模大小，以做為我國未來推動工作之參考。  

(2) 建議本案範圍應明確界定，勿過於擴大，造成焦點分散。  

(3) 出國計畫請保持彈性，以因應各種意外之發生。  

9、許教授芳銘：  

(1) 為因應未來文檔合一，希望本案可朝資訊流之方向研究，以了解

電子公文檔案的流程。  

(2) 建議研究及探討各國實施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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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經濟部：  

請了解各國電子檔案保存、轉置、遺失、銷毀等作法，以利未來長

期保存之電子檔案轉置問題之解決。  

11、交通部： 

本計畫實地訪查只有 2 個國家，另 1個國家係透過網路蒐集資料；

由於網站資料通常是二手資料，建議考量如何保證資料之正確性、

3國維持比重一致等問題。  

12、台北市政府： 

本計畫希依本國國情來蒐集國外電子公文線上簽核及電子檔案儲

存應用等資料，以利參考使用。  

（八）主席結論：  

1、本案若洽商電子公文檔案上游機關有困難時，亦可直接訪查該國檔

案館，了解相關電子公文檔案流程。  

2、本局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試辦計畫所蒐集之使用者問題，可提供

本案研究參考。  

3、本局今年將派同仁前往紐西蘭實地訪查，本案若有需要，亦可代為

蒐集相關資料，提供本案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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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本案如無法透過正式管道取得日本方面之資料時，可透過非正式管

道協助。  

（九）散會（下午 3時 40分）  

 

二、焦點座談會  

（一）會議日期：民國 95年 5月 29日 

（二）會議時間：下午 2:00-4:30  

（三）會議地點：檔案管理局一樓研討室  

（四）會議主席：何館長祖鳳（銘傳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何】  

（五）參與人士：許主任芳銘（東華大學資訊管理學系）【以下簡稱許】  

梅教授興（輔仁大學資訊工程學系）【以下簡稱梅】 

施高級分析師明德（研考會資訊管理處）【以下簡稱施】  

陳經理清宇（二一零零科技股份又限公司）【以下簡稱陳】  

賴分析師文芳（檔案管理局檔案資訊組）【以下簡稱賴】  

劉家榮同學（銘傳大學財務金融研究所）【以下簡稱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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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討論議題：  

1、計畫進行方式說明  

 觀念性架構  

 訪視提問方向  

2、電子公文檔案管理  

 法規配合  

 文檔合一政策之影響與因應  

 線上簽核安全機制  

 長期保存策略  

 附件資料管理（含電子郵件、網頁、…等）  

3、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國內試辦機關之使用狀況與建議  

 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與其他電子文件管理系統之整合  

 驗證制度之建立與推動  

4、其他相關議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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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會議紀錄（依發言順序） 

【何】：非常感謝各位專家學者撥冗參與今天的焦點座談會，首先向各位介紹今

天受邀的貴賓。許芳銘老師與梅老師為本計畫期初座談會的委員；施 高

分析師長期在研考會從事與公文檔案管理相關工作，經驗非常豐富；二

一零零科技公司的陳經理則在檔案管理系統發展與維運方面，具備寶貴

的實務經驗；賴分析 師則是檔案管理局承辦本計畫的負責人；劉家榮

是本計畫的研究助理。由於許芳銘老師兼天下午有事，因此我已提前於

今天上午與許老師開會，並將其寶貴意見列入 會議紀錄中。今天的會

議將按議程進行，首先由我向各位報告本計畫的進行方式，並說明目前

所研擬的觀念性架構及出國訪視的提問方向；其次，將針對所列之討論 

議題，煩請各位提供寶貴意見。本次會議預計進行兩個小時，再次感謝

各位的參加！ 

【何】：首先向各位報告本計畫的進行方式（略）。  

【何】：若各位對於剛剛的報告事項暫時沒有意見，則請先針對討論議題（不需

要依照所列之順序），發表高見。  

【施】：有關討論議題中法規的部分，研考會大概在二年前即致力於公文電子化

的研究，此母法(電子公文母法)，包括程式條例，研擬出一個有制 度

化的法規。而在研擬的過程中，最困難的是傳遞的有效性。研考會過去

在推動電子公文交換之時，機關與機關之間，因為都是機關，差距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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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民間，便 衍生出許許多多的問題。例如：電子文書的效果便

會出現一些質疑，因為必須回歸到母法，因而發現有些作法不符合一些

法令，所以我們在當時也研究了許多的法 規，包括送達的時效等，做

了許多的研究；建議何教授可以去找那些資料來源，做一些參考。今年

之後為了配合政府組織改造，推動文檔合一，使整個推動修法的腳步暫

時停止，本人認為文書類的法案若是能研擬出來，在電子公文這部分的

作法上便可以有效的獲得改善。因為現在有很多的盲點，便是缺少很多

的法規來規範，包 括說「紙本轉成電子」大家都知道，但是電子轉成

紙本要怎麼做？難到不行嗎？難到每一樣東西都一定要用機器來看

嗎？值得大家深思。因為電子的東西是放在電腦 裡面，我們人是看不

到的，所以你最後必須是要把他轉為紙本，那轉回以後，他是一個複本，

效力如何？怎麼樣才有一個關聯性，這些問題其實都須思考。還有個問 

題：我們的文件如果是一對一寄給當事人，那樣的問題不大，但透過第

三者再給他的時侯，那這個責任呢？時效呢？保存呢？責任歸屬會產生

很多問題，其實「過程中的應用」，才是真正問題的所在，而不是「歸

檔」這件事情。最後，歸檔根據個人經驗，大概經歸檔後一年以內會被

拿出來再利用之比率不及百分之五，換言之現 在歸檔的檔案資料再過

十年二十年之後，有百分之九十五可能會閒置而未能妥善利用。換言

之，並非任何資料都有必要做完善的歸檔。舉個例子：行政院主計處發

了 一份公文給各機關，對主計處也許是有用的，但對於下屬的八千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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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機關來說便是一份(紙)電子公文(公文)，因為一份檔案，使八千多個

機關全部都要做歸檔，違反效率性。那我們有沒有辦法在這制度裡做改

善？有待教授去研究，可否研究比較國外的作法，如此同質性百分之百

的文件，有必要統統都保存嗎？還是只須保存 最初發的本文即可。當

時本人從法規面做過一點努力，如果有需要的話，可以向研考會三科聯

繫，當時三科做了五個國家的資料分析，包括整個法規。在電子文書推 

行上較為先進的國家，一般而言，大眾的刻板印象為傳統大國在電子文

書普及上較為落實，其實電子文書先進的國家不見得現在就是大國，以

日本而言，看起來有做，但並不落實，而加拿大就進步的很快。然而，

美國算是大國且一直都很穩健的發展，要跟我國比較可能不妥，因為兩

個國家的自然、人文、規模上差異甚大，若 未來進行比較時，便會發

現非常辛苦。舉長效保存為例，我們可以看到美國的保存機關幾乎像是

一個博物館，裡面有各種時代的文獻，各種技術一旦保存下來，都有做

完整的後續保存動作，可能二三十年以前的設備至今還在使用。美國的

現況是如此，所以跟我國的國情並不相同。因此當時研考會特別挑選芬

蘭，認為芬蘭規模跟 我國較為接近，而且他們科技發展先、進步的也

很快。所以我們後來挑選五個國家時，便將英國換成芬蘭，英國蒐集不

到資料，因為他們沒有公文的觀念。他們的觀 念和我們的不太一樣，

然而台灣跟大陸就極為相似；都有公文和自己的一套流程所以英國的立

法和系統的建置，都和我國不同，所以希望你們的研究生可找出他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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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規來和台灣的法規來比較一下，真的和台灣有很大的不同。此外，藉

此機會也要建議我國的相關法規有其更改的必要，因為公文自民國十七

年立法後，當時為訓政 時期，並沒有特別的主管機關，因此主管機關

就是行政院。如今，要施行文檔合一，若法令不改將窒礙難行，因為此

法的主管機關就是行政院，為中央政府，不是研考會，所以未來檔案管

理局若要配合文檔合一的政策，法規的問題若不解決，將會發生許多的

後遺症。這方面的問題，不能只依遵檔案法，因為檔案較為重視所謂下 

游的部分，較強調歸檔以後的再利用，但前面部分分成好幾塊，如文書

的基本的作業規則，那是行政院的職權，有關流程管理的部分是在研考

會，當然流程管理部分，未來可能都會移交給檔案管理局，但不能只有

業務移過去，法規若沒有先做處理，未來都會有許許多多的困擾。本人

過去曾有將文書電子化法擴大的構想，但現 在都停止下來，等著檔案

管理局接管業務，而檔案管理局似乎還沒有進一步的動作。文檔合一的

想法，其實是為了配合組織改造而提出，但過去多年來，其實各機關 的

文書科和檔案科分分合合，有的是刻意拆開，有的是刻意合併，其中意

涵耐人尋味？未來應該要有一個明確的發展方向才對，是愈來愈分或是

愈來愈合；在檔案管理局成立以後，對於檔案的作業要求非常的嚴格，

所以很多大的組織才又成立了檔案科，要不然早期好像文書跟檔案科合

併；如今，提出文檔合一，有些機關很有意見，因為他們好不容易才將

業務分隔開了，現在又要合併在一起，分分合合令人無所適從。所以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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府應該明確說明文檔合一，所謂合一的方向與立場、態度必須明確。因

為檔案管理局現在對外要求最深入的還是在檔案歸檔、保存、銷毀部

份，並不是在流程部分，所以流程這部分，各機關的意見相當分歧。後

面還有一個議題： 所謂透過驗證機制，其實有其困難。 

【劉】：請問施高分，文檔如果真的要合併，應該是朝那個方面努力？  

【高】：第一個是組織與能力。若組織跟執行能力不合，則枉談業務合併。所以

如果沒有做一個妥善處理，就去推動一個所謂的合的制度，通常困難 重

重，因為必須不斷的協調，如前所述，有些機關原先業務上是合併成一

個科，因檔案管理局的要求，便獨立成為了一個檔案科，如今，當兩個

科被要求合併時，機 關內才會去認真思考要怎麼做才能把這個流程做

的愈來愈好。如同目前在推行資訊改造，常常也會碰到這樣的問題，如

系統共構，希望推行協合服務，但每個機關都 有自己的資訊室，那協

合服務做出來誰來用？因為每個機關都想自己做自己用。所以一定要先

從組織面去合併，所以我們就提出法規來規範，未來資訊組織只有二級 

單位以上才設，三級原則不設，否則要報行政院同意，而四級以下是不

可以設，這就是從組織面去研究，才有辦法做改造。所以文檔合一第一

步應該要提出組織面應 該要怎麼做。我本來有一個議題：如果有去做

外國國家的訪視，可以從組織和能力方面，去做一點資料的蒐集。各國

在機關的流程方面，其實有些時侯不能只討論電 子，因為有些時侯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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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沒有電子的概念，像我國一提到電子都會指向資訊單位，其實就機關

而言，文書就是文書單位，檔案就是檔案單位。不要被「電子」這兩個

字 所迷思。免得出國的時侯，他們都只會說關於這方面要去找他們的

IT service部門，那不是業管機關真正的想法，所以其實文檔合一首先

真的要去考慮組織跟能力要如何構建，其次才去思考所謂的 BPR，整個

政府的文書處理流程，應該做什麼樣的改革。如果要朝向後面的線上簽

核，其實線上簽核只是 BPR裡面的一個技術的面向而已。重點還是在於

組織改造後才能將流程統一做修改而 朝向真的現代化。而我們常被線

上簽核所迷思。其實，並不是任何事都要做線上簽核，不能用線上簽核

這樣一個技術做框架。有些地方也不一定是簽核，可能是到網 站上看

一下更新就夠了，比如說只是做一個登記，可能有些是需要一些「電子

服務」而不是線上簽核。所以這是在思維上的跳脫，因為只要一談到線

上簽核就會被安 全機制所牽制。往往忽略了真正的價值，像我們最近

找 HP做了個案例的分享，HP本身在二千年，推動一個叫 at HP Service，

當時花了二千萬美金，但一年可以節省五千萬美金，這項計畫是在發展

員工的入口網站，而不是線上簽核。二千年時只把 HR人力資源部門放

進來而已，後瑞串聯了一百七十項的 services，包括員工出國考查可以

用公司的戶頭訂機票，如此，以後可以很快的把很多的事情處理掉。因

為我們動不動用的 都是公文，例如：檔案管理局如果要派文芳出國，

可能要發許多公文。但 HP他們只需自行到入口網站看看，然後自行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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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票，得到很快的服務，整個服務效率大大 提升。也許我國不要一直

只談一個線上簽核，因為那個還是回到傳統公文跑的流程，本來是紙本

在跑，現在只是將他電子化改在線上在跑，這樣並沒有發揮電子化的 精

神，因為每個人都會把他印出來，結果本來一份的紙本演變成許多的複

本的印製，因此比較上重點不在於其他國家有多安全，而是他們的流程

規劃。其實知識的分 享強調於再利用，如果不能夠再利用，那其實和

垃圾無異。建議真的要從「觀念」上去做比較，而不是在技術面上的比

較。技術的價值其實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就會不 斷的改變，其實早做的

人一定比較落後，愈晚做當然愈進步。過去在推動的時侯，最難的部分

在附件，因為附件的內容其實五花八門，不是格式樣本多，而是在附件

承載的工具、版本沒有辦法定於一。第二，其實附件是什麼，定義無法

統一。如研考會明定了公文的 metadata定義，可是附件就是無法明確

定義，像我們檢送什麼東西，那些公文主文其實用處不大，有用的資訊

往往卻是在附件。所以若你去做公文 metadata的 search，當然 search

不到有價值的內容，因為 search的是本文的內容，但國人的習慣是將

東西 全部歸在附件，因此應該注意對於附件本身資料的分類，才是其

真正重要該著手之處。未來檔案管理局若真的推行文檔合一，建議有些

附件根本可以將之拉成本文，像會議紀錄，我們現在還是以檢送會議紀

錄請查照，然後內容都寫在紀錄裡面，永遠不知道會議的主持人是誰？

因為那是在附件中的資訊。何不將附件規範成公文，而這會議紀錄的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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容就是那份公文。e-mail未來新 browser出來勢必也將變成公文。國外

認為 e-mail就是公文，但我國卻認為 e-mail的真 實性有待商榷。之

前國內有爭議：民國八十七年，我們在推電子公文交換，當時就有人士

提出 e-mail就是公文、網頁也是公文但另一方不認同這樣的論調，認

為那只是個訊息。公文一定要書、函、稿，例如我今天只是要借個教室，

而必須要簽，那最後還要歸檔一堆堆事務要做，也要公文。若我發個

e-mail說明借用 教室，回覆的公文可能只有好、不好如此單純的內容，

那可不可以視為公文？從文書條例看來，所謂公文，其實只要是處理公

務的文書，不管形式是不是公文，所以 公文不應只侷限於狹義的函、

書函、簽…等，這是很廣泛的，包括會議紀錄、第三類公布欄等。但因

為爭議的結果，後來還是必須妥協，公文還是要交換，因此建議 一些

傳閱性質的公文應修正為貼到佈告欄，改用 e-mail通知即可，只是推

行的成果不彰，追本溯源為組織沒有引領為帶頭的作用。因為實際使用

公文往來為各 機關的文書單位，文書作業人員從進入政府部門後對公

文的概念就是一定要有簽、函等字才叫公文，還要蓋官印的才算，這樣

的觀念根深蒂固，所以推行以來並不順 利。這個部分還請教授研究，

看國外的政府部門如何推行，而網頁資料要不要保存，這些都是建議可

以參考的方向。至於有關長期保存之策略，一直以來抗拒資訊化 的人

士對此有所顧慮，連紙張也不一定能夠長期保存，因為我有一次淹水的

經驗，剎那間終於頓悟為何誰也不敢保證能夠長期保存，現在，大家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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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維轉換到電子上 面，大家著重考慮的問題是在十年二十年後，現在

的資料是不是有辦法再重現，我認為那是一個操作的系統性問題。  

【梅】：看了何老師的報告，報告中有提供研究的架構圖，讓讀者能夠了解此研

究抽象化的意義為何，這是很好的作法。本人經常在審查其他學者 的

案子，待案子報告完成之後，常不知道研究者是站在那個層面訴說自己

的論點。剛才我聽到了施高分的見解後，深有所感，當時八十七年我在

美國教書，當時國外 會議紀錄都用 e-mail，不用紙本了，之後回到台

灣許久，會議通知才改用 e-mail。有個例子為逢甲大學的校長，希望開

會的時侯用 e-mail通知， 結果到了下次開會的時侯，竟然沒有幾個人

出席，結果校長的手段更為高明，他在會議前已請了一群的工讀生，馬

上請工讀生去請人來開會，結果第一次沒有來的人 因為不好意思，第

二次所有的人便都來了。所以主事者的推動是很重要的。美歐各國，像

blog上有很多訊息是屬公家機關的專有資訊，因此 blog的內容未來 應

該也會是被管理的部分。  

【陳】：剛才聽了施高分的看法之後，知道廠商間技術沒有差很多，而看到本案

的研究有說明到許多的層面如國家背景、法律制度等等，可否加一 項

所謂的推動面。其實檔案管理局在法規的制定上都不會是問題，但是在

推動方面可能會有許多的阻礙，有關當局當如何去克服？第二個是推動

之後如何去做考核。 第三個為推動的過程中那些人扮演了那些的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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色。第四個就是教育的問題。事實上在推動時有很多人是不暸解的，但

是明暸箇中源由的專家卻又往往不是推動者。本 公司這幾年一直致力

於公家機關軟體的發展，這幾年來我們提出了三個很需要思考的思維：

第一個是機關對公文系統的重視程度：其實每個機關的差異性很大。譬 

如：我們曾經到過一個機關，主管說：公文系統是我們這個機關最後一

個考慮要做的系統，我們有一大堆業務系統需要開發，所以這個系統到

底要做什麼他不是很 care。至於法規，只要你做出來，功能和法規差

不多就好。實際上他們並沒有考慮開發公文系統能為機關內帶來什麼樣

的效益。但有的機關主管在推動上不遺餘 力；例如有個機關的主管就

認為每天上班的時侯，為什麼就會有排隊的人龍出現，花費排隊時間在

毫無效用的打卡上，既然有憑證那就用憑證登入時間點，作為上班 打

卡的時間；結合差勤管理系統，這樣每天就不用花費在排隊打卡的這種

時間上。因此重視程度的不一，對於推動效果就會有很大的落差。第二

個是法規的嚴謹度： 從早期的電子公文交換，到後來的檔案資訊化作

業要點，廠商一直碰到法規嚴謹度的問題。譬如說我們真的要推電子公

文，格式的規定非常重要，譬如說如何保存？ 如何轉製？格式重要關

鍵，問題就在法規是否有辦法很嚴謹的去定義出這些格式。訂太嚴格的

標準擔心會有圖利個別廠商之疑慮，抑或擔心廠商做不出來造成市場的 

反彈與影響；訂太寬鬆其實已然失去意義，這個部分是否可以參考國外

的作法，國外到底是法律制定方式為嚴謹或寬鬆。我們有做個研究：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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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麼美國人用 ERP系 統只要一個版本就好？事實上美國人用一個系統

強調其標準化，而歐洲人強調其創意跟人性化，中國人使用系統強調的

是大爺我出錢隨大爺我高興。主要的原因為台 灣的主管因為法規的嚴

謹度不高，讓主管有機會調整成自己所喜好的方式，而不像美國的使用

者文化是「學習和系統所說明的流程」一樣來操作。第三個是法規適宜 

度： 檔案法執行細則中以規範檔案人員的配置標準，例如部層級的機

關的檔案科應該有多少的文量，而建置檔案科該有多少人員的配置，但

是有些部級的機關檔案科沒有 幾個人，檔案科真正的正職只有兩個

人，其他的全部都是約聘制，怎麼會有這麼大的差異，是不是我們的法

令已經不合時宜了？有待教授幫忙大家解答。  

【賴】：關於個人穩私權的保護的部分，要請教授幫忙，檔案管理局之前有把一

些資料放在網站上，但資料上相關的人士打電話來局裡說：怎麼可 以

將我個人的隱私公布在網頁上。關於這樣事件，怎樣做會是比較恰當

的，不會涉汲到隱私；又能夠兼顧檔案管理局的公布來提供民眾知的權

利？請老師幫我們調 查。關於 e-mail的問題：個人和個人間的聯絡是

不是足以代表本機關，這個部分也請老師幫我們研究，是不是個人和個

人國外也把也當作是公文的一種。現在 有很多的垃圾郵件，如果可以

用 e-mail來當公文時，要如何確認他的真實性？有關長期保存，如果

我們收到很多的 e-mail之後，我們如何去確認他的真 實性，有效性，

完整性。這對我們來說是很重要的，很多機關用的不是自然人憑證而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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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內憑證，我要怎麼樣確認這些有憑證的資料時，而檔案管理局沒有

這些憑 證的資料，檔案管理局該如何去處理？請教授能夠一起幫忙研

究。  

【何】：e-mail其他國家可視為公文，而國內好像很擔心，看起來不像是技術面

的問題，而是比較像文化的問題。  

【梅】：我有些學生試圖作駭客來試驗，以美國來說，在管理的過程較為嚴謹，

因為這樣的關係而未來要做回溯較為可能追得到駭客，而我國對於管理

較為擔心防弊，像國外公布成績是不能用身份證號碼而是用亂碼而無法

讓人公布；所以這些文化上的差異，是值得探討的。  

【施】：以前是民不聊生，現在是官不聊生，重視隱私權後民智大開，資訊公開

跟隱私權是相違背與矛盾的，記得以前是在監理處服務時，民眾可以 自

動補單，單子上會做一些消除，譬如 OO縣 OO路 50號，但是像去內政

一查就可以查出馬英九有幾筆土地。隱私權的保護，就要當成如果那些

資料就是你自己， 那就會保護好好的。資訊公開，其實我們可以想到

怎麼樣去處理公文，譬如我們就把施明德叛亂案放在主旨這樣的作法就

不妥。政府部門應該要發展 EXTRAnet有自己的 mail內部系統，來阻斷

垃圾信件。其實台灣在電子簽章法在世界上還算跑得滿快的，重點不在

格式本身。 

【何】：針對檔案管理系統面的相關議題，請各位提出寶貴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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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關於線上簽核系統，提出三個層面供大家一同參考：1. 信任度問題：

雖然電子簽章法通過了，有很多機關民眾將 e-mail轉換成公文的格式

再給長官簽核；2. 觀望的心態：先看看別人做的怎麼樣，發展線上簽

核的機關通常時程只有兩個月，急就章而非細詳規劃；3. 觀念的釐清：

很多機關的人員對於什麼是線上簽核的觀念實際上是缺乏的，只知道其

他的競爭廠商在做線上簽核，不知其所以然便胡亂盲從，最近有個案子

是關於 XX技術學院，請相關的承辦人員說明為何要做線上簽核，沒人

能說得出所以然來；連許多機關內的人員對於機關檔案資訊化作業要點

和線上簽核有什麼關係。有很 多機關內人員完全不知道也不明暸。公

文線上簽核和線上簽核在定義上是否為廣義的規範還是狹義的定義，因

為現在各機關不知道是各種表單只要做完可以線上簽核 還是公文的線

上簽核，無論廠商方面、機關方面，對於定義沒有一套完整的標準，讓

相關廠商、機關、人員無所適從。 

【施】：第一個是公文製作部分：讓所有機關全部都用電腦來書寫，其實我們用

了很多手段，像橫書直寫，讓大家能夠愈來愈集中，我們也有推動 一

個版本，為研考會的版本，目前此一版本大概有二十萬人在用。大概有

超過一萬人在製作。但相對於早期一直沒有一個標準，各個廠商各做各

的，研考會長官講， 你有做一個標準，結果這家廠商開發的，到其他

機關不是用這一家的公文打不開，那算什麼標準，所以我們後來制定了

XML，資料的 Di檔所以未來如果機關用的 常用文書，應該都要納入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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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做規格的標準化。而不是只有現在看到的書、函、簽;製作通常會

提到的一個叫做線上追蹤修訂，但其實有人以為他是所謂的線上簽 

核，其實不然。他只是可以識別誰改過，本人認為這只是公文製作的一

部分。只是他可以做到所謂的版本控制而已。第二個是研考會著力很多

所謂的電子公文交換： 研考會把機關間之電子公文交換的數量，視為

一個機關重要的績效指標，所以有一次某位首長在會議上知道了自己單

位的相關數據後，就對其部屬嚴正指示，他說： 我沒有要求你們在部

會裡做到前三名，但是也請不要列名在後面三名！長官的重視確實是很

重要的，現在最重要還沒有解決的地方在於共同管理(流程管理)。希望 

公文的流傳要有效率，大家認為只要遵循著研考會所訂立這幾個報表，

其實報表不是重點，重點是在於內部的流程管理有沒有做好，後來有人

問要不要去做線上簽 核？線上簽核若還是照著紙本流程跑，那會更沒

有效率，因為處長不在電腦面前就沒有辦法跑了，況且現在還是有很多

機關人員是先處理紙本公文，到最後才去開電 腦去看線上公文，但紙

本的文看都看不完了，自然也就沒有時間去看電子的公文。所以走線上

簽核有可能反而是最慢的。其實要推的是簡單的公文，像有很多如：代 

為決行等簡單性的檔案，用在線上簽核效果就真的大了。所以我非常反

對重大性的決策用線上簽核。因為有些時侯只是按一個鍵沒什麼看就送

出了，我寧可讓他帶在 身邊放個三、五天，讓他有仔細思考的機會。

另外有一類是人民申請文書，政府人員受理辦理之後它就變成公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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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人民申請文書和公文管理在流程上是整個不一 樣的，所以是必須要

分開來思考。因此各種文書和公文是應該要分開來思考。 

【許】：希望本計畫也可以加入使用者的角度去討論，來探討政策制定者、機關、

風險接受者(利害關係人)三者間的關聯性。舉新加坡為例，此 國家地

域小，因此做任何事情都會先問檔案管理局；所訂定的法律規範，相對

而言也很少，而澳洲因為幅緣廣闊，所制定的法令就較多，所以本人認

為將國家背景也 考慮進來非常好。以 e-mail格式而言，在我國方面，

他像是一種溝通而非正式的文件。未來要推行，適應上需要對檔管人員

與非檔案管理人員教育其概念。就 民族習性而言，如同一個國家對於

PC的使用觀感，各有不同。於本計畫也是非常好的一項比較指標。 

【何】：非常感謝各位專家學者的寶貴意見，對本計畫的執行幫助甚大。  

 

三、期中座談會  

（一）會議時間：95年 8月 7日下午 2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局 3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局長士伯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略）     紀錄：胡治民  

（五）主席致詞：（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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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計畫主持人何教授祖鳳報告：詳簡報資料（略） 

（七）與會人員發言摘要（依發言順序排列）：  

1、張組長鴻銘： 

希望本計畫之討論重點能延續「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

研究」計畫之基礎，以利於後續比較。  

2、邱科長玉鳳： 

建請相關法令能將電子簽章法及其施行細則納入。  

3、趙組長培因：  

本計畫有關國家背景及檔案管理等構面之分析，涵括範圍由點至

面，確為本案所需。由於本案研究核心為電子公文檔案作法與發展

之了解，請就檔案管理構面加強蒐集前端電子公文線上簽核之程序

相關資訊，以為本局參考。  

4、洪科長啟富：  

建請蒐集電子公文檔案機關資訊安全認證情形相關資訊。  

5、邱科長菊梅：  

建請釐清本計畫焦點座談所提意見中部分不明確之處。 

6、郭專門委員碧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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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計畫目的請納入本國現況說明，並作為比較分析對象。  

(2) 文獻探討請納入行政院秘書處編印之文書處理手冊，並增加國外

文獻。  

(3) 本計畫結論所提之具體建議，例如分類表保存年限，應對本局業

務有所助益。  

7、王組長崇賢： 

請蒐集 3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趨勢，以提供本局訂定近程及中程

計畫之用。  

8、林主任秘書秋燕：  

(1) 請從策略面研析納入線上簽核或電子檔案管理之公文書範圍及類

型，並了解本研究案中 3國政府所採取之策略為強制或彈性作法，

做為本局推動參考。 

(2) 請針對該 3國政府有關電子公文檔案規範，例如檔案格式及字碼，

以及該 3國政府為配合檔案真實性及完整性，其對電子公文檔案

流程中資訊內容異動的關注焦點為何？是從文書製作開始或自歸

檔點收起，抑或至國家檔案館移轉接收時，始由機關進行確認。  

(3) 請就法律面分析該 3國政府如何利用身分認證及電子簽章等方法

保持文件效力，並兼顧個人憑證中的隱私資訊保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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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請分析該 3國政府如何從技術面解決封裝功能，有無其他替代技

術？以達到資訊安全需求。 

(5) 請分析該 3國政府如何處理電子檔案長期保存的問題，以及後續

電子檔案提供使用上，其可及性之最新發展趨勢。  

9、台北市政府： 

建議本案蒐集之 3國政府如何推動前端電子公文製作及其誘因為

何？  

10、經濟部：  

(1) 為因應未來組織改造之文檔合一趨勢，希望 貴局可針對業務面及

執行面訂出明確責任劃分，以利未來組織改造之推動。  

(2) 建議蒐集該 3國政府制度，了解其政府組織是否採行文檔合一作

法，以做為我國之參考。  

11、許教授芳銘：  

(1) 本計畫之成果應足以提供本局業務推動之用。  

(2) 電子檔案之供應來源為機關移轉或自行產生，其格式除了 pdf、

tif，可能尚有其他格式；其 3國政府對整體流程採集中或分散處

理，希望能進一步蒐集相關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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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針對檔案應用之使用價值，蒐集該 3國政府對檔案內容開放程度

及開放查詢方式相關資訊。  

(4) 了解該 3國政府如何制定電子公文檔案規範，以做為本局未來決

策之參考。  

12、林教授呈潢：  

(1) 電子公文之名詞定義應明確清楚。  

(2) 建議延續「各國政府機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研究」之計畫，進

行分析比較。 

(3) 建議計畫目的能與文中所提研究方法觀念之架構搭配。  

(4) 期望能將該 3國政府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制度導入與推動之情形

納入。  

(5) 期望針對該 3國之政經、社會及技術等環境做分析，以了解該國

如何形成電子公文檔案管理制度。  

13、梅教授興：  

(1) 建議依政府組織（中央、地方）之不同層級做比較分析基礎。  

(2) 建議蒐集該 3國之在電子公文檔案技術上之相關資訊，以提供本

國資訊廠商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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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陳局長士伯：  

(1) 本局並未預設文檔合一之議題立場，可依研究成果提出未來推動

策略之建議。 

(2) 本局樂於對本國資訊廠商提供國外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技術面

之相關資訊，除可扶植本國資訊廠商，並達到本局與廠商雙贏局

面。  

（八）主席結論：  

謝謝各與會人員撥冗蒞臨，請研究團隊參考與會人員所提寶貴意

見，調整本計畫未來研究重點。  

（九）散會（下午 4時 10分）  

 

四、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使用者訪談(交通部觀光局)  

（一）訪談時間：九十五年八月十七日 11:00AM  

（二）訪談地點：交通部觀光局 (忠孝東路 4段 341號 4樓)  

（三）受訪者：吳晴琳小姐  

（四）訪談人員：何祖鳳老師、吳怡菱  

（五）訪談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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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受訪者經歷  

1、資訊管理系畢業  

2、民國 87年進入觀光局  

3、民國 92年進入檔案部門  

（七）受訪單位介紹  

1、組織  

(1) 使用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人數：約 250人  

(2) 設有「文書科」負責文書檔案管理相關作業，專任人員約有 25人  

(3) 榮獲第四屆金檔獎  

2、檔案管理作業沿革  

(1) 民國 92年 1月 2號起始編檔案區分表，並採用檔案管理局所提供

之目錄建檔軟體協助檔案管理作業  

(2) 民國 92年 3月委外建置影像掃描系統，此時皆以紙本公文為主  

(3) 民國 94年 7月引進文書端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4) 民國 94年 8、9月引進檔案端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5) 民國 94年 12月完成資料庫聯結  

（八）資訊系統使用經驗與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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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二一零零科技公司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1) 因該系統耗費較高硬體資源，致使上線後便升級部分電腦設備。  

(2) 該系統以公文文號作為索引值，但公文文號實際上有所重複，尚須

配合「字」與「號」做區別，如「研字０９１００００００４號」，

只取數字部份將導致許多公文重複的問題，因此建議不要採用公文

文號做為索引值。 

(3) 使用者多半抱怨系統操作不符合人性化(no friendly)，系統維護

效率不佳，問題最後不了了之。相對於寰訊科技所發展之目錄建檔

軟體，寰訊的系統則提供較符合人性化的使用方式。  

(4) 該系統多半配合法規內容，但系統本身有許多錯誤，如系統內報表

從未顯示正確統計資料，且尤其在更新版本後更常出現問題。  

2、線上簽核  

(1) 曾採用線上簽核作業，主要透過自然人憑證作簽核，但線上簽核在

後續的追蹤與管理方面上有許多問題存在，如報表中應將電子公文

與紙本公文做區分。  

(2) 目前已停止使用線上簽核，且具受訪者所知，其他機關亦無使用線

上簽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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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郵件 

(1) 該局將電子郵件視為人民陳情案件，將郵件內容列印後附於公文

中，作為附件，而電子郵件中所附加之檔案則由承辦人判定是否需

留存。 

(2) 並透過二一零零科技公司之系統，將電子郵件之主旨、內容、寄件

者等資訊，對應至公文系統中之欄位，以自動記錄該公文內容。  

4、長期保存  

(1) 採用磁帶機作為資料長期保存之媒介。  

(2) 並無採用微縮片作為長期保存之媒介。  

（九）其他意見  

1、客製化後之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在使用上對各機關來說較為方

便。 

2、檔案管理局舉辦許多教育訓練，但因承辦人員作繁忙，尚無餘暇參

予，因此對承辦人員來說作用不大。  

3、實際操作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之承辦人員，在使用上面對許多不

便之處。  

4、該局依循檔案管理局研擬之方針推動電子公文檔案管理，惟檔案管

理局所提供之系統不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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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文檔合一  

(1) 使用現況早已文檔合一，因此不會影響現有作業。  

(2) 文檔合一之概念與現行資訊系統(二一零零科技之電子公文檔案管

理系統)之概念相符。  

6、檔案管理局目前推動政策之方式多半從資訊系統方面著手，建議亦

可自作業面推動之。  

7、舉辦金檔獎對於各機關落實檔案管理作業相當有助益。  

 

五、期末座談會與本計畫之回應  

（一）會議時間：95年 11月 13日下午 2時 30分 

（二）會議地點：本局 3樓會議室  

（三）主席：陳局長士伯  

（四）出席人員：詳會議簽到單（略）     紀錄:賴文芳  

（五）主席致詞：（略）  

（六）計畫主持人何教授祖鳳報告：詳簡報資料（略）  

（七）與會人員發言摘要：  

 



280 

1、梅教授興： 

(1) 有關短中長期建議，建請以達成速度作為期限之評估。 

(2) 本研究案建議檔案管理局加入國際組織部分，茲以 IEEE為例，可

先以個人名義參加，當參與人數增加時，即可成立區域分會。  

(3) 國外對於簽核過程採較寬鬆方式執行，建請補充說明對未來電子檔

案管理及驗證之影響。  

2、吳教授宗成：  

(1) 建請 貴局訂定檔案中英標準用語名詞對照，以利未來之推廣。  

(2) 有關我國線上簽核發展現況，可否預見未來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成

效或電子檔案之可應用性?或可再深入探討之。  

3、許教授芳銘：  

(1) 建請補充說明日本中間書庫所扮演之角色，移至中間書庫之檔案為

目錄或實體檔案?是否有包含電子檔案?  

(2) 本案係 94年度研究案之延續，請補充說明第六章與前案差異點。  

(3) 建請調整筆誤之處，如第四章後半段頁首誤標註為第五章。  

(4) 第五章中有關各國檔案應用比較表，建議將條文內容納入比較。  

(5) 第四章有關認證制度，建議完整標明我國及美國實施之起迄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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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經濟部： 

建請 貴局以法規方式明確定義，針對函轉性質公文或機關內部間

溝通性質公文檔案，除有後續作業才歸檔，其餘則不歸檔。  

5、行政院研究發展考核委員會：  

建請增加各國電子公文推動目標、時程、文檔合一之做法及其相關

策略。  

6、台北市政府：  

(1) 請研究團隊配合修正如下:  

 公文程式條例僅敘明橫式格式，且事務管理手冊業已廢止，建請

修正相關文字說明。 

 部分表格建議調整對齊，以利閱讀。  

 部分中長期建議事項已在辦理中或業已完成，建請重新配合現況

調整相關文字。  

(2) 檔案鑑定與電子檔案清理有密切關係，建請提出具體做法。  

7、本局綜合意見：  

(1) 建請於計畫背景中增列研究方式及程序。  

(2) 建請增列國外執行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之地點、方式及時間及特別值

得我國學習之優點。  

(3) 建請補充說明英國之檔案鑑定政策，英文字誤，亦請補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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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有關美國清理原則，其所謂 GRS係針對共通性檔案，其比重不高，

建請補充其餘檔案之清理基準。  

(5) 建請於綜合比較中增列各國電子檔案發展之共同趨勢，增列 3個國

家所開發之系統核心及其認證方式，以供本局未來擴大電子檔案範

疇之參考。  

(6) 英美 2國僅對掃描或拍攝格式進行規範，並未對線上簽核格式界

定。我國係因應未來接收原生形式電子檔案預做準備，故於機關檔

案管理資訊化作業要點增列相關格式規定。建請研究團隊補充英美

對原生形式電子檔案之處理方式。  

(7) 請於附錄 2增補英國訪談紀錄及 11張圖表資料的來源出處，另部

分文字修正之建議，將於會後提供。  

8、主席結論：  

(1) 請研究團隊參考與會人員所提寶貴意見，配合調整本研究報告。 

(2) 本局應將數位檔案發展對檔案館容量及規劃等之衝擊進行專案研

究案。  

(3) 請檔案資訊組從資訊技術評估，當一件公文同時發送多個機關，造

成各機關皆建立電子目錄匯送檔時，可否刪除此款重複之檔案。機

關之發文日期及文號，能否自動串接原文之可能性。  

9、散會（下午 4時）  

 



283 

（八）本計畫之回應  

本計畫依契約書規定，計畫主持人於 95年 11月 13日參加檔案管理

局所召開之期末座談會，並針對計畫內容提出簡報。當天參與座談

之學者專家針對本計畫提出諸多寶貴建議，本計畫依會議紀錄，提

出相關回應與修正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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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二  出國行程與相關紀錄 [ 英國 || 日本 || 

美國 ] 

本計畫於民國九十五年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九日間至英國參訪英國國家檔案

局與相關單位、民國九十五年七月五日至七月十一日間赴日本國立公文書管與

相關單位參觀訪問、民國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至二十五日間參訪美國橘郡與

UDLA檔案館。 

一、英國  

（一）出國行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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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UCL Records Office 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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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Hummingbirds簡報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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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訪視紀錄  

1、訪視單位：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  

2、訪視時間：2006/06/23 10:00-16:00  

3、接待人員：Meg Sweet（Head of Records Management and Cataloguing 

Department）、Catherine Harding（Head of Compliance, Digital 

Records）、Howard Davies （Head of Inspection and Client 

Management Unit）、Adrian Brown（Head of Digital 

Preservation）、Helen Mercer（Appraisal Policy Project 

Manager）、Mandy Goldsmith（Client Manager）  

4、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 TNA檔案管理部門主管 Mrs. Sweet主持，並依參訪重點

邀請相關單位負責人參與，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由各單位

負責人分別與我進行一對一交談，每個單位約一小時，最後則進行

TNA現場參觀。  

(2)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原名英國公共檔案局

(Public Record Office)，創立於 1838年，乃英國國家檔案之典

藏與管理機關，於 2003年 4月改名為英國國家檔案局（The national 

Archives, TNA），主要分為四個部門，分別為：大眾服務與行銷部

門(Public Services & Marketing)、政府與科技團體部門

(Government and Technology Group)、人力資源與組織發展部門



297 

(HR and Organization Development)、財務和法人服務部門

(Finance and Corporate Services)。  

(3)與電子檔案管理有關之法規與標準包括：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檔案法（Public Records Act）、資料保護法

（The Data Protection Act）、ISO15489、BS 4783、BS7799、Z39.50  

(4)英國所謂的電子檔案泛指所有以電子形式產生之檔案，主要包括機

關公務相關檔案，及具有歷史保存價值之資料。電子郵件與網站資

訊已納入電子檔案管理的範疇。然而，電子檔案尚未有一定的標準

格式。  

(5)電子檔案由許多形式之文件所形成，歸檔時，需填入相關資訊，如：

文件詮釋資料(Documents Metadata)、文件內容(Content)、檔案

詮釋資料(Records Metadata)，其中檔案詮釋資料即為該檔案於其

他檔案之關連性資訊，如其上下文、歷史資訊等。再者，非現用之

檔案，將由檔案管理局進行鑑定作業，判 斷該檔案是否具有永久

保存之價值，倘若具有永久保存價值者，將進行檔案之長期保存，

反之，當期屆滿保存年限時便予以銷毀。  

(6)根據 TNA對於文件(office documents)之定義，可分為信函

(correspondence)、地圖(maps)、備忘錄(memo)、照片

(photographs)、報 告(reports)、郵件(letter)、會議紀錄

(minutes)、請願書(request)、遺囑(wills)。而儲存格式種類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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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如：word-processing document、text-base document、

Spreadsheet、email、presentation、desktop、publish、image、…

等。  

(7)英國並無類似我國之公文概念與作法，公務往來方式類似信件之交

換，並無類似我國之線上簽核之作法。  

(8)電子檔案詮釋資料的內容，主要是參考 ISO15489之規範。  

(9)檔案鑑定的方式則深受葛立（Grigg）系統的影響，該系統源於 1958

年機關檔案管理皇家委員會（Royal commission on Departmental 

Records）所提報告，建議檔案鑑定採系統 2階段檔案鑑定程序設

計，由於該委員會由 James Grigg擔任主席，故一般簡稱為 Grigg

系統。  

(10)英國國家檔案局採用 Adobe Acrobat的 PDF格式作為資料及影像文

件的標準，凡利用 HTML作為電子檔案格式者，均應另轉置為上述

之格式，並建議將該 HTML檔附加上網址、內文說明等資訊。 

(11)英國國家檔案局推薦之檔案媒體主要為 CD-ROM及 CDR，DAT磁帶為

次要之考量。 

(12)英國的數位保存部門已發展 PRONOM計畫，用以長久保存電子檔

案，並於 2003年十月啟用。PRONOM是一個線上資訊系統，關於資

料文件的格式及所支援的軟體產品，起初目的為協助國家檔案局發

展支援電子檔案增加和長期保存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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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英國針對電子檔案儲存認證安全採用 BS7799標準，包括數位簽

章、電子浮水印及加密等三種技術，其中數位簽章是最主要的方

法，其 應用所需環境設定(configuration)方式，包含三種層次：

第一種層次是只保留檔案認證核可的事實；第二種保留檔案認證的

過程相關資訊；第三種 是保留所有認證相關資料，包含檔案及其

中所有的數位簽章本身。 

(14)英國規定屆滿 30年的檔案稱之為「歷史檔案」，應盡量開放給一般

民眾使用。根據英國資訊公開法將公開方式區分為「主動公開」與 

「被動公開」。主動公開的方式，主要係由「官方」自行擬定「公

開計畫」(Publication Scheme)為之。「被動公開」即針對未列入

公開計畫之資訊，得因人民以書面方式申請而公開，但資料有豁免

規定。  

(15)英國目前宣導對象可分為兒童、一般民眾、專業人士三類。且主要

透過網頁方式進行宣導、出版刊物，開設課程。其教學課程可依對

象分為兩種，一種為針對一般沒有檔案管理概念之民眾所參考，另

一種則為針對專業人士所提供之課程，涵蓋檔案管理、電子檔案、

長期保存等。 

(16)英國 TNA於 1999年提出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功能需求

（functional requirements），並於 2002年提出修定版。根據此

功能需求，於 2002年 12月決定採購由 Objective公司之系統， 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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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約 50萬英鎊。該系統於 2003年 3月開始建置安裝；2003年 6月

開始進行示範單位導入；2003年 12月完成導入；2004年 1月全面

使用。 

(17)英國曾推動「2004 Target for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希望所有政府部門於 2004年能達成政府機關之檔案儲存與查詢都

能全面電子化，以配合 2005年實行資訊公開法。然而，目前，英 國

中央政府主要機關約只有 70%使用電子文件檔案管理系統

（Electronic Documents and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尚

未使用 EDRM systems的主要單位為 The Environment and 

Agriculture Department 及 Cabinet Office。 未使用 EDRMS主

要原因除了經費外，許多單位對此並無興趣，而 TNA也沒有權力強

制這些單位配合。  

(18)TNA每 6個月會針對各單位執行檔案管理工作的情況，依照一系列

之要求(criteria)進行評估，並會將得分告知各部門主管。然而，

並沒有獎勵制度的設計。  

(19)於 1999年起，英國國家檔案局開始針對檔案管理資訊系統廠商推

行驗證計畫，驗證規格分為核心需求(Core requirements)與備選

模組(Optional modules)，每次驗證所收取之費用約 12,000英鎊

與加值稅。而截至 2005年 3月，據英國國家檔案局表示：此驗證

計畫之階段性任務已達成，最後一批廠商須於 2005年 3月前提出



301 

驗證申請之意願，並於 2005年 6月前完成正式申請。未來，英國

TNA所採用之驗證規格將以歐盟 MoReq2為主要依據。  

(20)英國 TNA近年來積極推動一項名為「Seamless Flow Program」的

重要計畫。透過此計畫的推動，希望電子檔案從政府機關「產生」

後、經過檔案管理局「保存」、到公開給民眾在網際網路「應用」，

這整個電 子檔案生命週期的管理能完全自動化。此計畫的實現，

將使英國 TNA從以紙本檔案為主，邁入以電子檔案為主的里程碑。  

（五）Diagonal Solution 參訪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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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參訪照片  

 

 

（七）訪查問題  

Questions List for Visiting the National Archives  

1、Which laws apply to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2、What 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electron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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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s management strategy? What is its organization chart? 

How much is the budget for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3、When doe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get started? What is 

the motivation? What kinds of organizations or agencies 

should use electronic records?  

4、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standard format of electronic records?  

5、Do you manage electronic records differently from paper 

records? What is the ratio between electronic records and 

paper records in daily process?  

6、How is an electronic record created?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electronic record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official documents and electronic records?  

7、How do you manage e-mails or other web contents as electronic 

records?  

8、How are electronic records catalogued? Is file name is the 

chief identifier for an electronic record? Is there any policy 

for naming the files? Who will use the file naming policy t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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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me files? 

9、What types of file format do you accept?  

10、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ventory of records? 

What are your storage facility, digital media, and access 

policy for electronic records? 

11、What is the appraisal strategy for electronic records?  

12、How long do you need to keep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records retention schedule? How do you dispose electronic 

records?  

13、When and how do you transfer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any 

standard format of transfer?  

14、What is the strategy of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15、What metadata standards do you use? What are the business 

functions your metadata is supposed to fulfill?  

16、Do you use electronic signature? What sort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technologies do your customers use?  

17、How ab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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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s（ERMS）? Do you develop it yourself or by out-sourcing?  

18、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RMS and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s (EDMS)?  

19、How do you ensure the quality of ERMS? Do you define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ERMS? Is there 

certification/compliance testing for ERMS?  

20、Do you have training plan for staff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 and educations for customers 

to facilitate the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八）文件檔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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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日本 

（一）出國行程 

（二）國立公文書館訪視紀錄  

1、 訪視單位：日本國立公文書館亞洲歷史資料中心  

2、 訪視時間：2006/07/06 10:00-12:00  

3、 接待人員：山本啟司 次長、牟田昌平 專門官、市川清治 次長輔

佐、大田智志郎 事業第二係  

4、 翻譯人員：黃美女校長（新宿御苑學院）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山本啟司次長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由牟

田昌平專門官開始介紹國立公文書館之電子公文檔案相關做法，最

後則進行問答。  

(2)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於 1971年成立，隸屬於首相辦公室，負責篩選與

鑒定應該被保存的官方文書，並負責保存文件方面的行政工作，並

提供 民眾查詢利用。自 2001年 4月配合中央政府部門進行重組，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改制為獨立行政法人。雖然在法律上獨立於國

家，但仍承擔履行國家政策的職責。 藉此組織改制，希望國立公

文書館能提昇行政效率、提高工作品質，並確保工作公開透明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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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行政法人之運作模式，公文書館依據主管部長所訂定 3-5年之中

期 計畫，提出相對應之計畫構想，經審核通過後，即依計畫執行。

當每個工作年度結束及中期目標結束時，將由第三方超然的評估委

員會針對公文書館的表現進行評估。主管部長和公文書館則根據評

估的結果採取因應措施 

(3)國立公文書館會列出擬收錄於公文書館之檔案對象與範圍，經委員

會討論通過後，由主管部長與各相關機關單位協調溝通，以做為公

文書館收錄的依據。 

(4)國立公文書館目前尚未接受電子公文檔案的轉移，但已著手研擬相

關配套措施，以因應電子公文檔案時代的來臨。  

(5)政府機關之公文書目前並無統一的標準，只有製作準則

（Guideline）。製作公文書時，雖然大多已透過相關軟體的協助，

但因軟體並不統一，以致難以整合，這也間接造成處理電子公文檔

案的困難 

(6)公文書並不強調其來源，因此，電子郵件已被列入公文書之收錄範

圍。 

(7)國立公文書館尚未提出針對電子公文檔案之封裝作法。 

(8)是否已有線上簽核（電子裁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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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總務省行政管理局訪視紀錄 

1、 訪視單位：日本總務省行政管理局  

2、 訪視時間：2006/07/06 14:00-15:30  

3、 接待人員：本橋武司 主査、大西一禎 資訊專門官、阿南哲也 課

長輔佐 鈴木由香里 企劃課  

4、 翻譯人員：黃美女校長（新宿御苑學院）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本橋武司主査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開始

由阿南哲也輔佐介紹日本電子化政府的相關做法，再由大西一禎資

訊專門官針對與文書處理有關事宜進行介紹，最後則進行問答。  

(2)日本電子化政府的目標是希望提昇國民使用政府機關資訊時的方便

性與效率，藉由網頁介紹、單一窗口服務、線上作業、及流程合理

化等措 施，逐步使國民熟悉並樂於利用網路取得政府機關之服

務。至 2005年為止，日本政府已完成 96%的資訊上網，然而其中只

有 10%的資訊曾經被民眾利用，希 望到 2010年時，使用的比例能

提升到 50%。 

(3)日本政府針對 14000件日常民眾的申請案件，歸納出 175件較為頻

繁之申請案類型，進行可能之簡化與合理化分析，並改善跨部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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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傳遞，進而提出電子化之相關服務。  

(4)目前政府部門也針對所負責之工作，探討人工處理與自動化處理的

利弊得失，以作為實施電子化政府的參考，而非一昧的電子化。  

(5)日本政府目前已整理出 85項重點工作，也包括文書管理，作為應先

電子化的對象。其中已有 23項較能ㄧ體適用的項目，如薪資、人

事、保 險、…等，於 2006年 3月已完成規劃階段，隨即開始進行

系統建置。然而，文書處理系統則尚在進行中，預計於 2006年 12

月完成規劃工作。  

(6)目前中央機關各部門都雖然都能利用資訊系統製作公文書，然而卻

還是利用紙本方式保存。此外，每個機關均有自己的文書檔案管理

系統， 但彼此之間無法整合與分享。因此，日本政府希望能建置

ㄧ套各單位可以共用的標準化系統，藉以提升效率並降低維護成

本。此ㄧ計畫預計於 2006年 12月完成 系統需求分析，再透過公

開招標程序，由適當之資訊廠商負責建置。  

(7)由於實施地方自治，日本中央機關對於地方政府如何進行文書管

理，並無管轄權，地方政府完全可以視其需要制定相關法規與與作

法。因此，中央機關與地方政府對於公文書的管理，可謂各自為政，

僅透過每年召開之公文書館館長聯誼會，進行經驗分享與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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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依資訊公開法，電子郵件可視為公文的一部份。  

（四）東京都立公文書館  

1、 訪視單位：日本東京都公文書館  

2、 訪視時間：2006/07/07 10:00-12:00  

3、 接待人員：脇憲一 館長、水口政次 閱覽主任、水野保 先生  

4、 翻譯人員：黃冠超秘書（中華民國駐東京經濟辦事處）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脇憲一館長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開始由

水口政次閱覽主任、水野保先生帶領詳細參觀館內設施與珍貴館

藏。參觀完畢後，再由脇憲一館長主持座談。  

(2)東京都公文書館成立於 1968年，負責保存東京都所屬機關之公文書

及具有文化價值之資料，並且提供展示及調查研究。目前正式編制

14人，技術人員 11人，兼職 10人，最近一年之預算約為日幣 2億

8千萬元，館內收藏約 303,800冊。  

(3)日本政府為突顯首都的重要性，於 1943年合併當時的東京府與東京

市，成立東京都。目前東京都內公有 17個局。  

(4)依地方自治權限，東京都公文書館與國立公文書館或其他地方公文

書館之間並無隸屬關係，也不具有任何指導的角色。各館處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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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相關業務時，因權責清楚，不會有衝突。此外，各館每年可透過

公文書館館長會議與縣市公文書館協議會，交換意見或進行合作。  

(5)目前各公文書館間資料並未整合，也未提供聯合目錄。因此，民眾

查詢資料時，必須經由各館的檔案目錄分別查詢應用。  

(6)東京都廳於 2003年開始推行電子公文書處理，目前有關公文書製作

與呈報裁決事宜，皆已完成電子化作業。然而，針對電子檔案長期

保存 的方法，正在規劃中，還未有具體作法。因此，目前若需依

轉需長期保存之公文書檔案至公文書館時，必須先將電子公文書檔

案印成紙本後，再進行相關移轉作業。 

(7)東京都公文書館對於紙本檔案的保存相當用心，尤其是針對年代久

遠之古文書檔案，均細心整理後，再一頁一頁貼在和紙上，並製作

微縮片，以利保存與閱覽。  

(8)一般而言，超過 30年的公文書就可以開放民眾調閱。 然而，公開

資料前，還是會先詢問承辦單位是否確實可公開，再製作相關目錄

與微縮片。目前，公開資料時，經常面臨兩個困難：根據個人情報

法，牽涉個人隱私的 資料不可公布；承辦人大多保守對應，能不

公布就不公布。未來，電子檔案對於公布具有部分隱私資料的處理

上或許較為方便，但如何決定哪些資料可以公務，哪些 不可以公

布，依然是一項重要的課題。 

(9)對於已經開放之文書檔案，一般民眾不能直接進入庫房，需經由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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錄查詢後，再申請調閱其微縮片或原件。民眾查閱相關資料均為免

費，若需列印，則每頁收取日幣 20元。 

(10)公文書得保存年限在戰前分為 3年、7年、及永久等三種，而戰後

則分為 5種：1年、3年、5年、7年、長期。文書的保存年限是由

機關承辦人決定，因此公文書館需不斷向各機關承辦人宣導相關做

法。有時，為了特殊需要，公文書館亦會變更其保存年限。  

（五）東京大學圖書館  

1、 訪視單位：日本東京大學圖書館  

2、 訪視時間：2006/07/07 14:00-16:00  

3、 接待人員：石川ㄧ樹 企劃涉外係長、仲和子 專門員  

4、 翻譯人員：黃冠超秘書（中華民國駐東京經濟辦事處）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石川ㄧ樹 企劃涉外係長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

後，即開始介紹圖書館公文書相關作法，隨後由仲專門員帶領詳細

參觀館內設施與珍貴館藏。 

(2)東京大學各單位公文書格式大致一樣，由文部科提供一致之文書製

作格式，供各單位參考。 

(3)東京大學公文製作後，若需簽核者，還是使用紙本方式進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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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東京大學公文書大多由各單位自行保管。 

(5)東京大學圖書館並無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6)電子郵件可以印成紙本後，作為附件往上陳核。  

（六）大阪府公文書館  

1、 訪視單位：日本大阪府公文書館 

2、 訪視時間：2006/07/10 10:00-12:00  

3、 接待人員：荻布孝館長、三田修副館長  

4、 翻譯人員：陳浩明先生（中華民國駐大阪經濟辦事處）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荻布孝館長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開始由

荻布孝館長介紹大阪府公文書館之概況，再由三田修副館長說明文

書處理系統之功能，隨即進行問答，最後參觀館內設施與館藏。  

(2)大阪府公文書館成立於 1985年，負責保存大阪府所屬機關之公文書

及具有文化價值之資料，並且提供展示及調查研究。目前正式編制

9人，兼職 6人，最近一年之預算約為日幣 525萬元，館內收藏約

12萬 6千種。 

(3)目前，大阪府所屬機關已建置ㄧ套文書管理系統，包括電子起案（公

文製作）、電子裁決（線上簽核）、及電子保存（檔案管理）等功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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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統建置時程如下：  

 2001/6-8：公開招標，由東芝公司得標，經費約日幣 5,770萬元 

 2001/10-2002/12：發展系統  

 2003/1-3：系統試用期  

 2003/4：由大阪府本廳開始正式使用  

 2003/11：開始上網公布文書檔案目錄  

 2004/4：成立總務服務中心，提供文書檔案資訊與服務  

 2005/4：大阪府契約局上網公布七約書相關資訊  

(4)2006/04：通知府外單位，如醫院，進行系統整合之規劃  

(5)2006/08：系統更新（加強防毒機制）  

(6)自 2003年起，除了有關民眾之申請案外，已全面使用上述之自動化

系統處理公文書管理工作。  

(7)使用系統時，除了帳號與密碼控管外，並未提供其他安全控管機制，

如憑證、電子簽章、…等。  

(8)由於實施地方自治，大阪府與中央單位或其他地方政府間，並無隸

屬或指導關係。惟在資訊公開法的精神下，可藉由網路了解其他單

位的作法與館藏狀況。  

(9)各單位之文書資料移轉至公文書館時，若是紙本，則將原本依轉致

公文館，若是電子形式，則提案單位與公文書館會各保留一份。  

(10)大阪府自 2003年開始實施電子公文檔案管理，但依保存年限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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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目前尚未有電子檔案達移轉條件，因此公文書館尚未收藏任何

電子檔案。 

(11)各單位依保存年限規定移轉或銷毀公文書檔案時，公文書館還可以

再評估其保存價值，以決定是否需移轉至公文書館或銷毀。 

(12)公文書館可以經由線上目錄，查閱所屬單位之文書目錄，亦可主動

要求移轉某些具有保存價值之公文書檔案。 

(13)各單位均有其特定之案號。  

(14)針對館藏中年代較久遠之資料，已拍攝微縮片及 DVD光碟，以利民

眾查詢。  

（七）大阪市公文書館  

1、 訪視單位：日本大阪市公文書館  

2、 訪視時間：2006/07/10 14:00-16:00  

3、 接待人員：庄谷邦幸 館長、辰己惠美子 担當係長、川上雅司 担

當係長  

4、 翻譯人員：陳浩明先生（中華民國駐大阪經濟辦事處）  

5、 訪視摘要：  

(1)當天訪視由庄谷邦幸館長主持，雙方致歡迎詞與答謝詞後，即開始

由館長介紹大阪市公文書館之概況及電子文書管理作法，隨即進行



320 

問答，最後參觀館內設施與館藏。 

(2)大阪市公文書館目前員額為 24人，每年預算約日幣 79,269,000元。  

(3)大阪市已建置電子文書檔案管理系統，發展經費約日幣 2億元，發

展時間約一年半，於 2005年 2月開始啟用。  

(4)目前日本都、道、府、縣層級之單位，應該都已採用電子文書檔案

管理系統，而市級單位則約有 30%已開始使用，其中 15個直轄市有

50%開始使用。各單位之系統均獨自開發，惟功能大同小異，例如：

各單位的分類方法可能不儘相同。 

(5)大阪市所屬單位大多已採用此店子化系統，僅有小部份因編制人員

過少或設備不足者，需藉由其上一級單位代為處理電子化作業。 

(6)雖然大阪市已建置電子光文書管理系統，但是若公文書保存年限超

過 5年者，仍然維持紙本公文處理。此類公文雖然以電子化製作，

但必須以 紙本印出後，進行人工簽核作業，並於結案後以紙本方

式歸檔。當然，不論是以紙本或電子形式處理，相關詮釋資料還是

會進入系統，以利查詢管理。因此，只有保 存期限在 5年內之公

文書會以電子方式儲存於系統中。 

(7)大阪市對於民眾申請案或日後可能作為證據之公文書，也會採用紙

本方式處理。  

(8)大阪市公文書館長期保存作法，目前是以紙本為主，因為現有之保

存技術，如：微縮片、DVD等，均無法提供令人滿意的保證，何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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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人對於造紙技術深具信心。然而，部分資料還是會製作成微縮

片或 DVD，以免不當之損害，並提高調閱之方便性。 

(9)大阪市電子公文書處理系統會將簽核過程紀錄於系統中，並可視需

要進行資料加密，以提高其安全性。此外，系統會產生目錄，供民

眾查詢。 

(10)大阪市公文書檔案達保存年限而將銷毀時，必須先由公文書館盡興

判定。但是，每年新增之公文書檔案約 8萬件，以現有人力實在無

法面性 進行判定。因此，大阪市先將公文書分成約 12000種，再

規範其中部份分類的公文書在銷毀前必需由公文書館進行判定。此

外，若公文書內容牽涉到制度的改 變，也必須先交由工文書館判

定後，再決定是否銷毀。  

(11)電子裁決(線上簽核)過程中，除了帳號密碼外，並無其他安全機制。  

(12)大阪市所屬單位的電子公文書集中於一處，並有異地備援等安全措

施。  

（八）參訪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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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訪查問題  

1、電子檔案管理相關法規與配套措施? Which laws apply to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2、電子檔案之主管機構為何？組織編置如何？預算如何？ Wha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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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partment is responsible for developing the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strategy? What is its organization chart? 

How much is the budget for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3、電子檔案管理何時開始進行？當時之動機為何？目前涵蓋之範圍如

何? When does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get started? What 

is the motivation? What kinds of organizations or agencies 

should use electronic records?  

4、電子檔案之定義? 是否有範本？ What is the defini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standard format of electronic 

records?  

5、電子檔案管理與紙本檔案管理有何不同？目前兩類檔案之產生比例

如何? Do you manage electronic records differently from paper 

records? What is the ratio between electronic records and 

paper records in daily process?  

6、電子檔案如何產生？來源為何？電子檔案與公文有何關係? How is 

an electronic record created? What are the sources of 

electronic records? What i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lectronic official documents and electronic records?  

7、電子檔案是否包括電子郵件或其他網網頁資料?如何管理? How d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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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u manage e-mails or other web contents as electronic 

records?  

8、電子檔案之如何分類? 檔名是否為檔案之識別碼? 是否制定檔名之

命名規則? 由誰負命名? How are electronic records catalogued? 

Is file name is the chief identifier for an electronic record? 

Is there any policy for naming the files? Who will use the 

file naming policy to name files?  

9、電子檔案可接受之型態如何？ What types of file format do you 

accept?  

10、電子檔案庫存做法如何? 電子檔案之儲存設備、數位媒體、與存取

政策為何？ How do you deal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inventory 

of records? What are your storage facility, digital media, 

and access policy for electronic records?  

11、電子檔案之鑑定策略如何? What is the appraisal strategy for 

electronic records? 

12、電子檔案是否有保存期限？是否有保存年限表？如何清理與銷

毀？ How long do you need to keep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records retention schedule? How do you dispose electronic 

records?  



325 

13、電子檔案如何交換或移轉？是否制定相關之標準？ When and how 

do you transfer electronic records? Is there any standard 

format of transfer?  

14、電子檔案如何進行長期保存？有何策略？ What is the strategy 

of long-term preserv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15、電子檔案是否訂定詮釋資料標準（Metadata）? 其功能為何? What 

metadata standards do you use? What are the business functions 

your metadata is supposed to fulfill?  

16、電子檔案之安全存取機制如何？ Do you use electronic 

signature? What sort of electronic signature technologies do 

your customers use?  

17、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發展現況如何？自行開發或委外？ How 

about the current status of electronic records management 

systems（ERMS）? Do you develop it yourself or by out-sourcing?  

18、電子檔案管理系統與電子文件管理系統有何關係？ What ar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ERMS and electronic document 

management systems (EDMS)?  

19、電子檔案管理系統之品質如何確保？是否具備驗證制度？ How do 



326 

you ensure the quality of ERMS? Do you define the functional 

requirements of ERMS? Is there certification/compliance 

testing for ERMS? 

20、針對職員與ㄧ般使用者，是否提供電子檔案教育訓練？ Do you 

have training plan for staff to be familiar with the 

management of electronic records and educations for customers 

to facilitate the utilization of electronic records?  

（十）公文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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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大阪府系統導入  

 

 

 

 

 

三、英國  

（一）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檔案館參訪記錄 

1、 訪談時間：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一日 10:00AM(當地時間)  

2、 訪談地點：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檔案館  

3、 受訪者：Charlotte B. Brown, Kathy Lo(羅筱璋小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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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訪談人員：吳怡菱  

5、 訪談內容：  

(1) 措詞釐清 

 檔案(archives)即重要之紀錄(records)；公文文書(public 

record)即與公務處理相關之紀錄。  

 所謂重要紀錄即非現用、具有長期歷史價值、法律價值或財

政價值者。如組織圖、開會時間、年度報表等。 

 電子檔案即以電子形式存在之檔案，目前尚無一標準格式。  

(2) 公文文書  

 公文文書乃由各處室執行公務作業時所產生，如開會通知、

會議紀錄等，而目前正著手推動將電子郵件納入其中之構

想。由於電子郵件數量龐大，現階段中由各處室遴選重要之

資料予以保存，因此難免發生資料重複儲存之狀況。  

 目前公文文書格式不一，國內各機關單位並未提出一統一格

式。  

 公文處理過程中，若需簽核時，以紙本方式輸出供各級主管

核可。由於受訪單位為學術機構，部分公文無需簽呈。據受

訪者所知，目前尚未採用線上簽核方式處理公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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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電子公文文書  

 約 1998年前，各處室之公文文書乃採人工方式建置索引，

爾後即透過電腦系統協助索引工作之進行。僅遇特殊狀況

時，將其掃描予以保存，形成電子公文。目前尚未採用 OCR

技術辨識資料內容，因此尚以影像方式儲存，解析度約採用

3000~6000dip。  

 電子公文之詮釋資料內容尚未有固定結構，目前現行之詮釋

資料仍可調整。  

 公文文書管理由該校中各處室自行負責管理，而目前尚無藉

助軟體系統以自動化方式協助管理作業，未來將朝此方向進

行。  

 電子公文文書之儲存格式取決於該資料所使用之軟體，因此

儲存各種格式之電子公文。  

(4) 檔案管理  

 現行檔案管理作業所管理之對象，以非電子檔案居多，如紙

本檔案、微縮片。部份以電子形式存在之檔案亦依循相同原

則管理之。  

 檔案管理之對象即美國加州大學洛杉磯分校中(UCLA)各處



331 

室具有長期歷史價值、法律或財政價值之非現用檔案，大部

分之檔案乃由該校員工處理公務時所產生。 

 電子檔案之命名時並無需依循特定標準，但該校有提供命名

時可參考之原則。 

 檔案長期保存或銷毀之權責由各分校之檔案館職掌，此過程

稱之為鑑定(appraisal)。檔案之鑑定原則主要取決於該檔

案之特性，於鑑定完成後始將檔案妥善保管(前期鑑定模

式)。 

 大部分儲存於檔案館之檔案，多屬永久保存，因此並無檔案

清理原則，而目前尚未處理電子檔案之銷毀。  

 該分校統籌管理該分校所屬之檔案，並無設立統籌管理各分

校之檔案館。換言之，各分校各自妥善保管所屬檔案。而各

分校檔案是每年會統一召開檔案會議，商討檔案管理相關議

題。 

 電子檔案長期保存之策略參考電子記錄真確性永久保存研

究計畫( InterPARES；International Research on 

Permanent Authentic Records in Electronic Systems 

project)進行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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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查詢之管道包含透過線上查詢以及至檔案館查詢兩種

主要方式，倘若需複製該檔案時，僅需支付影印費用。  

（二）加州橘郡檔案館參訪記錄  

1、 訪談時間：九十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01:00PM(當地時間)  

2、 訪談地點：加州橘郡檔案館(Orange County Archives 211 W. Santa 

Ana Blvd. Rm. 101 Santa Ana, CA 92701)  

3、 受訪者：Phil Brigandi  

4、 訪談人員：吳怡菱  

5、 訪談內容：  

(1) 措詞釐清  

 文書(document)聚集後便形成紀錄(record)，而具有價值之

紀錄便形成檔案(archive)。  

 公文文書(official records)指機關單位處理公務時所產生

或接收之文件與其他資料，不僅限於紙張，亦可以照片、聲

音或機器可讀之資料等。 

 電子檔案即非以紙本形式存在之檔案，可為微縮片或任何數

位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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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公文文書  

 部分重要機關首長之電子郵件會成為公文文書，主要取決於

該資料是否具有重要資訊。  

 部分公文文書具有固定格式，如橘郡中檔案所使用之表格某

些乃源自於美國檔案學會(Society of American 

Archivists)所制定之檔案格式手冊(Archival Forms 

Manual)。 

 一般公文處理過程中，不需太多人予已簽核，而其簽核方式

包含以紙本方式，亦包含以電子方式進行簽核。  

(3) 電子公文文書  

 電子公文文書可能透過掃描之方式形成，也可能是原本即以

電子形式存在者，一般而言詮釋資料多半以人工方式輸入。  

 各機關單位對於電子公文文書之管理有採用電子化方式進

行，但各單位所採用之系統並不一致。  

 詮釋資料之內容如該檔案涉及之人名、日期、類型、編號等。

不同公文文書所有之詮釋資料亦有所不同。 

 電子公文文書之儲存格式如 TIF、PDF等，並且會儲存附件。  

(4) 檔案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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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檔案管理作業目前已透過電腦輔助其自動化管理，如建置檔

案索引。其系統是透過委外方式，與軟體廠商共同發展出之。 

 加州政府所制定之法律中，規範符合某些特性之資料可成為

檔案，藉以供檔案人員判斷其是否可成為檔案。  

 檔案管理分類、編目時依循橘郡檔案管理手冊中所規範之作

法。  

 檔案保存年限由各處室所決定，由檔案人員作最後的判定，

一般遵循各處室之判定。  

 有時候各機關單位欲將其所擁有之資料丟棄時，會詢問檔案

人員是否欲儲存這些檔案。  

 檔案於進入檔案管理系統前，會先進行鑑定程序，判定其保

存期限或銷毀。  

 橘郡檔案館中所保存之檔案有複製一份儲存於加州政府所

屬之檔案館，但並未移至美國檔案館。 

 採用微縮片以長期保存檔案，並且保留紙本檔案或電子檔

案。  

 若需查詢檔案內容時，民眾可由線上查詢亦可至檔案館詢問

檔案管理人員，而一般來說，多半會至檔案館詢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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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查詢檔案時，民眾所需支付之費用乃依據加州的法律，一般

複製檔案時只收取影印費用，倘若該資料需要政府核可之證

明時，約需支付兩元美金。此費用用於資助檔案保存之用。  

（三）參訪照片 

 

（四）公文檔案範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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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三  法系介紹與比較 

有鑒於法系對於各國之影響甚遠，因此本計畫特於此摘錄王衛國先生於民

國八十四年所發表《超越概念法學》與范愉於民國八十八年所翻譯之《比較法》。  

一般而言，法系是指由若干國家和地區的、具有某種共性或共同傳統的法

律的總稱。最簡單的可以區分成：英美法系、大陸法系。劃分的標準 是：第一，

這兩大法系的內容和形式雖曾有所變化，但基本的內容和形式仍具生命力，是

活法系。第二，構成這兩個法系的諸國在法律上都有直接或間接的繼承關 係，

各國之間發生程度不同的影響，並進而對世界各國的法律發展發生了重要的影

響。第三，同一法系的各國大多具有類似的歷史傳統，同一法系均有一個或幾

個代 表性的國家、有一個或幾個有代表性的法律文件。第四，同一法系對同類

案件特別是同類私法案件的處理結果大致相同。據有的比較法學家的估計，這

兩個法系的法 院在處理同類私法案件中，大約有 80%的案件，其處理結果是共

同的，約有 20%的案件的處理結果是不同的。 

大陸法系又稱羅馬法—日爾曼法系、民法法系、法典法系，是繼承羅馬法

的傳統，依照《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的樣式而建立起來的 各國法律

制度的總稱。它首先産生在歐洲大陸，主要是拉丁和日爾曼各國。大陸法系以

古代羅馬法爲歷史淵源，經過 12—16世紀羅馬法在歐洲大陸的復興，18 世紀

資產階級革命，於 19世紀形成爲一個影響世界廣大地區的法系，直到現在，仍

然是資本主義法律中的兩大法系之一。英美法系和大陸法系主要有以下區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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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歷史發展不同 

（一）大陸法系  

德國法系和法國法系是大陸法系的兩個主要支系（另一個支系是斯

堪的納維亞法系或稱北歐法系），還包括世界上其他許多國家和地區，

主要有 曾經是法、荷、西、葡四國殖民地的國家和地區。舊中國國民

黨政權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參照日本和德國的法律，因而也被認爲屬

於大陸法系。  

（二）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又稱普通法法系、英國法系、判例法系，是承襲英國中世

紀的法律傳統，特別是在英國普通法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各國法律的總

稱。這一法系的範圍，主要是英國和曾經是英國殖民地和附屬國的國家

和地區。我國香港地區的法律具有英美法系法律的特點。  

 

二、法律淵源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以制定法首先是法典的方式存在，正式的法

律淵源是指立法機關制定的規範性法律文件，行政機關制定的各種行政

法規，只有它們才具有法律上的約束力，法院的判例不是法律淵源。 在

英美法系國家和地區，制定法和判例法都是法律淵源，而且，判例法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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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法律體系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  

三、法律結構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律結構的一個共同特徵是:公法和私法是法律

的基本分類。公法和私法劃分的理論依據是私人自治，其主要含義是:

個人享 有財産和締結合同的絕對權利，國家的活動僅限於保障這些權

利並充任私人之間糾紛的裁決人，而不應干預個人的自由。法律分爲公

法和私法，分別代表了兩個不同 的主體國家和個人。構成私法關係的

是彼此平等的法律主體，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民法和商法屬於典型的私

法。公法關係是國家機關之間或國家機關和個人之間的關 係，是一種

權力服從關係而不是平等關係。憲法、行政法、刑法等屬於公法，程式

法一般也被認爲是公法。 

英美法系國家在傳統上並無公法和私法之分，其法律基本分類是普

通法和衡平法，這兩種法律包含的法律部門較分散，不明確。在英美法

系國 家，屬於私法性質的法律規範是在普通法基礎上發展起來的，而

普通法又是與民事訴訟的形式不可分的，因此英美法系沒有像大陸法系

那樣稱爲民法的一個獨立的法 律部門。在調整私人財産關係等方面的

法律，有合同法、財産法、侵權行爲法、繼承法和婚姻家庭法等。但是，

在大陸法系，民法是整個法律制度中最重要的法律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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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法官許可權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法官審理案件，除了案件事實外，首先必須考慮

制定法的規定，根據制定法的規定來判決案件，法官對制定法的解釋也

必須受 制定法本身的嚴格限制，故法官只能適用法律而不能創造法

律。《法國民法典》規定，法官對於其審理的案件，不得用確立一般規

則的方式進行判決。 

英美法系的法官既可以援用制定法也可以援用已有的判例來審理

案件。在審理案件時，法官首先考慮以前類似案件的判例，將本案的事

實與以 前案件的事實加以比較，然後從以前判例中概括出可以適用於

本案的法律規則。而且，法官可以在一定的條件下運用法律解釋和法律

推理的技術創造新的判例，從而，法官不僅在適用法律，也在一定的範

圍內創造法律。  

五、司法與訴訟程式不同 

在大陸法系國家，與公私法劃分相聯繫，普通法院系統與行政法院

系統並行存在，它們的管轄權嚴格分開。普通法院審理一般民事案件和

刑事案 件，行政法院審理行政訴訟。不過，大陸法系國家之間也有區

別，法國的行政法院屬於行政系統，德國的行政法院屬於司法系統。英

美法系國家沒有獨立的行政法院 系統，行政訴訟由普通法院審理。 

在訴訟方面，大陸法系重視實體法，英美法系重視程式法。英美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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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訴訟程式的一個重要特徵在於陪審制，尤其在美國，不僅刑事案件

中，而 且民事案件中，也實行陪審制。大陸法系國家則不同，大陸法

系中民事案件不實行陪審制，陪審制僅適用於刑事重罪案件。大陸法系

的陪審制也不同于英美法系的陪 審團。實際上是參審制。英美法系訴

訟程式的另一個特徵是對抗制。其內容是民事案件中的原被告律師以及

刑事案件中的公訴人和被告律師在法庭上對抗，扮演了最 積極的角

色。陪審團不進行調查，在法庭上也不提問，他們的任務只是聽取雙方

及其證人發言，並在最後就案件事實作出裁決。法官也不主動進行調

查，甚至也不參 加提問，在法庭上表現爲一個消極的仲裁人。大陸法

系在訴訟程式方面的一個重要特徵是實行職權制。其內容是，訴訟程式

以法官爲主，突出法官的職能，法官以積 極的審判者的姿態出現。  

除此之外，上可從法律淵源、法律結構兩方面來比較各法系之差異。 

一、法律淵源 

「法律淵源」所強調的是法律的外在形式。比較法學中的法律淵源

主要可分為制定法、判例法、習慣法、等法律解釋。 

（一） 制定法  

制定法：又稱成文法，指有權的國家機關依照一定程式制定頒佈的，通

常表現爲條文形式的規範性法律文件。在制定法內部，根據不同的制定

機關和法律效力，又可分爲若干層次，通常是憲法、法律、行政法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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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性法規等。  

1、 大陸法系 

第一，制定法是大陸法系的主要法律表現形式。通常說，英美

法系是法官造法，而大陸法系是教授立法。原因在於：一是與羅馬

法和民族國家的 形成有關。民族國家主張國家擁有對內對外的絕

對權力。15——16世紀德國接受羅馬法運動、宣告羅馬法是全國的

“普通法＂，實際上是將羅馬法改造成爲民族 國家法律的前奏。

二是三權分立等理論主張只有立法機關才有權立法。博丹

（1530——1596）認爲，主權的關鍵主要在於對臣民頒佈法律而不

需要其同意。 盧梭認爲只有立法機關才有立法權。 

第二，大陸法系一般不存在判例法，容許法官適用類推。大陸

法系要求法官遵從法律明文辦理案件，法官在法庭審判中起著主導

作用。法官往往通過解釋擴大適用法律條款。成文法無法包羅千變

萬化的社會現象引起的法律問題和案件，容許法官適用類推，類推

成爲成文法的補充形式。 

第三，授權立法。法律等是議會立法。與此相關的還有授權立

法（委任立法）。委任立法，通常指立法機關（議會）委託行政機

關制定法律規範的活動。本來是應付危機的，現在和平時期也用。

一是立法任務重，二是立法日益專門化和複雜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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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英美法系  

英美法系也有制定法，如憲法、法律、行政法規等。就制定法

而言，大陸法系沿襲羅馬法的傳統，習慣於用法典的形式對某一法

律部門所包含的 規範做統一的系統的規定，法典成爲法律的主要

形式。英美法系很少制定法典，制定法往往是以單行法的形式對某

--類問題做專門的規定。因此，與大陸法系不 同，在英美法系，

沒有制定法，“法律＂照樣存在。在大陸法系，沒有制定法，法律

就不存在了。同時，在英美法系，“法典＂是指對判例法進行系統

整理的産物。 英美法系也有授權立法。但一般較嚴，因爲授權立

法産生兩個問題：一是行政部門根據授權立法所制定的法規等是否

合法，二是議會授權本身是否有效。  

（二） 判例法  

1、 概念和區別 

判例法：是指一個判決中所含有的法律原則或規則（不是判決本

身），對其他法院甚至本院以後的判決具有一種作爲先例的約束力

或說服力（並不一定要遵守，視法官、法院的地位等情況而定）。

與制定法的區別： 

(1) 判例法是具體的人和事，制定法是抽象的人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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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判例法較原則（有的也很精確）而且不成文（不成典），制定法

較精確而且成文（成典）。  

2、 英美法系在法的形式方面的基本特點第一，判例法是法律的主要淵

源。英國法的一個重要特點是它沒有成文法典。第二，遵守先例原

則和判例彙 編具有重要意義。遵守先例原則是判例法的基礎。其

含義是：法官在審理案件時應該考慮上級法院和本院在以前案件判

決中所包含的法律原則或規則。簡單地說，先 例具有約束力。例

如，在英國，一是上議院的判決對其他一切法院均有約束力；二是

上訴法院的判決，對除上議院以外的所有法院，包括上訴法院本

身，均有約束 力；三是高等法院一個法官的判決，下級法院必須

遵從。美國與英國在這一問題上也有區別：美國不象英國那樣嚴格。  

在美國，聯邦乃至州的最高法院從不認爲他們自己應受本院先例的

約束，他們有權推翻自己以前的判決。如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原因

在於：英 國是議會至上，美國是三權分立；美國憲法修改程式較

難，但又需要使憲法在不修改的情況下也能適應現實生活；美國有

違憲審查制度。但也不是隨意推翻。需要注 意的是，遵守先例不

是絕對的，還有“區別技術＂：法官在審理案件時如何使用先例、

使用哪些內容、案件與先例有矛盾時應如何處理？其地位相當於大

陸法系中的 法律解釋。在英美法系的法院判決書中，判決理由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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般由兩部分構成：決定的理由（作出判決的必要根據）和附帶意見

（法官所陳述的意見，對判決並非絕對必 要）。其中，一般情況下，

“決定的理由＂構成判例規範。問題在於：兩者並不確定。  

因此，處理先例有三種情況：  

(1) 先例明確又具體，應予遵守。  

(2) 先例並不完全適用於本案，這時，法官須運用區別技術，縮小

先例中的“決定理由＂，將某些“決定理由＂視爲“附帶意

見＂而不予遵守，將某些“附帶意見＂視爲“決定理由＂而予

以遵守。  

(3) 由於先例當時是錯誤的，或已經過時，或會造成明顯不公，此

時法院可拒絕適用先例。第三，法官和法學家對法律的發展起

著重要作用。  

3、 有關制定法與判例法的爭論牽涉到三個問題：  

(1) 制定法與判例法的優劣。 

(2) 法官的職能。  

(3) 判例法和制定法的相互作用。  

（三） 習慣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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習慣法也是英美法系的主要淵源。習慣法：經有權國家機關以一定

方式認可，賦予其法律規範效力的習慣和慣例。習慣法的有效構成條件

有哪 些？我以爲，一是時間較長，逐漸形成。二是大家公認，不能違

反。三是反復使用，反復實踐。四是沒有形式，內容合理。習慣法和制

定法是相互聯繫的，且可以互 相轉化。例如，某一習慣法可能被規定

在制定法之中而成爲明示規範；反之，制定法也可能通過實踐而演變成

習慣或習慣法。  

二、法律結構  

法律結構強調的是法律的內部形式。比較法學中的法律結構主要

有：公法與私法、聯邦法與州法等。  

（一） 公法與私法  

在大陸法系國家，公法與私法的劃分是法律的基本結構。大陸法系

的主要公法有憲法、行政法、刑法等。烏爾比安最有名的法律分類是公

法（與國家組織有關的法律）和私法（與私人利益有關的法律）的劃分。

英美法系只在理論上主張公私法的劃分。 

1、 劃分標準  

權力說，服從說，強行說，利益說，折中說。  

2、 公私法之分與法院管轄的關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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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陸法系中，存在兩個法院系統：普通法院和行政法院，其管轄

權嚴格分開。普通法院受理一般民事（包括商事）和刑事案件，通

稱爲私法案件。行政法院受理行政訴訟，通稱爲公法案件，它適用

行政法規或行政判例。 刑法一般被認爲是公法訴訟法依相應實體

法而定。但在劃分管轄權時，刑事案件被認爲是私人糾紛（加害人

與被害人或其家屬），所以屬普通法院管轄。  

3、 公私法的相互滲透。 

20世紀後，公私法出現了的相互滲透。一是私法的公法化。如雇傭

關係一直由民法調整，現在發展爲國家、企業、工會、勞動者之間

的關係，由勞動法調整。國家干預加強。二是公法的私法化。通過

私法手段加強國家干預。三是混合法的出現。如環境法。  

（二） 聯邦法與州法  

聯邦法與州法是聯邦制國家的特有現象。美國尤爲典型。美國法律

的特殊性表現在：存在著聯邦和州兩個法律體系和法院體系，兩個系統

的法律 分而治之；各州有各自的憲法和法律，形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體

系，所以說美國有 51個不同的法律體系和法院體系。這 51個法律體系

和法院體系難免有衝突的時 候，美國人是如何解決衝突，協調法律的

適用，使這 51個法律體系和法院體系很好的運轉呢？  

1、 聯邦法和州法之間的關係首先，在法律上，聯邦法和州法之間的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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係主要有以下規定： 

(1) 聯邦與州分權一是聯邦權力爲“列舉權力＂，如徵稅、宣戰、

國籍、對外關係、執行聯邦法律等，未經州的同意而改變疆界

等爲禁止聯邦行使 的權力。美國的憲法採取列舉式闡明聯邦的

權力。從第一條到第四條都是陳述聯邦的權力，其中第一條第

八款詳細列舉了聯邦有權賦課並徵收直接稅、間接稅、關稅 與

國產稅；與合衆國之信用借款；管理同外國的、各州之間的和

各印第安部落的貿易；制定合衆國全國統一的歸化條例和破産

法；鑄造貨幣、確定度量衡標準；有關 僞造合衆國證券和通行

貨幣的懲罰條例；設立郵政局和修建郵政道路等等。二是州的

權力爲“保留權力＂（加拿大等國反之）。“除憲法列舉以外的

權力，歸各州和 人民行使。＂ 

(2) 聯邦法高於州法，憲法最高，儘管各州與此有相反的規定。雖

說美國憲法爲聯邦法律與州法律劃定了勢力範圍，但仍難保兩

者之間的衝突。 所以美國憲法第六條第二款寫道：“本憲法和

依本憲法所制定的合衆國法律，以及根據合衆國的權力已締結

或將締結的一切條約，都是全國的最高法律，每個州的法 官都

應受其約束，即使州的憲法和法律中有與之相抵觸的內容。＂

雖然原則上聯邦法高於州法，但聯邦的權力並不因此侵入到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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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權力中去。除非州政府的政策或州 憲法抵觸聯邦憲法和法

律，不然聯邦政府或聯邦最高法院無權過問州的事。聯邦政府

是否過強，權力是否過大，州政府的權力和自由是否被聯邦政

府所蓋過，從開國 至今，永遠是美國的一個政治爭論。以傑佛

遜爲首的共和派和以漢密爾頓爲首的聯邦主義者有爭論。目前

美國的兩大黨中，民主黨傾向主張強有力的中央政府。而共 和

黨一般認爲聯邦政府權力過大，扼殺了州政府的獨立和自主。

民主黨和共和黨輪流執政，於是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在歷史上有

過十分活躍和“多管閒事＂的時代，也 有儘量不過問州政府的

階段。 

(3) 聯邦權力的擴張一是“彈性條款＂和“默示條款＂。二是“管

理州際商業權＂。如馬歇爾對航運等交通領域的理解。三是“正

當程式條款＂。  

其次，在實際的司法活動中，聯邦法律與州法律又是如何適用的

呢？ 

(1) 美國法院系統  

國法院像法律一樣有兩個系統：聯邦法院系統和州法院系統。

聯邦法院分三級，第一級爲“地方法院＂，全國共 99個；第二

級爲“巡迴上訴法 院＂，全國共 13個；第三級爲聯邦最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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院，由 9名大法官組成。州法院一般分爲四級，第一級爲“小

法院＂；第二級爲“事實審法院＂；第三級爲中間上訴法 院；

第四級爲州最高法院。  

(2) 聯邦與州法院的管轄權 

在刑事方面，基本劃分標準是：在某一個州的範圍內發生但不

涉及州外因素的案件，由州法院管轄；涉及多於一州的或內容

超越一州範圍的案 件，則由聯邦法院管轄。一般來說聯邦管的

都是大案，但也不盡如此。例如一家住宅發生殺人放火案，屬

州管轄；但一個人如果從別人信箱裏偷了一封信，則屬聯邦 

案，因爲郵政屬於聯邦政府的範圍。民事案管轄是按案件的性

質來劃分，聯邦法院和州法院沒有上下從屬關係。有些民事案

無論發生在什麽州，都屬聯邦法院管轄， 如破産法、版權法、

專利法等案件。聯邦權力範圍外的案件，如離婚案、房東驅逐

租客案等屬州法院管轄。可是如果涉案的當事人是聯邦機關，

如租客是郵政局，聯邦法院也可參與。  

(3) 法院適用法律 

聯邦法律所規範的內容所産生的問題叫“聯邦問題＂，聯邦問

題以外的問題是“州問題＂。一般是聯邦法院管轄“聯邦問

題＂適用聯邦法律，州 法院管轄“州問題＂適用州法律。遇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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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聯邦法院審理“州問題＂的案件時，聯邦法院必須採用所在

州法律爲審判依據；州法院遇到審理“聯邦問題＂案件時，州

法 院必須適用聯邦法律爲審判依據。在判例法方面，一般說來

美國並不存在全國統一適用的聯邦普通法。聯邦最高法院法官

布蘭代斯在 1938年埃裏鐵路公司訴湯普 金斯案件的判決中宣

稱不存在聯邦普遍適用的普通法，從此，一切訴訟案件除了聯

邦憲法或國會的法律已作出規定的事項外，均應適用某一特定

州的普通法。  

2、 州法與州法之間的關係 

聯邦法與州法的關係一是有憲法的規定，二是有聯邦最高法院的裁

決。但州法之間，憲法僅規定：各州對他州的公共法令、檔案和司

法程式，應 該給予“充分信任和尊重＂。因此矛盾較大，如平等

權（外州公民不享有選舉權）不同；離婚（訴訟前原告在該州居住

一定時間，但依阿華州 1年，內華達州 6周） 不同；相互引渡逃

犯（僅爲州長的道德義務）不同；路易斯安那州屬大陸法系。 

美國憲法第四條第一款作了這樣的規定：“每個州對於其他各州的

公共法令、案卷和司法程式，應給予充分信任和尊重。國會得以一

般法律規 定證明這類法令、案卷和司法程式的方式和規定他們所

具有的效力。＂這一規定強調了州法院適用法律時應考慮和尊重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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州法律的原則。在判例法方面，美國承認勸 導性判例的作用。在

美國不同系統下的法院之判決，對其他系統的法院具有勸導力，但

不具有拘束力。勸導力的強度，主要取決於：判決意見的邏輯性及

判決結果的 合理程度；判決揭示的法律原則是否受到其他管轄權

的法院支援；做出判決的法院與撰寫判決意見的法官的聲望；法律

以及法院所在轄區的環境的類似程度。可見一 州的判例無法直接

在他州適用。  

解決州之間法律衝突，一是運用州際衝突法，一是制定統一的實體

法。在州際衝突法方面，美國有著名的“政府利益分析說＂：在每

個州的法 律背後隱含著這個州的政府利益，而這種利益是通過適

用其法律來實現的。因此，衝突法的核心問題實際上就在於如何調

和或解決不同州之間的利益衝突。當兩個或 兩個以上的法律發生

所謂衝突時，就必須瞭解和分析法律背後的政策和精神，並在此基

礎上，確定何州利益應當讓位。 

美國解決州際法律衝突的另一個方法是試圖制定一些統一的實體

法。在卡內基財團援助下，1923年成立了“美國法律學會＂，它的

任務是 把各州的判例法制作成統一的法典，其成果是《法律重述》

（共 19卷），但未獲官方的認可。後來又出版了《第二次法律重述

契約法第二版》。另一個組織——統 一州法全國委員會（1889年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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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律師協會成立）作了另一種嘗試，它由各州代表組成，起草一些

模範法典供各州參考採用，其最突出的成果是《統一商法典》， 該

法典得到美國大多數州的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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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四  各國資訊公開法 

隨著資訊科技的日益蓬勃，為確保人權與落實民主制度，各國

政府早已制定與推行資訊公開法以保障人民知的權利。對於電子公

文檔案管理而言，資訊公開法更是直接衝擊了檔案的公開問題。因

此，本計畫特於此摘錄各國資訊公開法之資料 (湯宗德、賴宇松，

民國九十四年 )。   

一、英國   

英國於  2000 年制定「資訊公開法」(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2000，UK FOIA)，規範由官方以及為官方提供服務之私人所

持有之資訊之公開事宜，確立人人（含外國人）皆有獲悉官方持有

之資訊的一般性權利。歷經五年準備，該法  已於 2005 年  1 月  1 

日施行。全文計有八章 (parts)88 條、7 個附表 (schedules)，其架

構略如附圖 4- 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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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適用範圍  

1.1適用主體   

英國資訊公開法予人民獲悉英國「官方持有之資訊」

的權利。所謂「官方」 (public authority)略分為三類：

第一類為列名於附表一 (sch. 1)的政府中央、地方機

關、全國衛生機構、教育機構、及警察機關  ；第二類

為受託行使公權力之第三人，並經國務大臣 (Secretary 

of 32 State)指定（為「官方」）者  ；第三類為由列名

附表一之機關百分百所有之公營公司 (public-owned 

compa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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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適用客體   

本法適用於一切「官方持有」的資訊。縱然係在  2005 

年  1 月  1 日前作成，只要該資訊於  2005 年  1 月  

1 日以後仍由官方持有，即有本法之適用。所謂「資

訊」(information)，指以任何形式記錄之資訊；其非以

一定形式記錄之資訊（如公務員之口頭陳  述），則非

本法所稱之「資訊」  。所謂「官方持有」之資訊，僅

需官方持有資訊紀錄即可；至於紀錄之形式究係書

面、數位化抑或錄音、錄影，在所不問。雖「資訊公

開請求權」之客體為「資  訊」，而非「文件或任何其

它呈現資訊之物」，但實務上，官方為求便利，得以提

示相關文件代替之。   

 

 

2.主動公開  

UK FOIA 亦將公開方式區分為「主動公開」與「被動公

開」。主動公開的方式，主要係由「官方」自行擬定「公開

計畫」(Publication Scheme)為之。公開計畫應詳細說明官

方擬公開之資訊為何、擬以何種方式公開、以及取得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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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訊之費用等。公開計畫擬揭露的某些資訊，例如機關內

部作業手冊、指南、規範及程序等，因涉及個案判斷之依

據，具有重大價值。公開計畫須獲得「資訊官」(Information 

Commissioner)認可。雖資訊官對於公開計畫之特定內容未

有強制增刪的權力，但得具明理由，拒絕認可或撤銷認可。  

3.被動公開   

未列入公開計畫之資訊，得因人民之申請而公開。依據  UK 

FOIA 之 38 任何人皆得向官方申請提供資訊，「任何人」

包括自然人、法規定，人及非法人團體  ；除英國人外，並

包括外國人  。任何人應以書面向官方申請公開資訊。對於

口頭申請，官方無提供資訊之義務。惟申請人不能以書面

提出者，受理機關應予協助、或告知能為協助之機關，或

記錄  申請人之口頭申請送交申請人確認，並得以收到申請

人之確認當作書面申請。  所謂「資訊公開請求權」指受請

求之官方具有兩項義務：  

(1) 「肯認／否認義務」 (duty to confirm or deny)，即應告

知申請人是否持有所請之資訊；   

(2) 「提供義務」 (duty to communicate)，如官方持有所請

資訊，應提供予申請人。官方決定公開所請之資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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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庸考量「肯認／否認的義務」；若決定不公開所請資

訊，則需考量「肯認／否認的義務」。   

官方應自收到申請（書）之日起  20 個工作天內  ，履行

其「肯認／否認義務」及「提供義務」，以維申請人權益。

所謂  20 個工作天之計算，係以申請人完納申請費起算；

自繳費通知書送達當事人之日，至費用完納之日，並不算

入。 如為衡酌公開與豁免公開間之利益確有必要，所涉非

屬「絕對豁免」時（後詳），官方得不受上述處理期間（ 20

個工作天）的限制；惟仍應於該期間內，通知申請  人，說

明其申請涉及何種豁免規定及官方預定作出決定的期

限  。另，UK FOIA 亦授權國務大臣得依  s. 10(4) ＆  10(5)

之規定，在  60 個工作天的範圍內，延長不同類型的申請

案的處理期間。   

原則上，官方得以當時適當方式「提供」資訊，但申請人

亦得於  s. 11(1)所定三種方式中，選擇一至三種，作為官

方提供資訊的方式：   

(1) 以永久形式或其他申請人可接受之形式，提供資訊予申

請人；  

(2) 提供申請人合理機會，檢閱內含申請資訊之紀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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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以永久形式或其他申請人可接受之形式，提供資訊之摘

要予申請人。   

4.豁免規定  

除「公開的成本過於高昂」 (s. 12)及「重複申請」 (s. 14)

兩項外，UK FOIA 所定「豁免公開」悉載於該法第二章「豁

免資訊」 (Part II: Exempt Information)第  21 至  44 條。

此  23 項豁免事由，依其公開所涉及之公益高低，又分為

「絕對豁免」 (absolute exemptions)與「有條件豁免」

(qualified exemptions)兩種。屬「絕對豁免」之資訊，不

問揭露該資訊所涉公益為何，官方應概不予公開；屬於「有

條件豁免」之資訊，僅於官方認為豁免公開之  公益大於公

開之公益時，始得不予公開。茲簡介該法「豁免公開」規

定如下：  

4.1絕對豁免  

屬於「絕對豁免」之資訊計有八種：  

(1) 申請人可經由申請以外之方式，合理取得資訊者（如公

開計畫中所載之資訊、或國會立法中所載之資訊），應

豁免公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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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由安全或情報機構提供，或有關該等機構之資訊，應豁

免公開；有確認或否認義務 (the duty to confirm or deny)

者，亦同  ；   

(3) 因個案審理而提出於法院，或由法院掌握，或法院所製

作之文書中的資訊，以及機關為進行仲裁而取得之資

訊  ；  

(4) 為避免侵害國會（上議院或下議院）之特權，須豁免公

開者  ；   

(5) 公開將妨害部長集體責任傳統 (the convention of the 

collective responsibility of Ministers of the Crown)之

維繫、或妨礙思辨時自由而坦誠的意見交換，或以其他

方式妨害公務事務之有效遂行者，或有妨害之虞者，應

豁免公開  ；   

(6) 資訊係為申請人之個人資料，或其揭露將牴觸「資料保

護原則」或 1998 年資料保護法 (Data Protection Act 

1998)第  10 條之規定，或資料主體 (data subject)對之

並無個人資料接近權 (right of access to personal data)

者，應豁免公開  ；   

(7) 機關自個人處取得之資訊，其公開將構成該人或任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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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以訴訟主張之保密義務之違反 (a breach of 

confidence)者，應豁免公開  ；  

(8) 其公開為其他法律所禁止者、或違反歐盟義務之履行

者、或將構成可  在法院起訴之藐視法庭 (contempt of 

court)罪者，應豁免公開  。   

4.2有條件豁免   

屬於「有條件豁免」者，計有十五項：   

(1)機關或個人為將來公開之目的（不論公開日期已否確

定），而持有之資訊得豁免公開；其有確認或否認之義

務者，亦同  

(2)資訊雖非屬絕對豁免公開之「情報事項」 (s. 23)，但為

維護國家安全，部長得以「證書」(certificate)拒絕公開

國安資訊；申請人對該拒絕公開證書得向資訊法庭

(Information Tribunal, IT) 申訴，資訊法庭認為部長簽

發證書無理由者，可廢棄部長前開證書；  

(3)資訊公開將妨害英倫諸島或任何殖民地之防禦，或軍隊

之能力或效率者，或有妨害之虞者，得豁免公開；  

(4)公開將妨害英國與其他國家之關係、或英國與國際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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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國際法庭之關係、或英國之海外利益者，或有妨害之

虞者，得豁免公開；   

(5)公開將妨害英國中央政府與蘇格蘭政府、北愛爾蘭國會

行政委員會或威爾斯國家委員會間之關係者，或有妨害

之虞者，得豁免公開；  

(6)公開將妨害英國全體或部分經濟利益，或英國境內任何

政府之財政利益者，或有妨害之虞者，得豁免公開；   

(7)政府機關本於職權所為之調查或刑事偵查而獲得之資

訊，得豁免公開；  

(8)雖非屬政府機關本於職權所為調查或刑事偵查而得豁免

公開之資訊，但若公開將妨害法律之執行者，或有妨害

之虞者，得豁免公開，包括：犯罪預防或偵查、罪犯起

訴或逮捕、審判之進行、稅捐之稽徵或評定、移民管制、

監獄安全管理、其他合法拘留處所之安全管理等，得豁

免公開；  

(9)公開將妨害機關遂行對其他政府機關進行財務稽核或效

率考核之功能者，或有妨害之虞者，得豁免公開；   

(10)涉及政府政策之形成、部長間溝通、法律官員提供或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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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建議之資訊，得豁免公開；但決策作成後，曾作為決

策背景之事實資訊 (factual information) （如統計資訊  

statistical information)），不在得豁免公開之範圍；   

(11)有關女王、王室家族之通訊，及女王授與榮典之資訊，

得豁免公開   

(12)公開將妨害個人之身心健康或其安全者，或有妨害之虞

者，得豁免   

(13)官方持有之環境資訊，雖依  s. 74 應予公開，但若維

持豁免公開之公益大於公開之公益時，得豁免公開  ；   

(14)資訊屬於法律職業特權之主張，或在蘇格蘭屬於通訊機

密之主張，於訴訟上能成立者，得豁免公開  ；   

(15)構成營業秘密之資訊，或其公開將損害任何人（包括持

有該資訊之  政府機關）之商業利益者，或有損害之虞

者，得豁免公開  。   

 

5.執行與救濟   

申請人不服官方拒絕（否准）公開資訊之決定時，應先循

機關內部之救濟途徑，尋求救濟，於窮盡機關內部救濟程



367 

序仍不獲救濟時，得申請資訊官對官方否准之決定為審

查。資訊官得作成：   

 「認定通知」 (decision notice)並為救濟教示 (notice of 

rights of appeal)。「認定通知」可為（官方否准之決定）

係屬合法之「合法確認」 (statement of compliance)或

屬違法之「違法確認」(statement of non-compliance)；  

 「執法通知」 (enforcement notice)（命官方公開資訊）

並為救濟教示 (notice of rights of appeal)；   

 「資訊通知」 (information notice)（命官方提供資訊官

做成決定所需之資訊）並為救濟教示 (notice of rights of 

appeal)。   

機關拒不遵守前述任一種「通知」，亦未申訴（後詳）者，

資訊官得「認證」(certify)機關（之不作為）違法，移送  High 

Court 請求科處該管公務員以「藐視法庭」 (contempt of 

court)罪。   

申請人或機關皆得就資訊官作成之「認定通知」 (decision 

notice)，向「資訊法庭」 (information tribunal, IT)申訴；

唯機關得就資訊官所為之「執法通知」(enforcement notice)

及「資訊通知」(information notice)，向「資訊法庭」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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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關於資訊官之決定，資訊法庭得就其「事實基礎」

與「法律基礎」兩者加以審查。不服資訊法庭之裁決者，

得向  High Court 上訴，此為資訊公開爭議之最終救濟。   

 

二、美國   

為實現「開放政府」 (open government)的理念，美國國會在  

1966 年  7 月  4 日制定「資訊公開法」 (Freedom of information 

Act, US FOIA)，確立政府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

嗣經  1974 與 1996 年兩次主要修正。  

一九七四年資訊公開法修正重點略有：  

 允許聯邦地方法院依其職權，就國防、外交資訊的保密區分

是否妥當，進行秘密審閱（ in camera review）；  

 明定機關對人民之（資訊公開）申請，應限期作成答覆；   

 訂定有關檢索 (document search)、複製 (duplication)等直接

成本 (direct costs)之收費標準；   

 法院判定申請人勝訴，而命行政機關公開資訊時，得併判決

補償申請人相當之律師費用及訴訟費用；   

 對故意不為公開之公務員，功績制度維護委員會 (Meri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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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stem Protection Board)特別法律顧問 (Special Counsel)

應主動調查，決定是否進行懲戒；聯邦地方法院對不服從

法院命令，拒絕公開之公務員，得處以藐視法庭罪

(contempt)。   

一九九六年電子資訊公開法修正案（Electronic Freedom of 

15information Amendments of 1996，EFOIA）  將資訊公開法擴

大適用於「以電子形式製作或儲存的檔案」，並要求各機關設立「電

子閱覽室」 (electronic reading rooms)，允許民眾上線瀏覽常用機

關檔案。  

二００一年 9/11 恐怖攻擊事件後，為加強保護「重大公共建

設」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國會於  2002 年  11 月  

25 日制定「國土安全法」 (Homeland Security Act)。除成立「國

土安全部」(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 Act)，統一事權外，

並於其中「重大公共建設資訊法」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 Act，CIIA)增訂  FOIA 第十種豁免條款，使有關「重

大公共建設之資  訊」得以豁免公開。   

US FOIA 要義可分由「適用範圍」、「主動公開」、「被動公開」、

「豁免公開」及「救濟途徑」等項，概述如下。   

1.適用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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US FOIA 原則上適用於「聯邦行政機關」所持有、保管的「機

關紀錄」。 (agency record＂ )。   

1.1適用機關（應遵守  FOIA 公開資訊的機關）   

FOIA 定義「機關」(agency)為「美國聯邦行政部門中

的各級行政機關」，包括：軍事機關  (military 

department) 、國營事業 (government corporation)（含

由政府所控制的公司 (Government controlled 

corporation)）、以及其他所有行政部門的機關，含總統

行政室 (the Executive Office of the President)及獨立

管制機關 (independent regulatory agency) 。相較於

其他國家，US FOIA 僅適用於聯邦「行政機關」（廣

義），不及於立法機關（國會）或司法機關（法院）。

蓋  FOIA 為聯邦「行政程序法」 (Administrative 

Procedure Act, US APA)的一部份附圖 4- 2。但應特別

說明者，US APA 未有如我行政程序法第三條第三項

之（看似）「統一」適用（於各種行政行為）之（事項）

除外規定，各項「程序規定的例外」（不適用情形）分

見於各該程序之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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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適用客體（應依  FOIA 公開的資訊）  

應依  FOIA 公開之客體為「機關紀錄」 (agency 

http://wiki.archives.gov.tw/mediawiki/index.php/%E5%9C%96%E7%89%87:3-8-36.JPG
http://wiki.archives.gov.tw/mediawiki/index.php/%E5%9C%96%E7%89%87:3-8-36.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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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cord)，指由行政機關持有之一切資訊，不論其形式

係書面或電子磁檔。凡「機關紀錄」所載者，即為「資

訊」 (information)，而有本法之適用  。   

2.主動公開  

US FOIA 規定行政機關應不待人民請求而公開（所謂「主

動公開」）的資訊及公開方式計有：  

(1) 主動登載公報。行政機關應主動在聯邦公報 (Federal 

Register)上登載例如機關組織、法規命令、釋示令函等

資訊。  

(2) 提供檢索、影印。行政機關應提供公眾檢索與影印特定

資訊，例如：行政裁決之決定、未曾刊載於聯邦公報之

政策聲明與釋示令函、機關職員作業手冊等。  為避免

侵害個人隱私，機關在提供前，得刪除其中可資辨識的

細節。  

(3) 編製索引。行政機關應將其所持有之檔案紀錄編列成

冊、製作索引，俾便人民得知哪些資訊可供閱覽。   

3.被動公開   

「被動公開」指行政機關依人民之請求（申請）而公開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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訊。由於應行「主動公開」之資訊僅占政府資訊的極小部

分，被動公開實際為資訊公開  的主要途徑。凡是依  FOIA 

應公開之政府資訊，除已主動公開者外，各級聯邦行政機

關於人民依法定程序、合理描述所請公開資訊，並繳納必

要費用時，即應許人民閱覽。  亦即，任何人 (any person)

皆依法定程序，申請行政機關公開資訊的權利，不問其身

份或動機為何。  

4.豁免條款  

為貫徹行政資訊「以公開為原則，不公開為例外」的原則，

US FOIA 列舉了九項限制公開的「例外」 -- 豁免公開

(exemptions from disclosure)。  2001 年  9/11 恐怖攻擊

事件後並新增第十種豁免 --「重大公共建設資訊」豁免  。

行政機關認為人民申請公開之資訊屬於「豁免公開」，應負

舉證責任。十項豁免為：   

4.1豁免一／國家安全 (Exemption 1: national security)：基

於國防或外交利益，依總統發佈之行政命令，經適當

核定應予保之密資訊。   

4.1 豁免二／機關內規 (Exemption 2: internal agency 

rules)：單純涉及機關內部人事規則與作業之資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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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豁免三／依其他法律豁免公開者 (Exemption 3: 

information exempted by other statutes)：其他法律明

定某項資訊豁免公開，且全然未予機關裁量空間者；

或法律就某項資訊豁免公開定有基準，或指明某類資

訊「應」豁免公開者。   

4.3 豁免四／貿易秘密 (Exemption 4: trade secrets)：多數

法院認為此類豁免包括兩種不同但重疊的資訊：（1）

貿易秘密及（2）由個人處獲得，且屬特惠 (privileged)

或機密  (confidential)性質的「商業暨財務資訊」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information)。所謂「個

人」，包括公司及外國政府，但不包括由政府作成的資

訊。   

4.4 豁免五／機關間或機關內之備忘 (Exemption 5: 

inter-agency and intra-agency memoranda)：本項豁

免乃在避免洩漏機關作成決策前的思辨過程，以鼓勵

機關坦誠討論法律與政策問題。  

4.5 豁免六／個人隱私 (Exemption 6: personal privacy)：

其公開將對個人隱私構成顯然不當之侵害 (clearly 

unwarranted invasion of personal privacy)者，例如人



375 

事與醫療檔案。  

4.6 豁免七／執法紀錄  (Exemption 7: law enforcement 

records)：為執法之目的而建立的調查檔案，其公開將

妨礙執法程序、或剝奪他人公平受審之權利、或造成

他人之個人隱私遭受不當侵害、或洩漏機密來  源、或

洩漏政府機關執法方法、程序或準則致法律難以適切

執行、或將威脅他人生命、身體安全者。   

4.7 豁免八／金融機構紀錄 (Exemption 8: records of 

financial institutions)：財政機關為管制或監督金融機

構而製作之資料。   

4.8 豁免九／油井資料 (Exemption 9: oil well data)：關於

油井之地質與地理資訊。  

4.9 豁免十／關鍵性基礎建設資訊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information)：與重大公共建設及防衛體系相關之行政

機關或私人自願提供之有關「關鍵性基礎建設」的商

業資訊 (voluntarily- provided business information 

relating to “critical infrastructure＂ )。   

5.救濟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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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申請公開資訊，遭行政機關拒絕者，得於「窮盡行政

救濟途徑」(exhaustion of administrative remedies)後，向

聯邦地方法院 (Federal District court)提起訴訟  。FOIA 規

定聯邦地方法院有權核發禁制令 (injunction)，命被告機關

公開人民申請之資訊。  

訴訟時，法院得重新審查行政機關所為不予公開之決定。

換言之，OIA 授權法院得針對行政決定之內容重新審查 (de 

novo review)。法院並得採取「秘密審查」(in camera review)

方式，檢閱系爭資訊是否合於豁免條款。被告機關就申請

資訊該當豁免條款一事，應負舉證責任。除法院另有指示

外，被告機關應於訴訟提起後三十  日內提出答辯。經全盤

審酌，法院認定被告機關不當拒絕人民之申請，而判命被

告機關公開系爭資訊時，得併命被告機關償付訴訟費用，

包括原告所支出的律師費用  和其他支出  。行政人員拒絕

公開涉及不法時，法院得將之交付檢察官偵察。拒不遵命

公開資訊者，法院得以藐視法庭 (contempt f court)罪論處。  

 

三、日本  

於日本對於情報公開請求制度高度關注應可溯及  1970 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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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在  1971 年於美國發生越南秘密電報洩漏事件、又如於  

1972 年日本也發生外務省機密洩漏事件之引起輿論對於情報公

開之關注。再者，又於 1976 年發生洛基德事件，此事件成為日後

情報公開法制定之契機。日本政府對於上述一連串事件原先以主動

公開之方式設置文書閱覽制度，並於  1980 年於各省廳中設置文

書閱覽窗口加以對應。 其後於基於  1983 年第二次國會臨時會答

辯之結論於，總務廳下設置關於情報公開專門研究會；另一方面在

野黨也不斷地向國會提出情報公開法案。其後於政局改變過程中，

日本政府  為研擬有關情報公開之制定，於  1995 年於行政改革委

員會下設置行政情報公開部會，並由該部會製作情報公開綱要草案

後，於  1998 年提交國會審議。此草案於提交國會後歷經三次連

續審查，並經參議院、眾議院之若干修正後正式於 1999 年  5 月  

7 日制定了「關於行政機關保有情報公開法律〈以下稱「情報公開

法」〉」，  本法之體例鳥瞰請參見附圖 4- 3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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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日語中對照於英文之 (information)之翻譯為「情報」，其定

義為為：「1.關於某事情之傳達，例如「極秘情報」；以及  2.為下

判斷或為特定行動所需藉由種種媒體所傳達之必要知識」  。因其

定義未必與中文之「資訊」一詞完全相同，故本文中仍保留日文「情

報」用語。如上所述日本的情報公開基本上亦分為「主動公開」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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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動公開」（應國民  之要求而公開）兩種途徑。茲分述如下：   

1.適用範圍   

日本情報公開法制中，究竟「誰」可向「何機關」，經由「何

種程序」請求公開「何種文書、資訊」？第一點於請求情

報公開之際為公開不公開  判斷主體─作為請求對象機關

之行政機關範圍問題。第二點乃請求權者之範圍〈公開請

求權〉，此外尚有特定請求文書問題。再者，即使是該當於

不公開事由時，行  政機關仍可裁量為公開及部分公開。   

1.1 適用機關   

日本情報公開法之規範對象機關為國家行政機關，因

此國會、法院不為規範對象。除此之外內閣也被除外。

再者，因限於國家行政機關，地方公  共團體機關也被

除外。依據情報公開法第二條所謂行政機關所指「依

法律規定設置於內閣之下之內閣官房、內閣法制局、

安全保障會議、內閣管轄之人事院、依國家  行政組織

法第三條二項規定設置之國家行政機關如府、省、  委

員會及廳；國家行政組織法第八條之設施等機關及國

家行政組織法所規定由政令所定之特別機關。其他機

關例如：會計檢查院」。因此包括防衛廳，國家機關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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乎無例外地成為對象機關。另外，雖然內閣本身雖不

被列為對象機關，但閣議文書乃由內閣官房所管理。

因此可間接經由內閣官房申請相關資訊。上述行政機

關分別為  接行政文書之公開請求回答之單位。   

1.2 適用機關  

依情報公開法第四條規定，於申請公開請求時須填寫

下列事項之文件向該當行政機關提出。公開請求人之

姓名、名稱、住所、居所、法人之代表  人姓名、行政

文書之名稱和其他足以特定相關公開請求行政文書之

事項，因此公開請求必須特定具體文書之名稱。關於

行政文書之「特定」，若請求權人不諳於行政  實務時

將遭遇困難。特別請求人若無法特定個別文書名稱，

僅概括地定性地提出請求時，於龐大資料文書中往往

難以特定究竟為何行政文書。此時行政機關之長官對  

於公開請求人，命其須於特定時期其內進行補正工

作，當然同時行政機關之長官也必須盡可能提供可供

補正參考資訊（第四條第二項）。  

因此公開請求權對象乃為接受公開請求之行政機關所

保有之行政文書，若該行政機關接收到其他行政機關



381 

所保有文書之公開請求時，依情報  公開法第十二條規

定可移送至其他行政機關，申請公開請求文書若明確

地為他行政機關所製作者，行政機關與其他行政機關

應進行協議後，可將該案件移送其他機  關。此時移送

行政機關之長官必須對於公開請求人以書面通知。   

2.主動公開  

主動公開於日本已經行之有年，最主要之代表制度為文書

閱覽窗口制度。日本政府基於昭和  55 年  5 月  27 日內

閣會議報備文書「關於情報提供改善措施」，為更加改善對

國民之資訊提供，於各省?中設  置備有目錄，統一以閱覽

窗口以供國民利用之便。 又於臨時調查會最終答辯以及累

次內閣會議決定〈行政改革大綱〉中，為促進充實文書閱

覽窗口制度，政府也逐年擴大閱覽窗口增補閱覽目錄，以

總務省為例，於昭  和  55 年  10 月  1 日起設置區域單

位、昭和 60 年  10 月  1 日起設置考試研究單位、昭和  

63 年  4 月  1 日起於府縣單位機關中設置文書閱覽窗

口。  

3.被動公開   

依據日本情報公開法規定，除有該當於第五條所列各款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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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開之情報者（所謂「豁免條款」）外，任何人得為對於行

政機關之首長請求有關該當  機關所保有行政文書之公開

（第三條、第四條）。受理請求之行政機關首長，於審查之

後對於該請求應進行相對處置，換言之進行公開該當文書

之公開決定，並依照  該決定進行公開或為不公開該當文書

之不公開決定之任何一項處置（第六條、第九條）。此即「原

則公開」之原則。   

除此之外，公開請求文書之相關行政文書之一部分中記載

有不公開資訊時，若可容易地將不公開資訊記載部分加以

分開時，對於公開請求人應  將該當部分除去後進行公開。

但認定除去該當部分之資訊中，並沒有有意義之資訊被記

載時將不在此限，此即「部分公開」（第六條）。比如說，

請求文書中包含個  人資訊，而該個人資訊並非請求文書之

內容乃該文書之所有者等有特定功能之時，除去該部分，

比如說用麥克筆塗抹之後將剩餘部份加以公開，應為典型

模式。   

4.豁免條款  

情報公開法第五條所定豁免事由，可大分為二  ：第一類為

行政機關以外關於第三人、法人情報時，為保護第三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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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不公開事由（第五條第一項第一款、第二款），另外行政

機關以外之第三人也包括隸屬於行政  機關之公務員。第二

類有關行政機關本身情報中有保護必要者或該當於行政秘

密之事由（五條第三款、第四款、第五款、第六款）。   

4.1 豁免一／「個人情報」及「法人情報」   

關於第三人情報之保護方式因個人情報或法人情報而

有不同處理方。個人情報法益原本在於保護個人人格

之物，具有人格權之性質。相對地法人  情報保護大都

為營業上之利益等財產權利益之保護。人格權利益原

本因伴隨主觀評價之物，因此要於是先確定某個個人

之人格權，究竟於何種情形下遭受侵害實有其  困難。

換言之，要劃定何種個人情報之公開構成隱私權侵害

是有其困難，相對地營業等財產權之利益某種程度上

有畫定之可能。   

4.1.1 個人情報  

關於個人情報以「可識別特定個人之情報」之概括規

定之  。主要項目如下：  

(1) 依法律規定或慣行被公開或預定公開之情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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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為保護人命、健康、生活、財產，被認定公開比不

公開還必要時；   

(3) 若該當個人為公務員時，該當情報若為履行職務所

關情報時，該當情  報中有關該當公務員職務及該

當職務履行部分。   

相對地，若實質上不構成個人情報或無須加以保護時

可以但書加以排除，主要有以下個人情報：   

(1) 無保護必要之個人情報。與個人情報概括性區別

時，公開成為慣行之情報如不動產登記情報、中央

省  ?課關於公務員職務情報也包括在內。但此類情

報即使作為個人情報原本就無保護之必要，因此以

但書排除之。   

(2) 與其他法益重疊而成為保護範圍之外之個人情

報。為保護人之生命、身體健康、財產、生活，原

本應被保護之個人情報例外允許公開之情形。到  

目前為止許多地方公共團體條例中關於個人情報

並未設計如此例外規定。但國家情報公開法中將個

人情報及法人情報相對應設計一些保留規定，此種

情形因要公開原  本應被保護之個人情報，因此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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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要事先聽取該當個人之意見  （第十三條第二

項）。   

4.1.2 法人情報  

與個人情報不同，法人情報原則上不公開是不適當

的  。而要允許法人情報不公開須符合因公開而導致下

列情形外，尚須將其理由加以闡明。例如：「有損害該

當法人等競爭地位、財產權、其他正當利益之虞」。或

「有  不公開之約定之任意提供情報者」。 並且規定有

關法人情報公開請求提出時，為判斷是否該當公開與

否，行政機關可向該當法人聽取意見（第十三條第一

項）。另外即使該當相關事由本來不應公開，若  為保

護人命、身體、健康、財產生活公開比不公開更重要

之情報時，例外可允許公開。此規定與個人情報規定

相同，另外同樣地於此情形下應事先向該當法人聽取

意  見。如上所述個人情報及法人情報，於作為不公開

之處理雖有不同，但於個人之營業之情形下兩者之區

別未必明確。再者於法人等之管理情形中亦有雖非個

人情報，  亦非財產情報之中間性質之情報如：宗教法

人之情報，此類情報之保護方式為日後之課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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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豁免二／行政上秘密   

關於行政秘密規定方式可區分為「行政上特別秘密」

與「行政上一般秘密」  

4.2.1 行政上特別秘密   

行政上特別秘密主要為關於國家安全情報、關於公共

安全等情報。與公共安全有直接相關之情報與行政上

一般秘密有所不同，因此尊重行政機關  長官第一次判

斷權之方式規定其要件（第五條三款、第四款）。具體

而言，關於國家安全情報，經行政主管機關長官認定

有足夠理由因公開而有害國家安全之虞或有  損與他

國或國際組織間之信賴關係，或另  與他國或國際組織

間之交涉蒙受不利益之虞之情報。   

關於公共安全等情報經行政主管機關長官認定有足夠

理由因公開而有妨礙犯罪之  預防、鎮壓或搜查、公訴

之維持、刑之執行其他公共安全與秩序維持之虞之情

報。  

因此法院、不服審查會於認定相關要件時，應限定於

該當行政機關所進行之要件認定是否逾越裁量權之範

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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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2 行政上一般秘密  

相對地行政一般秘密規定於第五條第一項五款、第六

款。依照第五條第一項第五款規定「國家機關及地方

公共團體內部或相互間之審議、檢討或  關於協議之情

報，因公開將不當地損害率直之意見交換或意思決定

之中立性之虞，或不當地於國民間導致混亂之虞或對

於特定人不當地給予利益或使其蒙受不利益之  虞之

情報。」  

至於第五條第一項第六款規定「關於國家機關及地方

公共團體進行事務或事業之情報，因公開所致下列事

項發生之虞、或其他妨礙該當事務或事業性質上、該

當事務或事業之適當正確進行之虞者」。   

上述情報即所謂保護行政機關自身法益之規定，此種

情形行政機關並非第三人之法益，因此必須實際上並

明顯地將有礙自身業務之虞才符合法律  要求。而其具

體要件有「將不當地損害導致混亂之虞」、「不當地給

予利益或使其蒙受不利益之虞」（審議檢討情報）；「不

當地有害或阻礙之虞」、「有害正當利  益之虞」、「有妨

礙該當事務或事業之適當正確進行之虞」（行政機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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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務事業情報）。  

此時必須注意之點在於「該妨礙之虞」等規定所指並

非表面上之妨礙，而需要實質上之妨礙。再者所為「 ?

之虞」也非機率上之可能性，應  為法律上值得保護之

蓋然性較高者。相對地若行政機關主張不公開情報之

正當性時，應於不公開處分之中明記關於究竟存在何

種妨礙或可能性之理由，再者，於法院  審判過程中也

須具體地負舉證責任  。   

5.公開過程及救濟程序   

5.1 公開過程   

依據日本情報公開法之行政文書公開請求，為對於行

政機關之首長請求有關該當機關所保有行政文書之公

開（第三條、第四條）。受理請求之行  政機關首長，

於審查之後對於該請求應進行相對處置，換言之，進

行公開該當文書之公開決定並依照該決定進行公開，

或為不公開該當文書之不公開決定之任何一項  處置

〈第六條、第九條〉。有關公開請求之程序及對於其決

定之程序，除上述情報公開法之相關規定外，也適用

行政程序法之一般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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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公開不公開決定原則上必須於請求公開之日起

三十日內為之〈第十條〉。另外公開決定權機關與此決

定期限之外，必須訂定行政程序  法上之標準處理期間

規定〈同法第六條〉。再者行政機關必須對公開請求人

以書面通知公開或不公開決定（第九條一項、第二

項）。公開之過程請見【圖四】所示。   

5.2 救濟程序   

日本情報公開法對於有權限決定機關所為之不公開決

定之性質該當於行政不服審查法及行政訴訟法中之處

分，承認公開請求人或其他利害關係人  提起行政不服

審查及抗告訴訟。以下簡單介紹不服審查之架構。首

先，考慮有關情報公開請求之決定不服審查架構時，

究竟應否完全由行政機關之長官為之? 或成立某特定

專門審查機關向該機關參與相關審議程序? 於立法時

即認定採行後者之模式，因為藉由此種審理模式，將

可期待其審查結果為考慮客觀第三者之判斷，其結果

較為客觀及合理。  

再者，此種專門審查機關究竟將其定位為「審查機關」

或「諮詢機關」？並對於該行政機關進行意見諮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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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將此機關定位為「專屬審理個  別機關事件」，抑

或「橫跨各行政機關專門審理」有關情報公開之審議

事項?關於此點，日本情報公開法最終採行「橫斷型諮

詢機關」方式，並於總理府設置對應於  各行政機關首

長之諮詢，審議調查不服審查申請之情報公開審查會  

（第二十一條）。   

以下簡單將關於情報公開審查會之規定以及行政不服

審查法中規定之要點加以整理如下  ：  

(1) 關於公開及不公開決定對於行政機關首長提起不

服審查時，行政機關首必須諮詢情報公開審查會；  

(2) 審查會程序不公開（第三十二條）；   

(3) 審查會認為有必要時，可向該諮詢機關要求提示該

當文書，而為該諮詢機關不得拒絕（第二十七條第

一項、第二項）；   

(4) 不服審查申請人可以口頭陳述意見或提出意見書

及資料，另外也可請求閱覽除該當文書以外之從諮

詢機關提出給審查會之意見書及資料（第二十八

條、第二十九條、第三十一條）；   



391 

(5) 關於從審查會移送諮詢機關之審查意見，應將審查

意見之影本送交不服審查申請人，並公開審查內容

（第三十四條）；   

(6) 不服審查申請人以外之利害關係人依行政不服審

查法規定（第二十四條）以參加人身分可參與不服

審查程序，此參加人關於審查會之程序準用不服審

查申請人地位；   

(7) 諮詢機關之行政機關首長於接獲審查意見後，依行

政不服審查法規定進行裁決或決定。   

另外依本法所為之公開不公開決定之不服之訴訟為抗

告訴訟，因此適用於抗告訴訟及其他行政訴訟相關規

定。  

 

 

 

 

 

 

 

 

 

 

 

 



392 

附錄五  與相關計畫之彙整 

一、行政體制   

（一）國情概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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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檔案機關行政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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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相關法規及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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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檔案清理與銷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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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系統管理   

（一）系統所採用之格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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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各國收錄電子檔案範圍  

 

（三）線上簽核、安全機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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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公文檔案管理系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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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綜合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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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六  日本國立公文書管中程發展階段報告書 

一、緣起   

爲了提升日本政府機關公文書管理的成效，日本內閣府秘書長於

2003 年 12 月召開「公文書有效管理保存及利用懇談會」，並於 2004

年６月彙整懇談會內容，出版了一份報告書，名為「公文書之有效管

理、保存及利用－對於未來的歷史文件進行檔案化的充實－」。  

報告中明確指出有效的公文書管理，乃是國家未來重要的施政方

向之一，並針對公文書及對後代有價值重要的歷史資料如何進行適當

的保存與管理，以提供廣大國民利用查詢，提出具體的建議。  

內閣府及獨立行政法人國立公文書館 (以下稱之「國立公文書

館」)，接受了這些建議，並針對其中較重要項目及各都府縣道之公文

書館相關制度，進行更具體之研討，以便提出落實之方案。  

首先，針對日常業務較少直接利用的公文書，即所謂「半實用公

文書」，若日後具有業務參考價值和被引用為證據的可能性，很可能會

被移轉至  國立公文書館。未免於這類公文書的散逸各處，並能提高保

存環境的安全，極需及早探討跨越府省界線之集中式管理的作法，並

評估建構「中間書庫  （Records Center）系統」的相關議題。  

其次，鑑於國外諸國針對電子公文書的移交、保存、利用等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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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已進行探討與規劃，各府省的文書管理負責人應一齊努力，並另闢

研討會，積極地針對電子公文書管裡進行討論。  

為了落實上述兩個課題，內閣府於 2005 年 3 月召開研討會，針

對具體策略進行專業性的討論，並於 2005 年 5 月及 6 月分別召開「公

文書中程階段集中管理架構研究會」、「電子公文書管理、移交、保存

方法研究會」。  

兩研究會各自召開 7 次會議 (其中 1 次是兩研究會的聯合會議 )，

並於 2006 年 4 月由兩研究會會長在懇談會上提出報告，並由與會者

進一步討論。  

本報告書主要是根據兩研究會的專業意見，以及在懇談會中的廣

泛討論，進一步針對上述的２個重要課題提出更具體的對應方法。   

二、基本的思考方向   

「公文書」歷經製作、取得、管理、丟棄、移管到其他公文書館、

以歷史資料的型式保存、應用等階段，一般稱之為公文書的生命週期。 

以往，日本各機關針對「現用階段公文書」之管理時，其中心思

考是為了能夠有效率的執行各式各樣的業務，並能適時提供參考與決

策。然而，  根據在 2001 年「有關行政機關保有資訊公開法」之規定

（1999 年第４２號法律），行政機關對於自己保有的公文書，納入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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該加以妥善管理的新觀點。  

另一方面，日本在 1971 年設立了國立公文書館，開始負責有關

國家行政機關之歷史公文書的移轉、保存、與利用。公文書在「非現

用階段」，面對將來必須向廣大的國民公開說明的責任下，配合「記錄

保存型文書管理」計畫，將持續適當地保存、管理這些歷史公文書。   

不過，為了完全實現上述的國家公開資訊的責任，若只是在「非

現用階段」進行管理，顯然並不充足，最好能從公文書「現用階段」

開始，就將「記錄保存型文書管理」這個觀點，應用在相關公文書管

理系統上。   

因此，本次的懇談會針對「公文書在中程階段所做的集中管理」

以及「電子公文書之管理、移交、保存方法」這二種課題，進行討論

之際，有關如何超越公文書「現用階段」與「非現用階段」的連續性，

並落實「記錄保存型文書管理」這個觀點亦是極其重要的。   

經過反覆的討論，特別是針對紙本公文書而言，以「中間書庫」

做為了適當的移交、保存、利用、及移管歷史公文書的最佳策略，大

家已有共識。此外，在外國和地方機構也有一些值得參考的實例，針

對「中間書庫」相關議題進行討論，以期望達成下列目標：   

 仰賴專業人員，訂定公文書移管與鑑定之標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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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藉由適當的保存與管理，使公文書維持在良好狀態  

 減少各行政機關進行公文書管理時所需之成本負擔   

根據討論的成果，制定理想的中長期目標時，不應侷限於目前的

的法律與制度，應以日本現行行政制度等為前題，針對應在當前五年

內及早完成的系統，提出具體的建言。   

另一方面，由於電子公文書系統（硬體、軟體）的壽命相對較短，

因此，若需要保存的期間超過系統的壽命時，不論是「現用階段」的

公文書或  是「非現用階段」的歷史公文書，均有必要提供長期保存的

措施。此外，為了能夠長久的保存、利用「非現用階段」的歷史公文

書，有關格式問題，也必須儘早提出  適當的因應方法。然而，依現況

而言，歷史公文書的移交、保存、利用架構，還是停留在以紙本媒體

為主要考慮。因此，為了追求電子公文書的移交、保存、利用的  應有

方法，不應受限於現在的機制，應一邊參考外國的發展狀況，一邊進

行檢討。   

針對上述 2 個課題，本報告書所提出的建議具有以下共通性：  

 為了妥善管理歷史公文書的移管、保存、利用等作業，應從

「現用階段」就開始強化「記錄保存型文書管理」的架構是

必要的。如此，當公文書成為「非現用階段」時（即公文書

的保存期限屆滿時），其集中處理的作法，將對現存的移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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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法，帶來巨大的變革。   

 當強化「現用階段」公文書管理的配套措施時，一方面希望

減輕對於「現用階段」公文書管理具有權限與責任的各府省

的負擔，另一方面也希望確保相關措施的統一  性、穩定性、

與效率性。為此，負責公文書館制度的內閣府及具有專業知

識的國立公文書館，應盡可能與各府省進行合作、並提供支

援。屆時，期待國立公文館除了  具有歷史公文書的保存、

利用等功能外，也能在「現用階段」公文書管理方面，發揮

專業的功能。   

 在強化「現用階段」的配套措施，以及內閣府與國立公文館

對於各府省進行合作與支援時，乃採取公文書「移送（轉交）」

的概念。然而，本報告書中所謂的「移送  （轉交）」，與國

立公文書館法（1999 年第 49 號法律）第 15 條規定的當保

存期限屆滿時的「移管」意義不同。「移送（轉交）」指的是

保存期限屆滿前，公  文書在一定的集中管理情況下進行移

交。公文書的管理權限與責任隸屬於各府省，依據各府省的

委託，移送保存期限屆滿前的公文書時，紙本公文書由「中

間書庫」  保管，而電子公文書則依長期保存措施處理。如

此一來，不只是屆滿保存期限的歷史公文書的移管作業，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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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府省所負責的「現用階段」公文書，都將有更妥善的管理。  

根據本報告書的建議內容，藉由「現用」、「非現用」兩階段，

在「現用階段」開始強化其配套措施，並妥善融入「記錄保存型文

件管理」，以達成針對  現階段公文書所需的適時提供日常工作的參

考，以及針對歷史公文書所需的說明責任。如此，不只是對歷史公

文書等的移管作業，甚至對於國家行政機關的決策以及  日常工作

的完成的合理化、效率化與透明化都具有極大貢獻。   

 

三、公文書中間階段之集中管理機制   

（一）檢討的觀點  

以公文書生命週期而言，為了最後階段的歷史公文書可以有

完善的移管及保存利用，並要防止遺失，從「現用階段」就必

須做良好的保存與管  理。為此，最適合的對策之一就是仿效部

分地方公共團體和其他國家，採用「中間書庫」系統，即「針

對可能有一定重要性的歷史公文書，從保存期間屆滿前開始就  

在省廳橫向地集中管理，在一個能防止遺失的環境下，進行保

管、鑑定及挑選。」此外，此類型的系統對各府省而言，不但

可以降低保管空間及人力等的文書管理費  用，也有助於行政效

率的大幅度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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檢討過程中，宏觀而言，應不侷限於原有法律與制度，並

考量公文書電子化的發展趨，以中長期為目標，針對理想性的

中間書庫系統進行檢  討。同時，從及早預防歷史公文書遺失的

觀點，由於各府省的行政事務的分工管理制是以現行的行政系

統為基礎，因此，也應該確實檢討當前五年內須發展哪些系統。  

此外，為了預防將來應當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的公文書遺

失，建議引進「中間書庫」系統。因此，依現行各府省的行政

事務管理機制和公文書  管理的整合性，府省進行橫向的公文書

管理時，負責保存管理歷史公文書的國立公文書館，有必要與

內閣府密切合作，並擴大參與面，也是討論的重點。  

而且，面對國家財政與人力日益困難的窘境，提升行政效

率乃當務之急。藉由中間書庫系統的導入，不但不會加重各府

省的業務負荷，反而透過府省公文書集中管理的做法，降低各

府省的公文書管理成本，並提高公文書搜尋業務的效率，不失

為一個值得考慮的方向。   

（二）檢討的結論  

1、中長期的發展目標  

透過檢討已愈加明顯，以中長期為目標，一個理想的

中間書庫系統，應如下所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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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多數先進國家中，國立公文書館均負有統一指

導、監督政府的公文書管理之責，因此，有關日本中間書

庫制度的相關事務，也以具有專業知  識以及技能的國立公

文書館最適於扮演主要角色。 關於公文書移轉至中間書庫

的範圍與時機，以美國為例，公文書完成時便訂定公文書

類型、與機關的處理程序，並預先決定移轉中間書庫的時

機，以及是否適合移管  至國立公文書館等細節，這些觀念

相當值得引進。此外，考慮機關處理程序時，符合移管基

準（「歷史公文書妥善保存之必要措施」，2001 年 3 月 30

日內閣會  議通過）之公文書，應該被強制移轉至中間書庫。  

作為集中管理的場所，應該避免與各府省的一般公文

書混雜一起，而需在府省橫向徹底進行有效率且安全的管

理，並提供最佳的設備與理想的保管環境。根據許多先進

國家的例子，在獨立的共用設施中，採用集中管理是較適

當的。   

在中間書庫中，對於保存期間屆滿的公文書的處分雖

屬各府省的權限，然而，為了確實做到歷史公文書的移管，

應建立一種機制，以便國立公文書館針對屆滿保存期限的

公文書的銷毀與否，能參與討論並提供意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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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由於中間書庫業務涉及公文書等的接收、整理、

目錄製作、及鑑定分類等多方面工作，有關優秀的營運人

才的培養，若能按照業務內容，  讓具備歷史公文書鑑定、

保存與管理專業知識的專家，協助負責文件管理的一般職

員，是最好的作法。為達此目標，應以國立公文書館為中

心，針對中間書庫的一般  職員提供適當的進修機會，以培

養具備現用公文書管理的專業知識。  

並且，由於公文書的媒體已往數位化方向迅速發展，

電子公文書也須依照府省橫向基準進行管理。   

為了實現上述理想的中間書庫制度，應以修改現行的

國立公文書館法為首要之務，包含法律層面及完善的公文

書管理架構的重新設計，均有必要深入研討。   

2、短期的發展目標   

依現在的法律及財政規定，從早期就謀求預防歷史公

文書遺失的觀點來看，在５年內需要完成以下的系統。屆

時，在政府內，內閣府相關制度負  責歷史公文書資料的保

存與利用，關於集中管理的地方，以使用附屬於內閣府且

跨越府省的共用書庫為原則，但也不排除使用經選定之各

府省所屬之書庫，並針對移  轉範圍，移轉對象機關，處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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業務的合適人材等議題，也都須提出合理的因應之道。  

依公文書在法律上保有的主體性，將移送至原府省保

留作為前提的話，有關公文書的整理、目錄的製作、與鑑

定等在中間書庫所進行的業務， 則被定位為移管歷史公文

書相關工作的一個過程。因此，由於現行的內閣府設置法  

( 根據 1999 年，第 89 號法律 )第 4 條第 3 項第 43 號以及

國立公文館法第 15 條第 1 項的規定，有關「歷史公文書妥

善保存的必要措施」，各府省可依需要調整  執行方式。  

以下，將說明早期應該實現的集中管理系統的各個要

素的內容。關於集中管理的地方，若能活用共用設施和各

府省書庫的話，就能共同尋求這些內容的所在。  

(1) 有關確實保護歷史公文書的集中管理架構  

 制度的管理權限  

根據現行法制，內閣府主導有關中間書庫的制度，

並規劃必要的體制。如此，為了順暢且妥善地運用

制度、及執行歷史公文書的移轉作業，內閣府與國

立公文書館的密切接觸也是不可缺少的。同時，應

建立一個能充分運用同館間專門性與技術性的機

制，以利進行相關事務的委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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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有被移送公文書的法律主體性  

公文書在保存期限屆滿前，在府省的共用設施間移

送的時候，雖然是實體的移動，但是根據行政機關

資訊公開法的規定，法律上所保有的主體性，應轉

移回原府省。   

 公文書的移送範圍  

有關被移轉至中間書書庫之公文書，當歷史公文書

的保存期限屆滿後，為了有助於確實移交到國立公

文書館，應設置一定的基準。至於基準的內容，例  

如：按照移轉基準，預計將來要移轉至國立公文書

館的資料；具有一定期限以上的保存期限的資料；

具備需特別防止遺失必要性的資料。再者，目前被

轉移的公文書  大多是紙張形式，在進行制度設計

時，也應能夠包含必要設施的規劃。   

 移轉的義務性   

關於移轉是義務還是任意行為，目前在各府省裡仍

存在某種程度的任意性，但符合保存期間３０年以

上的移交基準的公文書，或在預定被廢除的組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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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其製作及取得的公文書，若沒有適當接替處理

的單位，還是應該進行義務移轉為宜。   

 運用業務的內容   

在中間書庫內，主要職責包括：移送公文書的接收、

處理；公文書目錄製作；因應損害與安全性之妥當

保管；提供原府省行政利用之需；針對損壞公文書  

之修復或媒體轉換；應移交公文的鑑定分等。此外，

為了有效率地完成相關業務，由各府省被移送的行

政公文書及名稱，根據「有關行政公文書的管理對

策方針」，  希望能適當反映該公文書的內容。   

 適合的業務人才   

以上述的業務為基礎，除了可由國立公文書館派遣

專家來進行指導、監督外，亦可在同館用適當的方

式雇用行政經驗豐富的人，進行充分的研修後，可

擔負重要任務。   

 集中管理的場所（共用設施與各府省書庫的並用）   

關於集中管理的場所，應明確訂定相關的權限與機

能，並以空間、預算、人員、電子公文書發展等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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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準，在共同基準之下管理各府省的現用公文書是

最  重要的。關於進行集中管理的地方（中間書庫），

應考慮設置獨立的共用設施，及活用各府省的書庫

空間。在設立獨立的共用設施時，若考量財政的困

難，可在維持  有關移送範圍，移交時間的各府省共

通基準為前提下，針對尚有書庫空間的府省，進行

充分利用該府省書庫的並用型制度設計，以謀求集

中管理制度順利實現。然  而，在善用各府省書庫

時，在內閣府與國立公文書館的密切配合下，透過

人材派遣，確保共用設施運作上的一致性，並基於

各府省的共通基準，進行實質的集中管理。   

(2) 在集中管理下，因應個人資訊保護以及資訊公開等事宜   

 因應個人資訊保護   

如果被移送到中間書庫的公文書中，包含個人資訊

的話，即為行政機關保有個人資訊保護法律的保護

對象（2003 年第５８號法律，以下稱「行政機關  個

人資訊保護法」）。因此，在中間書庫裡，基本上應

根據來自原府省的委託，包含個人資訊的行政文書

的處理，進行目錄的製作及鑑定分等的委託範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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內。然而，  中間書庫接受個人資訊處理的委託，需

要按照同法第６條第２項的規定，給予安全確保的

措施。另外，中間書庫的職員，如果是從事處理個

人資訊的工作，需要按照  同法第７條的規定，妥善

處理個人資訊。  

 因應資訊公開  

在引進跨越府省的集中管理現用階段公文的系統

時，被移轉至中間書庫的行政公文書，基於行政機

關資訊公開法的第３條及行政機關個人情報保護法

的第  １２條，應成為要求公開的對象。透過往中間

書庫的進行轉移，不應該改變公文書在法律上所具

有的定位，應與轉移前相同，針對要求公開時，需

交由原府省處理相  關事宜。再者，中間書庫除了可

防止公文書遺失，且因提供妥善的保管，公文書的

所在更為明確化，檢索時也變得更容易，對於行政

公文書請求公開時的回應，也將  更加迅速。   

(3) 移送的對象機關相關事宜   

 移送的對象機關   

大多數被移送至國立公文書館的的公文書均來自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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省，因此，若考慮中間書庫的地點便利性及儲存容

量的話，將府省作為移送的對象機關是很適合的。   

 移送時期   

針對需被強制移送的公文書，由於其利用的頻率會

隨時間有一定程度的下降，因此，在一定的年限後，

應該就可以做考慮的移送。例如，針對保存期限超  

過１０年以上的公文，有必要規範該公文書製作五

年後，可被移送的時間。同時，針對預定被裁撤的

組織，若無適當的承接單位，其製作及取得之公文

書，為了防止  遺失，應盡可能快速地移送。   

 移送公文書的選定  

基於預防重要公文書的遺失以及有效率移送的觀

點，應規畫選定機制，以便從公文書製作時，就盡

可能及早依移送基準規劃移送至中間書庫。此時，

可以先考量那些須被強制移送的公文書的選定方

法。  

 移送公文書的鑑定區分  

移送至中間書庫的公文書，當保存期限屆滿時，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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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時，應以專家為中心，進行鑑

定區分。同時，有關鍵定區分的方法，應該制定明

確的基準，並有效率的進行。   

 參與銷毀的決定  

以中間書庫是為了促進國立公文書館移管的觀點而

言，在移送的過程中，如同在各府省進行的移送協

議時，須聽取內閣府與國立公文書館的專業意見，

當各府省擬銷毀中間書庫的的公文書時，亦應聽取

國立公文書館之專業意見。   

(4) 行政利用的機制規劃   

 確保便利性  

中間書庫應該有助於各府省的業務效率化，包括：

1．針對各府省移送的公文書，進行接收，整理及目

錄製作；2．對於原府省行政利用的請求，應提供  容

易檢索之目錄，及高效能的相關系統；3．有關各府

省的公文書所在處，能適切地提供咨詢的服務； 4．

提供具專業技術的保存及修復服務；5．當代理保存

期間  屆滿時，有關各府省須銷毀處理（焚燒或溶解）

的需要，應提供便利性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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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確保時效性   

在設置獨立的共用設施時，為了確保來自府省所要

求的時效性，需要考量紙本公文書的利用情形，此

設施儘可能處於原府省附近，如此，可以同時考慮

預  算上的限制、利用既存設施、研討地點位置等，

應該會較理想。同時，也應考量原府省對於所提出

之利用要求，大多希望能有迅速的回應，例如：希

望 24 小時以  內，能迅速送達所需之公文書。   

 確保安全性   

被遷移到中間書庫的公文，假設也包含機密的非公

開公文書，必須有徹底保守機密的機制。此外，關

於個人資訊的保護，也應根據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

護  法，謹慎小心的處理。有關公文書的保管環境，

為了保護公文書免於自然災害、事故等的傷害，火

災、煙霧探測機、防火設備、適當的照明設施、定

溫．濕度管理  等，規劃中間書庫時，應具有與公文

書館同等的保管設施。同時，為了因應在行政利用

過程中的危險事件，應規劃適當的的安全對策，如：

針對駭客、電腦病毒等網  路攻擊的防禦對策、自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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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化的防止對策等，以確保公文書的安全性。  

（三）中間書庫系統的實現   

在本節中，已盡可能的討論中間書庫系統應有的樣貌，特

別是關於短期內應該進行的具體方向。此外，本節也提出中長

期應實現的目標，即發展一個理想的中間書庫系統。針對此目

標，需透過正式的專家培訓體制及根本的制度改革，才較有成

功的機會。  

國家機關進行決策與相關業務時，亦負有向廣大的國民公

開公文書已完成「說明責任」的義務，因此有必要針對公文書

生命週期進行完整的管理。依此觀點，如何提出一個可長可久

的理想機制，並儘早開始規劃，是非常重要的。  另一方面，在

本報告書中，以日本行政機關的現行制度為前提，提出在五年

內應發展的「並用型」系統，以防止公文書的遺失、促進移送

業務順利進行、並提升各府省公文書的管理效率。藉此，則可

朝向妥善管理公文書生命週期的方向邁進一大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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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管、保存方法   

（一）檢討的觀點與論點的整理   

為了在公文書生命週期的最後階段，能讓歷史資料得到的

妥當保存與充分利用，從公文書現用階段開始的整個生命週

期，都應該有必要加以完善管理。這個觀點對於電子公文書而

言，也是一致的。  

另一方面，日本從１９９０年代開始發展行政機關的資訊

化，２００１年１月制定「e-Japan 戰略」, 國家全體不論政府

或國民均一齊努力，期望達到 5 年內在 (2005 年 )，成為世界最

尖端的 IT 國家的目標。身為政府機關，在行政服務方面，致力

於推動電子化  政府，建置所需要的基礎建設與電腦設備，如：

全面設置府省內的區域網路與網際網路設施。伴隨而來的是，

政府公文書及資訊電子化的製作及流通正急速的蓬勃發展。  

例如：根據「有關行政機關提供店電子化資訊的基本想法

（方針）」（各府省資訊化負責人（ＣＩＯ）聯絡會議決定，2004

年１１月１２  日），在各府省針對行政組織與制度、活動現況、

預算及決算等資訊，都積極地推動由在網頁線上提供。而且，

面對電子化政府的趨勢，大家也開始討論如何長期穩  定地保存

電子公文書，以便將來的國民可以參考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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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根據 2005 年由內閣府所實施的調查，各府省大部分

的公文書雖然都以電子化方式製作，但是這些電子公文書被保

存下來的比率很低。  

當前，政府為了讓國民在將來能持續的利用公文書，針對

資訊技術的進步、電子化政府的發展、電子公文書數量的增加

與形式的多樣性等議題，應該對其影響提出因應之道。因此，

對於公文書的製作、管理、移交、保存及利用，應以全方位思

考，仔細針對以下反覆討論。  

 今後，應針對電子公文書數量的增加及內容形式的多

樣化之趨勢，積極努力地進行完善的管理、移管、

與保存，並維持公文書應有的價值，以利未來民眾

能繼承這些多樣性、便利性的資料。  

 基本上，以電子媒體形式來保存公文書是恰當的。   

 探討電子公文書之長期保存時，除了維持文書檔案的

價值外，也應適當的保存其「本質」。換言之，除了

電子公文書的內容及製作的過程（背景、狀況、環

境）應該保存，有關電子公文書的構造、功能等，

特別是所謂的「本質」，也應妥善保存。   

 強調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穩定性的同時，也有必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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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目前可能的方法，開始著手電子公文書的保存。   

 以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的穩定性與效率性的觀點而

言，應從各府省製作階段到成為歷史資料的保存、

利用階段，進行電子公文書整個生命週期的管理。

此外，有關詮釋資料、格式等議題，在製作階段前

也必須有適當的因應。   

 成為歷史資料作為保存、利用對象的電子公文書，在

保存期限屆滿前，不論其媒體形式如何，應儘早以

相同基準進行選定。   

 成為歷史資料作為保存、利用對象的電子公文書，在

保存期限屆滿前，應盡早在一定的集中管理下，採

取長期保存上的措施。   

 為適用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及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

護法，應釐清相關法規與進行集中管理的電子公文

書在保存期限屆滿前的關係。  

 由於在網際網路與內部網路上傳送電子公文書的意

義與目的不同，應由國立公文館獨自從各府省接受

移管的電子公文書是比較恰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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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以上的基本觀點彼此關聯性高，再整理出以下４個論

點：  

 根據電子公文書的特性，長期保存上的措施如何？須

考慮哪些技術課題？   

 如何將電子公文書（種類、範圍、屬性）作為保存的

對象？與原本公文書有什麼不一樣？為了確保其本

質，技術上的課題是什麼？  

 電子公文書的適當移送時期及移送方法是如何？   

 為了適當保存藉由網際網路與內部網路傳送的電子

公文書，以作為歷史資料，國立公文書館其應該如

進行？   

根據以上基本的觀點，一方面前往澳大利亞聯邦政府實施

視察、調查等活動，也同時觀察外國的電子政府化及電子公文

書的管理、保存狀況。據此，本報告書針對有關電子公文書的

管理、移管、保存，提出應立刻開始努力的事項及有必要持續

努力的方向。  

再者，電子公文書的保存期限若超過電子公文系統壽命，

則被認為是長期保存的對象，制定相關長期保存措施時，應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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能確保未來（例如，１００後年或２００年後）的民眾能利用

這些歷史資料為前提。   

（二）論點的檢討結果  

1、電子公文書的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問題  

由於電子公文書之儲存媒體容易受到環境變化的影響，加

以媒體壽命相對較短、且欠缺直接的可視性、可讀性，因

此，電子公文書的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等相關課題已愈顯

重要。  

(1) 安全確保的必要性  

 保存環境維護的必要性   

由於高密度的儲存媒體的發展，電子公文書之儲存

媒體往往被保存在狹窄的地方，即使是溫濕度或電

壓等一點點變化，其保存環境都容易受到影響。因  

此，為了確保電子公文書具有適當的儲存環境，應

實施精密的溫濕度管理和嚴格的防災對策，並制定

維護方針，以適當保存電子公文書的相關設備。   

 安全確保的必要性  

防止電子公文書被駭客、電腦病毒、不正確讀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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盜取等之防護措施是必要的。因此，制定有關保存

系統安全性的確保方針，建構獨立的保存系統和使

用系統是必要的。此外，針對各中央與地方機關較

為機密的電子公文書，也需要有特別保存的架構。   

上述的措施，不但是為了長期保存，即使是短期的保存，

為了能適當保存電子公文也是不可缺少的措施。   

(2) 儲存媒體轉換的必要性   

 確立媒體定期轉換的架構   

ㄧ般用來儲存電子公文書的電子媒體，與傳統的

紙、縮影膠片 (microfilm)、等的非電子媒體比較起

來，其媒體壽命是較短的。因此，電子公  文書需要

定期性地進行媒體轉換。當進行媒體轉換時，必須

選擇能確保長期穩定性、效率性的儲存媒體，也必

須建立進行轉換時適當的驗證方法。   

 公文與記錄媒體的不一致性   

目前，國立公文館接受移交的公文書大多是由縮影

膠片（microfilm）等的複製品作成，為了使這些複

製品在各種環境下都能利用，還是以紙張  媒體做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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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件的保存方法。針對電子公文書，如果也採用類

似的作法，亦即考慮媒體轉換後也能保存轉換前的

電子媒體形式。然而，如果考慮未來電子公文書的

增加  量及媒體轉換的頻率等因素，保存轉換前的媒

體形式將大幅增加所需經費。作為歷史資料成為保

存與利用對象的是電子公文書的內容及上下文有關

背景、狀況、環境  等資料 ,而不是 CD-R、DVD 等的

儲存媒體。因此 ,不論要轉換成何種儲存媒體，必須

制定規則以便於媒體轉換後，銷毀轉換前之媒體。   

 非電子媒體的轉換方法的考量   

為了長期保存的需要，相對於電子媒體壽命短暫的

缺點，紙、縮影膠片 (microfilm)等人類可直接辦認、

閱讀的非電子媒體，似乎亦可作為保  存電子公文書

的選項。然而，進行非電子媒體的轉換時，電子公

文的詮釋資料及電子套裝軟體製作的文件和資料庫

的構造等資料恐怕有遺失的可能外，有些動畫、語  

音等非電子媒體的不適合轉換的記錄格式，也不易

保存。此外，非電子媒體在於資訊的利用、搜尋方

面的便利性並不理想，相對地也需要較大的保管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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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因此電子  公文的長期保存，似乎以電子媒體進

行較適當。因此，進行非電子媒體的轉換，或許可

作為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交、保存架構全面電子

化前的過渡方法。此外，即  使是已轉換到非電子媒

體保存，若能同時以電子媒體一起保存亦是適當的。  

(3) 詮釋資料標準化的必要性  

 根據詮釋資料管理電子公文的生命週期  

由於電子公文書與傳統的紙本媒體公文書有差異，

不論在 PC 終端畫面上或印表機輸出的設施，均無法

提供人們直接辦認性及可讀性。因此，爲適當管理  

電子公文書之生命週期，電子公文書的標題、作者、

製作日期、關鍵字、利用管理說明、儲存媒體、格

式、格式轉換日、…等詮釋資料，自電子公文書製

作實就應該明確訂定。   

 詮釋資料項目的適當定義以及記述內容的標準化  

進行電子公文書的管理時，定義適當的詮釋資料項

目是必要的。此外，製作電子公文書時，詮釋資料

可自動或是由職員簡易的操作來產生亦是非常重要

的。為了能將詮釋資料的記述內容標準化，電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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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的標題和作者等記述用的用語集，應該能夠持

續的進行整理。   

(4) 格式標準化的必要性   

 轉換為適合長期保存的格式  

電子公文書若以對特定的硬、軟體系統的依賴性高

的格式製作，即使在儲存媒體完好存在的期間，由

於硬、軟體系統的過期，也可能變成無法使用。再  

者，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所需的費用，一般認為依

資料量的多寡將有一定比例上的增加。關於已經製

作完成的電子公文書，若太依賴特定的硬、軟體系

統，每當軟體  更新時，檔案格式也可能要經常轉

換。由於軟體更新頻率高，除了更新時所需的龐大

費用外，更新所伴隨的資料缺損的風險也相對升

高。同時，各式各樣的格式永遠  動態保存在特定的

硬體上的想法，實際上是不可能的。因此，製作電

子公文書時，若能降低對特定的硬、軟體等系統的

依賴性，比較可能做為長期保存的格式。   

 製作適合長期保存格式的電子公文書   

今後，各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製作電子公文書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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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盡可能採用適合長期保存且具高度穩定性、效率

性的標準格式製作為最好。因此，電子公文書製作

時，急需要各中央與地方政府機關共同謀求制定一

套適合的標準格式。   

2、電子公文書的保存範圍及確保「原本性」的技術課題  

電子公文書除了文字資料外，還可能包含語音、圖片、

影片等多樣化形式的資料。以成為歷史資料的觀點，不論

形式種類，均為移管、保存、與利用的對象。  

但是，電子公文書為了延伸連結，被置入動態結構及

功能，使得檔案範圍的認定變得困難。尤其，若要長期穩

定且具效率地保存動態結構及功  能，更是極為困難。依此

特性為基礎，除了應該針對電子公文書的保存範圍外，亦

須針對在長期保存的過程中防止可能產生的消失、變化、

不正當的存取、及資料竄  改的技術問題，深入討論，以確

保電子公文書的「原本性」。   

(1) 電子公文書保存範圍的必要性   

 只有「本質」的保存  

電子公文書具有許多超鏈結，經常被融入以試算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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軟體題製作的函數功能，及資料庫的動態結構之多

樣化的資料。與傳統的紙本公文書比較，要識別其

範  圍是比較難的。尤其，要長期穩定且有效率的保

存相關鏈結及動態結構與功能，更是一件困難的

事。因此，對於電子公文書的長期保存時，維持作

為那個檔案的價  值，保存不可缺少的「本質」是必

要的。換言之，電子公文書的內容及製作過程（背

景、狀況、環境）以「本質」來保存是必要的。關

於電子公文書的構造、功能，  依檔案的格式，特別

是「本質」，應考慮如何適當的保存。保存「本質」

的概念，在 (1) ④制定「長期保存格式」時，應補充

其必須的要件。   

 如何思考不同檔案型態的「本質」  

由於檔案格式類型相當多樣，有關長期保存的電子

公文書的構造與功能，從技術層面而言，如何達成

長期穩定性與效率性，需要再更深入的討論。以下

則依不同的檔案格式為例，考慮其檔案的「本質」。 

1. 文字類 (text)檔案   

以文書處理軟體、報表軟體、及簡報軟體等製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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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的文字類 (text)電子文件，若作為電子公文書的

本體，依電腦螢幕上的顯示或是印表機  的輸出

等所得到的「外觀」（文件整體，書寫格式，字

體種類，尺寸大小等），和紙本公文書長期保存

是同樣的方式。另一方面，也有人認為只保存原

文排列的方式  即可。   

2. 文字超鏈結的資訊。  

關於超文件鏈結的延伸，在網站上的公文書如果

嵌入了圖片、聲音、影片時，這些多媒體資料也

有保存的必要，不過，若單就表示所使用鏈結的  

出處時，也可能只要保存那些鏈結資訊就夠了。

然而，根據這樣想法，是否成為保存的對象的判

斷將因人而異，從穩定性及效率性的觀點來看，

令人擔憂。倒不如，  保存好內部的連結，而不

將外部連結作為保存對象，以利客觀的判斷。   

3. 資料庫動態的構造、功能   

若歷史資料中存在統合資料的資料庫及電腦輔

主設計的動態結構與功能，其保存的目的與必要

性，還需要更審慎的討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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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其他   

關於語音、圖片、影片 (動畫 )等，音質和畫質盡

可能在製作時能維持一定水準，以利往後重新觀

看時沒有任何問題。關於語音、圖片等所伴隨的

特殊功能，根據保存的必要性及技術性，確認其

應保存「本質」的範圍是必要的。   

(2) 電子公文書「原本性」的確保及技術課題  

 制定「原本性」確保規則與方法  

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時，由於媒體退化等，為防止

可能產生的消失、變化、不正當的存取、資料的竄

改等，有必要確保其「原本性」。電子認證、電子簽  

章等技術，可作為確保與證明電子公文書原本性的

方法，但是，以現況而言，有關確認長期驗證的有

效性還是存在一些困難的問題。因此，關於電子公

文書「原本  性」的確保，為了確保長期的穩定性及

效率性，應以較廣泛的角度加以檢討，並將其制式

化。   

 在歷史資料利用階段的「原本性」確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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電子公文書經移管至國立公文館後，成為歷史資料

供給民眾使用。有關國立公文書館基於需要而想複

製一份電子公文書時，不論是否具有防止竄改等的

技術，還是需要再進一步討論。   

3、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及移送方法   

公文書若是歷史資料保存與利用的對象，當保存期限

屆滿後，將被移管至內閣總理大臣處 (國立公文書館 )。其

次，電子公文書製作後，必須盡早研擬進行定期的媒體變

換、長期保存格式的轉換等措施（以下稱為「長期保存的

措施」）。  

以進行長期保存的措施為前題下，在保存期限屆滿前

根據一定的集中式管理，檢討有關移送的日期。另外，早

期選定成為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電子公文書的選定方法和

移送方法也應進行討論。   

(1) 移送時期的考量  

 保存期間屆滿後移管時所伴隨的問題   

由於是歷史資料而成為移管及保存、利用對象的公

文書，按照國立公文書館法第 15 條的規定，保存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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限屆滿後，應被移管至內閣總理大臣處 (國立公文  

書館 )。另外，保存期限屆滿前的行政公文書，可以

在各府省中，依現行的制度合理的管理。電子公文

書同樣也可在保存期限屆滿後，移交至內閣總理大

臣處 (國立  公文書館 )。另一方面，從電子公文書長

期保存這個純粹技術的觀點來看，應盡早採取長期

保存上的措施。因此，在行政公文書的保存期間中，

在各府省就需要採取  長期保存上的措施。為了確保

該措施的統一性及穩定性，內閣府或是國立公文書

館應確立方針，制定長期保存格式及驗証系統，並

提供各府省專業知識及技術上的支  援。然而，如果

採用這個方法，各府省為了長期保存的措施，除了

必須付擔新的事務、經費外，以全體政府機關的層

級而言，恐怕會比較沒有效率。   

 保存期限屆滿前的移送及適當的移送日期  

為了確保長期保存措施的統一性、穩定性及效率

性，電子公文書不須等保存期限屆滿後才進行移

管，而是當製作完成後且保存期限屆滿前，就可儘

早將電  子公文移送至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並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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併採取長期保存的措施。有關移送的時間，也盡可

能及早期設定。具體來說，就是登錄在行政文書檔

案管理簿後，便可迅  速辦理移送（例如，在管理簿

登錄後的隔年年底前）。   

 保存期間屆滿前的移送與行政機關資訊公開法的關

係   

若電子公文書在保存期間屆滿前，就被移送至內閣

府或國立公文書館，必須要考慮到行政機關資訊公

開法及行政機關個人資訊保護法的關係。由於有這

些  法規，行政公文書得以在符合保護個人資訊的精

神下，進行適當管理。儘管由於受各府省的託付，

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取得原屬於各府省的權限及

責任，進行長期  保存的措施時，也應該繼續以這些

相關法規的精神為前提。   

 移送後便利性的確保及規則化   

電子公文書若在保存期限屆滿前被移送，各府省在

移送後，也必須能夠容易且有效率性地利用這些電

子公文書。然而，不同於處理紙本公文書，電子公

文  書的複製是極為容易的。因此，將保存期間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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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政公文書複本移送至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以

便採取長期保存的措施，而各府省在移轉後仍然保

留這些行政電子  公文書，就不至於降低其使用時的

便利性。在這種情況，在保存期間中，有關內閣府

或是國立公書館保管的電子公文書，都定位為複

本，則在保存期間屆滿後，若是  該電子公文書要作

為歷史資料而成為移管及保存利用的對象時，有關

國立公文館保管的電子公文書則存放在原本的位置

即可（如果是由內閣府進行保存期間中電子公  文書

複本的保管時，則在保存期間屆滿後，將從內閣府

移管至國立公文書館，如此，只要改變原本複本的

位置即可）。再者，各府省電子公文書若在保存期限

屆滿前  進行移送，則在保存期間中，當它具有成為

歷史資料的重要性，就會成為被移送的對象。   

(2) 電子公文書成為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選定方法   

 製作時或製作前可能的選定方法   

不管移送時期，為了進行妥善且有效率的長期保存

措施，需要根據一定的鑑定區分基準，以便選定成

為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電子公文書。鑑定區分的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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間，應該越早越好。根據公文書館制度的宗旨、目

的，所謂成為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公文，即是可作

為歷史資料而成為移管及保存、利用對象的公文

書。目前移交的  架構，是根據保存期間屆滿時的移

交基準，以各個行政文書的檔案單位進行。為了盡

早進行長期保存措施對象的電子公文書的選定，可

參考採取加拿大及澳大利亞等  國家鑑定區分的方

式，因應各府省的任務、事務、事業的重要性，根

據公文書類型來判定重要性，使移送基準更加明

確，希望能以移送效率化的觀點，謀求公文書製  作

時或製作前可能的選定方法。然而，對於公文書製

作時或製作前進行的鑑定區分，應該訂定明確且精

準的移送基準，但基於類型的方法，可能需要相當

的準備時間。   

 根據保存期間所做的選擇  

基於類型的手法，對於公文書製作時或製作前進行

的鑑定區分，應該訂定明確且精準的移送基準，根

據電子公文書的保存期間，選擇其移送的對象。以

保存期限超過電子公文書系統壽命的電子公文書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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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長期保存對象為前提，目前，保存期限超過５年

以上的電子公文就會成為移送對象。保存期間超過

５年以上的電子  公文書作為歷史資料而成為移管

及保存利用對象的可能性很高，從移管後立刻採取

長期保存措施看來，這種選定方法是符合公文書館

制度的宗旨及目的。再者，電子  公文書移送後，因

應需要而盡早採取長期保存措施的同時，當保存期

間屆滿時，對於作為歷史資料而變成為移管・保存・

利用對象，是有鑑定區分的必要。   

(3) 移交方法  

關於電子公文書的移送方法，依下列４個方向進行討

論。   

 紙、微縮膠片轉換為非電子媒體的移送  

電子公文不是就這樣直接移交，為了長期保存，紙、

縮影膠片等，現存的知識及技術有其活用的可能。

將其轉換為人類直接可以讀、可以看的非電子媒體  

再進行移送的方法是可以被理解的。然而，根據媒

體的轉換的特性，對於非電子媒體的轉換，恐怕有

失去電子公文書詮釋資料的可能。因此，在電子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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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書管理、移  交、保存的架構尚未完全實現前的過

渡期，可先轉換成非電子媒體後再進行移送。在這

種情況，電子媒體也可以一併進行移送。另外，以

電子媒體所進行的移送資  料，在移送後至內閣府或

國立公文書館，也可考慮將它轉換至非電子媒體。  

 電子媒體  (CD-R, DVD)的移送  

保存在伺服器上的電子公文書，可考慮使用ＣＤ－

Ｒ、ＤＶＤ等的電子媒體進行移送。利用「親眼可

見」的電子媒介來移送的方式，對職員來說是比較

容  易的，可算是目前一個適當的方法。但是，移送

時寫入電子公文書的電子媒體，僅是為進行移送的

搬運工具。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在接受移送後，

應立即將電子公  文書寫入長期保存用的伺服器，並

採用長期保存的措施。將來，隨著電子化政府蓬勃

發展，電子公文書移送的數量也會大幅增加，將電

子公文書寫入電子媒體的工作  量及經費等，也會隨

之大增。屆時，就需要再重新評估藉由電子媒體移

送的適宜性。   

 網路線上移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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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網路上移送電子資料，必須確保移送時的安全性

及穩定性。因為「肉眼看不見」，所以移送的規則和

管理是不可缺少的。比起電子媒體的移送，要克服  

更多的問題。然而，隨著電子化政府的進展，移送

電子公文書的數量亦將增加，除了移送的工作量及

經費需控制外，因為移送時有需要較彈性的設定，

預估引進代替  電子媒體移送的其他選擇的必要性

越來越高。將來，實施網路線上轉移時，從確保安

全性及穩定性的觀點來看，應善用政府內專用的「霞

關廣域網路（霞關為日本外  務省的別名）」。屆時，

各府省、內閣府、國立公文書館的基礎設施，都有

必要再進一歩討論。   

 因管理權限轉移所做的移送  

當管理權限轉移時，可考慮將電子公文書繼續存放

在各府省保存系統中 , 而只轉移其管理的權限。然

而，關於保存期間中的行政公文書，由於各府省負

有其管理的責任及權限。因此，保存期限屆滿前的

移送，乃是基於各府省的管理權限，  對於內閣府國

立公文書館而言，只能著手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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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取權。在此方向上，針對各府省及內閣府、國立

公文書館的保存系統，其網路連線之安全性與穩定  

性的確保是非常必要的，同時，基礎設施的擴充也

是不可或缺的。配合管理權限轉移所做的移送，以

及各府省需長期保存的電子公文書持續增加，公文

書保存所需要  的事務量、經費等的負担的增加也不

得不去考慮。還有，電子公文保存系統的管理責任

雖然是由各府省來負責，但是對於保存期間中作為

歷史資料而變成移交及保存  利用對象可能性高的

公文，是由內閣府或是國立公文館來設定存取權，

在保存期間屆滿後，變更作為歷史資料而變成移交

及保存利用對象的管理權限有更仔細管理的  必

要，除了要區分電子公文保存所需的工作及經費負

擔變得很難以外，對此所需的工作量及經費恐怕有

增大的可能。因此，由於管理權限變更的移送，在

現階段需要  解決如技術方面與制度規定等的問題

還不少。根據以上討論的結果，以長期而言，以網

路線上移送是最佳的選擇，但是，以目前狀況而言，

還是藉由電子媒體來進行  移送是比較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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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適當保存  

一般民眾可透過網路使用各府省的公開網站，而各府省的

職員則是利用網路來刊登資訊，公務員則將執行職務過程

的記錄刊登為所謂的公文書。  因此，網際網路及企業內網

站上的公文若是具有成為歷史資料的重要性，也會成為移

管及保存利用的對象。為了移管及保存利用網站上的公文

書，有必要討論相關的  鑑定區分基準，及移送方法和保存

等技術問題。   

(1) 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鑑定區分基準  

網站上的公文，若被認為是重要的歷史資料，即成為移

管、保存、利用的對象。有關其鑑定基準，雖然紙本公

文書及其他電子公文書是一樣的，  但若有需要，也可

以考慮針對網站公文書的特性，制定專門的鑑定區分基

準。例如：在網站上公開的公文書，鑑定基準可針對一

些關於國政上的重要特定的日期或在  一定的期間需要

進行移管、保存或利用的資料。   

(2) 網站歷史公文書之適當移管方法   

網站上之公文書若具歷史價值而成為移管或保存、利用

對象，則其移管的方法與其他的電子公文書是相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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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在保存期間屆滿前，都需經鑑定  區分之後進行移

送。但是，關於公開在網站上公文書的移送，與其他的

電子公文書是有差異的，以盡可能降低各府省事務負擔

與經費為原則，內閣府或國立公文館可  透過網路自動

收集或以人為方法從網路外部收集。   

(3) 關於網站上歷史公文書保存的技術課題   

 在移送、收集階段的課題  

從外國的公文書館的現況來看，收集公開網站上公

文書的技術（蒐集引擎等），已達到實用的階段。因

此，在公文書館制度下，內閣府或國立公文書館若

希望收集各府省公開在網站上的公文書，可引進已

成熟的技術，並追求收集時的穩定性與效率性。   

 在保存、利用階段的課題  

網站上的公文書在保存、利用階段時，需注意下例

的問題。  

1. 若網站上公文書的結構造複雜且有各式各樣的檔

案格式，則須並用自動與人為的方法來收集資

訊。在這種情況下，有可能需要重新設計相關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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頁。  

2. 若對特定軟體的依存性太高時，須確保其長期保

存、利用的方法。   

3. 網頁的結構可能會隨時間的經過，而產生鏈結無

法成功的情況發生，這時維持網頁功能的措施是

必要的。   

4. 因為網站上公文書被移管的數量持續增加，不只

基礎設施必須要好好規劃建置，當資料量增加

時，也必須確保應有的便利性。   

再者，對已移管的網站上公文書，以提高其長期保存及

利用的穩定性觀點，有關各府省的網頁製作及運用，及

與各府省之外的合作廠商權利關係的處理，都有研究的

必要。   

(4) 透過國立國會圖書館與網際網路資訊收集利用的關係   

國立國會圖書館以「對國會的服務責任與義務」及「蓄

積文化資產以供現在及將來民眾的利用」為宗旨及目

的，作為在日本國內網路資訊收集和  利用的一環，使

用搜集引擎定期的自動搜集相關資訊，並已正式開始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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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了。然而，依公文書館的制度，將進行公開網站上公

文書之移管，如此一來，移管至國立公  文館的公文書

和國立國會圖書館收集的網路資訊之間，難免會產生重

複的情況。以國家的立場而言，工作過程中產生重複的

事其實並不值得鼓勵，依公文書館的制  度，以謀求「國

家機關相關歷史公文書的保存利用」為宗旨，根據移交

的基準來建定區分符合的「歷史公文書」，並用自動及

人為方法來做選擇性且有系統地移管。   

因此，根據公文書館制度的網路公文書的移管，與根據國

立國會圖書館網路資訊的收集利用，因為不管是宗旨或目

的也好，對象或方法也好，  都有所差異，因此，國立公文

館還是有必要獨立進行網路公文書的移管。然而，以提升

一般民眾使用便利性而言，國立公文館和國立國會圖書館

之間，針對移管的公  文書或是資訊接收，希望能在可能的

範圍內努力地建立合作關係。   

（三）待解決事項  

依上述討論結果，為進行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管理、移管、

保存，以「應立刻開始解決」與「應持續性努力」兩方面，摘

要整理出需尋求解決的事項如下。   



444 

1、應立刻開始解決的事項  

(1)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的課題  

 制定有關安全性與保存環境的指引  

 制訂移送後所需媒體轉換之規則   

 制訂當製作公文書時，有關詮釋資料取得與管理的方

式，包含各項目的定義。此外，最好可以提供方便

或自動取得詮釋資料的方法，並兼顧詮釋資料的標

準化  

 制定長期保存格式，以實現移送後的格式標準化   

 探討製作電子公文書的標準格式   

(2)確保成為保存對象電子公文書之「原本性」的課題   

 清楚確認各種檔案形式應保存「本質」的範圍。另外，

也應檢討關於資料庫「本質」的範圍  

 檢討移送後確保「原本性」的方法與規則   

 針對移管後的利用階段，檢討確保其「原本性」的方

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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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與移送方法之課題  

 保存期間屆滿後，暫時以電子媒體移管的事宜   

(4)網站上歷史公文書的適當保存之課題   

 關於網站上的公文書，根據其特性制定鑑定區分基準   

 試驗性地開始進行網站上公文書的移管 (移送 .收集 )  

 有關網頁編製與運用的方法，有必要制定相關指引   

 從移管網站上公文書被利用的便利性來看，應致力於

與國立國會圖書館之間建立必要且可能的合作關係   

2、必須持續性努力的事項   

(1)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措施及技術之課題   

 建購並開始運用移送或移管後的保存系統及移管後

的利用系統   

 進行移送或移管後的電子公文書媒體轉換   

 將移送或移管後電子公文書轉換成長期保存的格式   

(2)針對成為保存對象之電子公文書，為確保其「原本性」的

技術課題   

 根據技術趨勢，有必要再次評估應保存「本質」的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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圍   

 根據技術趨勢，有必要再次評估確保移送後及移管後

「原本性」的方法   

(3)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移送時期及移送方法   

 關於成為移管、保存、利用對象的電子公文書的選

定，基於類型的手法，明並將此基準明確化與精緻

化。而且，公文書製作時或從製作前開始進行鑑定

區分   

 保存期間屆滿前，以電子媒體移送之事宜，可開始進

行   

 根據電子化政府的發展狀況，檢討有關線上移送或移

管的事宜   

(4)網站上歷史公文書適當保存的課題  

 真正實施網站上公文的移管（移送、收集）   

再者，關於上述應立即開始解決的事項，因有鑒於急迫性，

希望能在今後５年內看到成果。關於在移管後的利用階段中「原

本性」確保方法、移管後長期保存  格式的制定、製作時標準格

式的討論、應該保存的「本質」的範圍更明確等，有必要更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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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層專門與實證的研究。此外，在方針及格式的制定方面，從

關係著原有的  規程及長期保存的指引的觀點來仔細觀察，再進

行適當的修正。   

（四）邁向電子公文書適當的管理   

為了長期、安定、有效率的進行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管、

保存，有必要針對整個生命週期進行管理。特別是由於紙本公

文書與電子公文書之差異，在製作電子公文書前，就應制定相

關的詮釋資料與格式。  

在推動電子化政府過程中，本府省的職員每１人都將配備

１部個人電腦，並且可利用個人電腦製作電子公文書。若要推

動整個電子公文書生命週期的管理，應該確實地從各府省每個

職員工作的最前線開始進行。   

再者，電子公文書的壽命可能會超過的系統（軟體、硬體）

壽命，基於長期保存的需要，不論移送對象是否同意，以政府

整體利益而言，均有必  要的全力配合。因此，各府省期朌今後

能根據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觀點來進行公文書管理系統的改

善。屆時，國立公文館有必要提供各府省專業與技術的建議，

並進  行合作與支援。  

並且，「ｅ－ Jａｐａｎ戰略」之制定已經過了５年，有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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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立即開始的進行電子公文書長期保存的努力。目前，有關電

子公文書長期保存這  個領域中雖然還存在不少不確定性，但是

不需要等到知識與技術完全確定，應以「從現在已經了解的部

份立即實行」，並由所有政府部門持續以此態度不斷努力。而  

且，期盼內閣府及國立公文館，能緊密地與相關機關保持合作，

並在制定指引與格式工作上，扮演中心角色。   

 

五、結論   

國家機關在順利執行決策與業務的同時，針對來自公務活動的歷

史公文書，負有向廣大民眾公開的「說明責任」。為此，本懇談會不論

媒體的差異，基於從公文書的「現用階段」開始到整個生命週期的管

理，彙整出本報告書。 本報告書的主要建議內容是，不只是針對公文

書在保存期間屆滿時成為「非現用階段」，也要針對公文書「現用階

段」，努力強化相關配套措施。建議政府注意以下論點，並立刻開始針

對相關實務的討論。  

第一內閣府及國立公文館與相關機關緊密的合作下，也必須與各

府省的公文書管理及資訊系統管理的部門建立合作關係，並同時得到

在各府省最前線處理實務的每位員工的認同。同時，在各府省中，應

洞悉妥善管理公文書的重要性，而與內閣府及國立公文書館密切合作。  



449 

第二，在政府整體的政策中，應以本報告書的建議內容為基準，

明確訂定相關配合措施，並提高和其他具高度相關性政策的連動性。   

第三，善用具有專業知識的民間人才，並以各式各樣的方式來充

實人力體制。此外，採用資訊部門主管輔佐官的同時，關於各府省的

公文書管理，也要考量如何善用擁有專業知識及技術的外部專家。   

第四，內閣府與國立公文書館，不論媒體形式，應朝建置一個理

想的公文書管理、移管、保存的措施的方向，持續努力。此時，有必

要針對國立公文書館法及公文書管理法的修正，進行廣泛討論。   

第五，實行相關建議時，我們期待兼具公文書管理與電子公文書

管理知識的專家能負責完成一些任務。然而，有關國內專家的資質、

條件、及賦予的身份等問題，至今還未明確，因此，內閣府及國立公

文書館中應立即加以檢討。 要完全實現本報告書的建議內容，不是件

容易的事。在此過程中，期待內閣府及國立公文書館能發揮積極的角

色。當然，各府省的認同及合作更是不可欠缺的。此懇談會期盼所有

政府機關，針對「中間書庫系統及電子公文書的管理、移管、保存」

的相關措施，均能持續且穩健的努力完成。   

為了進行整個公文書生命週期的管理，透過「現用」與「非現用」

兩階段的「檔案保存型公文書管理」，不僅能提高統一性、穩定性、與

效率  性，也是全體政府機關邁向高效率、高透明性的契機。尤其是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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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行政機關而言，應以提升效率作為改革基礎，進而改善提供給民眾

的服務、並回應民眾對於行政效  率的期待。這樣的改革，無疑是完成

了對下一代的「說明責任」的跨時代「公文書文藝復興」，我們期待政

府機關中公文書管理在２１世紀中能有良好的發展。  

還有，本報告選擇的課題，不只適用於國家行政機關、立法機關、

及司法機關，甚至是地方公共團體、獨立行政法人等單位的文書管理

都具有共通性。如果本報告書能有機會成為提升其統一性、穩定性、

與效率性的契機，那就太好了。  


